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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正式记 

录》共分两卷。 

第一卷(E/C0NF.82/16)除代表团名单和其他组织文件和预备文件之外，还载 

有基本提案，会议文件和报告，《最后文件》，《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公约》和各项决议。 

第二卷(E/C0NF.82/16/Add.l)载有全体会议以及两个全体委员会••第一委员 

会和第二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它录入了各代表团提出的对全体会议记录要 

求的更改以及被认为必要的、编辑上的改动。 

联合国文件的文叼是由大写字母和数码组成。凡提到此种文号即表示指某 

一份联合国文件。 

E/CONF.82/16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C.94.XI.5 



目录 

页 次 

解释性说明 V 

筹备工作 

文件E/CN.7/1987/2:制订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草案： 

秘书长的报告 1 

文件E/CN.7/1988/2(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制订禁止非法贩运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草案的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专家组 

会议报告 21 

会议组织事项文件 

文件E/C0NF.82/6:難 88 

文件E/C0NF.82/7:议事规则 89 

文件E/C0NF.82/10: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07 

主要会议文件 

文件E/C0NF.82/3:公约草案审查组的报告 110 

文件E/C0NF.82/11:第一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198 

文件E/C0NF.82/12:第二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297 

最后文件，包括各项决议和联合国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文件E/C0NF.82/14: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最后文件 399 



页 次 

附件•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公约的会议通过的决议 405 

文件E/C0NF.82/15: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 408 

氺 本 3|( 

与会者名单 

文件一览表 

441 

493 



V 

解释性说明 

本出版物使用下列缩略词、缩写和简称： 

欧经共同体 

民航组织 

1961年公约 

1971年公约 

1972年议定书 

区域间执法机构 

负责官员会议 

欧洲经济共同体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修订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972年议定书 

区域间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负责官员会议 

使用的囯名系当时的正式名称。 



筹备工作[简化形式] 

文件 E/CN. 7/1987/2 

制订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草案：秘书长的报告 

[原件：英文] 
[1986年6月13日] 

一.导言 

1.联大在题为“禁止贩运麻薛药品、精神药物及有关活动公约草案”的1984 

年1 2月14曰日第39/141号决议第2段中，请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考虑到《瑕合国宪章》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和第六十六 

条第二项以及理事会1 9 4 6年2月1 6日笫9(1)号决议的各项规定‘，要 

求将于1 9 8 5年2月举行的麻薛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作为优先事 

项，拟订一顼禁止非法孩运毒品的公约草案。该草案须通盘考虑这个问 

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现行国际文书所未曾设想到的那些方面。" 

经济及社会委员会1 9 8 5年2月8日第1985/104号决定正式请求麻醉药品委 

员会着手拟订该公约草案。 

2.响应M的要求，麻委会笫三十一届会议（1985年2月1 1 一 2 0日） 

St了题为“倡议拟定一项关于非法贩运寐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公约草案”的1985 

年 2月 2 0日第 1 ( XXXI)号决议。 

3.麻委会在该决议笫1段中要求秘书长 

“请娱合国各会员国以及《196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经《修正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和《19 7 1年精 

神药物公约》的缔约国在1 9 8 5年7月1日以前就它们希望公约草案包 

括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执行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 9 / 

1 4 1号决议所规定的任务。” 

为此目的，还要求秘书长分发麻委会决议中同一执行段落内提到的1 8份有关文件。 



这是在1_9 8 5年3月1 5日的一份函件中提出的。 

4.麻委会在其第1 ( X X X I )号决议的笫2段里要求秘书长 

‘“在现有资金的范围内汇编并综合各国政府的意见和其他有关研究报告， 

并编写一份报告，在1 9 8 5年1 1月1日前分发给娱合国各会员国和其 

他国家。这份报告将根据嵌大第39/141号决议的授杈，提出需要审议 

并列入公约草案的问题。” 

5.麻醉药品委员会第;^特别会议（1986年2月1 0 — 1 4日）收到了题 

为“各国政府对非法贩运麻薛药品和箱神药物公约草案的意见和建议”的秘书长报 

告（：e/C1?.7/1986/2和Corr.i和2和Add.i-3.) • 秘书长的报告系缝 

分析了 4 6国政府的答复及其他有关资料，查明了许多圆家认为应列入公约草案中 

的问题以及在决定列入之前似宜进一步加以审议的其他问題。 

6.根据秘书处长报告对这个项目进行讨论后，’麻委会19 8 6 年 2 月 1 4 

日通过了题为“起草打击殿毒国际公约的指南”的第1 ( S — I X )号决议。、-麻委 

M该决议第3段中建议将下列1 4个问题列入公约草案初稿中： 

(a)为实现公约目的所需的定X; 

(b)确定、追查、冻结和没收贩运麻薛品的收益； 

( c )加g有 ^T厥•薛品罪行引渡的义务， 

(d)监视或管制用于非法提炼或制造受管制麻醉药品的特定化学品、溶剂 

及原料的措您 

(e)确保商业承不被甩于运输非法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措施、包括 

制定一整套•裁办法； 

CH各国间，特别是执法«间进行合作的手段，以便交流情报以及建立 

联M讯渠道、《彳缓助命交换专业知识，包括考虑到过境国家的特 

殊问匙在需要时设立禁毒联络官员； 

(g)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以便在渋及钣毒事件时提误相互的法律和司法挢 

助，并促进在调查和诉讼事宜方面的相互挢助； 

洱）控制下交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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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对叛毒華行严加制裁； 

(J)加强国家间在取缔公海上非法贩毒方面的相互合作； 

(k)采取措旄劁止麻薛品植物的非法和无控制秄植，包括窥防、作物取代 

和根除； 

(1)扩大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管制措旌； 

⑷防止接受、保留和转移非法制造、配制或提炼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设务 

⑴防止利用邮件非法转运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 

7.麻委会在笫1 ( S-IX)号决议第4段中请求秘书长“拟定一份包括第3 

段中提到的问题的公约初步草案，并予1 9 8 6年 8年 1 5日以前将该草案分发给 

麻委会成员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政府”；秘书长的草案初稿，载于本文件第二章中， 

它反映了麻委会查明的要求列入公约草案中的1 4个问题。 

8 . 第 1 ( S—IX )号决议请“麻委会成员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政府在1』8 6 

年 1 0月 3 0日以前向秘书长提出对草案的意见和/或文字上的改动”。秘书长 

在将'本文件发给娱合国会员国及非会员国时所附的函件中要求在寐出的 

曰期前将对草案的意见和/或文字上的改动寄给他。 

9 . 第 1 ( S一IX)号决议第6段请求秘书长“将这些意见和/或文字上的改 

动汇绢成箭，加以分艮以俟麻委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i义，从而使麻委会可对该公 

约草案的进一步制订作出指示”。在收到各国政府的答复后，秘书长将把这些政 

府的意见和文字上的改动汇缤成微，作为本文件的增镜分息供麻委会第三十二届 

会议审议。 

10.第二章所载草案包括14条，符合于麻委会建议列入的问恩并详铟阐述 

了它们的实质内容。条文次序是根据思想内容考虑的，以保证在法律上有关联的 

条款•安措得当，当然，剔的原序安猎也是可以的。在每条下面注明有关的一 

条与麻委会磅定的问蜀之间的衷系。 



11.在目前的草拟初韵，在未得到麻委会的言关指示前，旻拟定有关执行措旌与 

傲法的序言条款和条文还为时过早。各国政府在它们的意见中可能希望列入本草 

案内的建议和具体提案将适当反眹在本裎告的增编中，并将按麻委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的指示在起草工作的下一阶段予以考虑。 

12.关于公约的最后条熟将以最近通过的联合国文书的有关标准条款为基雄 

并根据麻委会专为本公约而可能发出的具体指示在适当时侯拟定。 

二.禁止菲法販运麻醉药品及 

精神药物公约草案 、 

第 1 条* 

用 语 

除明指他科意义或按上下文须作他科解释者外，本公约下列词语系指： 

.(a) “麻管局”指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 

㈦“商业承”指从事出租的客货运输的公营或私营实依 

(c) “麻委会”指理事会麻醉药品委员会 

(d) ‘‘控制下交付”指在一个或更多缔约国执法机钩的知情勤监誉下受管制药 

物的非法货品从其领土上经过，以监测这些货品的流动并查明勒依法处分 

从事其装迳运输、交付、藏匿或接收的个人、公司或其他法人； 

(e) “受管制药物”指《1 9 6 1年寐薛品单一公约》湘经《修正1 9 6 1车 

麻辞品单一公约的1972车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的粗表一命二中所列 

邮何药物、未列入这些公约的階表一中的大麻植物各部分、《1971年 

精神药物公约》附表一、二、三、四所列任何药物以及本公约的清单A勒 

* 参看问题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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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B中的特定化学品； 

(f) “理辜会”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S) “没收”指由法院下令剥夺收益 

㈨“冻结”指由法院或其他主管机狗下令禁止收益的转让变换、处置与流 

动* 

a) “非法贩运”链反本公约之规定，科i生产、制造、提炼、配制、提 

供、供销、推销、为推销而占有、购买、出售、以贿条件交付、经钣 

发送、通过邮件发送、运辁、输入湘辎出任何受管制药物。在本公约中, 

组织、管理、资助或方便上述交易与活动亦祐看作非法贩远 

(0) “非法转移”指隐瞒或掩盖收益的真正性质、来源、处流动或其所有 

权，并包括周电子传送方式来流动或变换收益； 

㈨“合法的第三者”指出于善意或对犯罪情况不知情而合法地取得拥有、使 

用、控制或占有收益的权利的任何个人公司或其他法人； 

⑴“清单A，，及“清单B ”指按本公约笫8条随时修正弁作为本公约附件的相 

应指定的特定化学品清单； 

卿“締约国”指同意受本公约约束以及本公约对之有效的国家： 

(n) “收益”指各科财产，不问其为有形或无形、动产或非动产•以及证明这 

类射产的所有M利害关系之证书及文书； 

(o) “秘书长”指较合国秘书长； 

(P) “缉获，，指根据法院或其他主管机揭之命令对收益实行保管或控制； 

(q) “特定化学品”指本公约清单A或清单B中届于非法提炼或制造藤醉药品 

或精神药物的物质. 

(r) “追查”指确定收益的真正性质、来源、处理、流动或所有权： 

(s) “过境国”指虽非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之主旻生产者、制造者或消费者但 

因非法贩运通过其领土面使之受到有害影响的国家。 



罚则——严厉劁裁 

1.以不违背缔约国宪法上的隈制、法律制度及匡内法为限，每4、结约国应采 

取必要措施将以下各项作为严重犯罪行为列入其刑法： 

(a)非法贩远 

(b)制造、推销或占有准备闬于非法生产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之原 

料或设备 

(o)取得、占有、转让或非法转移来自或用于非法贩运的收益, 

(d)蓄意叁与、共谋进行从事勤卷助，教唆与劝说进行(ak (b)、（c)项下的 

任何犯罪行为的企图《 

2.对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应给予适当惩罚，其中特别包括. 

(a)相当长时為的监禁或以其他形式剥夺其自由； 

(b)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科以罚款或罚金； 

(c)没妆犯罪所得的全部货物及财产； 

(d)没收本公约莬3条所规定的收益。 

3.名缔约国应在可能时考虑将下列各项作为加重本条第1款列举的犯罪行为 

fe情况： 

fa)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 

㈦使用枪支或暴力； 

(c)罪犯担任公职者； 

⑷受害人为絲年 A o 

4-本条第1款所列举fe每一项犯華行为，如在不同国家实施，应各自分别论 

* 畚 看 问 题 a ) 



7 -

5.对本条笫1款列举的犯罪行为，在外11已定春者.应予计及，以便殡定是 

否累犯。 

6.本国人或州目人所犯的本条第1款列举的犯舂行为，应由犯罪地的締约国 

或由罪犯在其颌土内的铮约国起诉。 

7.名缔约国在考虑犯有本条第1款列举的犯春行为的人是否可提前释放或假 

释时，_应铭记罪行fe严重性质，并应病定指导适周于非法贩运罪的时效法规的适当 

条款，.以制止潜在罪犯从事这类犯罪活动。 

8.洛褅约国应采取符合于其法律制度的适当搢施，以确保被控犯有本条第1 

款所指犯罪行为或根据本公约第4条被要求引渡的人，在进行必要诉讼时出庭。在 

这方面各缔约国应考虑到叛毒犯申请保耦时可动闬大量款项。 

第 3 条本 

璃定、追查、冻结、缉获及没收非法M运的收益 

1.各締约国承诺防止和压制取得、占有、转让或巷法转移来自或用于非法贩 

运的收备 为此它们应： 

(a)采取国家立法及行政措施以便利这些收益的确定、追查、冻结、缉获 

和没收； 

⑴）促进在国家一级的有效协调行动； 

(c)提俣适当的相互援助。 

2.以不违背其宪法上的限制为限，每个缔约国如知晓收益直接或间接得自或 

来自非法叛运，则不管这种贩运在何处发生均应将这些收益的取得、占有、转让或 

非法转移視为应予愆处之聶行。 

3.在充分顾及其宪法、法律及行政制度的情况下，每个结约国应： 

* 参看问题 (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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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授权剤事或民事法院或其他主营机指，在轻立或代表另一缔约国执行 

时发出冻结或缘莸收益之命令，如该法院或主管机狗琮信裰据任何管 

辖权均已犯下本条第2款所称之应予惩怂之罪行且该顼收益应属于它 

的管辖范围。冻结或缉获令： 

⑴应禁止转让、变换、怂理或流动收益； 

(2J可在正式指控确立前发岀，但需受合理时隄的限制； 

⑶在情况需旻时可因与收益有利窨关系的任何人的申请而加以修改； 

⑷可规定指笑一名管理人或保营人受权Hi售、控刽或管理收益； 

(5)仍可发出，即使收益中可能包含有来自其饱合法来源的别的财产 

或资产； 

㈦授权刑事或民事法院发布没收收益令，不管是否已对该项收益发出冻 

结令或缉获令： 

(1)如此人在任何营辖权内因本条苐2款所称之犯II行为而定罪且法 

庭查明所涉之收益系非法贩运之直接或间接结杲J 

-(2)虽未提出任何起诉或定罪,但法院代表一个締约国或另一締约国 

行使职权，确信收益所有者知悉该项收益直接或间接来自任何管 

辖权均认为系非法贩运或用于任何管辖权均认为系非法钣运。 

(c)确保在对本条第2款所称之犯罪行为的任何刑事或民事诉讼中，或在 

发布本条苐3款(a)所称之冻结令或缉获令或本条第3款(切所称之 

没收令时，法庭在设法确定收益原意即系直接或间接来自非法贩运时， 

应考虑能证实如下情况的证捱： 

(1)某人、某屈依公司或其他法人与本蚤第2款所称之某一罪行有 

衷系； 

(2)同时或大约同时，某人、某囷依公司或其他法人获得了任何收 

ŝJ 

(3)就收益的•而言，U、某园依公司或其他法人明显的合法 

收M源无法证明其所得为正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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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镜保有关本条第2款所称猊華行为的劑事或民事诉讼，或本条S3款 

㈨所称之冻结令或缉获令，或本条苐3款⑷所称之没收令不得因 

来自或用于非法叛运之收益中包合有得自合法来源的蚵产或资产而 

受到不利影喷。没收可只渉及来自或.司于莽法M运的郅部分收艮 

4.本条的规定不得作有损合法第三者的权剎或刳益之鲜释o 

第 4 条 * 

引 渡 

1.本条应适用于本么Y约第2条第1款所列举之犯罪行为。 

2.本条适用之犯罪行为应视为各缔约国间现有任何引渡条约内所列的应予引 

渡的犯罪行为。各缔约圆承诺在各该圍问今后所订的房有引渡条约内将此等犯罪 

行为列为应予引渡的犯罪行为。 

3.以条约的存在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囯，如接到与该国未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 

締约国的引渡请求，可考虑以本公约为对本条所适用的任何犯罪行为办理引渡的法 

律摄据。 

4.不以条约的存在为引渡条件的締约囿应承认本条适用的犯罪行为为备该国 

间应予引渡的犯罪行为，但必须依照被请求的締约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俘o 

5.不得以下述理由拒绝对本条适周的任何犯罪行为提出的引渡请求： 

(a)被旻求引渡者为被请求国国民，但被请求眉宪法有此需要者可予拒绝; 

㈨犯聶行为发生在请求国领土之外，但其犯罪原意为在请求国的领土内 

产生或巳产生后果； 

(e)犯罪行为具有政治雖或出于政治动札 

6.如引渡被拒绝，被请求国应对犯罪行为实行管辖权，.并应对被拒绝引渡者 

进行审判，不得无故掩延，审到方式应与审判在其领土内所犯之罪行相同。 

* 参看问题 (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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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罪行在其领土内所犯之缔约国不请求引渡，別畢犯在 

亦应对其在其领土外所犯罪行有管辖权，但该犯罪行为原则上须 

行为，且后一締约国熟悉萆犯行踪，或向该締约®提出之引渡请 

8.各缔约国同意如有证据充分证明被请求引渡之人犯有本 

则该证捱应被視为引渡请求之充足佐证。 

9.在请求11与被请求国对本条适周之犯罪行为有并行管辖 

求国有更好条件证明有关亭宜弁对萆犯依法愆处，则不应拒绝专 

10.各缔约E!应考虑缔结双边及区域访定以发挥异垮莛作为 

用之犯華行为的人依法惩处的手段的引渡之效力《 

第 5 条* 

其领土内之締约国 

为应予引渡之犯萆 

求未被接受。 

条适周之任何舂行 

权之情况下，如请 

渡。 

对被控犯有本条适 

相互法律协助 

1.在适当顾及缔约国宪法、法律及行政制度之情况下，締约国如接到请求， 

应根据本条规定，相互提供最广泛之法律协助，P乂进行与本公约第2条第1款列举 

之犯罪行为有关并属于请求国管辖权的一切调查、起诉及其他司法程序。 

2.各締约国承诺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内采取可能必要之搢施以琮保在收到请求 

后向其他締约国提供本条所设想之有效协助。 

3.相互法律协助应包括但不限于： 

(a)取证； 

㈨提供司法文件及记录服务； 

(O执行搜查及缉获之请求； 

⑷检查物品及现场； 

(e)找到或查明证人、搛疑犯或其他As 

比）交换情报及物品； 

* 参看问题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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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提俣有关文件及记录，包括银行、尉务、公司及营业记录。 

4.各締约国应赞同地考虑如下可能性： 

(a)相互交换刑事检控议亭录，如其有助于保i将犯有本公约规定应予惩 

处之罪行的人依法惩办； 

(b)转交被拘禁的Ai如其证词在检控或其他司法程序中作证时能起重要 

作用者。 

5.每个締约国应指足一主管当局负责促进与办理相互法律协勤之请求。秘 

书长应将每个缔约国为此目的指定之当局通知其他所有绪约国。 

6.为执行根据本条规定提出之请求，被指定当局应相互直接进行联系• 被 

指定当局如有必要，应指定一机构执行此类请求。 

7.相互法律协助之请求应由请求国的当局或机构以书面方式向被请求国的当 

局提出。 

8.相互法律协助之请求应包括被请求国可能需要的情私其中包括： 

(a)提出请求当局名称： 

(b)请求之目的及理由： 

(O请求国必备的任何诉讼要求摘要： 

⑷必要的保密要求。 

9.请求应按照被请求国的法律并按照请求书中列明的诉讼要求在被请求国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10.请求国如未事先得到被请求国同意，不得为除请求书中陈述之意图外的其 

他意图而透露或利用被请求国提供的情报或证据。请求国可能要求除执行请求所 

需外对请求的实质加以保密。 

11.相互法律协助在下列情况下可被拒绝： 

⑷请求未按照本条之规定提出；或 

(b)被请求国认为执行请求可能损害其主权、安全或其他根丰利益。 

12.相互法律协助可因与正在进行的调查或检控发生冲突而暂缓进行。在此 

情况下，被请求囯应与请求国磋商以决定是否可按照技请求国认为必须之条件提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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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O 

13.各締约囯应根据它们间可能订立的任何相互法律协助条约以履行本条规定 

之义务，并视需要考虑有无可能締结有助于实旋•本条之目的的双边或区域协定。 

第 6 条* 

执法合作与培调 

1.在适当顾及缔约国宪法、法律及行政制度的情况下，各締约国间应密切合 

作以增强打击非法叛运的执法行动之效力。它们应特别•• 

(a)建立及维持执法机构•包括关税部门之间的联络渠道，以便利特别与 

如下等方面有关的情报的安全而迅速的交流： 

(1)已知贩毒犯或搛疑犯的身份行踪及活动； 

⑵ 贩 毒 犯 • 之 方 法 ； 

⑶可能来自或用于非法贩运的收益的流动情况； 

(4)被怀疑用于非法贩运的运输工具的所有杈及使用情况， 

在调查非法贩运案件中，相互协助调查和收集证据工作。在特定情 

况下应考虑以迅捷的方式转让受管制药物的样品供作证或分祈之用。 

2.各締约国应在必要时为其负责取缔非法厥运的执法、海关及其他人员实施. 

-发展•或改善培训方案。这些培训方案应特别致力于： 

(a)侦查非法厥运的方法； 

㈦贩毒犯特别在过境国便用的新路线和技术，以及适当的对付措沲 

(c)监测受管制药物的进出口情况； 

⑷侦查和监测来自或周于非法叛运的收益的流动情况； 

(e)非法转移这类收益的方法； 

Cf)收集证据。 

* 参看问题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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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締约国应相互协助拟订和执行用于分享特别与如下各方面有关的专门知 

识的培训方案： 

(a)非法贩运所采取的方法5 

⑶非法转移来自成周于非法贩运的收益fe方法； 

(O控制下交付、搜查技术、法医报告、电子监视以及化学分析等执法技 

术。 

4.名缔约国应促透其执法机构间的有效协调，在这方面，应考虑允许在其边 

界内设立其他締约国的衷络官弁促进交换主管非法M运的人员及其他专家。 

5.各締约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刳订有利于所有结约国的技术合 

作方案，并适当注意到过境国的特殊需要《以改进联络渠道和在需要时提供技术援版 

6.各締约国应考虑締结双边及区域协定，以促进取締非法厥运方面的合作。 

7.各締约国应考虑定期举办执法、诲关及其他人员的区域及国际会议*以鼓 

励合作，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过境国的特殊问题《并交换有关非法厥运的新趋 

势的情报及取締非法贩运的方法。 

笫 7条 * 

控制下交付 

1.在适当顾及締约国宪法、@及行政制度的情况下，各締约国应采取必要 

措施以便容许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以查明涉及装运、运输、交付、藏匿或接收受 

管制药物的非法货品的个人、公司或其他法儿并对它们依法惩处。 

2.为确保在国家和国际各级有效地协调控制下交付的使用，各締约国应考虑 

指定一主管机构以进行协调工作。释书长应将每个締约国指定的机抅通知其他所 

有締约国。 

* 参 看 问 题 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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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在各案件中逐一作出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决定。 

4.为确保控刽下交付自始至终保持应有的安全，各締约国应規定： 

(a)对所运货扬不断进行监视； 

(b)在领土内出现任何损失的迫切危险的締约国必要时可进行干m 

(c)请求国的执法机钩采取的任何行动事先均应得到对控制下交付銜在领 

域内有管辖杈的締约国的授扔 

( d ) 尽可能用无毒药物取货品中部或部分受管劍药物。 

5.各締约国同意，如目的地国保证在完成控剝下交付后一叚合理时间内即对 

在其管辖范围内所犯之罪行提出起诉，来源国及任何过t：国的主管当局却应暂停对 

因在其管辖范围内从亊非法货运而产生的犯馨行为的起诼 目的廸国应为来源国 

或任何过境国对在这些国家管辖范围内新犯之罪行连行起诉提供现有的必要证揑。 

第 8条 * 

监视或管制用于非法^t、或制造麻醉药品 

或精神药物的特定化学品的措施 

1.各締约国应在其各自领土内采取必要揞施防止特定化学品用于非法提炼或 

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并应按照本条之规定相互合作。 

2.如一个締约国获得它认为可能需要将某一物质作为用于非法提炼或剝造麻 

辞药品或精神药物的特定化学品而列入清单A和漬单B中的情孤它应通知秘书长 

并附上作为通知旁证的资科。 

3.秘书长应将此项通知连同其认为有关之资料转与各締约国及麻委会。各締 

约国应将它们对通知的意见以及可能有助于麻委会采取决定的全部补充资料通知秘 

书长。 

4.麻委会在考虑了各締约国的意见弃铭记住它可能认为有关的所有因素后， 

*参看问题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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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其成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表决将某一药物列入清皁A或清单B。 

5.按照本条作出的任何麻委会决定，应由秘书长通知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参加 

本公约的所有员国以及麻管局。这一决定自逞知之日起1 8 0天后即对每个 

締约国完全生效。 

6. (a)根捏本_出的麻委会决定在发出决定通知之日起1 8 0天内，如有 

任一締约国提出请求，理亭会财该决定进行审查。审查请求应连 

同提出该请求所根据秘部有关资科送交秘书爸 

(b)秘书长应将审查请求及全部有关资料的副本转给全倍簿约国，请其于 

9 0天内提出意见 收到的贺有意见应送交理事会审议； 

(O g事会可确來更改或撤销庖委会的决定。有关理事会决定的逞知 

应转给袞合国全体会员国、非会员国中的公约缔约国、后委会及麻管 

局o 

7.如某一締约国有材转证明应将某一特定化学品从清单A或清单B中罚除， 

则本条笫2 — 6款中贺述之倦：法在经过适当交芴中可适用。 

8.各締约国应参考采取符合其国内法之揞总以批准，或招瓦管飼国丙制 

造和使用特定化学品，包括禁止在无合法胬要制造或使用的攰方进行剝造和使用。 

9.关于清单A中的特定化学品，各締约国应 

(a)将其逬出口仅限于合法胬吳 

(t»替要主管当局批准其逬出口； 

(c)事先向到迖国通报这批出口品的性质、数量及收货人； 

(d)要求进出口商将逬出口记录至少保存五年，并应隨时由主管当局检查; 

(e)要求对所装运货物正确貼上标签； 

(f)鼓励生产商、逬出口商及最终用户向当局报告可疑的进出口货物•， 

(g)在有理由怀疑装运之货欤将被用于非法提炼或剝造麻辟药品或積神药 

物时，通知货物的目的地国； 

(H)缴获非法进出口货物。 

10.关于清单B中的特定化学品，各締约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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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要求进出口货物应贴上适当标签，并提供适当证件。证件中应包括 

进口或出口的特定化学品的非专利名称、进口或出口的發量、进口商、 

出口商及最后收货人的姓名及廸址以及进口或出口所胬的絮限； 

(b)旻求(a)项所指的进口和岀口品的记录至少保存五年，并隨时提供主管 

当局桧査； 

(O鼓励生产商、进出口商及最终用户向当局报告可疑的进出口货物； 

(d)对贸易造行监测以査明可疑交易； 

(e)在有理由怀疑装运之货物将核用于非法提炼或刳造寐鋅药品或籍神 

药物酎，通知货场的目的地国； 

(f)緯茨M这类特定化学品，如有充分证揑证明其将被用于非法贩运者。 

11.各締约国应将査明的实除或准备非法制造薛薛药品或轺神药物的全部累件， 

包括缉获或使用的特定化学品的矣型及聍类、它们的已知来諒以及涉及的铜造过程 

的情报通知鹿管局。 

笫 9条 * 

材料及设备 

1.各締约国应通力合作，取締准备用于制造麻薛药品及精神药物的材料与设 

备的贸易。 

2.各締约国应要求事先向主管当局报告进口制片机或胶囊包装机之荩图。如-

将这类机器向另一締约国出口，输出国应将交易的具体馆况遒知目的地国。 

3.各締约国应考虑要求： 

(a)向主管当局登记制片机及胶衮包装机； 

⑶通知上述当局这类机器的国内销售量或其他处理情况。 

参看问题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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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1 0条 * 

根除非法狩植的麻醉品植物的措施 

1.各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搢施防止非法秄植，异采取有效行动根除可能在其领 

土上矜植之任何罌粟、古柯及大麻植物。应充分宣视生犊及生态方面的考虑。 

2.各締约国应通力合作，提高根除活动的效力，包括作物取代技术和乡村综 

合发展，并考虑到可用于这些活动的资源的稃类及其范围以及非法秄植地区的社会 

经济条件/ 有共同边界_约国应设法在沿边界廸区实行的摄除方案中进行合作. 

第 1 1 条 * * 

商亚承运人 

1.各締约国应承诺加强囯际港口的安全并保iiE采取适当搢施使商业承运人经 

营之运辁工具不被用于非法娱运。这类措旄中应包括对技疑有非法厥运记捱之所 

有运-工具进行顆底搜查， 

2.各締约国应要求商业承运人采取合理预防措尨防止其运铪工具被周于从事 

非法奴运，并应对未这特傲的给予适当惩罚。如验明商业承运人已知其被用于进 

行非法敫运，则惩罚中应包括可能没收运输工具。但如已采取各拧合理预防措施 

而倾之非法 _为托运人所曲觯者，则商业承U不承担贲 & 

3.各締约国应力求殡保商业承运人: 

(a)调务其人员以识别可疑之货运或可疑 

(b)限制接近国际港口的运输工具及货物; 

(c)提髙雇员之品质； 

⑷尽可能在抵达港口前提供货物龁单； 

* 参看问题⑶ 
«参看问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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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尽可能安排好运输工•达时间，以便有效地办理海关手练 

(f)在集装箱上加盖可以单独验证的防堵塞卷印记。 

4.各締约11同意，为彻底搜查非法厥运证据而推迟商业飞机起飞时间不得被 

视为不合理。为保持适航状态必要时应在合格维修人员协助下进行搜查。 

5 .本条中之任何内容不得被解释为措斥商业承运人为防止勒取締非法厥运而 

与洚关或执法机构订立特别安据。 

笫1 2条 * 

海上非法厥运 

1.各缔约国应尽可能充分合作以取締海上非法M运受管制药物。 

2.凡有正当理由怀疑根据其法律登记的船只祓用于进行受管制药巷的非法殿 

运的缔约国，可请汞其他締约国访助其取締被用于此呑目的。被请求国应尽其可 

能提误此竚援助。 

3.凡有正当理由认为某一般只正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七编中所确定的正在 

公海上从事非法殿运的締约国可上般、搜查并扣押该轻，如杲： 

— (a)该轻是拔摆其法律登记者；或 

• (b)该缔约国已谋求并获得登记国的允诺者，或 

(0该船未挂登记旗或标志者， 

4.締约国应以迅捷之方式或答复另一缔约国的请求，以便为了本条第3款之 

目的，确定船只是否在其法律下登记.或答复根据该款規定提出的要求允诺的请求。 

各结约国应指定一个机构接受并办理这类请求。秘书长应将各缚约国为此目的而 

指定之书凼通知其他所有締约国。 

参看问题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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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査获非法贩运证据后.扣押船只之締约国应按下述情况对般只及船上人员 

采取适当行动： 

(a)它自身的法律要求，如该船系根据其法律登记者•或 

(d)适用的现有双边条约，或辑莸时与登记国达成的任何协定或安排。 

6.只有登记国有权对本条第5款(b)所指的协定或安排的性质与效力提出置疑。 

7.各締约国应考虑締结双边及区域协定以执行本条的规定弁扩大其效力。 

第 1 3条 * 

自由贸易区及自由港 

1:各締约国应执行取締在自由贸易区及自由港骓法叙运受管制药物的搢旌， 

这些搢施基本上应与在它们领土其他部分执行的揞旄相同，或更为严厉。 

2 .各 ^ ^国应设法： 

(a)监测货场在自由贸易区及自由港的流动与换般，弁为此目的，授权主 

管当局搜查出入瘵只，包括游盈及渔羟，以及飞机及车转 

㈦建宜侦查系统以查明进出这些区域的可疑药物； 

(0在这些区域的港口及码头区以及机场扫边境检査站设避逻队 

('i)現定对在这些坨区负责管制的官员进行特别训练。 

第 1 4条** 

防止利用邮件进行非法奴运 

1.根据其参加万国邮政联盟各项公约承担之义务，并适当顾及其宪法、法律 

* 参看问题CL) 

躲 # #问题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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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制度，各締约国应采取措施取締利用邮件进行非法殿运，并应为此目的而相 

互合作。 

2.本条第1款所指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采取协调的预防及取締行动以阻止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败运； 

(b)实施和维持旨在侦查邮件中的受管制药物的调査技术5 

CO制订立法措施以促使采用适当手段来获得司法程序所需之证据。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6年，补编第3号》（E/1986/23)，第5-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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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CN,7/1988/2(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 

拟订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萆案的 

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专家组会议报告 

文件E/CN.7/1988/2(第二部分)* 

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专家组会议 

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报告 

第一章 

会议背景和安排 

A .会议背景 

1 . 联 大 在 其 1 9 8 4 年 1 2 月 1 4 日 第 3 9 / 1 

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始拟订新的《禁it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草案》• 为了促进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在其1 9 8 6年2月14日第1(3—工勾 

号决议中确定了列入公约初步草案的1 4项内容并请秘书长拟订这样一个草案，以 

分发给各国政府征求意见.1 9 8 7年2月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了公约草 

案和各国政府关于该草案的意见. 

2 •由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作为草案提交的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于 1 9 8 7年 5月 2 7日通过的第1 9 8 7 / 2 7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工 

作文件，综合公约草案初稿、各国政府迄今对该草案提出的意见以及委员会第三十 

二届会议对草案的审议结果；该工作文件还应包括序言部分草案、有关执行办法的 

* 不包括附件及与其有关的更正。 

[原件：英文] 

[1987车 10 月 23 日] 

41号决议中请麻醉药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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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和最后条款草案• 理事会还请秘书长在1 9 8 7年5月1日前向各国分发该 

工作文件，并决定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专家组如有必要应在1 9 87年举行两次会 

议，以审查该工侔文件，和如有可能就公约条款达成协议并编写经修订的工作文件. 

委员会的该决议草案所建议的该工你文件分发期限（1 9 8 7年 5月 1日） 

早于将审议该决议草案的经济及社会_会第一届常会（1 9 8 7年5月4日至29 

日）.在病定这一日期时，委员会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即在确定拟订公约草案 

的确切时限时必须双及早转交该工作文件.因此，在期待理事会核准该决议草 

案时，麟药品司编写了所要求编写的工作文件. 

4..考虑到时限，并预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提出要求.秘书长以1 9 8 7年 

4月 2 9日说明UAR/Ci. 5/1987为封页将该工作文件分发各国.在同一侧 

中，秘书长请各国政府表明它们是否将参加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专家组。 

B,会议安排 

第一届会议 

5 •审议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草案的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专 

宏组第一届会议于1 9 8 7年 6月 2 9日至 7月 1 0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了会 

议.出席专家组会议的有来自下列5 7个国家的1 3 5名专家：阿富汗、阿根廷、 

澳大利I奥地利、贝宁、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 

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捷克斯洛似、丹麦、埃及、埃塞俄比亚、 

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约旦、科威特、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墨西 

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已拿马、秘鲁、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族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越南. 

6 . 在 1 9 8 7年6月2 9日第一次会议上，专家组以鼓掌方式选出下列主席 

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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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que Pare jo Gonzalez (哥伦比亚） 

Gioachino Polimeni (意大利） 

E.A.Babayan (苏联） 

Maurice Raadrianame (马达加斯加） 

Hema Weerasinghe (斯里兰卡） 

7.专家组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双过了其临时议程（DUIVDCIT/I )和暂 

定时间表（DBDyDCIT/2/Rev.l). 在通过其时间表时，专家组决定，如时 

间许可•将按下列顺序审查各条款：第1 4、1 3、6、1 0、7、8、9、11、 

1 2 、 2 、 3 、 4 , 5和1条，然后是执行条款、序言和最后条款• 大家理觯， 

由于时间限制和任务复杂•不大可能在为期两周的第一次会议上进行全面审查• 

8 •专家组收到了秘书长编写的工作文件(DND/DCTT/WP.1 和Corr.l和Add.l ) , 

并在其第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20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该文件。— 

9.专家组在第一届会议审议过程中，审议了第6、7、9、10、1 1、12、 

1 3和 1 4条和结束了对这些条款的讨论，开始讨论第2条并同意重新起草第8条, 

以此作为其下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就公约草案的序言、执行措施和最后条 

款初步交换了意见• 专家组讨论的情况.凡涉及最后核准或建议列入修订草案的 

案文变动*逐条反映在第二章中• 1 9 8 7 年 7 月 1 0日第一届会议的最后一次 

会议上•专家组就这些条款草案的案文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条款或经协商一致修正• 

或在不能取得完全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列明建议列入的各种备选案文. 

10.在那次会议上，专家组还请秘书处损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7 X 2 7 

号决议笫4段作出必要安排，以便于1 0月 5日至 1 6日举行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 

专家组第二届会议，继续审查公约草案的其余条款. 

第二届射义 

1 L专象组第二届会议按计划于1987年10月5日至16日、召开•并举行 

了 1 9次全体会议• 出席专家组第二届会议的有来自以下6 5个国家的18 3位 

主席： 

第一副主席： 

第二副主席： 

第三副主席： 

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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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贝宁、被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 

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捷克維伐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几内亚、罗马教廷、匈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良卢森堡、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 

綠，莽律宾、波兰、基内加尔、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突尼斯、 

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端拉.第二届会议的与会情况 

也在与会者名单中注明（见附件二）。 

12 •专家组在1 9 8 7年1 0月5日其第二届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注意到第一届 

会议选出的主席团成员中有四名可出席第二届会议.鉴于第三副主席（马达加斯 

加）不能出席本届会议• 一致同意宜进行补选• 因此，专家组在1 98 7年1 0 

月6日其第二届勃义第三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克里斯托弗.阿克利先生顶宁） 

担任第三副主席一职. 

13.专家组收到了一份临时议程（DB]VDCrrZ4)和暂定时间表（DBD/ 

DCIev.2),其中载有议程顼目和对其在第一届会议上收到的条款草案的 

审议顺序建议• 专宏组继续以上文第8段所提到的工作文件作为其讨论的基础• 

专家组在第二届射义期间还收到了其第一届M的临时报告（DBII/DCIX/WP.12). 

14.在第二届会议的计论过程中，专家组审议了第2、2之二、8和1 1"之二 

条.和结束了对这些条款的讨论，并结束了对第3和4条的一般性辩论.鉴于在 

现有时间内不可能审查第1和5条，也无法进一步审议第3和4条、序言、执行措 

施和最后条款，会议协商一致希望召开第三届会议以完成其工作.如经批准，第 

三届会议可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临召开之前举行.会是有益的. 

15 •在1 9 8 7年1 0月1 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专家组核准了第2、2之二、 

8和 1 1之二条草案的修订案文.这些条款的草案的修订案文或经协商一致修正， 

或在不能达成完全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在方括号中列明备选案文.然后专家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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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报告•并指示经其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核准的所有条款草案的修订案文均应列 

入其报告附件• 

第二章 

审查公约草案 

第 2条 

笫一届会议 

16. 一些代表认为笫二条的标题并没有反映该条全部实质性内容，有人建议将 

标题修正如下：“犯罪、制裁和管辖权”。 

17. —些代表强调，应当删除第1款引言句中的限制性分句，因为这类限制性 

语言将会产生使公约基本条款之一遭到削弱的不良影响，也不符合其他国际刑法文 

书中通常公认的惯例；各囯惩罚非法贩运的承诺应当是强制性的。某些代表建议 

在引言句中采用如早些时侯就第7、 13和14条所决定的备择限制性分句如下： 

在符合其国家法律制度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以使各国在按本条的严格规定调整本 

国立法方面具有一定灵活性。 

18.有人认为，只有笫1款⑷项才应受类似于《1 9 6 1年公约》第3 6条的 

限制性分句的制约，即受宪法限制规定、法律制度和国内法的制约，因为对本条所 

包括的各种犯罪行为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 

19.某些代表认为只有国际犯罪行为才属本公约范围，因此建议在笫1款中采 

用“国际”一词。 

20c某些代表认为最好首先审查(a)至(d)项的规定再扳据后来重新拟订的条文决 

定在引言句中采用何科限制性分句，如果有的话。 

21.在采用什么标准确定犯罪行为是否“严重”的问题上，代表们发表了不同 

的意见。在这方面，一些代表指出了犯罪的环境、所涉贩运的规模、对社会秩序 

的破坏了社会和个人的健康遭到的威胁都是拟考虑的可能因素。一些代表赞成删 

除形容词《严重，’，因为不太严重的案例可能构成笫1款⑷至⑷项项下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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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代表重视保留该形容词，因为这样可以请各国按犯罪行为的明确严重程度实 

行相应的严厉制裁。 

22.专家组按照初步案文中的措辞通过了笫1款(a)项，但有一项谅解，即应在 

莬一条中对“非法贩运” 一词下定义，而麻醉药品委员会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的定义 

仍需经专家组审查。 

23.一些代表指出，笫1款(b)项中提及的活动不应构成单独的犯罪行为，而应 

仅作为同谋予以恁处。 

24.若干代表认为，（b)项中指明的活动被视为犯罪行为的条件应是有意进行这 

些活动并且知悉其非法目的。还有人建议，在确定该罪行时，必须考虑到的因素 

是其是否事先知悉材料和设备实际上用于非法生产和制造活动。一些代表指出， 

执行该项中的规定有困难，因为这些规定主要涉及与非法生产或制造麻醅药品和精 

神药物的筹备阶段有关的活动。 

25.专家组同意该顼应指‘‘受管制药物"，从而限制其应用范围。 

26.专家组同意将第3条笫2款有关取得、持有、转让或隐藏財产的更为综合 

的规定纳入第1款(c颅之中，并据理解可以删除第3条第2款的规定，以避免重复。 

有人建议还应提及射产的使用问题，原第1款(c)项中有关将这类财产用于非法贩运 

活动的提法应予保留。 

27.若干代表指出，确定并限制笫1款⑷项的适用范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 

按照目前起草的措辞，可能会造成不合理的扩大范lo 

28.若干代表建议，应在第2款开头一句中插入一个限制性分句，因为其所涉 

及的制裁属国家主权范lo 有人建议，第2款的规定应服从各締约国的宪法限制、 

g制度以及国内法。 

29.若干其他代表考虑到贩运麻醉品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因而支持所起草的第 

2款规定；他们认为，其中设想的各项揞施表明了各国必须采取的用以对付贩运麻 

薛品活动的革新刑事搢施。因此，如果采用限制性分句，就会缩小所设想的制裁 

手段的威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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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若干代表认为，第2款规定的制裁应十分严厉使足以获得预期的威慑效果。 

应针对笫1款列举的严重犯罪行为在刑法中规定相应的严厉惩罚手段。若干代表 
V* 

坚持认为，新公约中设想的刑事搢施应起过《单一公约》第3 6条和《精神药物公 

约》第2 2条所规定的刑事搢施。在这方面，若干代表极力支持将罚款制裁和没 

收财产及收益的规定列入所审议的本款之中。 

31. —些代表建议删除第2款(a)至(d)项；该规定应仅仅指出，第1款列举的各 

项犯罪行为应受到适当的愆罚，而不必提及制裁的方式，因为这将会造成不同法律 

制度下解释上和应用上的困难。如果按照初步案文的措辞，不列举各种犯罪行为 

和制裁方式，就可不需要限制性分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便可由各该国根据其各自 

的国家法律制度来确定制裁方式。 

32.其他一些代表支持在第2款(a)至(d)项中列举^^犯罪行为和制裁方式，但 

同时建议应以“任何下列……”等字样，以便清楚地表明，所列各项制裁仅系各 

国在制定国家立法时可采用的各类制裁的例子，但这些例子既非详尽无遗，也并非 

对一切情况都适用。 

3 3 . —位代表建议，应增列死刑，作为一种可能的制裁，这取决于犯罪行为的 

M和严重程度，并服从締约各国宪法限制、法律制度和国内法。若干代表强烈 

反对该项建议，并表示在道义上坚决反对死刑，同时强调，联合国已采取了支持废 

除死剤的立场并已明确表明了持这种立场的理由。 

34.若干代表指出，初步草稿没有清楚表明，第2款(a)项中规定的剥夺自由和 

% 2款(b)项中规定的处以罚款或罚金是否应认为是备择制裁，还是其用意在于同时 

实行这两种惩罚。 

35.若干代表指出，应当澄清“以其他形式剥夺自由” 一语的含义。有人建 

议，应找出另一神较能被接受的措词，以反映拟要提到的取代监禁的搢施。 

36.若干代表表示，对提及制裁时英文本使用“ liable to ”一词持有保 

留意见，因为在《单一公约》笫3 7条里的相同措词已引起不同的解释。 

37.专家组对第2款的初步讨论结束时表示同意，笫2款应指出，对本条第1 

•述各项犯罪行为应考虑到犯罪行为的严重性而处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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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专家组还同意，在笫2条中列举监禁、以其他形式剥夺自由和没收货物或 

财产作为可能的制裁以供进一步审议。 

39.专家组还决定，在同一问题上审议一位代表按照《皁一公约》笫3 7条起 

草的建议，以及一项关于使笫1款所提到的犯罪行为受罚款制裁和决收制裁的特别 

建议。 

40. —位代表介绍了工作文件笫2 7 2段和2 7 3段所载他的政府的建议，其 

大意是，应分别增加以下内容的两项，一是关于在非法贩运中被缉获的受管制药物 

的销毁手段，一是关于在麻醉品滥用者犯有第1款中提到的犯罪行为之一时，除判 

罪或刑罚以外的或是作为判罪或刑罚替代措施的其他搢施规定。 

41. 一些代表在评论第3款时，提到一些国家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在这些国 

家里，加重犯罪行为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受到其法院的考虑，但却不一定反映在其囯 

家立法之中。还有人指出，尽管本款所列加重犯罪行为的情况中有一些属一般性 

质，但其他一些情減具有的特殊性使它们不适用于某些国家。 

42. 一位代表认为，为了加强引言句的措词份量，应将“在可能时”字样删去。 

另一位代表建议在上述字样之后加上“和需要时”。 

43.若干代表说，应将屡犯的概念列入该款中，因为这是加重犯罪行为的情况 

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建议，应加上“屡犯”一词；另有人建 

议值得提及‘‘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根据第1款的先前判罪”。 

44.有人建议修正(a)项为：“参与其他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活动。” 

45.关于(c)项，有人建议其规定不仅应适用于担任公取的罪犯，而且亦应适用 

于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罪还有人建议，应将其搢词修正为：“在囯际上滥用政 

府机构或公职。” 

46.关于(d)项，有从议，除使未成年人“受害”之外，还应般“受利用” 

以及使残疾人或在精神或身体上患有疾病者受害和受利用。另有人建议，还应考 

虑到犯罪行为发生在靠近诸如学校或残疾人康复中心这类未成年人或残疾人频繋出 

入逗留的地方的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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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47.专家组继续对第二条进行审议，以原草案和在适当情况下以笫一届会议期 

间重新拟订的备选条文作为讨论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基础。 

48.会议就是否保留第一款引言句中的限制性劣吻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一 

些代表强调，任何限制性语言均会产生使公约基本条款之一遭到削弱的不良效果。 

各国承诺惩罚非法贩运应是强制性的，公约的各締约国按本条规定调整其囯内立法。 

49.有一代表则认为，某些国家由于其宪法和法律制度可能很难充分而有效地 

实施本条的某些广泛规定。因此，某种形式的限制性条款仍属必要。 

50.还有一些代表认为，在笫一款中只保留一个限制性条款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不同项下的规定应受适应其实质内容和所涉法律问题的不同限制性条款的制约。这 

一办法将把某些国家在实施某些规定的过程中出现的特定问题考虑在内。 

51.有一些代表提议，原草案笫一款中出现的“严重的”一词应予删去，因为 

轻微犯罪也可能归在第一项(a)至(d)项下。对此，有些代表认为，“严重的”一词 

应予保留，引言应受限制性条款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代表认为保留“严 

重的”这一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除其他以外，它可以起到提请締约按罪行的严重 

程度实行严厉制裁。 

52r对于重新起草的案文笫一项⑶，有一些代表认为，这些规定的搢词过去笼 

统，应予具体化。 

53.对于重新起草的案文笫一款(c颅，有人认为，这些规定过于广泛，可让人 

作出模棱两可的解释，从而使参加各个阶段商业交易的真诚善意人或未参与麻醉品 

非法贩运的其他人被定Ho 这些规定也会成为对自由贸易的不必要限制。 

54.有一些代表发言赞成保留第一款的㈦和(d)项，因为这些规定有创新之处， 

它们分别包括了与进行非法贩运有关的准备阶段和明知故犯蓄意从非法贩运中牟利 

的犯罪行为。 

55.有一些代表认为，原草案第一项(⑴中的用词由于某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将 

会造成困难。他们特别指出，“共谋犯罪”并不是公认的法律概念。因此，这 

一项的规定应以适当的限制性条款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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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专家组在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并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专家进行非正式磋商 

后，通过了重新起草的第一款折衷案文，其实质性的规定分为(s•湘(b)两项。（a)项 

的各项规定由于具有公约昀核心部分的重要性，因而不受任何限制性条款的制约， 

(t颂的各项规定则应受各締约国的宪法限制规定、法律飼度和国内法的制约。 

57.专家组同意删除第1款引言中的“严重” 一词，因为这些犯罪行为的严重 

性已经包合在措辞之内，这科搢辞责成締约各国祢a)和(t_)项所列行为定为其刑法所 

列的罪行。专家组还商定在本句的“犯罪行为，，之前增添“蓄意”两字，用以强 

调为了将笫1款所列活动定为犯罪活动，这些活动必须是在知悉其非法目的的情况 

下进行的。 

58.专家组同意一位代表的如下建议：将“制造或推销”材料或设备这层意思 

与“拥有”这些材料或设备这层意思区分开来，因此，有关“拥有”的规定将受(b) 

项的限制性条款的制约。 

59.对重新拟订的草案第2款，与会者在其中所述对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各 

项制裁是累加惩处还是任选惩处问题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若干代表认为，不应 

当把本款提及的各项制裁解释为是详尽无遗的或是累加的，它们只是表明締约各国 

可以采取的制裁的类型。一些代表表示，他们国家把几项制裁结合起来，既有监 

禁又有没收，这常常是对非法贩运麻醉品采取的有效威慑手段。 

60.会议对是否宜于将没收列为可能采取的制裁搢施这个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 

一些代表主张，虽然有些法律制度把没收视为一种罚款（而另一些法律制度把它视 

为刑事制裁），这个概念现在是相当明确的，使用也很广泛，应在公约中占有相应 

的地俗 另外，他们认为3事实2明没收通过非法贩运获得的资产是剝夺贩运者 

的收益及其进行新的犯罪活动的手段的有效措施。专家组赞同它先前作出的临时 

决定，即在新的笫2款中增添“罚款”与“没收”这两个概念。 

61. 一位代表介绍了工作文件第2 7 3段所载其本国政府提出的提议，大意是 

应当增列款项，规定当有麻薛品滥用者犯了笫1款所列罪行之一时，除判罪或愆处 

以外的或作为判罪或惩处的替代措施的其他措施。对这个问题，一些代表指出有 

必要参照《单一公约》笫3 6条第1款(t.)项的措辞拟定一项规定,以保障该公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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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规定得到实施，因为新公约不提这些规定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秭解释，即这些规 

定不再适用。 

62,若干代表建议这个提议不应仅限于麻醉品滥用者，而应对有关案例中的其 

他罪犯都适用。一位代表指出本国在这方面的现行国家立法很有成效O 

63 1 一些代表反对这些提议，理由是新公约的目的是定非法贩运的罪，而不是 

处理麻辞品滥用所涉的一切问题；列入这种条款将会削弱第2条的、实质性内容他 

们强调指出，就重大贩运犯而言，只能将治疗和康复视作为判罪或惩处的附加措施， 

而不是它们的替代措施。代表们达成的共同谅解是：缔约各国除判罪或惩处之外还 

似宜规定的特别措施应与笫二款各项规定有区别，因为第2款的那些规定责成各国 

在制定适用的制裁时要考虑到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严重性质。 

64.经过非正式协商，专家组建议分别增加的两项，一项涉及不论罪行的性质 

和严重程度如何，可以在判罪或惩处以外适用于罪犯的特别措施• 一项涉及可以作 

为判罪或惩处的替代措施适用于属轻微性质的适当案例的特别措施••其中包括专门 

适用于罪犯是麻酸品滥用者的某些措I 专家组指出，所述这些措施只表明各国 

可以规定哪些措t 

65.在谈到原草案第2条第3款时，若干代表表示，在英美法系国家里法院有 

权确定加重情节，但在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里法院虽能实施减轻情节的规定， 

劲不能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宣判加重情节。 

66.一位代表建议应当指明可以把加重情节视作为与拟对某人所作判决有关的 

事项，而不必把它看作为第1款所列行为的增加成份《这样就阐明了第3款给 

締约各国所规定的义务的性质。 

67.关于引言句中使用的“在可能时”这一限制性用语* 一些代表建议予以删 

除，以使本款规定对締约各囯更具有约束力。其他一些代表赞同把本款改得稍微 

灵活些，方法是在“在可能时”字样之后加上“和适宜时”字样。有人指出，在 

本句开头采用一 M当的限制性_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68.经过非正式协商，专家组审议并核准了经修订的重新拟订的引言句，它不 

提“加重犯罪行为的情况”，而是说“可使笫1款所列犯罪行为成为特别严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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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从而明确规定缔约各囯应确保其法院能够考虑这些情也 

69.专家组讨论了本款是否应当开列可供法院考虎的那些事实情I 一种意 

见是.这种清单一定是既不可能详尽无遗•又非强制性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另 

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清单只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可以起到有益的说明作用。 

70.专家组同意按两位专家的建议列入法院可以参照的其他两种情礼•第一 

秭情况早已得到早先会议的同意，它将涉及参与其他国际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罪 

I 矛一种情况其目的是要考虑到毒品罪兼经济罪相结合的问题，这将涉及罪犯 

参与犯罪行为佰成的其他违法活动。关于原草案(c)和(d)项中所列的两种事实情况, 

专家组巧意如遇有罪犯担任公职情况，则该罪行必须与该公职相联系并在使未成 

年人受害一项中，增加利用未成年人。 

71.几位代表建议应删去第4款，因为该款的目的不明确，而其中有些人认为 

这等于违反同一罪行不受两次审判的原则。有人瑭议，为了使大家能普遍接受这 

些规定，依照《单一公约》第3 6条第2款采用一项限制性条款，会议未同意这项 

建议。有人指出，如釆用限制性条款，会使该款不具效力。一位代表在谈及其 

政府的经验时指出，《单一公约》中的相应条款已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专家组同 

意删去该 I 

72.几位代表指出，由于法律和实际情况，实施第5款可能会有困氣有人 

特别指出，某些法律制度没有累赋一概念。专家组同意几位代表提出的建议， 

删去本款，但在第3款中提及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先前判罪作为法院在判决 

本条第1款所列的罪行时可以参照的事实情I 

73.几位代表提请大家注意第6款规定与第4条第6和7款的规定的实质挫关 

系，这也涉及请締约国承担管辖权的问凰 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另订专门处理管 

辖权问题的备款可能更为恰当，并决定拟定这一条t 

74.专家组在讨论第7款时指出，该款的各项规定涉及两种不同概念，即一方 

而涉及提前释放和假释，而另一方面，则涉及时效问鼠 因此专家组认为将这些 

条款分列成单独的各顼规定是更为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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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关于提前释放和假释问题，有些代表提请大家注意他们在起草该项规定时 

所遇到的困?io 有人特别指出，如果要求释放当局由于涉及到第1款所仓括的罪 

行而推迟释放，似乎不甚妥当。伹是专家组在进一步讨论后，决定保留原草案 

中的现有措词。 

76.关于时效问题，有些代表主张赞戎蒯去有关规定，其理由是，专n规定特 

科罪行的想法是与其各自的法律制度相矛盾的。其他一些代表赞成将工作文件第 

2 5 3段所载由一位专家提议的经修订的这一条款列Ao 专家组就新的措词达成 

了一致意见，但增加“在适当情况下” 一语。新的措词明确了如认为现有I款规定 

对有效执行该条设想的各项措施不够充分，则各締约国应努力制定适用于第2条第 

1款所列罪行的有关时效的适当规忘 ‘ 

77.有些代表认为第8款的各项规定在公约中多少有点不合适，总之,这些规 

定如列入涉及司法援助的第5条可能更为合I 几位代表认为，鉴于第1款规定‘ 

的罪行甚为严重，应当考虑是否有可能保释。其他一些代表着重指出确定保释是 

法院独立裁决的问题。因此，有人建议应删去第8款的第二句。•专家组同意删 

去该句。 

78.专家组审议了工作文件第2 6 2段所载一位代表提议的对第8款第一句的 

重新措词，其大意是，将各締约国的责任范围限制为：在被指控或判决犯有第2条 

第1款所列罪行的人是在其领土范围内发现的情况下，应确保其在必要的诉讼程序 

时出庭。专家组赞成这一新的措词不列举有关程序伹说明其属于犯罪性质。 

79.几位代表建议在第2条中另增加一款，该款可按《单一公约》第3 6条第 

4款的方法起草。有人在支持这一款时说明，其目的虽不采用包括第2条所有规 

定在内的限制性条氛但要说明为执行第1款所规定的各締约国的义务而需采取的 

程序方式属于各该締约国的国内法权I 另一方面，有些代表认为提议的新条款 

是多佘的，而且会使该条含糊不清。 

80.几位代表反对便用“规定的”一词，因为该词在不同的语文中解释不同， 

因此，他们宁愿用《所述的”-^！。 

81.专家组根树论情况，并参照了各项建私同意拟定添加入第2条中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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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条氣 

8 2 . 一位代表提议，应列入根据《单一公约》笫3 7条方法起草的关于在非法 

厥运中查荻和没收麻醉品药物和所使用设备的规忘有人谈到工作文件第2 7 2 

段中所载其政府的建议时，还提议一项关于销毁在非法贩运中巳查获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的继起性条t 专家组同意在审议公约的其他条款期间，于一适当阶段 

再讨絲些建孔 

第2条之二 

83.根据专家组在审议原草案第2条第6款时所作出的决汔向专家组提交了 

在菲正式协商期间拟订出的有关管辖权问题的新增条款草案。 

84.有人解释说，提议的本条第1款已经对必须强制性确立管#权的情况和可 

自行选择确立管辖权的情况作了区分。人们认为最好将第2款置入方括号申，因 

为是否保留它的有关在引渡遭拒绝时运用管辖权的规定将取决于专家组对有关引渡 

的第4条的审礼一位代表在这方面回顾了他对确立超出草案第2条之•二第1款 

目前所载范围以外的任何管辖权所作的强烈保留。关于第3款，据指出，该款符 

合其他国际文书中的标准规免 

85.专家组核准了拟订的有关管辖权的增加条款，并同意在其结束对第4条的 

审议后研究本条第2款的规瓦 

86.两位代表对第1款tb)项㈢表示保留，他们认为该段案文含糊不清。 

第三条 

87.专家组讨论了原草案所载第3条.对各款提出了具体意见，以便对据认 

为合乎需要的非正式协商提供某些指导，•以期M可普遍接受的案文. 

88rt专家组认为第3条的规定是公约的一项重大创新内容，应能大大有助于打 

击麻醉品贩运者的经济力量• 若干代表认为，就敏感领域的复杂问题起草适用的 

并能得到广泛接受的规定*需要采取灵活的办法• 大家普遍认为所起草的本条案 

文过于具体瑣细，应重新改写，以使其更加明确.一些代表认为本条只应规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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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进行国际4•作的原则，而将执行措施留待各国自定.但是有人指出，不 

得因求简化而损害为使本条有效所必要的实质内容. 

89. 认为实际刳订本条的各项规定，特别#于没收问题，应是缔约 

各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的题目，公约中应列入一项有关这一点的规定. 

90.若干代表强调各国之间就追查和收缴麻薛品贩运收益进行司法互助是必要 

的.茌这方面，有人提议应茌本条中提到第5条的规定. 

91.若干代表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议“财产” 一词的定义'因为对该词茌公约中 

的含义所作的各种解释大相径庭.一位代表对第3条所威予该词的广泛含义提出 

异议，因为这也可适用于诸如版杈和专利杈等无形财产.其他若干代表强调有形 

财产和无形j时产均应包括茌内.光其是由于本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击非法饭运的 

资金来源. i-

92. -^储茌ifi仓第1款时指出，它包含了范围极广的规定，按照他的国家 

的法律制度也许难以执行• •议用某种形式的保障条款对它加以限定. 

93.关于第1款(a)项和(b)项.一位代表指出，该两项有某种程度的重叠，并提 

议将㈣项和㈦项合并为单一的一项，以避免重复.其他一！代表提议，全部删除 

这两项，因为据认为这两项还与笫2条的规定重叠. — 

94.几位•指出，必须澄清第1款⑷项所规定的援助形式与笫5条所规定的 

司法互助之间的区别；由于第5条看来业巳足够，第1款⑷项也许是多余的. 

95*许多代表认为，第2款应予删除，因为其中设想的措施巳茌笫2条中作了 

充分的规定.一位代表茌承认存茌某种程度的重叠的同时指出，第2款中的某些 

内容是第2条中所没有的.他提议应保留这些内容，可对第2款作修改,以消除 

重复现象.关于涉及明知收益直接或间接来自非法贩运而不论其发生茌何处这一 

具体内容时*有人提议将这一点纳入第2条或茌重新拟订的第2款中予以保留. 

96.有人提议：应该使第3款中的限制性条款符合第2条中所使用的方法。另 

有人建议把它从开头的句子中删除，并且用可以获得更广泛接受的措词重新拟订各 

项，同时考虑到某些国家茌其法律制度下可能茌执行方面遇到困难. 

97. 一些代表支持在第3款中列入一项规定大意为转移举证责任，从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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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推定，而让受控的贩运者证明他的资产和財产«过合法的手段获得的。HS: 

代表认为这科转移举证责任原则上仍应限于贩运者一旦被按非法贩运正式判罪后对 

其所谋利润的估I 其他一些代表认为，可使举证责任转移的规定在潜在締约国 

的不同法律制度下是不会被接受的。 

98«有人提请注意本草案的第3款⑷项同时涉及了应在国内一级和国际一级采 

取的措 t 为了使之更为明确，有人提议将案文分成两个单顼，一项涉及规定一 

个缔约国自己发布冻结和收缘財产命令的措施，另一项涉及另一締约国实施时的相 

同搢私 

99. 一些代表在评论第3款(a)项时反对关于授权行政官员和受托人出售经他们 

扣押的财产的规息有人指出，由于收缴只是一项临时措拖因此处理收缴物资 

的权利应局限于涉及易腐货物的情况，这是为了保持货物的价 

1 0 0 e .Ht代表要求对第3条第3款(b)项H和㈡的差别作出澄清。. 

1 0 1 . 一 些 代 表 认 为 笫 3 款 ( b ) 顼 有 关 在 没 有 判 罪 或 起 诉 的 情 况 下 没 收 收 益 的 规 定 

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受他们国家宪法和国内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 

利，这一规定也被认为是与无罪推定原则背道而驰的。 

102.轩代表赞成删除第3款(0项，因为所列举的各类收益令人混淆而且是多 

余的。有人指出，证据内容应由法院评审。有人提出，如果保留该项，应修订 

所列举的收益。 

103.一些代表强调*为使本条规定有效，外国法院发出的没收非法贩运所得财 

产的命令应可在公约各締约国中强制执行。 

104.有人提议对第3款(d)项的第2句进行修正，即用“应”代替”可以”一词, 

以明确表明，无论何时合法财产与非法收益掺杂在一起时，必须将合法财产与非法 

收益分割开先一些代表反对这项提议的修正案，原因是原案文从下述意义上说' 

更为灵活，即締约各国可自行选择不仅可以没收来自或用于非法贩运的财产•-而且 

还可以没收从事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产。有人赞成维持目前的措词，进一步论 

证说，締约各国应该可以将实施没收命令的权利扩大到罪犯的全部财产。一位代 

表指出，按照他的国家的法律制恳由法院决定应没收财产的范围，因此难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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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忘他从而建议删除(幻项的最后^。 

105.在评论第4款时，一位代表建议说，最好称为“善意的”第三方，而不要 

称作“合法的”第三方。伹是，其他一些代表指出，合法的第三方却有可能并非 

善意的，比如合法获得财产经事后揭露乃通过非法贩运而来的这种情况。一些代 

表认为，如果合法第三方”字样改为《未参与犯罪行为的当事人”可改进本款使 

之更为精确。会议普遍同意，无辜第三方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伹应为本款拟订 

更加适当的措辞。 

106.有人提出列入一项规定其中建议关于银行保密的要求不应妨得对麻薛品贩 

运的犯罪行为进行调良 

107.几位代表认为，第3条中应列入一顼关于国际上没收财产的处置的规色 

有人认为一个締约国因另一缔约国所判之刑而没收的财产应由所涉各締约国分享, 

这一意见得到相当多人的支持。 

108.有人建议氣应通过有关国际机构，诸如联合国管制滥用麻薛品基金（禁 

毒基金）*把没收的收益转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过境国家、，来抵制非法贩 

为此，一位代表提议增加新的一款，规定按照有关締约国的协定将一个缔约 

国因另一締约国所判之刑而没收财产所得的财政资源转交禁毒基金。几位代表支 

瓶 一 提 讥 

109. —些储茌谈到其本国目前的傲法时，都赞成确定一科办法，规定将没收 

财产所得收益分拨给各国麻醉品管制方案基金。 

1 1 0 . 一些代表就列入上述规定表示保留，因为这种规定不属于关于刑法的公约 

范围之内.此外，他们认为，专家组是否是审议有关国内预算程序的适当场所， 

这一点还值得怀疑• 

1 1 1 . 一些代表指出，将没收的财产转交给国际基金，比如禁毒基金^是违背其 

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其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定上述财产计入国家预算.如 

系联邦国家，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a因为根据宪法，处置没收的财产可能不属中央 

杈限之内. 

112. 一些代表表示认为，处置没收所得收益的办法，可最好通过双边和多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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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加以规定.为此，"•^储紐《综合性多学科纲要》第286段，其中麻醉 

&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采用了一个类似的办法. 

113.为了鼓励各国没收贩运者的非法收人一些代表建议，没收財产所得收益 

应归进行没收的所茌国. 

第 4条 

114.专家组开始审议笫4条时先是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对具体款项提出了初步 

意见• 

115.就第4条发言的代轰们支持茌公约中列入一条关于引渡的规定，他们认为 

这是查禁非法叛运斗争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一些代表强调指出』新文书应当 

补充和加强现行寐薛品管制条约中约有关条款，把引渡公约所涉一切严重犯罪行为 

定为强制性措施.另外一些代表强调必须按照《单一公约》和《精神药物公约》 

中的相应_条款拟订第4条的规定，以便确保上述公约締约国茌加入新文书方面不会 

遇到困难..对此』有人提议应当有一限制性分句来限定第4条的规荩，这一分句 

可以与《单一公约》第3 6条和《精神药物》第2 2条中的限制性分句相似. 

116.有人指出，不应把公约视为意欲茌各国之间确立一项具体的引渡条约，或 

者影响締约各国间引渡条约的规定和条件.还有人说』第4条应当补充而不是减 

损第2条的规定. 

I IT. 一些代表提议修正第1款.使之表明笫4条的规定只应适用于第2条笫1 

款所列的严重犯罪行为。还提到最好能争取制定共同标准据以判断麻醉品罪行是否已 

严重到足以认为理应引渡.一位代表建议这种罪行可以是应受最长至少两年的剥夺 

自由愆处的罪行染 

118.与会者普遍认为第2、3和4款的规定与经《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 

《单一公约》的相应条款相似，可以接受，但需稍作文字上的改先 

119.关于第2款，一位代表建议应重新草拟第一句句子，用以明确表尹缔约各 

囿依照本规定所承担的义务是补充现行的引渡条约，使之包括与麻醉品有关的犯罪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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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若干代表建议第3款的措施应能把不受引渡条约约束的缔约国之间引渡与 

麻醉品有关的罪行定为强制性措施•他们建议，应”字代替“可”字• 

121.关于第4款，一位代表认为本款最后的限定性分句可作广泛的解释/1957 

年欧洲引渡公约》也可作为较好措词的范例. 

122.几位代表表示，第5、8和9款涉及面太广，有悻于国内法或现行条约应 

⑩于公约所涉的犯罪行为这一原则；没有理由要为引渡麻醉品贩运罪行列出特别 

要求. 

123.有人认为，第5款整款应当删除.茌这方面，有人主张应当保留主权国 

家拒绝引渡的齒处札另一方面，有人提出对该款作文字上改进后予以保留.一 

位代表指出，拒绝引渡的政治罪理由，对《1 9 4 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的締约国不适用， 

124*关于引渡第5款⑷项所指的本国国民，一些代表提请注意这些国家的宪法 

或国内立法的要求，不许引渡本11国民.他们认为，应当澍除该项.其他一些 

代表建议，如要保留该项，应当加以修订用以表明除了宪法外还有国内法能够拒绝 

引渡，表示，不应以犯罪是被请求国的国民而拒绝引渡 . 

125.关于笫5款(b)项，几位代表建议该项应按以下意思重新拟k,即如犯罪企 

图茌该国进行犯罪活动，则不应以犯罪茌请求国范围之外进行犯罪活动为理由而拒 

绝引渡. 

12几位代表赞成删去第5款(c)项的案文草案.有人主张第2条第1款所列 

任何罪行无论如何不应被推断为政治性的• 有人建议列入按这意思制定的条款. 

另一方面，有人强调指出.这种规定会减损某些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则. 

127.几位•指出，第6和第7款涉及管辖杈的问鼠但该问题必须要同第2 

条之二结合起来深入地进行审礼一位代表的观点I第6和第7款不应超出笫 

2条之二的第1款所包括的管辖权范围.有人着重指出，如果不予引渡，则应茌 

本条或本公约的有关部分保留篙6和第7款，从而使起诉成为强制性的. 

128。关于第6款，有人建议如采納《 1 9 7 0年海牙公约》和《1 9 7 1年蒙 

特利尔公约》所用的标准用语，可能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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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一些代表建议钆“或者引渡，或者起诉”原则应反映茌笫7款的各项规 

定中，这可以按《1 9 7 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 

的罪行的公约》第7条和《1 9 7 9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8条重新起草. 

一位代表指出，但是该项原则应加以调整，使其适合包括罪行范围很广的公约的严 

厉要求. 

130.关于第8款，有些代表认为该公约提供了采取各项措施的机会J从而可放 

宽引渡所需的程序和证据规定.应重新起草该款，以便消除规定表面上证据确凿 

的案件要求的可能性.因此，有人建议，出示有效的逮捕状或提出请求国的有效 

判决，应当足以支持或请求引渡.另一方面，几位储认为应当删去该款，因为 

该款的各项规定，特别是在确定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其首要规定的国家中很难 

执行。 

131.几位M建议瘌去第9款*因为感到该i^^Mt加什么实质性内容，而对 

具有共同管辖杈的各缔约国却只会造成更多的困难.有人特别指出，该款未能解 

决关于究竟谁来确定哪一个缔约国能更好地证实有关事实的问鼠关于这一问题 

的决定应留待被请求国来錯决.一位代表提出，如杲第9款不倒除，则应重新起 

萆.使之仅仅作为一项建议. 

132c 一位储提议删除第1 0款，因为他认为该款是多余的. 

133.几位代表提议本条不仅应包括被要求起诉的人，而且还应包括宣判有罪的 

潜逃犯• 

134.有些代表建议列入一项关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定，以期鼓励各国筌订双边 

或多边协定，从而能将犯罪引渡到其自己的国家进行判决. 

第 6条 

135.专家组同意修正该条标题为：“其他形式的合作与培训”，以表明第6条 

所设想的合作范围截然不同于第5条所规定的法律互助• 

,136.同意使用类似同意第7条和第1 4条所用_障分句，并经修改以考虑到 

各种不同行政结构和要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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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若干代表指出执法合作应通过按照《1 9 6 1年公约》第3 5条和《1971 

年公约》第2 1条建立的国家集中协调机拘进行。同意在第1款(a)项中提到“主 

管国家机构和部门”，以便既包括业已建立这种集中协调机构的国家，也包括交流 

情报和进行合作涉及若干政府部门的国家。 

138.专家组认为应予交流的情报种类不应逐条列明，因为不论开列任何清单也 

必然是不完整的而且会成为过时的。因此同意删除第1款(a)(1)至(aX4)项。 

139.某些代表提到非法贩运与有组织犯罪活动有联系的重要性，并提议列入一 

项涉及这个方面。若干代表认为专家组不应起越其起草专门有关取締非法麻醉品 

贩运公约的任务，不能通过列入所提议的该一项而扩大其任务范围。然而作为一 

项折衷办法大家同意在有关締约各囯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缔约各囯贩运交流 

情报也可涉及与其他犯罪活动的衷系。在该第1款(a)项结尾加上了这一意义的语 

句。一位代表对达成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表示失望。他再次强调他的国 

家认为，与其他犯罪活动的联系问题对麻薛药品非法厥运极为重要。囯际社会正 

失去拟订公约草案提供的在实际生活环境与非法贩运进行有效斗争的极好机会。 

140.为了更确切地阐明初步草案笫1款(t.)项所设想的都.种合作，1代表提议 

将案文分为单狴两项，一方面涉及若干国家执法机狗在司法程序开始前的调查阶段 

进行合作，另一方面转送受管制药物的样品供分析和调查之用。专家组同意所提 

议的修订措词。 

141.修正第2款的引言句，以使之明确应由締约各国各自为其参与取締非法贩 

运的执法机构制定“特定的”培训方案。 

142.修正第2款(a)项，以使培训方案的重点不仅侦察非法贩运而且取締非法贩 

运。 

143.专家组同意在对(d)和(e)项中“洗钱”和“收益”的用语得出完全可接受的 

定义或以其他概念最后取代它们之前，以括号中的“隐藏”和“跗产”取代它们。 

144.专家组同意，笫1 3条笫2款(d)项的规定（该款在所商定的该条措词中未 

作保留）应作为新的第2款(g)项列入，全文如下：“(g)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控制 

技术，，。专家组还同意，将原来笫3款中的一个项目，以修订的形式转入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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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现代执法技术”。 

145.有人建议，第3款中提到的培训方案应包括第2款中提及的相同议题，并 

应在笫3款中列入第7款所述利用会议和讨论会促进合作的提法。对笫3款作了 

相应的修改。 

- .146.专家组审议了经麻薛药品委员会重新起草的第4款的案文。专家组商定, 

为与第1款取得一致，应用“主管国家机构和部门”取代“各自的执法机抅” 一词。 

147.为了强调联络官的设置并不是强制性的这一点，专家组决定阐明，各国只 

在适当的情况下考虑这秭合作形^O 专家组还同意表明，在缔约各国认为合适的 

情况下，将根据协议或安排^•麻薛品问题联络官。 

148.专家组同意了一項建议，在笫5款“接到请求”后加上“和力所能及”的 

字样。 

149.专家组同意瘌除笫6款，因为有人认为在一项国际文书中列入这科规定是 

不必要的。 

150. —位代表建议插入新的一款以强调某一締约国的执法人员在未征得另一有 

关締约国明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在该締约国领土上开展任何执法活动。 

151.虽然若干代表表示同意这一概念，但有人对提议的措辞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因此，专家组请有关专家通过非正式协商拟订出普遍可接受的案文。 

152.经重新拟订之后，建议的案文获得了专家组的普遍支持，同时，专家组还 

同意决定将此案文作为新的第1款(c)项列入本条。 

153. —位代表表示，除非同时列入一项保障条款，规定只有在不违背国内法的 

情况下才能进行这类执法活动，否则便不能接受所建议的那一项. 

154.专家组核准了经修正的案文以考虑所关心的这一事项。一位代表对整个 

第1款⑷项的内容表示保留。另一位代表表示对笫1款(c)顼的内容持保留意见， 

理由是联合小组及其执法活动应完全按有关締约国间的安排进行。 

第 7条 

155.专家组支持将控制下交付的执法技术规定列入公约草案，控制下交#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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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在国际一级打击麻醉品贩运的主要手段。普遍认为该条应提供行动框架并限 

于该一技术的目#0 考虑到控制下交付的技术基本上是一种隐藪的警察行动，要 

想奏效，必须极其慎重执行，因此应由主管国家机狗考虑其行动细节。 

1 56.若干代表提请注意某些国家在采取或实施对它们来说是一科新的执法技术 

时会遇到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困难，这种技术在某些国家里暂时是不合法的。 

有人提议第7条应作相应修正以使其规定成为不是强制性的. 

157.专家组同意使用与第1 4条相同的保障分句，因有人认为这一分句比初步 

草案中的分句更合适于消除对国家主权的担心。专家组还决定修正第1款的搢词 

以指明目标是确定“在国际f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技术的准则。 

158.考虑到实施这一技术对通过其领土的国家的主权可能产生的影响，若干代 

表坚持应根据有关締约国问事先达成的协定进行控制下交付。有些代表指出，执 

行一项行动计划需要迅速作出初步决定；因此可能有必要采取缔约囯间非正式安排 

的更快速办法。专家组同意将协定和安排这两科可能都列入，并决定所有这类协 

定或安排应经“共同同意’’，以强调取得締约国的同意是实行控制下交付的先决条 

件。 

159.为了以较简明的形式具体说明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技术所追隶的目标，专家 
� -

组同意第1款的最后一#语应重新措词如下：“以期查明涉及非法贩运的人并对 

他们提起诉讼”。 

160.专家组同意删除初步草案第2款，因有人认为经修正的第1款中已包含其 

中的规定。 

161.为了考虑到控制下交付行动所涉财政负抠，特别是给过境国带来的财政负 

担，专家组同意在初步草案笫3款，即重新编排为笫2款中可述及，凡締约国认为 

有必要，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决定可服从缔约国间的财务安#o 

162.专家组同意删除第4款，因它过于具体地陈述控制下交付行动的方先这 

些可视具体情况酌情列入第1款所述协定和安排。 

163.认为第5款的规定很复杂，相当混乱，过于具体并不适当地具有约束力。 

有关暂停起诉的规定可能造成困难，因为涉及共同管辖杈，而且由于强制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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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原则。但是，最后专家组认为该条中提及管辖权问题是合适的，但有一项谅解， 

即締约各国将在它们间拟订的协定或安排中具体涉及。因此专家组同意将此考虑 

列入新的第2款结恳 

M8条 
第一届会议 

164 . 一些代表表示支持列入有关监测或管制用于非法提炼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 

神药物的特定化学品的措施M工业化国家生产的前体药物的运输进行监测，被认为 

对协助某些发展中国家与非法制造寐薛药品或精秭药物进行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一位代表提请注意制造中的两个主要成份，即麻辞品和基本化学品；他说， 

鉴于《单一公约》规定对麻醉品实行严格管制，若有可能对基本化学品确定同样严 

格的管制是必要的，而且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 

165.但是，有人强调说，诸如笫8条中设想的那些管制搢施，应考虑到如下事 

实，即许多前体和基本化学品在制造范围广泛的产品中有着正当的用途，所以不应 

妨碍其合法贸易。 

166..有人还指出，是吝接受某秭管制制度，这取决于将何种物质置于此管制之 

下。因此，重要的是制定标准，确定适用于本条规定的物质。在这方面，有人 

建议,t制措施要行之有效，所包括的物质就应仅限于那些主要在非法制造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中使用的t体和基本化学品。 

167. —位代表提请注意工作文件第6 7 8段中所载其政府对整个条款提出的备 

择案丸 

168.专家组决定对整个条款的讨论，将通过有关专家间的协商继续进行，以期 

.达成一项大家均可接受的修订草案。 

169.支持就此问题草拟一项条款的各位代表进行了协商，同时参加的也有不 

赞同列入此项条款的代表。这些协商的结果，以反映出共同谅解的草案文本形式 

提交给专家组。 

170.就草案发表评论时，一些代表认为，草案构成对该条进行进一步审议的正 

确出发点。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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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一位代表对该草案进行更具体的评论时指出，提议的定义和清单A和清单 

B所列某些药物有些矛盾。他还强调指出有必要更仔细地重新审查该条和现有麻 

醉品管制公约有关规定间应予确定的关系。 

172.专家组同意了一些改动案文的意见.•专家组还普遍同意，应茌预期的专 

家组第二届会^LL进一步审议该修订条款草案，鉴于该条规定复杂而且技术性强-

最好安雜各代表团的化学专家和药物专家茌会议的前几天会晤，以便审查现在的草 

案和向专家组提出报告.专家组一致通过这一程序* 

第二盾会该 

173..专家组第二届会议在其笫一届会议重新拟定的草案基础上继续对第8条进 

行审议。 

174 r 一些代表重申他们支持列入一系列适当的搢施，用以盟视或管制用于非法 

提炼或制造麻辞药品或精神药物、但不包括在现行麻薛品管制条约之内的前体和化 

学品。这些规定应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在这 

方面应当頋及到每个国家在这些药物的生产与贸易方面的具体情况• 

1 75. 一些代表认为第8款的某些管刳措尨和第9款的所有管制措施将会使出口 

承担过多的形式狄的负担，而不能銜正取得实效.因此，这些规定应当蒯除. 

其他一些代表表示愿意接受与其本国现行的监视系统相一致、以执法机构与工业界 

的合作为基础的条款；这种监视系统是非正式的，它注重于追踪可疑的货物，防止 

它们被转用于非法贩运• 这些代表认为，茌采取适当措施来对付本国的现状时， 

应当给予政府以尽可能大的灵活性• 一位•保留茌•药品委员会上对第 8款 

和笫9款作进一步评论的杈利. 

176, 一些代表指出，鉴于《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责成麻醉品原料生产 

国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从而使它们承担了相当大的行政负担，对来自工业化国家 

的用于非法制造麻醉品的前体和化学品尽可能制定同样严格的管制措施是再公平不 

过的了。 一些代表指出，这种规定将有助于进口国，尤其是那些边境线漫长的进 

口国同本国国界内的非法制造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现象作有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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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与会者普遍赞同本条所设想的管制搢旋不应当比适用于现行麻醉品管制条 

约所列药物的管制搢施来得更加严孤 

178r —些代表指出，能被人们接受列入第8条的那些管制措施的性质和范围取 

决于最终将哪些物质列入清单A和清单B。 关于草案为清单A中的“直接前体” 

与清单B中的‘‘基本化学品”建议下的定义，有人感到由于对这两个用语鈇乏可以 

接受的科学定义，它们可能会给公约的法律含义带来各不相同的解释。把某一物 

质列入这张清单或那张清单就意味着把它定为“直接前体”或“基本化学品”，可以 

在第1条对这两个用语或其他有关术语下定义用以反映这一方法，因此，为确定 

拟应置于管制之下的物质并将它们各自列入清单而制定更系统化的程序和指导标准 

是势茌必令.按照讨M程中提出的建议，麻誶药品司经与有关专家磋商向专家 

组提出了一份关于经修订的物质清拳与物质列表的综合程序的约定草案供其审议. 

179.专家组核准了非正式协商会议所达成的以下建议：删除原草案提议的定义, 

参照国际麻薛品管制条约的相应条款，采周一游在法律上更加正规的做法，即仅仅 

在本条案文中提及清单A或B上所列的物质。专家组核准了据此经过修订的第 

1 一 3款，并同意在新的第.4款中列出一组指导标准用以确定哪些物质可能需要置 

于囯际盟视系统之下和列入相应的清象 

1 80...专家组还同意在其草案中暂时列入清单A和B中的某些物质。 

1 8 1 .两位 M提议将 I I粟扞增添进两份清单中的一份 .一位指出国际麻 

薛品管制局1 9 8 5和1 9 8 6年报告确认II粟扞易被滥用和贩运并建议增加对此 

产品管制措施，他说不把黑粟扞列于清单A和S所列物质的同样管制刳度之下，只 

会破坏拟议中新公约的效力.其他若干代表反对这一提议，理由是如果有必要管 

制罂粟扞，应根据《单一公约》予以管制为宜，而妥善的作法是争取修正该公约• 

182.好些代表提请注意以下事实：虽然只要适宜就应当沿用现行麻醉品管制条 

约的术语以便确保各有关文书间的必要协调，但是为了溝足正茌订的公约的特殊需 

要势必要使用新的用语。对这些用语作出适当的定义，避免彼此矛盾的解释，这 

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更加明确和避免混清起见，专家组商定：菜文中出现的“受 

管制药物”这一用语将由“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这几个字代替；在对第8条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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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前体和基本化学品”尚缺乏更加适当的和普遍接受的定义的情况下，目前 

可取的做法是代之以“清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这一普通用语。 

183.专家组同意茌第8条的整个案文中茌“制造” 一词之前增添“提炼”-一词， 

以便突.出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提炼是指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准备阶段. 

184.大家同意应修正重新起萆的第4款（新的第5款）•以指明根据《精神药 

物公约》中使用的措辞，麻管局的估价“就科学问题而言•应具有决定性意义”。 

专家组决定删除第4款中的最后部分，因为专家组早些时侯曾决定列入据以确定拟 

子管制物质的标准，从而使得这部分的规定过于累赘• 工作组还同意不对新拟定 

的第5至7款草案（新的第6至8款）做任何改动。 

185.关于第8款（新的第9款）•有人建议将(a)和(b)项中的规定合并成为一项, 

以便消除(a)项中的强劁性规定和(b)项中的自愿性措辞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在缔 

约各国拟设立并维持的监视系统框架内进行的合作中，由制造商和进出口商提供资 

料信息据认为是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因此，这两项的合并显然是可取的*并得 

到了工作组的批 

186c在讨论p那种说法更加适宜，即“可以"还是“应该"茌与工业界进行密切 

合作的基础之上设立監视系统时，一位代表认为，茌这秭情况下“可以’’字样更为 

适宜，因为这样使能在合作不足的情况下实施强制系统。其他若干位代表则认为， 

应用“应该”一词明确地指出通过合作来实施这一系统的义务。专家组最后做出 

决定，若要取得实际效杲的话，这一措施便应是强制性的，因而“应该” 一词便相 

应地取代了原来的措辞。 ” 

187.有人建议苐8款(e)项（新的第9款(b)项）加以修正，以便规定不仅收缴而 

且没收用来或意欲用来逬行第2条所指任何犯罪行为的物件.若干位代表反对在 

此项规定中列入没收的内容，其理由是，有关没收财产或转让所有权的决定不一定 

属于拟负责实施第8条中所设想的监视系统的行政服务部门职权范围之内•有人认 

为，有关没收的问题并不属于第8条规定的范围•而应在讨论第2条和第3条的有 

关法律规定时加以审议。 

188.茌讨论第8款(d)项（新的第9款(c)项）时，一些代表认为茌该项规定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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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时间因素是可取的，因为尽快地将可疑交易的情况通报给有关当局是至关重 

要的.一位代表认为，应该要求茌更加精确的考虑基础上通报有关当局，而不是 

仅仅出于怀疑有关物质拟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或益神药资，他建议应添加“根据 

合理的推定”一句 .还有M—步建议，为了与第6条中的规定保致，应提 

国家的主管机构和服务部门，而不是提有关当局.专家组同意参照上述某些意见 

修订第8款⑴项的内容. 

189.茌审议第8款(e)项（新的第9款(d)项）过程中，若干位代轰建议说，该项 

中提及的商业单证还应包括有关支付形式的资料.这些代表认为，这类资料是追 

踪非法交易的关鍵性因素.其他一些代表则认为，列入这类资料并不会起任何有 

益的作用，㈨项中规定的监视系统本身便应确保难有关的金融活动加以充分的监视. 

为了达成妥协的解决办法，有人建议将此项要求列入第8款(d)项中有关可疑交易的 

条文中.专家级同意茌修订第8款&顾时歹!项建议的内容. 

1 9 0 . 一位代表曽就第1 1条之二的恰当性和宗旨提出了保留（见下文第2 2 7 

段），«•第8款(e)项也作了类似保留. 

191.若干位條縣8款(e)项中郝发票、货物清单等商业单证是否应包括收 

货人的姓名持有不同意见.一位代表指出，这项要求不切实际，因为茌许多情况 

下，进口商或批发商并不知道最终的收货人是何人.有人建议如杲知悉有关资料 

则可将收货人的姓名列入商业单证之中.专家组同意暂时对此项要求做一些限定, 

即在方括号之内列入“只要.情况需可”便应指明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有两位代 

表申明他们对茌本项中提及收货人而不加限定持保留态度并记录茌案. 

192.有人指出，按照第8款(e)项的要求，应将已列入清单A和清单B中的物质 

的名称列入商业单证，但这样做极为困难，因为大家知道，某些物质是以不同的名 

称进口或出口的.然而人们认为，若要有效地实施第8条的规定，就非常需要有 

一份统一的品名表.因此我们建议,由麻薛药品司召集专家会议，以统一那些可 

能置于本公约监测系统之下的物质的名称.茌未拟出这种统一的品名表前，我们 

同意保留茌方括号内注明参见清单A和清单B之处. 

193.对第8款(f)项〔新的第9款⑷项〕，有人提出，根据公约第1 1条第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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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起草的关于精神药物的提法应更恰如其分一些，专家组同意对此作相应的修改. 

194 . 一些代表在对重新起草的案文第9款（新的笫1 0款）发表意见时指出， 

所草拟的规定过于严格，过于详细。这些规定只应适用于那些可疑的交运货物， 

而不应适用于与清单A所列物质有关的一切交易。此外，所设想的监测系统也许 

会跟不上技术的发展，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物质将受到管制，政府和工业的工作负担 

将大为增加，因此应删去这一to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代表认为，这一款的规定 

对于实施公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力寺保留。还有一些代表认为，虽然交换 

情报甚为有益，但这些规定只应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由各締约国去决定详细的 

办法。专家组同意采取一项折衷的解决办法，将各位专家所表达的关切考虑在内。 

有三位代表对这些规定的强制性作出了保留，已记录在案。 

195.专家组在审议重新起草的案文第1 0款（新的第1 1款）时，确认了它以 

前作出的暂时决定，即应每年向理事会提交报告。对于按⑶项规定未列入清单A 

或清单b的物质需要提出报告的问题，某i代表认为这种要求是成问题的，因为它 

所涉及的可能并非所有締约国均感到关切的物质；反之，它会影响各缔约国承担的 

应及时通知的责任，而根据笫2款承担的义务，他们是要及时通知那些可能有理由 

应列入清单的物质的。有些代表则认为，作出报告会使理事会_到不同国家滥 

用不同物质的资料，这有助于理事会作出自己的分析，以考虑有无可能列入清单A 

或清单B。 为了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均考虑在内，特提出如下建议：这类揋告所涉 

及的物质，除正在用于非法加工或制作成寐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外，应为郅些 

各締约国认为相当重要而需要提请理事会注意的物质。专家组同意这一提法，并 

对第1 0款作相应的修改后予以通过。专家组还原样通过了重新起草的案文第 

11款（新的笫12款）。 

196c在对重新起草的案文第1 2款（‘新的第1 3款）发表意见时厂人们认为， 

这些规定不应限于那些打算用于治疗目的的制剂，因为还有其他制剂也是合法用于 

工业上的.有一位代表提议，这一款的措词应允许把合法用途的制剂考虑在内， 

但其制作方法应该是使这类物质不能用方便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加以利用或回收一定 

数量，从而足以大量非法加工或制作成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专家组同意这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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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第9条 

197.专家组同意修正第1款，以明确本条规定只是针对意欲用于“非法”制造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原料和设备的贸易。 

198C许多代表认为，原草案第2和第3款中设想的管制措施彳《执行5并可能 

对制药工业所使用的原料和设备的合法囯际贸易造成不利影响。专家组审议了另 

一项提议，这一提议提出用单独一款规定交流有关被怀疑意图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的原料和设备的具体装运的情况，以取代第2和笫3款。专家组决 

定，这样一项规定在第9条中并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因为笫6条有关在执法机 

构合作中交流情况的规定已包含了这一目的。 

第1 0条 

199.在评论初步草案的该条案文时，有些代表认为，由于提议的根除非法种植 

的麻醉药品某些植物的措施已列入《单一公约》第2 2条，这一条是否有必要列入 

新公约是有疑间的• 有人建议应澄清提议的条款和《单一公约》第2 2条及随后 

各条的关系，应在第10条适当提及该公约的有关条款.几个发言人认为，现有 

形式喊单一公约》的相应条款增加储内容，而另一位代表指出，事 

实上该条是专门涉及取缔非法科楦麻薛药品植物的方式的唯一条款。 

200« 一位代表紐，笫1和2款的规定修改如下： 

“ 1.締约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非法种植并采取有效措_根除正在其领 

土上非法舜植的暮氣古柯及大麻植物.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基 

本人杈，尊重国家和区域集团的传统和保护环境. 

2,締约各国应进行以便通过作物取代和乡村综合发展办法，以及 

通过给予取代产品以优惠关乱提高根除措施的效杲，同时考虑到各 

种类型的这种产品和可用于它们的资源，以及非法种植区的当时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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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情况.有共同边界的締约国应茌沿边界地区内，合作实行根 

除方案. 

201.该修正案得到了几位代表的全力支持.有些其他代表不同意该修正案， 

其理由特别是，尊重人杈毫无疑问是必要的条件，但传统往往是会发生变化的；此 

外，关于优惠关私涉及国际贸易问题，不属公约范围，而且巳超出专家组的职杈 

范围• 

202.一些储储，该絲于根除的规定仅涉及供应方面，所以还应包掊涉及 

减少需軸规絲加以平衡.他们认为，消除非法需求是对付非法叛运的4主 

要因素， 

203. " ^絲提出了 ̂ •面的建议，并得到了其他许多絲的支持.mXM. 
增加以下两款： 

“3.非法需求量大的国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非法消費，并应通过有力的 

教育、预防和康复方案，努力尽早实现其国内麻薛品消费量的真正减 

少. 

4.为此，这些国家应调拨必要的经济、技太科学和人力资源，茌消除 

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消费问题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 

204.其他一些储承认减求的重要性，但认为，公约^Jfil法角度出发的， 

应该专门餑决这类事项；公约不应设法涉及麻薛品问题的其他方面，例如，预防、 

治疗和康复或非法消费等等• 其他一些代表认为，公约范围很广，并不主要涉及 

刑法. 

205.为了调和在本条实质性内容方面所持的不同立场，专家组决定在有关专家 

间继续进行非正式讨论. 

206.经ill:述非正式协商后，结杲向专家组提交了折衷的第1 0条草案，供其 

审议• 专家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上述草案. ‘ 

207. 一位代表表示对该条标题中有关根除非法需求的部分和第3款持保留意见. 

他认为，草案中茌非法需求的概念和非法殿运和其他犯罪活动的联系的概念间取得 

平衡是必要的，因为这两种概念对今后打击非法贩运的囯际合作都将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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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另一位代表提议，第1款中“本国的传统’’字样应改为“合法的”一词• 

然而，专家组在讨论的较早阶段已通过那一款，有人认为最好将这一提议反映在报 

告中，以便茌拟订公约的雜阶段予以审认 

第1 1条 

209 c专家组同意公约草案应载有能确保商业承运人经营的运输工具不被用于非 

法贩运的规定.一些代表提议，鉴于缴获麻醉品同私人拥有和经营的运输工具的 

国际流动有重大联系，第1 1条应扩大到同时包括私人承运人和商业承运人.一 

位代表认为，该条范围不明确，究竟仅涉及船只和飞机，还是包括一刀运输工to 

内. 

210.专家组同意第1款限于陈述締约各国所承担的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商业承 

运人经营的运输工具不被用于非法贩运的一般义务。一位代表认为不宜将要求缔 

约各国加强国际港安全的规定列入公约. 

2 U . 一位代表说，他的国家的经验是：实现第1 1条所涉方面的有效控制的最 

好办法莫过于取得商业承itA的合作和同意，而不麵过立娜施；据此，他提议 

/公约应正面鼓励締约各国与商ik承运人订立特别安排，并按此大意重新拟订第5款, 

其他一些代表认为，这一双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折 

衷办法，专家组同意第1款中列入修订的该提议措词，表明这种特别安排可以作为 

締约各国履行其根据本条所承担义务的可行措施之, 

212.专家组决定不具体规定搜查应“彻底”.，因为这是不言而喩的. 

213。若干M指出，不明镜所述搜查究竟属刑事诉讼范围还是属诲关当局杈限 

内的控制措施• 

214;人们对进行揎查所依捏的婊滤度有不同的鮮释.一些代表认为』尸有 

在严重嫌疑时才能进行搜查.一些发言者也指出，海关当局进行搜查是其正常职 

责的一部分，不需要茌嫌疑时才能进行搜查，这一点应受到考虑。 

215.代表们对有过错的商业承运人应受到的制裁的方式和严重程度表示了不同 

的意见• 鉴于难以就商业承运人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制定一条国际上能够接受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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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因此，有人指出，只有茌能够碗定商业承有疏忽或当他们成为麻醉品贩运 

的同谋时，才能追究其责任和赔偿责任.几位代表认为,公约应听任各该締约国 

根据其自己国家的刑法来确定是否及何时实行制裁，以及这些制裁究竟应属行政性 

质或刑事 

216.为了协调对第2、3和4款的实质性内容所持的不同立场，专家组决定茌 

有关的专家中继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 茌协商之后将一份折衷草案提交专家组审 

议. 

217.现茌，新的案文通过棚“締约各国”的措词来表明，第2、3和4款中 

设想拘措施应由M締约国在M自的管辖权限内分别采取. 

218.初步草案第2和3款的引言句的修正部分已纳入折衷草案第2款.第2 

躺规定的措施分成两类：叙锵别地涉及茌締约囯领土内有其主要营业地的#人; 

(b涉及在締约国领土内经营业务的任何承但，有一项谅解，即締约各国在• 

适当的情况"PT向所有承运M取第2款⑷项和(b颅所设想的一切措施• 

219.正如一位條所作解释，引言句的措词表明，第2款⑴项和(b)项中列举的 

措施是举例说明各国“可列入”其国家立法中的各项措旋，以确保商业承运人经营 

的运输工 : ^棚于非法贩迳 

220.新的第3款另行单独提到了原草案第3款(b)项中所列的各国和承atA之间 

的准唯方式，该款“出入点和海关管制区”的提法可包括不同国家中存茌的不同实 

际情礼 

22U专家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经重新起草的第2和第3款， 

222.原第2款笫2句中关于可能对承运人实行制裁的规定已另茌第4款中重新 

措词.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杲认为适合进行制裁，这秭劁裁应属行政性质而不属 

刑事性质，一些代表认为，经重新起草的第4款对各国根据一般国际法已享有的 

权利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因此专家组同意澍除该款.两位代表表示对删除该款持 

保留意JOf说他们将再次将此事顼向1…月举行的第二次M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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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条之二 

第一届会议 

223* 一位代表提议把工作文件第8 1 1段中他的国家政府的建议作为增列条款 

茌稍后阶段进行审议，该建议不适合于第1 1条的范围，其内容大意是，确保付运 

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贴上正确标签，准确使用所列的屆际非专利商标名，和恰当 

地使用随货单 I海关 ^ ^和舱单 . 

第二届会议 

224.专家组在其笫一届会议上审议了提议的新的第1 1条. 

225.为支持列入这一规定，人们提到了区域间执法机构负责官员的第8号建议, 

这一建议要求采取措施，以摘保交运的麻醉药品和_药物均在所有随货单证、海 

关文件和舱单上予以正确说明. 

226. 一些代表认为，列入这一条不会有任何有益的用处• 相反，提议的正裱 

标明托运物的要求可能诱使转入非法用途的犯罪行为• 而且，鉴于第8条的规定, 

提及表A或表B中的药物是不恰当的. 

227.经非正式协商后，专宏组收到了一份修订草案，其中规定出口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应备有恰当单证，托运的出口货物均应标明无误.专家组同意了提议的 

重新拟订案文。几个代表团要求删除第一款末尾的方括号，以使仅就其所知提及 

收件Ao 三位代表解释了他们难于接受这一新的条款是由于新条款所涉的一些法 

律和实际问题。他们认为，需要根据进一步的适当协商在以后阶段对这一条款进 

行重新审孔因此，他们对专家组核准的这一条款的恰当性和宗旨表示保留并记 

录在案。 

第1 2条 

228.几位代表表示支持该条草案的主旨，然而一些代表指出从刑法和国际海洋 

法的观•来看,其中的某些规定可能会引起问题.一位代表强调茌没有确凿证据 

证明非法贩运的情况下船旗囯之外的国家对船只采取的任何行动可能导致滥用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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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重要的法律原则.不考虑征得船旗国同意的条约规定可能造成贩运者只是将 

其船只茌方便旗下登记，因此这类条约不能达到意图达到的目的. 

229.专家组没作倒可修过了第1款案文，该款闳述了締约各国应尽可能充 

分合作取締非法贩运受管制药物这一总的义务• 

2 30.关于第2款，有人建议，最好扩充该款规定以包括需要登记而未登记的船 

只和已登记的船只.还有人建议，与其说到“根据其法律登记”，不如茌该款和 

整条中細较通用的“悬挂其国旗” 一词. 

231。专家组参照上述建议，通过其措词经修订的第2款. 

232,某些代轰团认为，草案中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不恰当的，因为该 

公约生效后并不是对本文书的所有締约国都具约束力•关于第3款使用“公海” 

一词，各储赫了不同的意见• 一些储赞同保留该词，而其他條则疼对这 

样做，并认为最好使用领海或领水概念.专家组同意以“领海范围以外”地区来 

代替“公海’’一词，而不会损害沿海国在这些范围朝海那面已享有的•杈利.一 

些代表回顾说，存在着有关国家在其中享有与诲关、税收、健康和移民有关的事项 

方面的专有权的it连区。专家组同意新草案中保留沿海国杈利的部分包括晚连 

区。鉴于下述事实，某些代表对此措词表示保留，即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筌署国，他们择以符合他们根据该文书承担的义务的方式解释和实施这一条的规定• 

233.专家组同意了几位代表提出的下體议：关于悬挂另一締约国国旗的船只, 

在登船、搜查和扣押这些船只前必须事先征得般旗国的同意.就扣抨而言，有人 

强调，只茌查荻船只从葶非法娱运的iiE据时，才能打算采取这一行动。对第3款 

作了修正以反映这些要象鉴于要列入需事先征得同意这一点，有人认为提及悬 

挂登船国国旗的船只是多佘的，因为船旗国对该款所设想的情况下的船只捅有管辖 

杈.同样，提及未挂旗或登记标记的船只也没有必要,因为茌这秭情况下不产生事 

先征得同意的问题.因此倒去了 (a)项和(c)项。 

234.有人指出，由締约各国按照第4款指定的机构并不一定有义务按另一締约 

国的请求行亭，而只是应以迅速的方式对趟请求作出反应.有关措词便依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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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正• 专家组还通过了修正第4款第二和第三句的建议，以便更加确切地表明 

船旗国应茌何时指定一个机抅为笫3款的目的接受并答复其他缔药国提出的请求， 

以及将揞定机钩的情况通知所有其他締约囯的时限. 

235.专彭且同意修正第5款以便囊括现有的及将来的条约，不论其为多边或双 

边条约• 为了与第3款中相应的删除取得一致，专家组同意删去有关被扣押船只 

悬挂登船国国旗时所涉及法律要求的糾项. 

236.专家组同意删除第6款的建议，因为该款规定只有一个締约国有权对一项 

协定或安排提出质疑，这被认为不符合国际惯例. 

237.为了强调和保障依照该条的规定采取任何行动时船旗国所有利益不受损害, 

专家组同意添加一个新的第6款，大意是应将这类行动的结果通报有关船旗国. 

238.若于代表支持列入一项类似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 10条第3款的 

涉及诲上掠夺的賠偿条款的建议，以便赔偿受到搜查、但证实没有问题的船只可能 

因 此 而 @ 的 损 失 或 » , 许多储反对列入这一条款，并指出，第1 2条所述 

情况不同于第1 10条，因为前者要求亭先征得船旗国同意，而且这一规定将妨碍 

各国采取行动打击非法贩运.此项建议未获同意.一个团认为，公约应列 

入一项责任条氣该条款与其他一些条款应明确规定提出要求的締约国和被要求缔 

约国的义务• 

第 1 3条 

239.在审议苐1 3条（麻薛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同意保留初步案文中所 

办徙的该条）时，一位代表提到文件1^0/])(：1：1：/"!71>.1第8 6 7段中所载他 

的政府关于更全面的草案的建议.普遍认为.提议的规定太详细具体.而且由于 

太复杂而难以实施• 专家组决定第1 3条的初步条文仍应作为专家组讨论的基本 

案文. 

240. M同意，为了确保所设想的取締自由贸易区湘自由港（这类地区特别容 

易发生非法贩运)的非法贩运的措施的有效性.应当修正第1款，以表明这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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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厉程度应不低于“在国家领土其他部分实行的措施” • 

241.专家组同意修正第2款(a)项尚以考虑到下达事实，即授权其有关当局进 

行搜查属各国正常杈限范围• 专家组还同意不要将•仅限下“出AJS•只” • 还 

应包括“货物” • 

242.专家组同意将该条规定扩大到包括在自由贸易区湘自由港“搜查船员湘旅 

客及其行李”.有人指出，有组织地或不加区别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引起实际困难, 

并可能涉及关于尊重个人权利的法律问题.因此大家同意第2款(b)项规定提到只 

在“适当情况下”搜查船员湘旅客. 

第1 4条 

243. 一位代表重申他的政府的建見即用“在现有国家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范围 

内”限定本条以及公约草案所有其他条款的规定.就第1 4条而言• 一些代表表 

示支持这样一科说法.然而，普遍的意见是，对公约草案的所有条款来说，这样 

的说法可能证明是不恰当的. 一 

244.专家组还同意，保障条款的范围仅限于国家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而不要将 

其扩大到规范，以便使缔约国有可能通过或修正其立法以实施新公约的规定，只要 

这不影响其各自的法律制度基«则. 

245.专家组同意本条的修订保障条款如下“在符合其各自国家法律制度基本原 

则的情况下” • 

246.有人建议，维护締约国主杈的适当保障条款可以是公约中单独一条的主题.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现有各公约中包括的保障条款旨在表明締约各国可自.由选择 

实施各公约约束性规定的方式• 

247.专家组同意，第14条标题中“防止” 一词改为“取缔”,以便使标题符 

合第1款的规定湘同时包括第2款(a)项提及的预防湘取締的概念. 

248. 一些代表认为，该条规定不应侵犯通信秘密的杈利.按这一意思，专家 

组同意澍除经麻醉药品委员会修正的案文第2款(a)项中“管制”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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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序言、执行措施和最后条款初步交换意见 

2 4 9
 • 一些在 i f i仓序言时指出•应餅言更加简明扼要 . «人建议，应 

当規定各项条款的总的指导原则. 、 

250.有些代表认为•序言部分段落不应该是选择性的•而是应该涉及公约实质 

性条款中载有的所有内容• 在这方面•序言部分段落应象公约的条款一样的顺序 

排列. 

251. 一位代表着重指出在序言中保留提及麻醉品贩运湘其他有关的有组织的犯 

罪活动之间联系的重要意义. 

252 •另一位代表重申在序言部分段落中说明本公约湘现有麻醉品管制条约的关 

系的重要意义. 

25 3. 一些代表对执行条款草案的一般处理方法湘拟订表示满意. 

254. 1_认为，鉴于本公约条款没有完全对本公约提及的许多问题作出规 

定，在本公约中重申习惯国际法 M M宜的 . 

2 5 5 .有人阐述締约国一M X务的第一条是多麵•因为它并没有对每一 

条搬载特定义务增加更多内容.因此建议删除该条. 

256.关于第二条委以麻醉药品委员会的职责，有人建议.根据《单一公约》第 

8条所用的措词，该条应规定《授权”委员会审议有关公约宗旨的所有事项. 

257. 一些发言人评论了第三条中采用的报告程序.关于是否定期提出报告的 

问题，有人强调指出，年度报告将给各国政府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带来额外负担；最 

好逐步停止以灵活方式提交报告的傲法.关于报告的内容，有人提议除法律湘条 

例外，报告可以列入双边协定或.劍纟的案文《而且不仅要提及重大国际贩运轉获 

案例.而且还要提及控制下交付湘法律互助的实例命其也有关情孔这将是有益的. 

根据公约规定进行的司法程序的结杲也可能是人们关心的.. 

258.有M议，考虑到其内容，第四条勁鲍的标题应该是“国家协调机榭. 

关于法律文件传递的莬⑷款，有人谈为，这一款应列入第五条.笫(e)款的内容也 

最好转到公约其他条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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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关于棍据苐五条应委托哪个机构监督公约的执行的问题，一些代表认为• 

为此目的建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是不可取的.根据现有公约已有效地履行其职能的 

麻醉药品委员会湘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能够履行第五条所设想的任务.但是有人指 

出，按秘书处草案的建议，一个由以个人身份服务的专家组成的麻委会的委员会能 

够发挥第一级控制的有益作用，由它向主管决策机构转送其调查结果. 

260.在对最后条款初步交换意见时，一些代表表示，他们赞成工作文件中提出 

的任一备选案文，或者两者的结合， 

261. 一些•指出•第一条备选案文 B •特别是“开放傲；f有国家签署，这一 

措辞更为简单明了，更符合条约法目前的惯例.有人对最后条款中涉及欧洲共同 

体及其成员国在公约中的地位方面表示保留. 

262.关于适用领ife第三条• 一 些 储 认 为 ， 文 A 已 经 过 时 ， 需 要 更 合 

适的措辞. 

263. 一位代表指出.第五条第2款提议的公约修正程序t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 

的，因为它以一种十分松散的方式规定了 一 1过于严格的时间限制• 另一位代表 

建议.本公约締约国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是修正案生效的适当标准，这一建议得到支 

持. 

264. 一:^表认为•第六条第3款的条U不可接受的，因为某些国家受杈所 

作的特别保留可能违背公约的目的湘存在的理由.有人认为只有在实质性条款最 

后确定后才能解决保留问题. 

：265.关于第七条设想的争端的解决，两位代表对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示保 

留；他们认为，締约国应通过相互商定的办法解决争端. 

266.有人建议，应加上一项有关公约的有效案文湘向_国转发经核证的副本 

的条款• 

267 • —些代表表示，在预定的专家组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将能够就详细审议序 

言、执行措施湘最后条款的问题提出更为具体的建议湘修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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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CN.7/1988/2(第四部分）* 

政府间可自由参加的专家组会议 

第三届会议报告 

[原件：英文] 

[1988年2月8日] 

第一章 

会议安排 

1.可自由参加的政府间专家组于1 9 8 8年 1月 2 5日至2月5曰召开了第 

三届会议.并举行了另外1 5次（第4 0至 5 4次）全体会礼 出席专家组会议 

的有来自下列6 2个国家的1 7 4位专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破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 

加拿大、智利、中国、骑赃、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教廷、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牙买加、日本、马拉维，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曰尔、尼 

日利亚、挪威、阿曼、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沙特阿拉伯、西班牙、斯里 

兰卡、苏丹、瑞典.端士、泰国、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里合众国*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2 .在 1 9 8 8年 1月 2 5日举行的笫三届会议第1次会^1_11,专家组注意到, 

在第一届会议上当选并在笫二届会议上连任的4名主席团成员将再次出席第三届会 

议，但代表非洲区域的笫三副主席的职位这次空缺.因此，会议同意应开始选出 

一位新的第三副主席• 根据这种情况，专家组于1 9 8 8年 1月 2 8日举行的笫 

* 不包括附件一及与其有关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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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会议第4次全会上以鼓掌方式选出了克芬恩.母尼斯.哥娄依先生（科特迪瓦） 

为第三副主席* 结果当选的笫三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Ennigue Paarejo Gonzalez (哥伦比亚) 

第一副主席：Gioacchino Polimeni (意大利） 

第二副主席：E.A.Babayan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第三副主席：Claon Denis Glohi (科特迪瓦） 

报告员：Hema Weerasinghe (斯里兰卡） 

3.专家组收到了一份会议临时议程（DHD/DCIT/WP.6)和一份临时时间 

安排表（DHD/DCIT/WP.7). 专家组注意到，在其第三届会议上，它应在可 

能的情况下完成对第1、3、4、5条以及序言执行条文和最后条款的审议工作。 

与笫一、二届会议一样，专家组继续以工作文件DHD/DCIT/WP. 1为基础进行 

讨论.在其第三届会议期间，专家组还收到了载于麻醉药品委员会第E/CK.7/ 

1 9 8 8 / 2号文件（第二部分）中的其第一、二届会议的报告, 

4.专家组没有在1月25日和26日以及27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以便使 

非正式工作组得以充分利用口译服务来检查第3条。非正式工作组还利用1月26 

日湘2 8日上午的部分时间，1月2 7日和2 8日下午的部分时间和1月2 6日晚 

上举行了会议• 作为非正式工作组主持人的第三届会议第一副主席于2月i曰向 

笫4 7次^#会议报告了该工作组的进展情况• 由于2月4日下午和2月5曰上 

午没有举行全体会议，因此未能在充份阐释的情况下对修改案文的问题进行非正式 

的审议。 

5,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观察员在1 9 8 8年2月4日星期四上午举行的第5 3 

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希望在这项新公约中拟订一条款，使共同体 

在其职杈范围内有可能参加该公约。有关公约最后条款的提案将在以后阶段提出。 

6,专家组在其第三届会议讨论的过程中，审议并完成了其对第3条和笫4条， 

笫5条的1一9段的讨论s它还根据其对第3、4和5条的工作，对笫2条和第2 

条之二进行了审查， 

7 •专家组在其1988年2月5日的笫54次全体会议上批准了以协商一致 

的意见修正的、或在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以括号形式予以表明的第3条和笫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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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和第2条之二的部分，以及笫5条的修订案文• 专家组继而通过了其报告, 

并指示在本届会议上批准的修订案文应列入本报告的附件二。 

第二章 

对公约草茱的审查 

第3条 

8.专家组继续对笫3条进行了审ih 这次审议始于第二届会议，并决定将 

它提交给HKE式工作组作进一步的研究。 

9.工作组主持人在向专家组报告非正式工作组讨论的结果时指出，专家们对 

此条进行审议的基础，是秘书处原来提出的草案，因此某些代表提出了一些案文， 

以便整个改写这一条，或改写原来草案中的某些具体规忘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提案 

草案，反映了第二届会议对在其他締约国领it收缴的财产如杲处置问题的非正式 

协商意见。人们普遍认为，秘书处原来提出的有关这一条的草案过于繁绩，需要 

@结概吏之更为明确。 

10.主持人简要介绍了非正式工作组在重新拟订这一条时采取的方针，并提出 

了已取得一致意见的新的条文草案，以及由于时间关系未及在非正式工作组讨论的 

其他提案。按照这一条的新结构，第1 一 3款为締约国在国家一级所应采取的没 

收措施及其他有关问题，第4 一 6款则为某一締约国应另一締约国从国际合作出发 

提出的请求而实行没收及其他有关问题第7— 8款规定了适用于没收的各种情况 

的大致范围及有关的措:在每一节内，直接与没收和收缴有关的问题均与其傯 

有关措拖^P萄定、追查、冻结和扣押等有助于最终没收的措施区别开来，因为 

只有没收和收缴两词规定了最后要采取剥夺殿卖人从贩卖毒品中获得的利润，其他 

_彳为在没收和收缴之前和为了进行没收和收缴所考虑采取的程序性措施。 

11".新条文的各项规定措词较灵活，以便易于接受，并在各种1!内法体系中得 

以执行。这一态度促使一些代表支持如下提案,即针对宪法限制和.国内法体系的 



- 6 3 -

基本原则，为整个这一条和/或为其中的某些具体款项盘定保障条款。 

12-主持人指出，“查收”和“没收”两词均加了方括号，因为人们对在条文 

中是否要用其他的词来概括按照各国法律体系的热定采取措施的不同方法的问题未 

取得一致意见，在重新拟订笫1条的各项规定时，没收一词还将用于新草菜中便周 

的某些词，诸如收益、财产和工具等《 非正式工作组已对这些词加了方括号，以 

待专家组决定是否接受。 

13.对于第非正式工作组已同意在引言中写明，各締约国应采取认为必 

要的措施来没收： 

“㈨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获得的收益，或与这种收益等 

值的财产I 

(b)用于或打算用于进行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的麻醉品和精 

神药物I 

<c)用于或打算用于非法生 加工或制造这类麻醉品或药物的材料和设 

⑷用于或打算用于进行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行为的其他工1 ” 

主持人指出，1(a)项的规定业经非正式工作组通逸用以说明可以下令没收从 

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获得的收益，但这只有在有关的締约国根据其 

国内法确定这些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时才能这样傲。制订这一规定的目的还在于， 

可行，即可没收从这种收益得来的等值财产。主持人还指出，制订1(b)和1 

(c)项的目的在于把《19 6 1年寐醉品单一公约》第3 7条关于扣押和没收的规定 

也包括进去，只对用词作了适当的改变，以适应新公约的范風 

14.专家组同意，整个第3条中应保留“没收” 一词，并在第1条中加进一项 

规汔说明没收•Htl也包括“收缴”的概念，因为不同的国内法体系在应用这两个 

词时均指的是同一个概幺 此外还决定，对第1条中的“工具” 一词下一定义。 

15.有一位代表为了强调这一条的各项目标，并使其义务更为明确，建议在第 

1款中加上这样一句：如果采取措施进行没收的要求符合国内法的规定，经主管当 

局适当的审查后，1(a) — (d)所提到的物品应予没收。但有几位代表认为，在国际 

公约中加上这样的规定是不恰当的。他们指出，鉴于没收系属于司法部的职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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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因此作出这一规定将成为本国法院所不能接受的强制令，侵犯其主权权利。某 

些代表建议加上这样一条较为综合性的保障条款，即这一规定不仅应符合国内法的 

要求，而且应符合国内法确定的条件。 

16.专家组考虑了各种意见和建议后，同意在第1款的开始加上如下一句：来 

自或用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的收益、麻醉品、精神药物、材料和设 

备以及其他工具，有责任加以没收。但对“有责任”一语达成如下谅解，即不能 

解释为须由进行没收的締约国严格履行的义务。 

17.有一些代表建议删去1(b)—(d)项中“打算用于” 一语，对此非正式工作组 

已加上方括号，以待专家组最后决定其去留。有人认为，对于所提到的这些预备 

行动来也这一用语是多余的，因为这方面的内容已包括在第2条1(b)曰中，另 

一些代表指出，这一用语是与《1 9 6 1年庥醉品单一公约》第3 7条关于扣押和 

没收的措词一致阮 专家组根据以下理解同意保留“打算用于” 一语，即由各締 

约国按照其国内法来履行本条所规定的义务。 

18.专家组通过了非正式工作组提出的第2款案文，即要求各締约国采取认为 

必要的措惠以便确定、追查、冻结或扣押本条第I款指出的收益、财产、工具或 

任何其他物品，目的在于最终加以没fc 

19.专家组从这一角度审议了由非正式工作组拟订的第3款案文，即为了执行 

第2款指出的各项措施，各締约国应授权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制作银行、财 

务或其他方面的记to 

2 0 . 一些代表强调指出了将这一规定列入本条的重要性，断它将为反对麻醉品 

非法贩运的斗争作出实际和重要的贡献。人们指出，银行保密制度严重阻碍对麻 

醉品贩运采取有效的措施，不应利用它作为拒绝提供有关第2条笫1款所列犯罪行 

为的资料的理由.一些代表提议』该款应与第2款合并，因为它只构成第2款的 

一个部分.有一些代表則指出，该款亦应适用于国际方面• 

2 1 . 一些代表指出，有关“其他”记录的论述含糊不清，应予删除。其他一 

些代表认为，为了获取公司或企业的记录，特别那些毒品返运者可能已经建立的冒脾 

公司齒记录，提及这些记录是十分重要的• 其他一些代表指出，有关“出示”银 

行记录的论述含糊不清而且不实际，因为有些国家的立法要求首先缴获这些记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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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作审查.专家组同意删除“出示”和“其他”这两个措辞/而在冋以提供 

或缴获的记录中包括商业记录.专家组根据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核准了一项折衷案 

文，并同意在一个单独的句子中指出，締约国不应以银行保密制度为借口拒绝根据 

本条的规定采取行动. 

22
•专家组审议了非正式工作组提议的笫4款案文• 该条论述了有关在第2 

条第1款和第5条的规定对犯罪行为享有管辖杈的另一締约国对出请求后采取的没 

收行动• 被请求国有义务麵得求获得没收令，一旦批准，应执行这一命令；或(to) 

执行请求国发布的没收令。非正式工作组将拟定的该款留在方栝号内，因为对 

该款的内答，特别是有关执行没收请求的方式的内答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该款 

的最后一句也存在着意见分枝。这一句规定，被请求国应在与其本国自己的司法 

机构可获得的同样程度上和同样的条件下执行另一締约国的请求. 

2 3 . 一些代表认为.该款范围大广4其中规定的措施应由締约各国根据双边和 

多边条约酌情执行。一些代表在提请人们注意所规定的方法的独特性时认为.应 

首先在法律体制相似的国家中先对这一方法进行实践和发展，才能将它包括进一项 

国际文书。、 

2 4 . 一些代表提议删除对有关司法互助的第5条的提及，因为专家组还未对该 

条的规定进行审议。有人认为，第5条中规定的合作领域与为开展没收活动所需 

的更广泛的合作形式相比显得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一些代表认为必须在4(a)小 

款中保留对第5条昀第5. 6 , 7 . 8和 1 1款的程序要求的提及。专家组同意 

了这一建议，在它对第5条进行审议之前，先将有关论述置入方括号中。 

2 5 . 一位代表提出了大意如下的一项修正案，締约国应按照其本国立法执行没 

收的请扎有人指出，这一修正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项没收令是由判决所产 

生的一种制裁，只有在被请求国的本国法律体制下才能实施。一些代表进一步提 

议，应以同样的方式提M边和多边条约。人们一致认为•新的《公约》也可以 

为这秭形式的国际合作莫定基础。 

26.鉴于各种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专家组同意在该款中列入一项规定（后标为 

(c)) r即締约各国应根据或按照其国内法.双边或多边协议执行没收的请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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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请求国酌情考虑.多边协议也可包括新的《公约》。 

2 7 . 一些代表提议•两个小款的措辞应该一致。为此，专家叙同意重新起草 

的第2小款•大意是•只要第1款所述收益、财产、手段或其他东西仍处于被请求 

国领土内，締约国应向其主管机构呈交请求国根据第1款发布的涉及上述东西的没 

收令，以便执行。 

28.专家组审议了有关列入另一小款的建议，该小款大意是：为了执行本款的 

规定，且不违反被请求国的国内法，由请求国提供的-^刀证据若是根据请求国的立 

法所获得，都应被被请求国接受作为证据。这一建议后被撤回，因为该款提出者 

认为，如果应某些代表的要求删除最后的从句，该款就会变得毫无意久 

29.专家组同意保留方括号中经修正的第4款，因为对其实质内容未能达成一 

致意Ĵ iO 

3 0 . 一些代表表示，经修正的条款的规定没有包括在本条款下提出的所有问题, 

其他事项，如保护辩护权利、一事不再理规则。并行管辖权等也可考虑在以后的阶 

段列入 

3 1 . 一位代表提议删除非正式工作组起草的第5款，而把该款的实质内容列入 

第5条有关执行搜查及收缴的请求的3 (ckl、氬其他一些代表反对这一建议，支 

持在第3条中保留这一规定，因为第5款的主旨是开展国际合作采取没收行动，它 

的范圃械关司法互相的第5条要V：^ 

32.鉴于第4款和第5款规定的措施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专家组同意将第5款 

插入第4款，作为4 (b>/】、款。对该规定的措辞作了修改，以与4(a)小款相统一， 

而且，也规定该条款的执行须服从4(c)小•规定的条件。 

33.关于非正式工作组拟定的有关在其他締约国领土上没收的财产的处理问题 

的草案第6款，一些代表回顾指出，第二届会议曽一致认为在本条中作出这一规定 

是极为重要的和适宜的。人们一致认为，这一规定的执行应当承认締约各国的主 

权書根据有关缔约国间M的减、多边或其他协议执行，締约各国在确定分享收 

缴的收益的方法方面应有最大的灵«« 

3 4 . 一些代表认为，绝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中的来自国际非法麻醉品贩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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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应被用来资助受非法贩运直接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控制麻薛品方在此方 

面，有人强调，这秭资金的转让应是非强制性的，应由象联合国控帝丨麻醉品滥用基 

金这样的可靠和公认的国际机构进行监督和提供。 

35.有些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由于这定的政治影响，专家组不是讨论 

和批准它的适当论坛，最好把这一问题提交麻醉药品委员会。与此相反，一些代 

絲为,专家组完全可以讨论这一规定的技术问题并提出一项草本，但有一项谅解, 

即是否将它列入草案的决定将由主管机构在制定公约的未来阶段作出。 

36.专家组开始审议非正式工作组提出的草案，并通过了一项规定，即締约国 

根据本条没收的收益或财产，应由该締约国按照其国内法律和行政程序加以处置。 

37. 一些代表重申他们反对拟议的另一条分项，即根据此分项规定，各締约国 

要特别考虑締结协议，在根据第3条应另一締约国的要求而采取行动时，把按照第 

一款没收的财产和收益的价值或其中大部分价值捐献给专门从事抵制非法贩运和滥 

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组织或区域性组礼 拟议的条文进一步规定，上述 

捐款应指定用于资助旨在防止和抵制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方案，这些方 

案将由直接参加上述协议的各締约国联合制定并在其境内加以实孤其他一些代 

表则反对另一项拟议的规定，即应另一締约国要求而没收了收益或财产的締约国， 

可选择是否按照其国内法律、行政程序或为此目的而订立的双边或多边协议规定的 

那样，经常性地或以逐个案件为基础与其他締约国共同分享这种收益或财产或出售 

这种收益或财产而得到的资金。 

3 8 . 一位代表建议说，这两项建议的一些实质性内容应汇编成一条分项规免 

39.经过非正式协商后，专家组同意了第5款的妥协草案，该草案照顾到在讨 

ifciia中所提出的各科意见和建钆 

40.对于非正式工作组草案第7款第一句中放在方括号内的“和财产”、“应” 

和“可，’等字样以及第二句中的“或财产，，、‘‘应，，和“可”等字样，发表了不同 

的意该款的规定涉及可实行该条所述措施的收益和/或财产，无论其是否已 

与从其他来源获得的财产混为一体或巳变成或转化为其他财产。从这秭收益或財 

产中得到的收入或其他益处，也应鄉上述措施。 

4 1 . 一些代表认为，应使该规定成为强制性的，并提议在该款的两种情况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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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应”字。另外一些代表持反对意见，以考虑到不同的法律制I 其他一些 

代表划提议第一句中保留“应”字，如果也保留关于M产的字样：第二句中保留 

“可”字，如果提及的是收孤 

42.鉴于立场各不相同，专家组决定在商定的新的第6款中把有争议的字样放 

在括号内。 

4 3 . —位代表提议通过一项规定，即各締约国同意尽量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司 

法诉讼过程中确保对财产和财物合法性提出证据的责任由被控告的贩运者承负。 

4 4 . 一些代表反对这项提议，因为他们绝对重视无罪推定原则，一切违法行为 

都是这样，包括贩毒》 此外，他们还重视本国宪法中的其他原则* 

4 5 . 一位代表说，秘书处原来制定的草案条款中包括一项规定，即在确定有关 

收益价值的证据时，应考虑到没有明显合法来源证明其所获财物的个人，团体、公 

司或其他法律实他认为，此项规定似乎并不侵犯人权。 

46.专家组商定了一份非强制性的倡议性妥协案文，即各締约囯可考虑确保就 

应没收的收益或其他财产合法性提出证据的责任掉转过来，只要此项行动符合其国 

内法的原则和司法诉讼的性质。 

47.两位代表对商定的案文表示保留。 

48.专家组审查了非正式工作组提出的条款草案第即第3条的规定不应 

解释为损害合法和/或善意第三方的杈利。“合法”、“和”、“或”以及“善 

意”等字样已分别放在方括号内，因为非正式工作组没有就本款案文中应使用哪一 

个词达成协议，为了包括如下条件，即根据此条件締约国除合法获得财产外还应 

善意地获得之，有人提议应删除‘‘或”字，保留“.合法和善意的”等字样，但应有 

一项谅解，即“合法” 一词在第一条中的定义将以原来草案中所载的目前的定义为 

>to 还说道，“合法” 一词通常适用于财产而不适用于入专家组同意侧除 

“合法” 一词并仅称为善意的第三方。 

49.专家组同意最后一款中的一项一般性保障条氯规定第3条所载任何规定 

均不影响如下原则，即其所述措施应按照締约国国内法及其确定的条件来下定义并 

加以实施。 

50.为了避免第三方的诉讼会妨得締约国可以扣押他们的财物和财产，一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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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提议通过一条附加款项，规定除非在特定情况下，被要求执行另一締约国没收命 

令的締约国，应受该締约国关于第三方权利作出的判决和裁决的约、束。一些代表 

同意此规定的宗旨，但指出，这项规定引起了刑法和民法以及国际私法的复杂问氮 

提议收回了，但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考底 

5 1 . 一位代表提议从第3条中删去有关善意第三方的款项，而在《公约》中另 

外加进一项条款，规定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不得觯释为损害善意第三方的权利。 

反对此提议的说，善意笫三方的概念和第2条的规定（此项规定涉及对国际违法行 

为实行制裁）之间的关系不明。专家组没有通过此项提议。 

52.专家组以原来的草案为基础，继续对第4条进行了审议.并在审议时处处 

考虑到第二届会议上一般性讨论中就整个这一条和各具体款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53.有一些代表提议，应对第1款加以修改•具体说明笫4条的各项规定只适 

用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严重罪行。有一些代表认为，本款应就何种麻醉品 

犯罪行为属情节严重而应予引渡制订出客观的标准。在这方面，人们就惩•处严重 

罪行的最低限度提出了建议，从剝夺自由至少是最多一年到至少是最多两年不等也 

有人提出，对业已定罪的人要求予以引渡时，判刑至少四个月。但有几位代表指 

出在他们国家及重是引渡的先决条件，因此在第1款中应有反映这一要求的规 

但专家组共同的理解是，新增加的第4款之二业已通过，它适用于第4条的 

各款，因m—关切已完M括在内。 

54.专家组同意不在第1款的各项规定中写上“严重”一词。人们指出，第 

2条第1款中所说的严重罪行，其含义已包括紐样一条规定的措词中，即各締约 

国有责任根据其剤法所列出的各秭具体行为来确定罪行。有几位代表指出，第2 

条已对何谓轻徽罪行、何谓严重罪行作了区别。有一位代表建议，在具体说明拒 

绝引渡理由的第5妙上^,即可把情节轻微者排除在引渡之外。 

55 •鉴于各国的法律体系和现行双边及多边条约中规定的应予引渡的最低惩处 

限度各不相同，因此人们一致同意不在本公约中规定作为引渡标准的最低或最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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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_有人指出，如果被请求国的最低限度低于请求国，那么规定最低限度将会造 

成寐烦的先例,有可能使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严重罪行逃避引渡。有几位代 

綠对以«的年数作为决妓否同意引渡的标准。 

56.有几位代表重申了他们的意见.即本公约的目标并不是要为某一麻醉品犯 

罪区各国制订一项引渡条约，而是依据由双边条约.多边条约以及国内立法规定的 

标准,在其对上述罪行的引渡条件又与其他罪行的引渡条件没有什么不同的情况下. 

有义务对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各种严重罪行予以引渡。按照这一态度•专家 

组同意增加如下一款（第4款之二：修订案文的第5款）•即引渡与否应以请求国 

的法律或适用的引渡条约规定的条件为准。 

57.专家组在一致同意以“按照……确定的” 一语代替“按照……列举的” 一 

语之后•依照原来草案的措词保留了第1氡 

58.专家组同意依照原来草案的措词保留第2款。有的代表在发言支持保留 

这一款时说，这些规定可以起到补充各缔约国之间业已生效的引渡条约的作用，特 

别是对于那些采用列举的方法而按照第2条第1款萌定的罪行可能并未明确列为可 

予引渡的罪行的条约来说，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某些代表认为，这一款的各项 

规定只应适用于今后的条约，而不可能追溯既往，加到现行与麻醉品罪行有关的双 

边条约中去。 

59.有几位代表认为，为了加强新公约的效力，改进各秭现行公约的有关规定, 

第3款各项规定的拟订应使引渡与麻醉品有关的罪行成为那些未受引渡条约约束的 

各締约国的义务。因此，“可”字应改为“应，’字。还有人认为。修正案应产 

@样的结果，即迫使那些以有无条约为引渡条件而其立场又与那些虽不以此为条 

件但遵守第4款规定的国家一样的国家，有义务承认第4条所适用的罪行为他们之 

间可予引渡的罪行。 

60-另一些代表反对这#正案，其理由晃这将使此项规定与其宪法和国内 

法的规定相抵这一M对于那些依靠双边条约来陈述其引渡条件的国家来说 

格外不能接受。人们还注意到，规定这种义务产生的后果是，对麻醉品罪行的引 

渡将比对其他同样严重罪行的引渡更受到优先待t 对于要求加上考虑到宪法和 

体系要求的保障条款的提茱，人们认为这并不恰当。有人指出，这一款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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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实际上很有限，因为许多国家均可根据其国内法进行引渡，而不必要求有引 

渡条约J同时，引渡实际上是按照互惠的原则进行的。 

61.专家组同意在“可”和“应”字上加上方括号，留待以后爯作进一步的讨 

62.专家组依照最初文本的措词通过了第4款，伹其谅解是，在通过了新增加 

的一款（第4款之二）后，末尾的保障条款即为多余，应予删去。 

63.有几位代表提议删去整个第5款，因为它所作出的详尽现定通常应由国内 

法和有关的双边及多边条约作出。他们认为，这一款与新核准的第4款之二是冲 

突私 还有人强调，主权国家拒绝引渡要求的决定权不应受公约的限制。另一 

些代表则认为，这一款的各项规定对于解决贩毒活动国际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 

保证把贩毒份子交给法办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他们看來删去第5款将会削 

弱第4款的其他实质性规定其结果是，公约的力量将大受损失。人们还进一步 

指出，通鄉4款之二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在其他款项中加进一些希望写 

进国内法和有关引渡问题的条约中去的重要条款。 

64.有一些代表认为，分段5(a)应予删去，因为其各项规定均与本国的宪法、 

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习惯相抵触• 有代表对此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拒绝给予引 

渡的国家通常会以有义务起诉为交换条件。另一些代表强调，他们非常重视分段 

5(a). 他们认为，不规定允许引渡各国的国民，反对贩毒份子的斗争将是一句空 

话《 还有一代表说，公约应呼吁各締约国设法减少法律限制，使它们能够给予引 

渡. 

65.有一些代表提议，如杲要保留这一分段，那么除提到被请求国以宪法为由 

拒绝引渡外，还应提到以国内法或国内法的基本原则为由。有一些代表建议，凡以 

这些理由为由拒绝引蒎各締约国应承诺给予紧急考虑，以消除这些障碍。 

66*在经过非正式协商后，向专家组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中包括第5款引言部 

分经过修改的措词和重新拟订的有关引渡各国囯民问题的分段5(a)的案文。 

67-对于用二^I语言说明各締约国有义务为引渡犯有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 

的罪行的人提供便利的引言部分，一致同意根据一些代表提出的建议，使其不仅适 

用于被指控的人，而且也适用已被定罪的Ao 此外，还决定具体写明，应由公约 

的另一缔约国提出引渡的请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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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有关5魟Vh款，l代表麟说，一个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制度可能象他自 

己国家中的情况胃，不会双拒绝引渡本国圆民，伹可能会在满尾了某些条件下 

授杈这样傲，如存在着明确允许引渡国民的条约。考虑到这一点，他iU/最好在 

⑶小款的末尾说明，正在审议中的本公约不应被认为对上文中所述的缔约国享有约 

束力.专家组同意列入一个句子，使締约各国能够自由决定《公约》是否满足了 

其宪法或国内的法律制度所提出的耍求。 

69.对经侈正的5 (a)小款与有关在引渡问题上的对等要求的第4款之二之间的 

关系，一位代表提出了质疑。他对下述解释感到满意，即5(a)小款没有影响把缺 

少对等作为拒绝引渡的一个单独的理由，而仅仅是论述了另一个理由。 

70. —些代表要求对“国内法的基本原则” 一词将产生的含义作出澄清。他 

们想知道，这一措辞是否被认为包括了法律行为或立法行为。相反，他们希望提 

及国内法。一些其他代表认为，“国内法的鉢原则”应被理解为是指构成一个 

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基础的那些原则，虽然也可能在普通的法规中含有这种原则。因 

此各国没有义务在修改法律会影响到这些原则时去修改它们的法律。另一位代表 

争辩说，基本原则指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的法规，而包括一个国家没有成文宪法的情 

I 提及国内法，将改变该规定的含久有人提议，“国内法律制度”的说法 

可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有一位代表指出，提‘‘国内法律制度”或“国 

内法的基本原则”而不具体地提“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将使一些国家自动地有义务 

引渡本国的国民而不能享受互惠原则。由于对这一解释问题不能达成任何协议， 

所以在方括号中置入了三种不同的提法（国内法、国内法律制度、基本国内法）。 

有一位代表声明,他保留其对5⑷小款的立场，以待政府指示，但不反对把它们放 

在方括号内提出先 

71- 一些代表提议，应对5(b)小款•修正，以包括治外法权并隄制它•于 

第2条之二的规定专家组同意在该小款中列入这一建议，并将该小款放入方括 

号中，因为人们未就是否保留该款达成一致意见。 

7 2 . 一些代表赞成删除5(c)小款，因为它的规定违反了有关当犯罪行为具有政 

治性质时的受庇护权和主动拒绝引渡请求的宪法规定。 

7 3 . 一些代表支持把该改写成大意如下的一项总的声明，即第2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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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列视罪行为不应彼看成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犯罪行为。有人还建议在这一段中 

列入尉务方面的犯罪行为《 —些代表提议，应按照19 5 9年在施特拉斯堡签署 

的《欧洲引渡公约》笫3条笫1和第2款的精神对该小款作重新起草。’ 

74.关于第6款，一些代表认为，其范围广大，而且治外法杈超越了笫2条之 

二所规定的限制。因此/他们支持一项修正案，以便规定，被请求国的责任不是对 

其引渡已被拒绝的人进行审判，而是亳无迟延地将此案提交其主管机构，以便起诉， 

如果请求国提出这一要求的话。考虑到其他国际公约中所使用的标准词语，一些 

代表强调，该规定不应规定被请求国当局应采取的检控方法，而只应定它们作出 

# 的 方 式 。 

75.关于将案件呈交主管当局以备检控的问题，有人提议，该款应衾明，无论 

请求国是否提出请求,这一义务w亳无例外地”存在。为了排除提交轻微的犯罪 

行为，一些代表iM?,规定还应指明，只有在铍请求囤可铍引渡的犯罪行为才能提 

交供检控。 

76.作为讨论的一个结杲，一些代彔提出了第6款的一个新的累文，有人解孬 

说，其基本思想在于区分被请求圆拒绝引渡的理由。首先，如果基于属地性原则、国 

籍或惯常居所的理由而拒绝引渡，被请求国有提出起诉的义务，但有一个谅解，即， 

在没有提出引渡要求的情况下，彼请求国仍有权这样做。第二，如果摄据其他理 

由拒绝引渡，被请求国就享有是否起诉的选择杈.人们M第二条规定不是绝 

对必要的，因为它仅仅反映了国际法的实际情况。 

77.该案文的作者在提出该案文的同时，对第2条之二有关确定管辖权的第2 

款提出了一项新的草案，以协调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条文的措辞。 

7 8 . 一些代表对这一提案衮示支持，认为它为今后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提供了 

一个宝责的基础。 

7 9 . 一些代表对列入“在不损害第2条之二，第3款的条件下”这一从句是否 

合适表示怀疑。一些代表认为，也应提及第2条的其他款项。其他一些代表指 

出，无需害怕影响第2条之二，因为它涉及的是管箱杈的建立，而第4条第6款论 

述的是管辖权的实孤 

8 0 . 一些代表要求对“營辖杈”一词的使用作出澄清。有人解释说，该词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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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第2条之二中有关在领发生的犯罪行为的笫1钤激(13项知有关在被认为 

属于领土一部分的船只和飞机上所发生的犯罪行为的第1㈨款(2D项所列的案件。 

8 1 . 一些代表对把领£±的“惯常居所”与国篇轺提并论作为拒绝引渡的一个 

理由表示关切。有人解释说，某些国家在引渡问把惯常居民视为本国囤民。 

至于引渡惯常居民的国家，此规定对它们没有0响。 

82 •有些代表反对必须在请求国提出请求后才能采取法律行动的规定.他们 

认为，这一条件可被认为是破坏了国家的主杈• 在任何情况下，检控的责任是强 

制性的，不应以请求国发出请求为条件.另一位代表则认为，这一建议并未破坏 

国家主杈，只不过是各締约国根据本公约履行国际义务的条件， 

83- 一位代表表示认为，第6款的草案应参照有关类似事项的最近一些公约的 

方式和语言措词，比如1 9 8 4年通过的《联合国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公约》• 在这方面，该代表提出了第6款的修改后而更加 

简洁的案文，得到一些代表的支持. 

84.专家组同意这两项提案的发起者之间应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从而达成一份 

共同的案文，这些协商的结果见附件二. 

85.专家组同意删去第7款，因为其规定使各缔约国承担域外管辖杈的意义深 

远的义务，无异于造成对本公约所述犯罪行为的普遍管辖杈。此外，由于巳有第 

2条之二的规定，所以其规定是多余的。一位代表认为这项规定应受到反对，因 

为它使一缔约国仅因被告是在其境内被发现的而有责任对之加以审判。 

86.为了补充笫6款的规定，Hi代表提议列入另外一款贼，即如果为执行 

判决的引渡暹到拒绝，则被请求国在请求国的要求下，应考虑执行根据请求国法律 

而已经作出的判决或判决的其余部分，据指出，这样一条新规定可避免管辖权的 

冲突，因为締约国不必重新进行起诉，而只要进行国际合作，根据其国内法实行别 

国的制裁即可，在潜逃罪犯的情况下尤为如此。提议得到一些代表的支持。一 

些代表虽支持这项规定，但指出，应是非强制性的。 

87.专家组最后通过了这项提议的修改案文，即如果为执行判决而要求的引渡 

由于笫6款所述的任何原因而逭到拒绝，则被请求国在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并根据 

请求国的要求，应考虑执行根据请求国法律而巳经作出的判决或判决的其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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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让渡部分的判决应按照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据解释，执行别国的判 

决，这在引渡方面是一个创新的概念，可以考虑作为起诉义务之外的一个选择办法 

和被请求国与请求国在相互商定的情况下可重新采取的一项措施， 

8 8 . 一些代表认为应修改第8款，为引渡方面的程序和证据要求规定一个更加 

宽松的标准，因为原有的要求已不再适应目前抵制国际贩毒活动的需要。一些代 

表认为，新公约为消除案件初步证据要求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这项要求妨碍了对 

贩毒者提出有效的起诉。提议修改第8款，删去“可提供合理看法理由的证据” 

等字样，悅以“请求国的有效逮捕证或执行判决书确认”等字样。这项提议得 

到了广泛的支持。据建议，还应在引渡要求中包括对事实作出的阐迖另一方 

面，一些代表建议，应删去本款规定，因为在国际公约中确定引渡要求中应包括什 

么内容，这被认为是不妥当的，理由是在有关引渡的条约和立法中已对这些内容作 

出了明确规也 

89. 一些支持删去第8款的代表另外建议在第1 0款（该款请各締约国考虑締 

结双边和区域性的协定来实施引渡或加强引渡的有效性）中增加一条规定，即程序 

和证据方面的要求应尽量减少，灵活而又简单。这种作法与既实施新的标准又不 

对不同类型的罪行加以区别的要求是一致的。 

90.：经过非正式的协商之后，专家组商定了一个妥协案文，即各締约国应尽量 

减少对引渡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所提出的程序和证据要象为此目 

的，各締约国得将请求国的有效逮捕证或最后判决书连同关于构成被指称罪行的事• 

实的概述，视为足以支持引渡请据解释，这项规定是非强制性的，此外，它 

St希望放松证据要求的国家可采取的一些措施作了说明。 

91.专家组同意舶去关于同时行使管辖杈的笫9款，因为如果没有可以接受的、 

客观的标准来确定哪一締约国更适宜起诉，则其规定将难以实施。一些代表支持 

删去该款，他们指出，鉴于专家组已通过关于管辖杈的第2条之二，所以该款实属 

多余。关于按照《欧洲引渡公约》第1 7条的精神重新起草本条规定的建议，没 

有被接免在《面，据再次指出，第4条的目的不是为了订立一项引渡条约， 

而是为了可以按照国内立法和双边或多边条约确定的条件进行引渡。 

9.2. 一些代表赞成保留第1 0款，他们认为，该款有一个有益的用途，因为双 

边和多边条约可以包括草案第4条中没有设想到的情礼 但是，据建议，该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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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应以更加综合性的方式加以表述，可以省却该句中的最后一部分。另据建 

议，应以更强有力的措辞请各国达成协孔专家组同意按照上述精神重新编写该 

款词句。 

93.专家组考虑列入一位代表提议的附加款项，即各締约国应考虑締结特定的 

或一般性的双边或区域性协定，以便于向原籍国让渡因犯有第4条适用的罪行而判 

处长期监禁的人员，使他们得以在那里服满徒刑。 

94.据解释，如果被判刑的败毒罪犯本人愿意并经其原籍国的同意而将其加以 

让渡，这将有利于第4条的实施，这是在刑法方面进行合作的一项新发展的技术• 

据说，如果保证在原籍国服刑，那么有关国家会更加积极地考虑为起诉目的而对国 

民加以引渡• 有人建议把这种解释视为把这一款写进公约的第4条而不是其他地 

方的理由.一些代表支持上述提议，他们指出，这符合19 8 3年通过的《欧洲 

让渡被判刑人员公约》和联合国第七届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所通过的建议• 

95.专家组通过了上述提议，但有一项谅解，即要称多边条约而不是区域性条 

约，不要提及刑期的期限长短，因为这被认为应是适用条约的问题• 

第5条 

96,专家组开始审议第5条时，先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对该条总的结构和实质 

内容，以及某些具体段落均发表了意见。 

97,专家组认识到，第5条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意义，不亚于只有依靠画际 

才能有效地执行新公约的各项规艮 

98.有几位代表该条的各项规定应力求详尽，才能对鄱些可能还不熟悉 

相互法律协助搞念的政府，_些尚未在这方面筌订双边条约或其他条约的政府起 

到指导作用。该条的各项规定还应便于郛些需要利用现行条约义务提供这科协助 

的国家能进行相互的司法协助。 

99._另一些代表不同意这一意见，他们狱，由于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和 

不同，规定过详将会引起执行上的问题• 因此，该条应重新拟订，用简炼的语言 

跟于说明在这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原则，而又无需设立进行相互司法协助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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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有一位代表就此提出建议，在重新拟订该条时，应参照《关于防止和愆处 

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1 0条和《反对劫持人质1 

际公约》第11条的写法。 

100.有一些代表指出，没有必耍在笫5条中列入专门适用于苡醉品狙罪行为的 

全部规定，这是因为有一些国家签订的各种双边条约和其他条约已把进行相互司法 

协助的范围包罗无遗。为了不访碎这类文件的执行，应明确这样一点，即贫5条 

只适用于有关双方均未受任何其他有关相互法律协助条约的约束者，或虽有这科条 

约 b t 另 作 • 者 • 

101.有些代表建议第一款导语中的限制性分句应予删除，因为这种隈制性语言 

会产生削弱本条^：的不良馁响.其他一些代表M如果本条萝龙耍作详细罔明， 

应受类似于对笫7条和笫1 4条商定的限制性分句的约束，以顾及不同国家法枠 

102. •代表表示第1款挺|】“其他司法程序” 一语，可广义解釋为包括行政 

程序在内，而这并不属本条范0之内。他们认为应明确区分本条规定所指的法律 

协助领域与第6条规定所包括的其他合作领域。 

103. •代表財在第3糾一沄)项中详细列举法律协助方式，并认为该条应按 

简明概括方式重新起草。一位代表建议，款导语中“伹不限于” 一语应予fil 

除，而代之新增一项，提到‘‘请求国法律所未予禁止的任何其他协助形式” • 有 

些代表认为第3(忌项规定不爲国际公约范囤，涉及谙如银行秘密等钛感性问題的处 

理应属国内管辖范围。 

104. 一位代表建议，第4⑶项关于移交材料问题应单列一条。为了明确第4 

(b)项规定仅包括为作证目的而不是为执行制裁目的而转交被拘禁的人，有人提出应 

具体说明这种转交的临时性质。一位代表强调协助检控的重要性，他提出本条应 

予重新起草，以鼓廒締约国订立安排使本31领土上的人能为其他締约国作ilo 

105. —位代表争论说笫5至7款并无必要，其理由是刑事诉讼方面的相互协助 

目前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很烦犰而调查领域的摊则通过直_关的机构和刑旮组 

织进行_。 一位代奈提议应修正上述各款级定，使之符合目前在相互法律协助方面 

的傲法，即并不指定任何中央当局执行请求。此类请求应通过司法部或通过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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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转达，只有在极其祭急情况下才可迫过直接的行政线道。但是有人强词为了 

效率目的，指定进行交流的联络点是可取的。一位代表指出在重新起草上文各款 

规定时应考虑到《单一公约》第17条和《玆神药物公约》笫6条有关建立铪别行 

政浦的规定。 

106.关于笫1 1款提出可拒绝提供相互法律协助的各秭情况，一位代亵认为拒 

绝请求的问题不应列入而应根据有关条约或•内法玷愔处理。 

107. 一位代奈提议为了解决与现行条约相容的问题，m 3款应按1 9 7 1年 

《关于制止危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蒙特利尔）荡1 1条莬2饮益 

神起草。 

108.在逐段审议第5条的过程中，有一些代表说，他们希望铡去第5条的标题 

和实质性规定中的“法律” 一词。他们认为，这样写太狡隘，不能准确反映本条 

双的全部I范围，没有把非司法方面的协助也包括进去。另一些代表则发言 

支持写上“法律”一词。他们认为，本条所谓的协助应纯属法律方面，不包括行 

政性的协助。为此，还谈到了第6条所指出的其他形式的合作。因此人们建议， 

在未对本条的内容作深入研究以前，以暂不对标题问题作出决定为好。 

109.有一些代表建议删去笫5条第1款中的保障条款，因为从本条的全文看这 

是不言而喻的，其各项规定将在各締约国的宪法、法律和行政体系范围内予以执行。 

然而有一些代表认为，保障条款应予保留，因为它将有勘于其他实质性条款的邂过。 

因此人们建议，在本条的末尾写上这样的条款也许更为恰当， 

110.人们对从本款中删去“应…请求” 一语的建议普遍表示赞同，因为它意味 

着，提供任何协助均将以另一締约国提出的请求为依据. 

111.人们一致同意，本款适用的罪行系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罪行，从而 

与 其 t t 关 • • 的 提 法 相 一 Mo 

112.有人建议，为了反映双重罪行原则，本款应予以修改，以具体写明上述罪 

行须经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共同确定.然而有一位代表指出，如果凝到有必要在公 

约中疼晚双重罪行原则，m么也应作出规定允许各締约国在并无双重罪行的情况下 

自行M是否提供协助。 

113.某些代表对“其他司法程序”的提法是否恰适提出了疑问/人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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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提法应从广义上来t解，包括了旨在为提高司法程序效率而采取的范围广泛 

的行动• 

114.非正式工作组继续对这一条进行了审议，其讨论的结果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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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件二 

第2条，新的倒数第2款 

〔为了各締约国依照本公约进行合作〔其中特别包括依照第3、4、5和6条 

进行合串〕的目的，按照本条确定的各种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政治或经济罪行〕 

〔具有政治或经济性质的罪行〕〔或视作出于政治动机〕〔除非被请求国拥有实质 

性根据认为，这种合作可能会导致或有助于对某人其科族、宗盘、国籍或政治见烙 

而进行起诉或愆罚，或者该人的地位可能因为上述任何理由而遛到损害〕。〕 

第2条之二第2款* 

各缔约国： 

(a)当被指控的罪犯已在其领土内，并且基于下述理由不把他引渡给另一締约 

国时，亦应采取必要措施对它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立的罪行确立管辖杨 

㈠该罪行是在其领土上或者在船只或飞机上犯下的，而该ଔ只或飞机在 

此罪行犯下时系根据该国法律登记的； 

㈡该罪行是其国民或习惯上居住在其领土内的某人所犯下的； 

(b)当被指控的罪犯已在其领并且基于上面(a)项所明定的理由之外的任 

何其他理由不把抱引渡给另一締约国时，亦可采取必要措施对它按照第2条第1款 

所确定的罪行确立管辖杈。 

第3条 

1.从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获得的、或用于这类犯罪行为的收益. 

* 对修订后的第2条之二第2款案文草案的结构和实质内容暂表同意，但确认 

仍需对它作广泛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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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材料和设备.以及其他工具，均应予以没收。为此目的， 

各缔约国应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以便没收： 

(a)从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获得的收益或与这类收益等值的 

财产； 

(b)用于或打算用于进行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的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 

(c)用于或打算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这类药品或药物的材料和设备; 

(d)用于或打算用于进行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的其他工具。 

2.各締约国还应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以便得以确定.追查、冻结或扣押第 

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从而达到予以没收的最终目的。 

3。为了实施本条所述各项措施，各締约国应授权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 

提供或扣押银行、財务或其他记录。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按照本 

款的规定采取行动。 

( 4 . (a)若有对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某一罪行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提出 

请求，在其领土上有本条第1款所指的收益或物品的締约国便应按照第5条各款谋 

5、 6、 7、 8和 1 1款〕的规定： 

㈠向其主管当局索取没收令，并在取得此项命令之后予以执行；或 

㈡为了执行此项命令，向其主管当局提交一项由请求国按照第1款 

发布的没收令，但其条件是此项没收令应与第1款所指的、且位 

于被请求国领土上的收益、财产、工具或其他任何物品有关。 

(b)应对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某一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的 

请求，被请求国应根据第 5条錢〔第 5、6、7、8和1 1款〕的规定采取措施 

确定、追查、冻结或扣押第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达 

到在请求国，或应请求按照(a)项的规定在被请求国，发布没收令的最终目的。 

(c)被请求国应基于且按照其国内法或者双边或多边协定执行该项请求， 

并可酌情决定这些协定是否包括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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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締约国根据本条的规定所没收的收益或财产，应由该缔约国按照本国 

的法律和行政程序加以处置。 

(b)締约国在应另一締约国的请求按本条的规定行事时，彳制寺别考虑就下 

述事项締结协定： 

H将这类收益和财产的等值，或变卖这类收益或财产所得的款项，. 

或其中相当一部分，捐给专门从事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 

法贩运M用的政府间机构； 

㈡按照本国法律、行政程序或为此目的締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经 

常或逐个案件地与其他締约国分享这类收益或财产，或由变卖这 

类收益或财产所得的款项。 

6•收益〔和射产〕无论是否已难以与从其他方面得到的财产分开，抑或已变 

换或转换为其他财产，〔均应〕〔均可〕按本条所述的措施加以处& 从这种收 

益（或财产〕中获得的收入或其他好死亦〔应〕（可〕按此类措施处理。 

7.締约国得考虑确保关于应予没收的收益或其他財产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可 

以撤销，其条件是这种行动应符合本国法律的原则和司法程序的性质。 

8.对本条各项规定的解释不应损害善意第三方的杈利。 

9.本条各均不淳损害下述原则：本条所述各项措施均应按照締约国的国 

内法在该法确立的条件下加以规定和执行。 

第4条 

1.本条应适用于按本公约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 

2e本条所适用之犯罪行为应视为各締约国间现行任何引渡条约内所列应予引 

渡的犯罪行为。各締约国承诺在其相互间今后所签订的所有引渡条约内将此等犯罪 

行为列为应予引渡的犯罪行为。 

3.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締约国，如接到与该国未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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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的引渡请求，（可〕（酌情〕（应〕考虑以本公约为法律依据，引渡本条所适 

用的任何犯罪行为。 

4.不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締约国应确认本条所适用的犯罪行为为其相互 

间应予引渡的犯罪行为。 

5.引渡应依照被请求国的法律或适用的引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进行。 

6.〔为了各締约国根据本公约规定进行合作〔其中特别包括根据第3. 4. 

5和6条规定进行合作〕的目的，按照本条所确定的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政治或经 

济罪行〕（具有政治或经济性质的罪行〕〔或视作出于政治动机〕（除非被请求国 

有实质性根据认为，这种合作可能会导致或有助于对某人因其种族、宗敎、国籍致 

政治见解而进行起诉或惩罚，或者该人的地位可能因为上述任何理由而遭到损害i〕* 

7.各缔约国应为引渡被指控或判定犯有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各项犯罪行为 

者提供便利。为此目的，不得以被要求引渡者为被请求国国民或习惯上居住于被 

请求国的领土之内为理由拒绝另一締约国对本条所适用的犯罪行为提出的引渡请求， 

除非被请求国的宪法或〔本国法律制度〕〔国内基本法〕（国内法〕规定须予拒绝。 

締约国可以将本公约视为或拒绝将本公约视为符合其宪法或〔本国法律制度〕〔国 

内基本法〕〔国内法〕的要求，即引渡其本国国民或习惯上居住于其领土之内者须 

依照条约进行。妙 

8 . (a)在不损害其他任何按照第2条之二确立的管辖权的行使的情况下，被 

指控的罪犯已在其领土内的締约国： 

㈠若不把他引渡〔给另一締约国〕，而且如果被请求国根据第2条 

之二第2(a)项对该罪行有管辖权，(在请求国的请求下〕应将此 

案提交其主管当局提出起诉，不得有不当的拖延》 

㈡若不把他引渡，而且如果被请求国拫据第2条之二第2(b)项对该  

罪行有管辖权,可将此案提交其主管当局提出起诉。 

*拟按照第2条案文予以重新审议的各款。 

科原第5款(b)项和(c)项（载于DEDZDCIT/WP. 36 )已予删除，从而使得重新 

编号的第7款较前为简私一位专家正式表示反对将㈨项删去。 



- 8 4 -

(b)上面(a)项所指的主管当局应按被请求国法律处理类似性质的罪行的同 

样办法作出决笟“ 

9.如果为了执行判决而提出的引渡要求因第〔7〕款所述的理由而遭到拒绝, 

被请求国应在其法律允许范围内，按请求国的要求，考虑执行根据请求国的法律作 

出的判决或部分判先执行判决如此让渡后，应受制于被请求国法律现定的其他 

条件。 

10*洛缔约国应尽量减少对引渡按照第2条第I款确定的犯罪行为提出的程序 

要求和证明要恭为此目的，4#约国得将请求国的有效逮捕证或最后判决书连 

同关于构成被指称罪行的事实的概逸视为足以支持引渡请轧 

11.各締约国应力_结双边和多边协定来实施引渡或加强引渡的有效 

12.洛缔约国应考虑締结特定的或一般性的多边或双边协定，以便利向原籍国 

让渡因犯有本条适用的罪行而判处监禁的人员，使他们得以在那里服满徒刑。 

第5条 

〔〔法律〕互助〕 

1.〔在适当顾及締约国宪法、法律和行政制度，以及有关的条约或安排的情 

况下，〕締约各国（如接到请求〕，应相互采取最广泛的法律互助措施，〔请求国 

和被请求国双方〕〔对属于请求国管辖范围内的〕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罪行进 

行的一切调查、起诉（及其他〕〔司法〕〔刑事〕〔程序〕，〔均以请求国各项法 

律贼的条件为卷〕〔被请求国的法律应为适用 g〕 

说明:关于〔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一语，如杲这一概念已包括在第9款和第 

1 1款之内，则可删去。 

* 对修订后的第8款案文草案的结构和实质内容暂表同意，但确认仍需对它作广 

泛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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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締约各国承诺在其本国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以保证在接到请求后向其他締约国提供本条所述的有效协助。 

3.〔法律互助应包括（但不一定限于〕以下各项：〕〔应提供以证据为目 

的的法律互助，它可以包括以下各项：〕 

(a)取证〔,和个人的声明〕， 

(b)提供司法文件服务， 

(c)执行有关搜查及扣押.（财产〕之请求J 

_( (d)检查物品及现场i〕 

((e)查找或查明证人〔、嫌疑犯或其他人〕|〕 

C(±)交换情M物品：〕 

〔(自提供有关文件及记录，包括银行、财务，公司及营业记录的原件或经 

核证的副本j〕 

W确定，追查、冻结和扣押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荻得 

或使用的收益或财产；〕 

C(i)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允许的〕〔不禁止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C(3)提供包括在押人员在内的人员作证或协助调查。〕 

建议：删去笫3IL 

建议，至少删去第3款的(d)、（e)、（f)和(h)项。 

建议：删去第3款，但将fe)和(i)项并AS 1款。 

建议：以下列方式将第3紛成两项： 

3㈠法律互助应包括： 

(a)至(H)各项 

㈡法律互助亦可包括： 

(i)至(J)项 

4.締约各国应积极考虑下述可能性： 

(a)相互移交刑事检控材料，如其有助于保证将凡犯有本公约规定应予惩 

处罪行的人均能依法惩办； 

建议：将㈨项改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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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相互移交本《公约》第2条第1款所列罪行的刑事检控材料，如认为其 

有利于作出恰当的司法裁判。” 

(D)为作证目的〔暂时〕让渡被拘禁者.如其证词在检控或其他司法程序 

中能起重要作用（并确保其人身安全〕。 

C(c)达成协议或作出安排，协助或迫使在其领土上居住的其他人在其他締约 

国领土上进行的检控或其他司法程序中出庭作证。〕 

建议：删去第4款，将⑶项移至第3款（注意：同时参见笫3款的新的〔j〕项〕 

建议：插入内容如下的新的第5款，并适当重新编号： 

5.唯有当締约各国不受任何法律互助条约的约束或虽有这种秦约但未另行 

规定时，第6至第13款*方可适用。 

(5.〔每一締约国应指定一〔有〔中央〕当局〕〔应由每一締约国指定主管当局〕 

负责促进或办理法律互助之请礼 秘书长应将每一締约国为此目的指定的当局通 

知其他所有締约国。〕 

建议：删去第5款和第6款。 

建议：删去第5、6和7款。 

建议：删去第5、6、7和8款。 

建议：按照DHD/DCIT/WP. 1第 4 9 0段中的建议重拟第5釭 

建 议 ： 按 照 D E D / D C I T / W P . 4 4中第 5条第5和7款重拟第5款。 

〔6.为执行根fe本条规定提出之请求，各指定当局可以〔相互直接〕（通过正 

式的外交渠道〕进行联系。〕 

〔7.法律互助之请求应由请求国的当局或机构以书面方式〔用被请求国可以接 

受的语言提出。如遇紧急情况，则可以口头方式提出请求，但应尽快补之以书面 

请 恭 〕 〕 

C 8.法律互助的请求书应列明下列各项： 

(a)提出请求当局的衔称； 

(均请求之目的及理由； 

“即原来的第5至第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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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除有关送达文件的请求之外〕〔如有必要〕一份关于（声称的或设法 

证实的〕事实的声明； 

⑷对请求国而言必不可少的任何程序要求概要； 

㈦〔有关所请求的协助的详细说明〕I 

被请求国可能要求的其他此类资料或文件。〕 

9.请求应按照被请求国的法律并按照请求书中列明的程序要求在被请求国法 

律（未禁止的〕（允许的〕范围内〔酌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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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事项文件  

文 件 FYCONF .82 /6 

议程 

[原件：英t] 

[1988车11月 

1.会议开幕 

2.选举主席 

3.组织湘程序事项： 

(a)通过议事规则 

(tO通过议程 

(0选举主席以外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d)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㈠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㈡全杈记书委员会的报告 

(e)任命起草委员会的成员 

C f )成立•委员会 

fel工作安措 

叫任命其他委员会、小組委员会或工作组 

4.审议禁止非法贩运麻辞药品如精神药物公约草累 … 

5.通过公约湘会议最后文件 

6.筌署最后文件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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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E / C O N F . 8 2 / 7 

议事规則 

[原件：英文]  

[1988^11^25 8 1 

一 . 代 表 和 全 权 证 书 

代表团的组成 

第1条 

参加会议的每一国家的代表团应由代表团团长一人和所需的其他代表、副代表 

和顾问组成。 

副代表和顾问 

第2条 

.副代表或顾问经代表团团长指定，可代行代表职务。 

全权证书 

笫3条 

代表团团长的全杈证书以及副代表和顾问的名单应尽早提交会议执行秘书，并 

尽可能不迟于会议开幕后二十四小时• 代表团组躲的任何变动，也应般执行 

秘书。全杈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 

全杈证书委员会 

第4条 

会珊始时应任命一个由九名成员m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其组成应按照联 

合国大会,四十三届会议全杈证书委员会的组成办法.委员会应审查各代表团的 

全杈证^并应尽快向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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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准参加会议 

第5条 

代表园在会议就其全权证书作出决定以前，应暂准参加会议。 

二.主席团成员 

选举 

第6条 

会议应在参加国代表中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主席一人，副主席2 4人，总报 

告员一人，以及笫4 8条所规定的全体委员会主席二人和第4 9条所规定的起草委 

员会主席一儿主席团这些成员应在确保总务委员会的代表性的基础上加以选举。 

会议也可选举其认为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主席团其他成员。 

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7条 

1.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条款斌予的权力外，应主持会议的全体会议，宣布 

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主持讨论，确保对本规则的遵守，准许发言，促进一致同 

意，通知总务委员会关于设法达成一致同意所作的努力，把问题付诸表决并宣布决 

^ 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并在不违反本规朔的情况下全面掌握会议的进 

行和维持会场我序• 主席可向会议建议截止发言报名，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 

跟制每一代表就某一问题发言的次数，暂停或结束辩论，以及暂停会议或休会。 

2.主席执行职务时始终处于会议的权力下。 

代理主席 

笫8条 

1.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其一部分时，应指定副主席一人代行主席职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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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同。 

另选主席 

第9条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时，应另选新主席。 

主席不得参加表决 

第1 0条 

主席或行使主席职权的副主席不得畚加会议的表决.但应栺定其本囯代表园成 

员一人代他投票。 

三.总务委员会 

组 成 

笫1 1条 

会议应设置总M员会，由成员2 9人组成，其中应包括会议的主席、副主席 

和总报告员，以M体委员会主席和起草委员会主席。会议主席应担任总务委员 

会主席，主席不能出席时，由主席指定副主席一人担任总务委员会主席。 

替代成员 

笫1 2条 

会议主席或副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总务委员会某次会议时，可指定他所覊的代表 

团成员一人出席并参加轰决。全体委员会主席缺席时，可指定全体委员会副主席 

代为出席，起草委员会主席缺席时，可指定起草委员会成员一人代为出席。出席 

总务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副主席或起草委员会成员如与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覊一 

个代表团，则无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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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能 

第1 3条 

总务委员会应协助主席处理会议的一般事务，并应在不违反会议所作决定的情 

况下，镝保会议工作的协龍 

四，秘书处 

秘书长的职责 

第1 4条 

1.联合国秘书长应为会议的秘书长。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在会议及其各个委 

员会的一切会议中应以该项资格执行职务。 

2.秘书长应任命会议的执行秘书，并应提供和指导会议及其各委员会所需要 

的工作人员。 

秘书处的职责 

第1 5条 

会议秘书处应按照本规则： 

(a) 口译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㈨收受、翻译、复制和分发会议的文件； 

(c)印劁和分发叙义的正式文件； 

(d)编制和分发公开会议的记录； 

(e)为会议灌制录音记录，并安排保管这些记录； 

(f)安播在联合国档案库内保管与保存会议的文件；和 

(g)普遍执行会议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工作。 

秘书处的说明 

第1 6条 

在执行笫1 4和第1 5条内所述职责时，秘书长或为此目的指定的任何其他工 

作人员可在任何时间就审议中的任何问題提出口头或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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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的幵冪 

临时主席 

第1 7条 

联合国秘书长或在他缺席时他的代表应宣布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开慕，并主持会 

议至会议选出其主席时为jb 

关于工作安排的决定 

第1 8条 

1.会议应根据审查小组提出的建议和会前协商产生的建议尽可能在苐一次会 

议上： 

(a)通过其议事规则； 

⑴）选出主席团成员并成立其附覊机关； 

(O通过其议程，在通过前，议程草案应为会议的临时议程； 

⑷就工作安推作出决定。 

2.除非会议另有具M定，审查小组就上文第1款⑷、⑶、（0和(d洛项所 

列事项提出的建议和会前协商产生的有关建议，应不经进一步讨论即予实亂 

大会议的掌握 

法定人数 

第1 9条 

主于参加会议的国家至少有三分之一有代表出席时，可宣布•开会并准许进行 

辩论。•任何决定必须在参加会议的国家过半数有代表出席时才能作出。 

发 言 

第 2 0条 

1.任何人事先未经主席准许，不得向会议发言。在第2 1、第2 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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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至第2 7条限制下.主席应按代表请求发言的先后次序请他们发言。秘书处 

应负责编拟发言者名单。如发言者的言论同所讨论的议題无关，主席可敦促他遵 

守规则。 

2.会议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代表对一问题的发言次数。在作 

出决定以前.可由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规定这种限制的提案的代表发言。在有限 

制的辩论中，如某一发言者超过规定的时间，主席应立即敦促他遵守规则。 

优先发言 

笫2 1条 

委员会的主席或报告员，或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代表为了解释其委员会、小 

组委员会或工作组所作出的结论，可以优先发言。 

程序问题 

笫 2 2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随时提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按本规则就其作出裁 

决。代表可对主席的裁决提出异议，主席应立即将此异议付诸表决。主席的裁 

决，除非被过半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所推萄，仍应有效。代表在提出程序问 

题时不得就所讨论事项的实质发言。 

发言报名截止 

第 2 3条 

主席-可在辩论过程中宣布发言者的名单，并可在得到会议同意后宣布发言报名 

截止。 

答辩权 

第2 4条 

1.虽有第2 3条的规定，主席仍应准许请求答辩的任何与会国的代表行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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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权。 

2.依据本条进行的答辩应在当天最后一次会议的未黾进行.或提旱主有关项 

目审议结束时进行。 

3.任何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答辩发言次数应以每个项目两次为I 

4.任何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就任何项目进行第一次答辩发言应以五分钟为隈, 

第二次发言应以三分钟为I 

暂停辩论 

第2 5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对所讨论问题暂停辩论的动it 除该动议的提议者之外，应 

只准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暂停辩论的代表就该动议发言，然后按照第2 8条的规 

定，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辩论的结束 

第2 6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所讨论的问题的动议，不论是否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 

应只准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就该动议发言，然后应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暂停会议或休会 

第 2 7条 

在第4 0条限制下，代表可随时提出暂停会议或休会的动议。对该动议不得 

进行讨论，并应按照第2 8条的规定，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动议的先后次序 

第2 8条 

下列动议以其排列次序应优先于提交会议的一切提案或其他动议： 

(a)暂停会议； 

㈦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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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暂停辩论所讨论的问題； 

W)结束辩论所讨论的问题。 

基本提案 
第 2 9 条 ““ 

由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 

约条款草案以及由审查小组作为其报告一部分提交的郅些公约条款草案应作为供会 

议审议的基本提案。 

其他提案和修正案 

第3 0条 

其他提案或修正案通常应以书面向会议执行秘书提出，由他将复制本向所有代 

表团散发。通常任何提案至迟应于开会前一日以复制本散发给所有代表团，否则 

不得在会议的任何一次会议上加以讨论或表决。但修正案即使尚未散发或仅于当 

天散发，主席仍可准许对这些修正案进行讨论和审议。 

关于权限的决定 

第 3 1条 

在不违反笫2 2条规定的情况下，任何要求决定会议是否有权讨论某一事项或 

通过向会议提出的提案或修正案的动议，应在讨论该事项或表决该提案或修正案以 

前;^ft表先 

提案和动议的撤回 

第3 2条 

尚未开始表决的提案或动议，如未经修正，可由原提案人随时撤回。已被撤 

回的提案或动议，可由任何代表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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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重新审议 

笫3 3条 

已祓通过或否决的提案，不得重新审议.但如会议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的 

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重新审议时，不在此限.主席应只准许两名反对重新审议动议 

的人就该项动议发言•然后应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对技术性願问的邀请 

第3 4条 

会议可遨请据认为其技术意见对会议工作会有帮助的任何人参却会议的一次或 

多次会议。 

七.作出决定 

一致同意 

第 3 5条 

1.会议应作出最大努力，确保以一致同意的方式来完成会议的工作。 

2.如杲在审议任何实质事项时虽尽一切努力而似乎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会 

议主席应通知总务委员会，表示设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努力已告失败• 总务委员会 

应即审议该事项并建议可采取的行动. 

表决权 

第3 6条 

参加会议的每一国家应有一票表决权. 

法定多数 

笫 3 7条 

在第3 5条的限制下，会议关于一切实质事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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玦的代表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2.除非本规则另萌规定，会议关于一切程序寧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 

决的代表的多数作出. 

3.对某一事项是程序事项还是实质事项的问题，应由会议主席就此作出裁决。 

对此裁决提出的异议，应立即付诸表决.主席的裁决，除非经出席并参加表决的 

代表的过半数推翻，否则仍应有效. 

4-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时，提案或动议应视为被否决.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 一词的含义 

第3 8条 

就本规则而言，《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一词是指出席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的代表* 弃权的代表应视为未参加表决. 

表决方法 

9条 

1.除第4 6条另有规定外，会议通常应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但代表可请求 

以唱名方式进行表决，唱名表决应从主席抽签决定的代表团开始，按参加会议国家 

的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进行.唱名表决Bh每一国家的国名均应点到，由该国代 

表回答“赞成”、《反对”或《弃权”. 

2*会议用机械设备进行表决时，应以无记录表决代替举手表决，以记录表决 

代替唱名表决.代表可请求进行记录表决，进行记录表决时，除非代表另有请求, 

应免去与会国唱名的程序。 

3.参加唱名或记录表决的每一国家所投的票都应列入会议记录或会议报告中. 

表决守则 

第4 0条 

主席应宣布表决开始，此后，除就与表决的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題外，任何代表 

均不得打新表决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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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释投票立场 

%A 1条 

代表可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后作简短发言，伹仅以餑释投票理白为限.主 

席可限制解释的时间.提出提案或动议的国家代表.不得作解释其投票理由的发 

言.除非该提案或动议经过修正. 

提案的分部分表决 

第4 2条 

代表可动议将提案的各部分分别付诸表决.如有代表反对，应将分部分表决 

的动议付绪表决.应只准许两名赞成湘两名反对分部分表决的代表发言.该动 

议如获通过，提案中随后莸得通过的各部分应合成整体再付表决.如提案的各执 

行郁分均遭否决，提案应视为已被整个否决. 

修正案 

苐4 3条 

对一项译案只作增删或部分修改的提议，视为该提案的修正案，除另有具体规 

定外，本规则内的《提案” 一词应视为包括修正案. 

修正案的表决次序 

第 4 4条 

对某项提案有修正案时，修正案应先付表决.当某项提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修正案时，会议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就次远的 

修正案进行表决，直至所有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此.伹如一个修正案的通过必然意 

味着另一修正案的否决，后一修正案不应再付表决.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修正案如 

获通过，则应将经修正的提案付诸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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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表决次序 

第4 5条 

1-除修正案外，如对同一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提案，除非会议另有决定. 

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会议每表决一个提案后，可决定是否将下一个 

提案付诸表决• 

2,经修正的提案，除非与原提案有实质上的差异，应按原提案提出的先后次 

序付诸表决，如有实质上的差异.应视原提案已被撤回，并将经修正的提案视为新 

的提案. 

3,要求对某项提案不作决定的动议，应在表决该提案前，先行表决. 

选 举 

第4 6条 

一切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除非在无异议情况下会议决定对已商定 

卸一名候选人或侯选人名单不进行投票选举. 

第4 7条 

1.当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选任空缺须在同样条件下同时补足时，当选者应为 

在第一次投票中莸得过半数票且得票最多的侯选人，其人数不得超过应补缺额. 

2,如获得过半数票的侯选人少于应补缺额时，应再举行投票以补足佘缺. 

/V.委员会 

M 委 员 会 

苐4 8条-

会议应设置二个全体委员会.全体委员会可设立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每个全 

体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应包括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和报告员一人. 

起萆委员会 

苐4 9条 

1•会议应设置一个由1 5人组成的起萆癸员会，包括其主席在内，奈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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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应白会议按照莬6条选出.委员会其他1 4个成员应由会讶极锃总务安员会的 

提i义任命.全体委员会报告员依职权参加起萆委员会工作，但无表：夫^. 

2.起草委员会应审议由全体委员会交给它的条款草案。起草委员会还应按 

照会议或全体委员会的要求拟订萆案并就起草事宜提供意见.它应协调社审查通 

过的一切案文的起草工作，并应根据情况向会议或向全体委员会提出报告. 

主席团成员 

第5 0条 

除第6条另有规定外，每一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湘工作组应各自选举其主席团 

成员. 

法定人数 

第5 1条 

1.全体委员会主席于参加会议的国家至少四分之一有代表出席时，可宣布开 

会并准许进行辩论.任何决定必须在参加会议的国家过半数有代表出席时才能作 

出. 

2.总务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全杈i书委员会以及任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 

和工作组中，占多数的代表应构成法定人数. 

主席团成员、会议的掌握湘表决 

第5 2条 

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湘工作组的议事程序经必要修改之后应适用以上第二、 

第六（賒第19条外）湘第七章所载的规则，但下列情形除外： 

(a).总务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席及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 

和工作组的主席可行使表决杈；和 

(b)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的过半 

数作出，但提案或修正案的重新审议须莸得第3 3条所规定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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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委员会 

笫5 3条 

1.除上述各委员会以外.会议可以设立其认为眉行其职能所必需的委员会矛口 

工作组. 

每一委员会可以设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第 5 4条 

1 .第 5 3条第1款中提及的会议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应由主席予以任命， 

但须经会议的批准，除非会议另有决定. 

2.各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应由有关委员会的主席予以任命，但 

须经该委员会批准，除非该委员会另有决定. 

语文湘记录 

会议语文 

莬5 5条 

阿控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进牙文应为会议语文. 

口 译 

第5 6条 

1-用会议的一科语文所作的发言*应译成会议的其他语文. 

2,代表可用会议语文以外的一种语文发言.在此情况下，他应自备口译, 

译成会议语文之一.秘书处口译人员可根据最先译出的会议语%•将发言译成会 

议的其他语文. 

会议记录和录音记录 

苐5 7条 

1.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会议应用会议语文制备笸要记录.通常, 

简旻记录应以会议的所有语文尽速同时散发所有代表；各代表应在简旻记录It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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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工作曰以内将他们想要作的任何改动通知秘书处. 

2.秘书处应为会议相全体委员会的会议漭制录音记录.并应于其他委员会、 

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作同样决定时，为它们渚制录音记录. 

正式文件所用语文 

第5 8条 

正式文件应以会议的语文印发. 

公开湘非公开会议 

⑶ ^ 和 全 @ 员 会 会 议 

第 5 9条 

会议的全体会议湘全体委员会会议应公开进行，除非有关机构另有决定.会 

议的全体会议在非公开会议中所作的决定应尽早在全体会议的公开会议上宣布. 

其他会议 

第6 0条 

总务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It作组的会议通常应以非公开方式举行。 

非公开会议的公报 

第6 1条 

非M^t结束时，会试主席可通过执行秘书发表公报. 

十一 •其他参加者和观察员 

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 

第6 2条 一 ~ ~ 

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可按照大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参 

加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审议，也可菡情参加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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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所宿国际会议的 

各届会议湘工作的组织的代表 

笫6 3条 

获大会长期邀请参加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的各届会议和工作的组 

织指派的代表有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审议，也可酌情参加其他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解放运动的代表 

第6 4条 

应邀参加会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可以观察员身份就特别有关这些运动的 

M事项参加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审议，也可酌情参加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 

工作组的审议，但无表决杈。 

专门机构的代表年 

第6 5条 

各专门机拘年指派的代表可就该机构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参加会议和全体委员 

会的审议，也可酌情参加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审议，但无表决杈. 

其它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第6 6条 ~ 

@参加会议的其它政府间组织指派的代表讨可以观察员身份就该组织业务范围 

内的问题参加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审议，也可酌情参加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 

工作组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就本规则而言,“专门机构” 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糾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5月25日作出的第1988/8号决议，由各 
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以及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指定的代表应拥苕与其在理事会 
会议上相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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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 

第 6 8条 

1 •应邀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和全体委员 

会的公开会孔 

2-应会议有关机关的会议主持人的邀请并经该机关核可，这种观察§可就他 

们具有特别专长的问题作口头发言. 

书面说明 

第 6 9条 

第6 3568条所述指旅代表提出的书面说明，应由秘书处以该项说明在会议 

地点向秘书处提供的数量湘语文，散发给所有代表团，但以非政府组织名义提出的 

说明须与会议工作有关，并须是关于该组织具有特别专长的问题. 

十二.议事规则的暂停适用和修正 

暂停鄉办法 

第 7 0条 

本规则任何条款均可由会议予以暂停适用•伹暂停适用的建议的通知须于二十 

四小时前提出，如无代表反对，可免除通知手续.任何这种暂停适角，必须限于 

一个具体明确的目的，并以达成此一目的所需的一段时间为限. 

修正办法 

第7 1条 

本议事规则可在总务委员会就提议的修正案提出报告后•由会议以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代表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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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II各有关机关和固际忘薛品管制局的代表 

莬6 7条 

有关联合国机关指派的代表相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指派的代表#可以观察员身份 

就该机关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参加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审议，也可酌情参加其他委员 

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审谚，伹无表决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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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E/CONF. 8 2 / 1 0 * 

全权诬书委员会的报告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5 S 3 

1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于1988 

年1 1月 2 5日举行的第1次全体会议上依据会议议事规则第4条任命了一个由以 

下各国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玻利维亚、博茨瓦纳"、中国、科特迪瓦：牙买 

加料、卢森堡、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2 . 全 权 证 书 委 员 2 月 1 2日 _了一次会议。 

3.会议一致选举Edcmard Molitor任委员会主席。 

4.委员会收到会议执行秘书1 2月6日提交的一份关于与会各国代表全权证 

书状况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发出后，会议执行秘书又收到关于全权证书的进一步 

资料，这些资料已由委员会秘书提交委员会。根据收到的资料，委员会注意到， 

截至1 2月 1 2日： 

(a)根据会议议事规则第3条规定，提交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 

长颁发正式全权证书的有下列8 5个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阿富汗、 

陌尔巴尼亚、河尔及剝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 

巴多斯、比剝纣、玻利维亚、博茨瓦纳、保加利亚、缅甸、白俄罗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囯、哥伧比亚、 

哥期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欺、捷克期洛伐克、丹麦、埃 

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囯、德意志民主共和囯、德意志联邦共和 

囯、加纳、希腊、危墙马拉、几内亚、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剎、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囯、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剎、牙 

i 合并了 文件E/C0NF • 82/10/Cor r. 1。 

^这些国家是在 1 9 8 8年 1 2月1日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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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如、曰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同拉伯剝比亚民众国、卢森堡、 

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摩洛 

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如拉瓜、尼日剎亚、掷威、珂曼、巴 

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 

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囯、塞内加尔、酉班牙、欺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瑞典、瑞士、泰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较合王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囯、美利坚合众囯、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 

W下列8个国家的代表由各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的全 

权书以电报形式交给会议秘书长：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马 

达加斯加、乌拉圭、越南。 

(c)下列3个国家M的任命由有关外交部通过函件、普通照会或电» 

式通知会议执行秘书：孟加拉囯。 

( d > 下 列 8 个 国 家 储 自 国 （ 日 内 瓦 、 纽 约 或 维 也 纳 ） 或 

其甚维也纳大使馆以函件、普通照会或电报方式通知会议执行秘书： 

巴林、巴西、伊拉克、沙特蚵拉伯、突尼斯、M拉伯联合酋长囯。 

(e)截至1 2月1 2日，尚未收到以下2个参加会议的国家代表的全权证 

书：佛得务 

5 •美利坚合众囯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就参加会议的国家代 

表的全权证书作了发言。 

6.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虽然他的代表团并不对阿富汗代表固参加会议的全 

权证书提出质疑，但希望申明，他的政府仍深切关注阿富汗的局势•虽然美国并不 

坚持要求对阿富汗代表表示反对，但决不应当因此而认为美国承认喀布尔政权为合 

法政权或为阿富汗人民的代表 

7.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说，有一代表囷声称阿富汗共和国代表的 

全杈证书有疑问，这只不过是企图蓄意歪曲历史和政治现实，阿富汗共和国在国际 

上作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主杈国家行事，并且是联合国的完全合法的会员国•上 

述代表团的声称违背了全面彻底解决阿富汗局势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 

在于严格执行日内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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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席提议，考虑到委员会成员的发言以及表明的立场一这些发言和立场 

将载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全权ii£书委员会， 

“审查了本报告第4段所述的出席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代表的全杈诬书， 

“考虑到各代表团在辩论中所作的发言, 

”1 .接受上文第4 (a)、⑶、（c)、⑷段提及之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 2 .接受第4(e)段提及的各国代表在委员会收到其全权证书前临时参加 

会议； 

“3.建议会议批准全杈i£书委员会报告。” 

9.委员会未絲决通过了雜提议的决议草案. 

10；随后，主席提议，委员会应建议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见下文第1 2段）. 

委员会未经表决批准了这一提案. 

11.裉据上述情况，现将本报告提交会议审说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建议 

12.全杈证书委员会建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草案： 

“出.席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代 

表的全权证书 

会议， 

审查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核准全权诬书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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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m.人-、办去 
工 人 r r 

文件 E/C0NF.S2/3* 

公约草案审查组的报告 

笫一章 

须请会议采取行动的事项 

1.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萆案审查组注意到秘书处编写的关 

于会议的组织安排的文件D E D / D C I T / 1 4,兹向全权代表会议提出下列建 

议： 

决 定 

审查组请秘书长至少在会议前三个星期向各国分发一份关于工作安排的时间表 

早案。 

第一号建议 

会议的临时议程 

审查组建议通过文件D ] ? ; D / D C I T / 1 3 和 文 件 D K D / D C I T / 1 4 

第7段所载的会议临时议程，但应作下述修订： 

㈠分项⑶但)工作安排应放在分项3 fe)成立其他委员会之前： 

口应修正分项3㈣，以列入题为“审查组报告涉及组织事项的有关部分，，和 

“暂定工作时间表”的文件： 

* 合并了文件E/C0NF.82/3/Corr.2和Corr.3，但不包括附件一、三和五。 

[原件：英文] 

[1SS8年7月2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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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项 目 4 “审议公约萆案”的文件中，“包括” 一字后的部分修正为“包括 

经审查组修订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杈代表会议的条 

—文萆案”。所列文件还应包括审查组的报告。 

(射义临时议程的案文见E / C 0 If 8 2/1:经修正的、文件D E D / 

D C I T / 1 4所载秘书^^于组织事项的说明，见E / C 0 2? 8 2 / 4 ) 

第二号建议 

会议暂行议事规则 

审查组建议通过文件D 2? D / D C I T / 1 0 和 C o r r . 1 - 3所载的会议 

暂行议事规则和对规则3, 4 , 5 , 6 , 7 , 1 1, 2 9 , 3 0 , 3 1 , 5 9 , 60 

和6 1的修正案。 

(会议暂行议事规则的案文见E/CO !?]&，• 8 2 / 2 ) 

第三号建议 

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审查组建议全杈代表会议任命与联大第四十三届会议相同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有某一国家缺席，会议应安排同一区域小组中的另一国家填补 

第四号建议 

主席团成员的选举 

审查组建议全权代表会议总务委员会的席位分配如下： 

非洲国家代表八名； 

亚洲国家代表七名： 

东欧国家代表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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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五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代表六名。 

审查组还建议，对于会议主席的人选以及总务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的人选，应在会议开幕前达成协议，以便可以采取鼓掌方式通过，而无需进行无记 

名投票。 

第五号建议 

会议的工作安排 

审查组建议： 

(a)会议从1 9 8 8年 1 1月 2 5曰至 1 2月 2 0日举行，共1 8个工作曰， 

此前在1 1月 2 4日还以一天时间举行会前协商（见下文第六号建议）； 

(b)总的原则是，考虑到口译能力和设施，每天举行四次会议，即全体会议、 

全阵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每天不超过两次同时开会： 

(c) ”应'在1 1月 2 5曰下午举行全体委员会会议讨论需决定的组织事项： 

(d)全体委员会应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应就核准提交全体委员会 

的案文随时报告全体委员会。 

第六号建议 

会前协商的举行 

审查组建议在会议前各国之间的协商应在维也纳连续进行，而在会议开幕前一 

夭4应在维也纳举行一天的会前协商，使尽可能多的组织问题和程序问题能在开会 

前提前得到解决，使会议本身能最大限度地把时间用于实质性项目的审议。 

本项建议所涉的方案预算问题见附件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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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号建议 

议程项目的分配 

审查组建议由全体委员会根据秘书长拟定的（见上文“决定，，）#经过会前协 

商讨论的一份日程韋案，将第1条至第6条的审议分配给该委员会本身，而将其余 

条文、序言和执行条款和最后条款分配给第五号建议⑷项所述的小组委员会。 

第二章 

审查组会议的背景和组织 

A.会议的背景 

2.联大其在1 9 8 4年 1 2月 1 4曰第 3 9 / 1 4 1号决议中请麻醉药品委 

员会通却盒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始拟订新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公约萆 

案》。为了推动实现这一目的，委员会在其1 9 8 6 年 2 月 1 4 曰 第 1 ( S-工X) 

号决议中确定了列入公约初步萆案的1 4项内容并请秘书长拟订这样一个萆案，以 

分发给各国政府征求意Eo 1 9 8 7年2月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了公约萆 

案和各国政府关于该簟案的意见。 

3.由麻醉药品委员会笫三十二届会议作为萆案提交的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于1 9 8 7年 5月 2 7日通过的第1 9 8 7 / 2 7号决议，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工作 

文件，综合公约韋案初稿、各国政府迄今对该萆案提出的意见以及委员会第三十二 

届会议对萆案的审议结果；该工作文件还应包括序言部分草案、有关执行措施的一 

节和最后条款草案。理事会还请秘书长向各国分发该工作文件，并决定可自由参 

加的政府间专家组如有必要应在1 9 8 7年举行两次会议，以审查该工作文件，和 

如有可能就公约条款达成协议并编写经修订的工作文件。因此，秘书长编写了理 

事会要求的综合工作文件、将其分发给各国政府，关于19 8 7年在维也纳国际中 

心召开了两次专家组会议（ 1 9 8 7年 6月 2 9日至 7月 1 0日和 1 9 8 7年 1 0 

月5日至1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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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鉴于专家组在将文#案提交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1 9 8 8年 2月 8 

日至1 9日）前需要更多时间继续其对韋案的审查，联大在其1 9 8 7年 1 2月 7 

日第 4 2 / 1 1 1号决议中请秘书长考虑在那届会议临举行前再召开^•次为期两周 

的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继续修订有关公约萆案的文件。联大在同一决议中请委员 

会“笫十届特别会议审议和如有可能核准公约萆案”。专家组于1 9 8 8年 1月 

2 5日至2月5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召开了第三次会it 

5-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根据可自由参加的政府间工作组三次会议 

的报告审査了公约文萆案。•报告表明，专家组能够深入审查某些条款，但由于 

时间限制•对其他条款只能进行不同程度的审查。委员会在讨论了文本萆案之后 

(有关讨论的情况，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报告笫二章）/决定将下列经修正的 

条款提交全杈代表会议： 

( a )第 7、 8、 9、 1 0、 1 1、 1 1 之一、 1 2、 1 3和 1 4条： 

(b)执行措施萆案的第二至六条（委员会决定删除第一条）： 

(c)最后条款萆案第一至八条和提议增加的有关公约有效文和将经核证的副本递 

交各締减国的一项条款。 

委员会还决定将序言萆案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进一步审议。 

6.委员会还核准了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_议草案，该决议提出了其建议推动 

拟订公约萆案的措施。理事会于1 9 8 8年 5月 2 5日通过该决设草案为题为 

«•拟订禁止非法贩_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国际公约”的笫1 9 8 8/8号决议。•理 

事会在该决议中决定召开公约草案审查组会议，并在审查组会议4个月后便召开全 

杈代表会议•以通过《禁止非法贩碰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理事会笫1988/ 

8号决议第9段规定该审查组的任务是： 

«(a)审查寐醉药品委员会提交给它的第1至6条文萆案，以便将其提交全权 

代表会孔此外，审查组可审查余下的条款及有关条文韋案，以便作出必要 

变动•使拟提交全权代表大会的公约文本萆案前后取得 

"(b)审议与全权代表会议有关的组织事项和秘书长拟编制的暂行议事规则萆案” 

7.有关六项实质条款的具体任务（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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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条 

“委员会一致同t,笫一条应在完成对公约的审查后再予审议：审查组应 

确定，公约的条文中有哪些词应在第1条下一定礼” 2  

第 2条 

“麻委会决定将第2条的案文转交审查组，但有一项谅解*即它的任务将 

仅限于审查新的倒数第2款的规^，，‘ 

第2条之二 

‘“麻委会决定将第2条之二全部交审查縫一步研究。” * 

第 3条 

.“鉴于本条在新公约中的重要性，麻委会认为将该条款提交审查组进一步 

审议以•最后案文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是可取的。”， 

第4条 

“麻委会决定将第4条交审查组进一步审查。” 6  

第5条 

““鉴于未ft就专家组在其笫三届会议上审议的条款中的有关内容达成协商 

一致的意见，而且专家组尚未能够完成对笫1 0— 1 3款的审议工作，因此麻 

委会决定将本条转交给审查组进行深入的审孔” 7  

第6条 

“麻委会决定，鉴于第5条和第6条规定之间的关系，应将后者（业已经 

专家组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委托给审查组》但有一顼谅解，即本条按现有 

形式将不再重新加以审议。” 8 

8.在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讨论过程中，一位代表提出了新的笫6条之二 

麻委会“决定将所提出的〔……〕第6条之二的萆案全文委•审查组，请其对其 

中的各项规定惠予重视。”，一些代表“对该条案文的实质内容和提法持保留态度, 

但从为应由审查组决走是吝将拟议中的这二条列入公约。”‘' 

B.会议的安排 

9,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萆案审查组会议于1 9 8 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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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日至7月8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参加审查组会议的有来自下列7 5个II 

家的2 3 6名专家：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溴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比利时、 

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中国、哥伦比I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 

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希腊、危地马拉、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日;^约旦、肯尼亚、黎巴傲、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 

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 

菲律良“波兰、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 

瑞士、泰国、土耳其、突絲、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鸟 

拉圭、委内瑞拉、也门、扎伊尔和赞比JEo.下列六个政府同组织的七名观察员也参 

加了会议：阿拉伯律师联合会、阿拉伯安全研究训练中心、欧洲共同体委员会、阿 

拉伯司法部长理事会、诲关合作理事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秘 

书处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10,审查组在其1 9 8 8年 6月 2 7日第1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了下列主 

席团成员： 

主席 . Enrique Pare jo Gonzalez 

(哥伦比亚） 

第一副主席 

第二副主席 

第三副主席 

Gioacchino Polimeni (意大利） 

A . BaUayan (苏联） 

Maurice Randrianame (马达加斯加） 

审查组李在其1 9 8 8年6•月2 8曰的第2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举Mya Than 

先生（缅甸）为报告员。 

II.审查组第2次会议还核准了其临时议程（Dl? D / D C I T / 1 1 )和经 

修订的暂行时间表（D K D / D C I T / 1 2 ) 。 审查组在通过其时间表时，决 

定首先在一般性辩论中审查第1条，然后转而审议第2、5和3条。接下来再一 

起考虑笫2条之二和第4条。将审查笫6条，以便达到对审查组工作所要求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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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一致。然后将完成笫1条。接下来可以开始审议笫6条之二，随后审议议亊 

规则萆案和组织事项。 

12.审查组收到了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8 / 8号决议笫6段 

编写的工作文件（ D l ? D / D C l T / 9 ) :秘书长根据理事会笫 1 9 8 8 / 8号 

决议第1 0(d)段编写的联合国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 

暂行议事规则萆案（DED/DCIT/10);全杈代表会议临时议程萆案(DKD/ 

D C I T / 1 3 )；和秘书处关于全权代表会议组织工作的说明（D K D / 

D C I T / 1 4 )。 审查 M收到了秘书处的一你兌明（ D E D / D C I T/15), 

其中摘录了 13际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笫五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中与上述公约有关的 

部分，供审查组参考。 

13.审查组共举行了 1 9次全体会议，包括在7月8曰晚举行一次夜会以通过 

它的报告；6月3 0日下午和 7月 1日没有会议以 •非正式工作组提供 

充分的口译服务来审查各个条文，以取得协商一致意JiiU非正式工作组还在6月29 

日和7月6日举行了两次夜会。 

14.在会议过程中，审查组审议了下述各条的案文并同意将其提交全权代表会 

议：第 1、 1之； 2、 2之； 3、 4、 5、 5之； 6和 6之二条。这些条文 

已由协商一致确定下来，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措词均放在方括号内。* 

15.审查组对于全权代表会议临时议事规则萆案的讨论情况在第四章A节中加 

以概述。1988年7月8曰，审查组在其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它的报告，并决 

定将经修订的议事规则案文一并提全权储会议（E/cOKr. 8 2 / 2 ) 。 

* 这些条文，连同经由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核准提交全权代表会议的 

条文（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 

二章）均载于附件二。各代表团提出的提案，凡未经审议因而也未反映在上述 

各条文内者，均载于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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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公约草案的审查 

第1条 

16.审查组首先听取了一位代表的发言.他谈到本国政府在查禁非法贩运的斗 

争中所采取的措施和它高度重视拟订一项可为尽可能多的国家所接受的有效公约的 

工作.•为此，必须对公约的条款特别是列入有关的保障条款的问题.给予详细的 

审议.以确保既不损害各国的主权.也不影响到立法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认 

为.虽然新公约的萆拟工作进展很快•这是好事，但各条文之间连接得不够密切： 
f 

因此.审查组应对该公约条文按顺序逐条加以审议，逐一解决尚未询定的问题，最 

后向全权代表会议提出一份完整的公约草案.对这一建议，大家根据审查组在有 

限的时间内所应完成的任务.进行了一般性讨论.普遍同意审查组应严格执行由麻 

委会交下的并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8/8号决议核准的明确任务. 

17* —些代表在谈及议程项目5时表示，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对某些条文的实质 

内容发表意见，例如第1 2条，虽然不安排复审，但他们认为.也应在适当时加以 

重新审议. 

18.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指示.审查组负责审查由醉麻药品委员会交付审 

查的第1至6条，因此决定从第1条开始. 

19 •大家同意在进行讨论时应以非正式工作组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提出的案文为基础，但有一项谅解，其中关于一些术语的定义应酌情与秘书处提 

出的原草案相互参照. 

20—些代表对草案第1条的现结构表示不够满意，建议把其内容分作两类， 

一类是兴于机构名称的定义*另一类是技术性或实质性的术语的定义.、.有人指出, 

无论是秘书处的原草案，或是非正式工作组提出的草案，第1条的结构都是参考 

《单一公约》的写法，是按英文术语的字母顺序排列术语定义的.一位代表强调 

第1条的引言句需具体提及国际麻醉品控制领域现行的有关条约. 

21.审查组同意非正式工作组拟定的“麻管局”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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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商业承运人”,有人指出，在第1 1条内专门论及这一题目.该定 

义应充分符合该实质条文的内容.为此，他认为有些代表提出的扩大该词定义使 

之包括非商业承运人在内的建议是否可取表示怀疑，因为第11条只涉及商业承运 

23.有人建议在《实体” 一词之前增加《公营或私营”字样作为修饰语，以便 

与秘书处原萆案第1条相一致.对该建议没有反对意见，但有些代表认为，增加 

这些字虽然可以接受，但实际上是多余的. 

2 4 . 建议除客货运输外.还应提及邮件的运输，以便与民航公约相一致. 

对这一建议.几位代表赞同.另一些代表则怀疑是否有必要具体提及邮件运输. 

25• 一位代表提出采用“作为一项考虑”措词，以包括任何麻烦的交易.有 

人建议在“为获取报酬或受雇”之后再加上“或其他报酬形式”字样，以便包括非 

金钱的报酬在内，在这方面.他提到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经验.有些代表反对 

增添这些字，理由是把一些非专业运输（例如，租借一快艇以换取分摊费用）包括 

进来是不合适的.一位代表提出还须把无报酬的运输也包括在内.多数代表赞 

成在条文内把非金钱性质的交易包括在内，例如易货贸易. 

26.审查组同意《麻委会”的定义. 

27.关于《控制下交件，的定义.有人提请审査组注意.拟议定义中使用的 

«受管制药物”和《特定化学品”等字应改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或按照实质 

条文中的用语，改为《表么和表B所列药物，，.可是，对表A和表E所列药物， 

是否可采取控制下交付的办法，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审查组决定把这些术 

语放在方括号之内• 

28-几位代表强调，应在定义中明确写出控制下交付的目的，以便使所有执行 

的人都清楚知道这一执法技术的意义所在.另一些代表指出，控制下交付的目的 

己写明在第7条内，无需在定义中再重复一遍. 

29.审查组同意在定义中按照第7条第1款的措词指明执行这一技术是“为了 

查明参与非法贩运的人并对之采取法律行动”. 

30, 一些代表表示，应在定义中写明由有关当局发运某些无毒药物以替代非法 

药品的可能性.但另一些代表对这一建议表示反对，理由是用无毒药物来替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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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引起法律上的困难.特别是如果需要证明所缴荻的货物夹带有非法货品的话. 

还有人说，从实际的角度说，要确定某一药物是否为无毒药物，是极为困难的事. 

31-有人指出，实质性条文内并没有提到这一替代问题，因此不应在M中再 

加进新的实质内容；应集中精力考虑如何使定义与第7条现有的内容衔接起来.另 

一方面，也有人指出，该实质性条文并不要求一个国家用无毒药物来取代非法药物. 

该定义的目的是用作目前及将来使用此种技术的指南. 

32.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审查组决定将下面这段文字放在方括号内：“由 

有关当局截获的货物允许继续运送，而以无毒的药物来取代其中夹带的麻醉药品或 

精神药物”. 

33-有些代表提请注意在某些国家内，按照国内立法，不允许采取控制下交付 

的办法，因而建议在定义中列入一#障条款，即《如杲为某一締约国的国家法律 

和条例所允许.”才能采用该技术.另一些代表指出.已经在第7条第1款内加 

进一个关于各自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的保障条款，因此，再在定义中加入这样 

一^^障条款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也有人提出，拟议的限制条款将不考虑这样 

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内，控制下交付的技农既不被允许也不被禁止，但仍可根据与 

其他国家签订的有关协定或安排加以执行.鉴于意见分歧，决定将拟议的保障条 

款放在放括号内，写进定义之中. 

34,审查组同意在审议第3条之后，再讨论“冻结，，、“收缴”和“没收充公” 

的定义.一位代表建议将其代表团提交的关于那些定义的书面建议放在方括号内， 

列入案文中.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讨论..另一代表也提出应仔细审查《没收，， 

的定义，因在第2条第2款(a)项提到此词. 

35.关于《非法贩运，，的定义，几位代表表示，他们赞成非正式工作组在麻委 

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提出的定义，这特别是因为该定义需与1 9 6 1年《麻醉品单 

一公约》、经由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以及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 

的规定相衔接• 他们认为，这种街接关系很重要，因为现有的上述養约在建立国’ 

际麻醉品管制制度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标准，在新公约内列出的各种活动是否属 

于非法性质.对照这些标准就可以衡量出来.有人强调，关于非法贩运的定义应 

与现有各公约的相应定义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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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另一些代表认为，秘书处拟定的原草案中的定义更为全面一些.他们认 

为.新公约第1条的各项定义应是自行独立的，不受现有麻醉品管制条约的定义的 

约束：对于将成为新公约締约国但并非现有各公约的締约国的那些国家.可能需要 

提及以前的公约. 

37 •若干位代表反对将国家法律作为附加的或备选的标准列入.有人认为， 

容于国家立法的多样性，此类规定将会导致产生一种主观性标准.从而有悖于新公 

约所寻求的协调一致性，而且会损害此项文书的适用范围.鉴于达不成一致意见, 

决定按照舉毕此提案的代表团的要求•将这一建议放在方括号内. 

38.若干位代表表示.既然拟拘成非法贩运活动的清单尚不能将所有活动囊括 

在内.那么便应将其结尾定成开放性的，以便给添加新的术语留出余地，从而在必 

要时将有关现象的不同方面包括在内.为此目的，有人建议说，应将“意指” 一 

词改成《包括”,或在“意撥，一词之后加上“除其他活动之外”；再一项办法是 

将《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贩运活动”一句插入清单中“出口” 一词之后.鉴于达 

不成一致看法，决定按照提出此提案的代表团的要求，将此建议放在方括号内. 

39.有人建议说，某些术语，诸如“供应”和“获得”等，亦应列入定义之中. 

有人提请注意草案中的术语.诸如“播秭”和“种植”或“制作”和《制造”.均 

有赘述之搛.其他诸如《处方”和“制备”等词据认为过于含混不清，因而会导 

致不同的解释.有些代表则认为必须增加这些词语.鉴于达不成一致意见，决 

定把所有这些词语都放在方括号内. 

4 0 . —位代表建议说，有关非法贩运的定义应不包括为了个人使用的目的而拥 

有少量麻醉药品，另一位代表表示支持此项建议：据认为，由于正在审议的定义范 

围十分广泛*囊括了《单一公约》第3 6条中确立的所有犯罪行为，因此会造成所 

有这些运受惩办的行为都被考虑列为严重的非法殿毒罪，适用于该公约的严厉惩处 

条款.若干代表反对此项建议，他们指出，用于个人消费的少量麻醉药品若加在一 

起的话便会形成大规模的贩运活动其结果是每个个人都间接地为非法贩运活动筹 

资.有人指出，虽然所涉数量可能会影响制裁的程度，伹非法拥有麻醉药品本身 

便已构成违反现有麻醉药品管制条约的犯罪行为.有人强调说，如果将此类规定 

列入，则将有悼于新公约的目标和精神，并损害以现有各项公约为基础的国际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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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管制体系的作用，而后者的目标正是设法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严格限于医疗 

和科学目的• 有人还进一步认为将这类保证条款列入有关定义的笫1条是不适宜 

的；如果的确有必要的话，也应将其列入实质性条款之中.若干位代表指出，他 

们认为，有关性质轻微的犯罪案件以及犯罪者为滥用麻醉药品者的犯罪行为业已在 

第2条第2款㈧项中作了适当的规定. 

41.若干位代表指出.列入定义部分中的某些术语业巳在实质性条款中有了定 

X.或由于在整个公约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因而不需要特别予以另下定义，因此这 

些代表应将第1条删去.从而避免定义的重复.他们认为.更可取的办 

法是将目前实质性术语的定义分别归入各有关执行条款之中• 若干位其他代表则 

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第1条是公约结构的关键性组成部分，而且将构成解释其各项 

规定的宝贵指南. 

42.老吁位代表主张删去有关非法贩适的定义中的最后一句，因为其中包括贩 

运列于清单A和E中的药物的活动.他们认为，如果将此句列入，则不符合第8 

条的规定.因为该条规定对列于清单A和E中拟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物质实行监测，但并未禁止此类药物的合法贸易；实际上其中许多药物均广泛流 

动于非法贸易之中.其他一些代表则强调此项规定的重要意义，并支持予以保留. 

他们I为，供应列入清单A和E中的药物是非法贩运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鉴于 

大家立场不统一，审查组同意将该项规定列入方括号中. 

43.若干位代表认为，应对非正式工作组有关非法贩运活动的定义的案文加以 

补充，其方法是.规定组织、经营、资助或协助构成非法贩运活动犯罪行为的各项 

活动亦应视为非法厥运罪.因此，有人同意将秘书处原草案案文中的第二句列入 

奴部分之中• 

44.-多数代表团强调，在现有公约中己经下了定义的术语应在新公约中按同样 

的意义和含义予以采用，而新的定义绝不应与现行的定义发生矛盾. 

45 •审查组决定在完成对公约草案实质性条款的审议之后便继续审议拟列入第 

1条的定义.但事实上，由于时间关系.审查组后来已不可能再回头审查这一条 

文. 

46,在转入第2条之前，一个代表团提交了一个提案，即提出新增的笫1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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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标题是“公约的范围”.该代表团表示它愿意避免由于提出这一新提案而造 

成在会议上拖长辩论.该代表团只希望将其提出的新条文视为正式提出的条文， 

而成为各条文草案的一部分，并将它放在第1条和第2条之间.主席表示，待审 

查组一旦完成了其工作任务之后，就可讨论这一新提案. 

第2条，新的倒数第2款 

47*.穿査组从第2条起开始审查实质性条款.审查组注意到其就第2条所获 

得的授杈仅限于审议列于方括号中的新的倒数第2款. 

48.若干位代表对该款的规定持保留态度，其理由是这将会损害庇护杈和对难 

民的保护.其中一些代表赞成在该款末尾处加上一项保证条款，规定得到国际法 

承认的庇护权不应受到损害.其他一些代表强调说，庇护权在其宪法及其最高法 

院的案例法中得到严格的保护.因此他们认为此款的规定可能会妨碍新公约的遵 

守，所以支持将其删除的意见. 

49.关于目前正在审议的款项的位置问题，若干位代表回顾说，过去曽将该款 

列入有关引渡的第4条中；他们赞成仍将该款归入原来的位置，因为这样更合乎逻 

辑，其他代录则指出，该款与第3、4、5和6条均有关系，分别涉及没收、引 

渡、相互法律协助以及其他合作形式等问题.他们认为，有关政治或财务犯罪行 

为的议题丨应分别结合以上名•条进行，因为处理的角度很可能会因有关的合作类型 

不同而迥异， 

50.大多数代表赞成保留第2条中的该款.一位代表建议说，鉴于该款阐述 

的是一条一般性原则，因而应将其从第2条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一条， 

51-在讨论该款的细节时，一些代表认为，“特别包括第3、4、5和6条规 

定的合：作” 一句纯属赘言，可以删去. 。 

52-关于列于方括号中的“政治或经济犯罪行为”和《政治性或经济性犯罪行 

为”这两种说法、普遍的意见是应取第一秭说法.审查组还同意保留“或被视为 

出于政治动机” 一句• 

53.关于该款的第二部分.若干位代表对其与第一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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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他们指出.第<部分所涉及的是政治或经济性犯罪行为，而笫二部分所谈的 

却是完全不同的拒绝予以合作的理由.他们认为.这两种观点不应归入一句话之 

中，而且，如杲要保留该款的第二部分的话，也应重新起草.若干位代表认为， 

更合适的作法是将此类免责条款列入公约的其他部分，例如例入第4条中，以作为 

拒绝引渡的理由.一些代表指出，本条款中的问题业已在公约的其他部分中作了 

处理，即那些涉及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和国家法律的部分.为此目的，他们赞成 

将其删除.审查组最后决定结合第4条来审查该条款. 

第2条之二 

54.关于第2条之二.两位M认为.《确立其管辖权” 一语，不论出现在本 

条任何地方，均应改为“行使其管辖权”字样.几位代表对这一建议表示反对. 

他们强调.确立管辖权无疑是本条的主题，是行使管辖杈的前提条件.为支持这 

一意见，有人提到另外几项公约在相应的规定中，一律都是使用“确立管辖杈”的 

措词.支持修改“确立管辖权”的两位代表之一说，看来这荦涉到翻译问题， 

“确立” 一词在西进牙文的文本中被译成“肯定”.因而便该词的意思不明确• 

大家同意，西进牙文的译文应作修改. 

55. 一位代表建议在第1款(b)H和第2款(a)㈡内，即涉及国籍湘惯常居留作为 

管辖权的理由时，应增加《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被指控的犯罪者系在其领土内” 

字样，以避免引起管辖权的争执.另一位代表指出.犯罪者所在地点并不影响管 

辖杈的确立.而只影响管辖权的行使. 

56•对第1款(b)Q,审查组同意将“确定的”改为“列出的》,认为这样比较 

确切• 一位代表建议在“目的是想”之后加插“作为一个预备行动，，字样，以使 

这句的意思明白无误.审查组决定加进这些字，放在方括号内. 

5 7 . 一些代表认为.第1款⑶曰的意思不够清楚，对于该项所述的情况，他们 

的国家似乎不能确立其管辖杈.他们建议把这一项放在方括号内. 

58. 一位代表建议在第2款(a)㈢内再提及第三种可拒绝引渡的理由，即在 

有可能对该罪犯处以死刑的情况.另一位#提出对该同一建议的另一写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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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死刑”而提“更严厉的刑罚”.一位代表认为在本条内提及这一情况并不 

合适，他觉得，这应在国家一级处理，以某一办法使引渡带有条件.即以保证不处 

以死刑为条件.另一位代表强调说，以这种附带条件的办法来觯决引渡问题将有 

悼于请求国执行其国内法律所规定的刑罚的主杈. 

59.与会者就是否应删除第2款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代表重申，第2款的 

M取决于如何最终决定第4条第8款的表达方式.如果拟将上述款项中提及第 

2条之二第2款的内容全部删去，则第2款也应予删去.既然迄今为止，涉及第 

2之二第2⑶款的拷容在第4条第8款中已被置于方括号中，那么第2 (a)款本身亦 

应暂时置于方括号之中.第2 0>)款将涉及是否选择设立管辖杈问题，而且在第4 

条第8款中已不再提及因而应予删除. 

60.其他一些代表则反对此科意见，其理由是拟在第4条第8款中删除的内容 

在逻辑上与第2条之二第2款无关.如果将第2(a)款删除，便会在公约关于设立 

管辖杈问题上留下一个漏洞，因为第4条第8款仅涉及行使管辖杈问题尽管第2⑴) 

款仅仅就有关选择设立管辖权问题作了规定，但其作用是有益地提醒和鼓励各国釆 

M样的行动.因此应予保留.根据讨论结果，决定将整个第2款及其第(a)和㈨ 

项置于方括号中. 

61.关于第3款，审查组同意将“所行使的任何荆事管辖权”改成“行使任何 

设立的刑事管辖杈” • 

62.审查组决定应将笫2条之二，包括在讨论中提出的各项修正，以及业巳达 

成协议的方括号，转交给会议酌情进一步审议. 

第3条 

63.审查组首先审查修订草案的第3条第4款，由于未能就该款的内容或表达 

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业已将其置于方括号中. 、 

6 4 . 一位代表在介绍其政府建议重新起草的该款案文时解释说，重新修订的第 

4(c)款规定被请求国应根据和按照其国内法律或双边或多边协定执行有关没收的请 

求.这样一来便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被请求国需要根据和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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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在未与请求国签订此类协议的情况下根据和按照其国内法律， 

执行请求国提出的请求.这被认为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因为本条第1和2款中设 

想的方案仍属于革新性的办法，而且仍停留在拥有类似法律制度和惯例的国家之间 

进行试验的阶段.因此，如果作出强制性规定将会造成法律上的困难.并在相当 

程度上对某些国家形成限制，从而使之不能加入本新《公约》.在建议重新起萆 

的案文中.已据此将“根据和按照其国内法律或双边或多边协定” 一句挪至第4(a) 

和㈦款中.有人进一步建议说，应将第4 (a)和㈨中提及有关相互法律协助的部分 

删除..揭认为，此部分内容过于含混不清.因为根据经修订的第4款草案，被请 

求国一方面需要根据和按照其国内法律或双边或多边协定执行另一締约国提出的请 

求，另一方面又需要根据第5条的某些规定执行有关请求.还有人指出，建议重 

新起草的第4款案文并未规定缔约国在审议没收请求时必须遵守特定的程序，而且 

締约国有权《选择”按照其国内法律制度规定的或“有关条约规定的”程序. 

65*为使第4款的规定得到更加广泛的执行，另一位代表建议重新起草第4款 

(a)和㈦项，规定在其领土上发现第3条第1款确定的收益、财产、工具或其他物品 

的缔约国，应根据请求国就此发布的没收令，或根据请求中有关按照请求国的法律 

应予没收的具体说明，对此类物品和财产加以没收，其条件是不违反被请求国的国 

内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命方式.再一项替代办法是，可以根据双边或多边协定执行 

此类请求.有人进一步建议说，应删去经修订的第4款(c)项，因为据认为，有关 

请求国国内法律的保证条款业已充分地、反映在第9款中，该款规定，本款中所作 

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损害下述原则，即该款中提及的各项措施应按照湘根据締约国国 

内法律的规定湘所确定的条件加以确定和执行• 鉴于第4 (c激所设想的背景，提 

奴边和多边条约被认为没有必要.一位代表强调各締约国之间应締结双边的和 

区域性的协定.以便将本条的规定结合实际加以执行. 

66*若干位代表表示支持上述第8 5段中建议的对第3条第4(a) — (c)款重新起 • 、-

草.特别是删去其中提及第5条的部分：他们认为，根据另一締约国的请求相互协 

助执行没收令•应按有关締约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或根据国家立法进行.有人在支 

持重新起草第4(c)款的建议时强调说，应由有关締约国自己来确定应以何为依据来 

采取没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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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另一方面，若干位代表则认为，提及第5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就某些国 

家而言，本公约将构成进行此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的基础，因而需要以某种方式指明 

诸如第5条中特别规定的程序要求.有人进一步表示，由于第5条的规定基本上 

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合作.因而不一定适用于第3条中设想的各项特定措施.而且更 

可取的做法是就在此情况下适用的程序作出更加详细的规定. 

6 8 . 一位代表认为，建议重新起草的第4款将会导致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结果， 

因为有些国家可以根据国家立法进行合作.而有些国家则需要根据特定的条约规定 

来进行合作就后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应在第4款的规定中列入某些具体的 

程序要求.诸如简要地介绍发布没收令的理由等. 

69.关于现有和今后条约与本条之间的关系，有人建议说，根据第5条中采取 

的立场.只要其他条约中的相应规定属于具体性质的规定.则应优先使用这些规定 

而不是使用本条款的规定• 

70•若干位代表强调说.应将有关在没收方面进行合作的规定确定为强制性义 

务；他们认为，建议的第4(c)款规定締约国“可以选择”根据国家立法或双边或多 

边条约来执行没收令，这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杲，因为这样一来締约国便可以随意执 

行有关的措施. 

71. 一位代表表示，应根据第1(a)款的规定来审议第4(c)款的规定.以便澄清 

各締约国在执行本项的规定时拟采用的程序机制.有人表示.只要締约国无法按 

照第1⑷款的规定在国家一级执行没收令.那么执行第4款中的规定也将是十分困 

难的. 

7 2 . 一位代表重申他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把 

Confiscation (没收）一词改为forfeiture (没收），因为在其国内立法 

中，forfeiture是审判定罪后的最终步骤，而Confiscation则是收缴后的 

一个步輟，不表明该收益或财产的最终去向. 。 

73. 一位代表建议列入这样一条：每一締约国在它根据另一缔约囤的请求行动 

时，应提交联合国秘书长一份通知，表明究竟将采取第4款(a)项中的哪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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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其中规定的第㈠点或是第㈡点。 

74.在审议笫3条笫6款时，审查组集中讨论修订萆案中放在方括号内的词， 

即“财产” 一词以及选择“应”或“可”，以确定该规定是强制性质或是自选性质。 

75.关于“收益”和“财产”这两个词，有人指出，这两个词的定义至今未有 

定也 几位代表认为“财产》的含义比《收益”全面一些，主张保留“财产” 一 

另一些代表认为，在述及所得利益的段落的第二句内，应保留“收益” 一词， 

因不需要对本规定的范围作出限制。一些代表谈到第3条第1款内列出了收益、 

材料湘设蚤和其他工具都应加以没收。他们认为也应把设备和工具列入第6款的 

范围内。 

7 6 . 一位代表谈到，他想对第1条的定义提出一项建议，以便澄清财产和收益 

的含义。财产是个概括性字跟，它可包括第1款所述及的所有各种财产。这将 

解除有些人表示的关注，即还要在第6款所述的范围内加进工具和设备等。应把 

收益命工具理解为不同类别的尉产，是从非法贩运得来的或用于非法贩运的财产。 

77.为清楚区别第3条中颊定的而在第6款内适用的不同措施的选择，一位代 

表指出，应当记住，该款涉及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混合在一起的财产，即非法贩 

运的收益已与从其他来源（合法的或非法的)得来的财产混在一起二是已变换的 

財产；三是从非法收益或财产得来的利益。对于与合法得来的财产混在一起的收 

益，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也许可设想加以收缴，而在这样情况下，要加以没收将会 

发生困难。 

78.对于“应”和“可”的选择，一些代表主张该款全部采用任逸式语气，因 

考虑到该问题复杂性和创新也其他一些代表则表示主张用强制性措词，保靜‘应， 

字。他们强调，Al非法贩运的收益，如果不是鄉的话，至少多数是与其他财 

产混在二起的或转换了的财产，以避免被执法机构查出来。因此，若写成任选式 

裁定，将削弱整个第3条的劳力。 

79.某些代表主张该款的第一句用强锎性措词，但他们对涉及所得利益的第二 

句则主张采取慎重态息 有人指出，那些利益同非法收益或财产之间的联系也许 



- 1 2 9 -

是间接的，很难加以确定，例如从混在一起的财产得来的利益就是如此。因此， 

一些代表认为第二句必须是任选性的。另一些代表建议把“得来的” 一词改为 

“查明确是从……得来的”以强调需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还有些代表认为，关于 

需要证据的关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关于反过来的举证责任的第3条第7款就是专 

门涉及第6款的证据问题的。 

80.作为强制性措词和选择性措词的折中，一位代表建议，可在该款的末尾加 

一个关于国内法律的保障性从句。有人指出，在笫3条第8、9两款内已经附有 

对整个条文的保障性从句。 

81. —位代表说，他不清楚第9款是否可解释为涉及性质较轻的犯罪，因此他 

建议增加一个第6款之二，规定尽管有笫3条前面各款，各締约国仍可对性质较轻 

的某些案件免于采取此种措I 几位代表指出，这一规定也可认为已包括在笫2 

条的保障条款的解释内。 

82.有些代表提出了应绐本条拟定一个錢标题的问题。对此，一个建议是， 

本条的标题为“安全措施和没收”。 

83.审查组注意到有关第3条的非正式工作组进一步审议第4款和笫6款的结 

果，并决定将所达成的新案文并入拟提交给全权代表会议的本条重新起草的案文。 

第4条 ‘ 

84.对于第4条，有的代表提请注意，麻醉药品委员会委托给审査组的任务是 

对该条进行[步审议；而且指出.，关于管辖权的第2条之二，也是提交审查组进 

一步审议的，应和笫4条结合起来加以审议。 

85：关于笫1款，一位代表认为，使用“按……确定的” 一语并不适当，最好 

改用“所列的”一词。另一位代表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一改，该款的意义即受到 

影响，不能被接受，因各締约国并无义务把第2条第1款所列的所有fe为确定为鲑 

犯本国刑法的犯罪行为。 

86. 一位代表指出，从笫1相第5款的规定中看不清笫4条中的罪行应由被请 

求国或请求国或由两者确定。为了处理双重犯罪行为的问题，审查组相应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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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中表明，笫4条应适用于“由締约国”根据本《公约》第2条笫1款所确定 

的罪行。一位代表建议在“締约国” 一词之前增加“有关” 二字。审查组同意 

将增加的这一词放在方括号内。 

87.关于第3款，大家讨论了方括号内的《应”和“可”两个词的选择。.一 

些代表指出，如选用强制性措词，此规定.将与本国的宪法或法律制度不一致，不令 

莸得其本国立法机构的接受。有的代表提请参考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第3 6条，该条中一项类似的颊定是采取选择性措词。另几位代表强调必须确保 

公约的有梦性，而且认为，以订有一项条约为引渡条件的本公约締约国，当接到与 

d订有引渡条约的締约国的引渡请求时，有义务把本公约视作办理引渡的法律依 

据o 

88. 一位代表指出，无论如何，第3款的措词应保证那些国家同不须以条约为 

根据的国家的平等地位，但后者可应用其本国法律作为引渡的根据，同时，依照第 

4款，它们仍有义务将公约规定的与麻醉品有关的犯罪行为看作是可允许引渡的犯 

罪行为。该代表又指出，归根结底，采用“应”或“可”并无实际的区别，因为 

即使将此条款写成强劁性形式，也并不造成引渡义务，只不过是将本公约视为引渡 

的依据的义务。他对笫3款的法律含义的这一分析，另一些代表表示赞同。一 

位代表说，某些国家须有具体的引渡条约为依据，不能把本公约看作是引渡的法律 

依据。 

89.根据讨论的情况，审查组决定，第3款中的强制性措词和选择性措词都保 

留下来，放在方括号内。 

90.有人提出一项修正第5款的提案，以说明，“除了本条已规定的情况外”， 

引渡应服从被请求国的法律或适用的引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包括被请求国可能 

拒绝引渡的理由在内，，。审查组同意这一提案，条件是把开头的例外条款置于方 

括号内。因为一些代表认为，目前由于对本条的所有规定都未达成协议，所以其 

影响在本阶段还不能预£o 

91.关于第6款，有代表指出，对该款规定，审查组巳仔细作了研究，暂时放 

在方括号内，作为笫2条新增的最后第2款。现在的问题是，审查组应考虑，这 

一规定仍放在第2条内，还有把它放在第4条。 



- 1 3 1 -

92. 一些代表重申，鉴于他们本国的宪法、资律和司法方面的要求，他们对这 

一款的规定表示保留，因本国法律不允许对政府犯罪加以引渡；他们的意见是，该 

款应予删除。 

93. 一塾代表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来自对条文的理解问题。在他们看来，该 

款既不构成对政治犯罪不予引渡原则的例外，也不构成对寻求庇护的枳利的威胁或 

违反个人的人权。该款的主要精神是保证各締约国以诚意办事，不把笫2条第I 

款所列的罪行理解为政治罪或财经罪。有的代表还提到，在例如《种族灭绝公约》 

和关于释怖丰义或劫持行为的国际公约中，都把政治犯罪的情况排除在外。在此 

情况下，一些代表建议，这一规定应写成一个简单的、直截了当的句子，即第2条 

第1款所列罪行不得看作是政治罪或财经罪。 

94.根据讨论情况，审研组决定删除第4条第6款，并用一项栽定代替第2条 

新的倒数第2款，它规定，为了各缔约国根据本《公约》进行合作，特别是根据第 

3、4、5和6条进行合作，根据本条所确定的罪行不应被认为是政治罪或经济罪， 

或被认为出于政治动机。 

95.为了处理其宪法上与其国内法基本原则有困难和问题的国家的保留意见， 

审查组决定在第2条新的倒数第二款的末尾列入一项规定，大意是本规定的实施不 

应妨碍締约国的宪法限劁及其国内法的基本原则。审查组还同意，本公约不应影 

响根据国际法享有避难权。对此，一位代表提出了具体的案文，由于对上述规定 

的内容没有达到协商一致意见，所以将它们置于方括号内。 

96. “经济的” 一词被置入方括号中，因为一些代表i)、为，关于拒绝引渡的理 

由，不应把经济犯罪与政治性犯罪同等看待。一位代表说，在引渡条约中，通常 

只有政治罪，而不是经济罪可被看作是不可引渡的罪行。对于将经济罪视为不 

可引渡罪行的意见，国际上尚无定论，因此不能接受，因为它会不适当地削弱新的 

公约。二位代表提议删除对经济罪的提及。一位储特别强调了保留有关经济 

罪的论述的必要性，因为根据他的政府经验，在引渡和相互法律协助头面的猨助曾 

因借口罪行是违反了经济法或海关法而遛拒绝。 

97. 一位代表认为，笫2条新的倒数笫2款提及笫4条是多余的，由于有了第 

5款的经修正的规定，应将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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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一些代表表示，如果第2条经修正的新的倒数第二款不能得到保留，应考 

虑在第4条中列入一个类似的规定。 

99.关于第7款（在删去修订草案的第6款后，此款又绡为第6款），两位代 

•为应无•排除以国籍为理由对引渡的拒绝。所以，他们赞成删除载入修订 

草案的例外条款。 

100.许多其他代表相反表示，不引渡在其国家受到宪法和立法承认和保护的本 

国公民是国际刑事法的一个根本原则。鉴于这种国内的司法限制，应谢除第7款。 

101. 大多数赞成删除的代表同意保留该款条件是列入修订萆案中所拟 

定的保障条款。这科保障条款不仅应提及宪法，还应提及締约国的国内法。一 

位代表要求还应提及国内基本法和国内司法制度。 

102. —位代表指出，虽然他的国家允许引渡本国人，他仍然支持删除这一规定。 

他认为，由于大多数其他囤家对引渡本国公民都有司法障碍，所以该条款因为缺乏 

相互性实际上已不能实歉这一意见得到了一些其他代表的赞同。 

103. 一位代表认为，只应保留指出协助引渡的义务的第一句。提及国内宪法 

或司法限制的一个保障条款应作为第一句。 

104. 一位代表在其他一些代表的支持下提议在笫7款的结尾处加入一个新的句 

子，以包括各国享有酌情准许引渡本国公民的权力。根据提议的频定，各締约国 

应努力确保行使这一权力。有人指出，该条款的其他规定没有涉及存在酌情处理 

的权力，所以鼓励在这种情况下准许引渡是有益的。 

105. 一位代表回顾指出，在第7和第1 0款之间建立联系的想法出自于修订案 

文的最新文束 在引渡本国公民问题上存在司法障碍的国家在接受第7款方面迈 

出了一步。引渡受到诸如初步证据的要求等严格的证据条件限制的其他国家已同 

意尽力减少第10款提出的这些要札 因此两个条款反映了双方作出的平衡努力。 

删除第7款可能会打乱这一平衡。 

106.审查组决定保留第7款（已改作第6款），并插入在讨论过程中所提出的 

孙充，同时把有关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的方面置入方括号。为了反映第7和第10 

款中的联系，审查组决定作一个结构改动，把第1 0款移到前面，把它紧接着放在 

第7款（巳改为笫6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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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审查组在讨论第8款时努力简化修订文本，并找出在以前的讨论中未能达 

成协议的主要问题。人们提出了一些提案，以使该条款的措辞更加准确明了。 

108.审查组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同意有关第8⑶款的一项建议，即用“耍求 

引渡的締约国的请求”,以避免在请求国问题上产生舍糊不清之处。 

109. 一位代表建议说，应将第8(b)款中的“类似性质的犯罪行为”改成“同类 

性质的犯罪行为”，以避免在理解不同犯罪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中产生误解。他 

就此强调他的意见说，应针对麻醉药品贩运者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来量刑，并至少 

处于2或3年监禁。另一项建议要求将“拥有管辖权” 一辞改成“可以行使管辖 • . 

权”，因为管辖权的行使可以受到若干辨因素的限制，诸如外交豁免、避免双重审 

理或时效等。 

110. —位代表提请注意“如果不将其引渡给另一締约国”中的另一缔约国一辞 

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此项规定仅应适用于本公约的締约国之间拒绝予以 

引渡的情形。 

111.在其领土内发现犯罪者的缔约国应“应请求国的请求”采取行动这一条件 

遭到若干位代表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些代表认为，这一条件与国家主权不符；进 

行起诉的杈利不应取决于是否有人提出请to 作为对此项反对意见的答复，有人 

指出，有关请求的条件仅涉及根据本公约提交有关案件进行起诉的国际义务；这一 

要求绝不会影响到按照国内法律进行起诉的杈利和义务。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一点, 

有人提及第二条第3款之二中的规定，即本公约并不排除按照国内法律行使任何刑 

事管辖权。一位代表建议，应将此项规定列入第8款中，以便避免就此问题产生 

任何误解。 

112.其他一些代表反对提出请求的条件，其理由是进行起诉的国际义务应为无 

条件并在任何情况下属于强制性的。如果引渡被拒绝，他们认为，便应根据或引 

渡或审麪原则自动提交有关案件进行起诉。有人就此提及若干项公_的规定，诸 

如《19 7 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7条和《1 9 8 8年镇压危害航海安全的不法行 

为公约》第1 0条，他们指出，这些公约的有关款项规定一旦引渡被拒绝便应有义 

务提交有关案件进行起诉，而没有提及请求国的请求问题。还有人逬一步指出， 

如遇危害人类罪通常可以普遍行使管辖权，而且对《基多宣言》的签署囝而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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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贩运麻醉药品的犯罪行为即属于危害人类罪。 

113.若干位赞同保留此项条件的代表表示，他们不同意针对有关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的犯罪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一些代表逬一步概述了保留请求条件的实际好 

处。在某些情形下，如果引渡时遇到障碍，被请求圔和请求国均可以选择避免起 

诉而等待引渡的条件成熟后再采取行动的做法。 

114.在讨论过程中，一位代表似乎认为实际上可以删除笫4条笫8款中所有涉 

及第2条之二的内象他认为，不论其理由如何，唯一有意义的一点是缔约国是 

否拥有管辖_没有理由将涉及管辖权的案件限制为第2条之二所规定的案件。应 

将第8(a)C=激删去。第8款的规定本来可以十分清楚明确，但由于不断提及第2 

条之二，因此读来显得十分复杂。这一修正案还将涉及笫2条之二的第2款，因 

为该款也不再有任何必要。许多代表对此项建议表示赞同。 

115.但另一位代表指出，如果将这些内容以及第2条之二第2款一并删除，将 

会损害第8条的逻辑也一旦将涉及第2条之二的内容删除，则行使管辖杈的唯 

一理由便将为締约国的国内法橡一些国家对其在国外犯有罪行的国民没有域外 

管辖fe因此这些国家将放弃进行起诉的义务，而其他国家由于在其国内法律中规 

定了此利管辖权，因此将有义务进行起诉。这样一来，各締约国共同承担义务的 

互惠性便会消失。另一位代表支持对建议的删除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的分析。这 

些代表之一要求保留第8 中适i提及第2条之二的内容 

116. —些代表就该款第一句中“在不损害行使其他任何管辖杈的情况下”的措 

辞发表了意见。有人就有关删除所有涉及第2条之二的建议指出，不应蒯除这些 

措势因为此外没有提及行使管辖权的其他任何特定理由，所以不再有必要在提 

夂其他任何管辖杈”。但一些代表赞成保留第一句中的这些措辞。一位反对删 

除所脊涉及第2条之二的内容的代表认为，可以在句首中重新提及第2条之二，其 

措辞方式如下：“在不损害各締约国根据第2条之二或其国内法律的情况下。»提 

及国内法律的内容也将照顾到有关保证各国有进行起诉的主权问题。“ 

117.审查组同意根据讨论中提出的各项建议确定第8款的措辞，并酌情将其置 

于方括号中，以便表明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的特别点。 

118.关于第9款，一位代表认为，该款与其国家宪法不符，因而应予删除。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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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组同意一项建议，即只要不能就置于方括号中的第7款（新编第6款）的命运作 

出决定，就应将第9款中提及笫7款的内容删去，而代之以第7款内容的大意。 

119.—位代表赞成将第1 2(L1)款中的“应考虑”改成“可考虑”，因为他的 

国家不能同意移交被判刑者。若干位代表指出，有关考虑缔结协定的义务本来就 

是以很弱的措辞加以规定的，因此如果再将其改成选择性的措辞，便会失去任何意 

义。鉴于未能就此项问题达成协议，审查组决定将上述两种措辞同时置于方括号 

中。 

笫 5条 

120.在开始审议第5条之前，审查组听取了一位代表的发言，他陈述了本国政 

府关于就公约的范围增列新的第1条之二的建议。该建议的新条文主要参照该国 

政府与别国订立的现已生效的条约的内容，强调各国法律和主权的平等，不干涉内 

政的原则，和尊重各该締约国的杈限和领土管辖权。应在公约内明确指出，公约 

条款的执行将服从本国的法律和条例，而且不应损害各締约国的安全、公共政策或 

其他根本利& 

121.审查组对第5条的讨论主要依据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报告所附 

的经修订的该条草案，同时也考虑到由苘国政府提出的对整条条文的修改和由一国 

政府提出的对某些款的修正。 

122.几位代表强调一开始就确定该条范围的重要性，并建议其中名激应具体规 

定相互的法律协助，以便使它与第6条规定的行政性质的协助和其他合作形式明确 

区 ^ ^ o 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在本条的标题中加上的”字样。一 

位代表^为，第5条的内容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协劫的范围，因而应修改其标 

题，以便包括转移刑事程序的意义在内；或者把有关转移刑事程序的规定移出去， 

专门拟订一条关于这问题的新条文。审查组同意第5条的标题应为“相互法律协 

助” o 

123.关于第1款，几位代表表示赞成所提出的重拟萆案，他们觉得该草案写得 

更清楚、更简练和更肯定。初始的修订草案的第1款内的保障条款应尽可能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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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本条的各有关款内。 

124.另几位代表强调必须保留第1款引言句内的保障条款，以便明确本条各款 

在执行中必须适当考虑到各缔约国的宪法、法律和行政制度以及有关的条约或安排。 

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第5条各项规定的执行必须服从被请求国的国家法律。 

125.关于双重犯罪，几位代表表示，这一要求不应适用于第5条频定的相互法 

律协助的所有情札有的代表认为，关于双重犯罪，应结合本条其他各款的保障 

条款来审议，或者列入第1 1款内，作为拒绝相互法律协助的理由之一。有人提 

请注意到养于在刑事案件中相互协助的欧洲公约第1条第1款的规定，认为对相互 

协助而言，只要对该犯罪的惩罚处于请求国的司法当局的管辖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有的代表觉得应在笫1款内保留双重犯罪的原则，因他们认为这是相互 

雜协助的一个先决感 

126. —些代表认为，第1款的规定应表明，各締约国应“根据请求”相互提供 

协助；另一些代表则认为只要写明应《遵照本条规定”提供此秭协助就可以了。 

127.签于意见不一致，审查组决定交由一个非正式工作组进一步草拟第1款。 

128.非正式工作组同意不在第1款内加入一保障条款，并在其中写明，各締约 

国应遵照本条规定，对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任何刑事犯罪的调查、起诉和司 

法程序，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相互法律协助。大家还同意加入一项含有不同的保 

障条款的新的第2款。因对应保留何者，达不成一致意见，因此将这些措词放在 

方括号内。整个第2款也放在方括号内。 

129.非正式工作组同意增列一个可以拒绝相互法律协助的理由，即凡被请求国 

当局受其国内法禁止，不能对在其领土内已犯的同一犯罪行为，执行所提出的请求 

的情礼 

130；另一增补的可拒绝相互法律协助的理由是，执行该请求将会违反被请求国 

的宪法、基本法律原则或法依但是，因为对于加进这些拒绝协助，理由，达不 

成一致意见，这些措词都放在方括号内。 

131.大家一致同意，应按照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律执行有关请求，而且在不违反 

被请求国法律的限度内，尽量按照请求书上写明的要求执行。 

132.审查组同意删去经修订的第5条笫2款草案，因为其频定尽管属于劝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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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但仍被认为是多余的。 

133.若干位代表说，应以灵活的方式拟定第3款的引导句，以便避免使之成为 

强制性的；因此，应将“应”改成“可以”。此外，所列出的清单不应意味着衮 

括全部手段，而是应仅仅指明各缔约国可以使用的某些有关的方式方法。其他一 

些代表则认为，为了以某种方式介绍可以预计从締约国获得何种形式的协助，应将 

第3款親定为强制性的，因此他们更赞成使用“应” 一字。作为另一项替代办法， 

有人建议说，第3款可以包括两套清单，分别处理属于强制性的协助方式和属于由 

缔约国酌情决定的协助方式。若干位其他代表认为，该引导句仅应指出相互协助 
* - • . ‘-

将包括其后的各项中，而不涉及该款的规定应为选择性的还是强制性的。 

134.为了反映出该清单并不拟囊括全部手段，从而扩大各缔约国希望设想的协 

助范围，审查组同意列入一个新的款项3大意是各缔约国可以在被请求国的国内法 

律允许的情况下彼此提供任何其他形式的相互法律协助。 

135.若干位代射人为，第3 (a激的措词过于合混不清；“取证”的说法尤其可 

能被误 1 他们认为，应重新起草该项规定，从而清楚地表明这是关于拟作为证 

明目的而取得的证词。审查组同意将此项规定提交给非正式工作组重新审议。 

13 6 •审查组同意保留修订草案中分别关于送达司法文件命•搜查及收缴之铅 

麵笫3款的(b饰(c)项。 

137. —些代綠为，第3款(d)项应该删去，因为“现场，，湘“物品，，的措辦 

縱清。还有人指出，诸如此类的规定在现有的公约中也是不同寻常的，•此外第 

3款⑷项已包括了这一点。其他一些代絲为，这一项椒彳对再现在它国领il 

犯下的罪行命澄清从对证人提问中所得的证据是一秭司法互助的有益形於为了 

使这一规定更加具体化，人il提议应对它加以修正，以便将这一规定的实施局限于 

与第2_条第I款确定的犯華行为有关的物品和现诼 

138 .审查组同意彌除第3款⑷项，因为它与第3款中包括的其他辑助形式有重 

复。 

139•—些代«示，如果要保留第3款(f)项的规定，它们就必须受到一项保障条 

款的约束，因为某些囤家的法律禁止某些类别的物品出惑 4代表提议用“提 

供”取代“交换” 一词，并具体说明这一援助形式是为对第2条第I款中的罪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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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起诉的目的服务的，审査组决定把这一规定煶交非正式工作组作进一步审议《 

140. 一位代表提议对3款fe颅进行修正，从而使它符合他准备在第3条笫3款 

中提出的要求和条件。 

141. 一些代表主張删除第3款㈨顼中的“冻结和收缘“的措辞，因为与规定为 

了达到没收目的进行国际合作的第3条所不同的是，这一规定有着协助调查或起诉 

的有限目但是，4代表认为应保留这些措辞，因为它对调查或起诉都是必 

要的，以确保此类收益不_散。 

142.第3款颅因为其实质已纳入一个新的条款（见上文第1 3 4段）而被删 

除o 

143. 一位代表提议第3款CJ)应明确表明，应征得被要求协助调查或参与起诉的 

AM的同意才能这样傲。相反有人提议，为了同时包括无需征得同意的情况，应 

对额般加以修正，以表明这一条只适用于准备提供这科协助的Ap 

144.审查M非正式讨论后决定删除修#案中的第3款(j)项和第4款0：御(0 

项的拟议的修订案文，并在一项单独的款项中列入一项规定，其大意是締约国在得 

到请求时应在符合国家法律和惯例的情况下方便或鼓励包括受拘禁者在内的同意或 

准备协勘调查或参与起诉的人员的到场或提供。“同意”湘“准备”这两个措辞 

被列入方括号中，因为未就应保留哪一个词语达成一致意见。一位代表宣布，在 

适当的时侯，他将提议在《公约》的另一部分中插入有关为作证目的而过境的受拘 

禁者的安全通行。 

145.审查组决定在一个单独的条款中列入第4款fe颅的拟议的修订案文，大意 

是当为了正确判刑而考虑移交对本《公约》第2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刑事诉讼 

时，洛待约国应积极考虑这科移交的可能性。（见下文第183 —186段） 

146.审查组决定把载入词个条文的拟议的修订草案中的相应决定作为对第5款 

进行讨论的基础，因为人们认为这些规定的语言更为清晰灵活。根据修订草案， 

如果有关的当事方未缔结司法互助的条约，第5条中有关主管当局的指定、请求的 

语言、请求所包含的情况、执行的方式和拒绝的理由等事宜的款项都应适用于根据 

本条所提出的请私 如果这些当事方受一项条约的约束，该顼条约的程序性规定 

应适用于这一请求，除非当事方决定采用第5条的上述条款，以代替条约的程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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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47. —些代表认为,第5款应明确表明《公约》并不凌驾于现有的司法互助条 

约。在此方面，有人提议，应按照《欧洲刑事问题互助公约》第2 6条第2款的 

精神作出一项规定，：现定第5条的规定不影响在包括或可能包含有关某个领域中互 

助的具体结果的条款的任何其他双边或多边国际公约条款下所承担的义务。一位 

代奈认为最好有一个更为灵活的案文，并提议插入按照《1 9 7 1年蒙特利尔公约》 

(镇压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不法行为公约）第11条的精神拟定的一个新的规定， 

以表明第5条的规定不影响在完全或部分与刑事案件中的互助有关的其他任何双边 

或多边条约卞所承担的义务》 

148. 一位代表表示，只有当其他司法互助条约的规定比新《公约》的规定更可 

取时，那些规定才能MM本条的般。 

149. 一些代衰对拟议的修订草案中提及的该条的各个款顼是否可以适用于根据 

第5条跅提出的请求表示保留。一位代表认为，第5款的规定应适用于整个条文， 

而不是仅适用于所说的款项。 

150.若干位代表认为，般程序性规定具有限制性，因此建议将‘‘程序性”一 

词删去。鉴于若干位其他代表认为应予保留，审查组同意将该词置于方括号之中。 

151.审查组同意倒去“根据请求，，一辞以便使该项规定具有广泛的适周范围。 

152.关于列于方括号中的有关指定某一当局执行相互协助请求规定的修订案文， 

—位代衰认为，如若此项规定为强制性的，则这可能会损害现有的互助网各 其 

他條则认为，恰恰相反，这将被证明为是十分有益的，因为此项规定将会使人清 

楚地了解应向何处发出请私 

153. 一些代表指出，指定一个单一的当局不能圆满地•联邦国家或合众国所 

遇到朗句题，因为有关刑事诉讼的相互协助从属于不同的司法管辖范围。应规定 

设立一个以上当局的可能如果不能明确地作出此类规定的话，那至少也应达 

成一項谅係，即在使用“当局” 一词的单数形式时亦不将之理解为#除上述可能性《 

154.在答复同一问题时，另一位代表建议说，应提及指定的当局可以委诚代理 

人。但有人认为，在各种司法管辖杈处于平等地位的情况下，委派代理人的概念 

是不适当的。一些代表还强调说，有关委派代理人的问题是内部亭宜，因而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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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约中出孤 

155.审查组审议了建议的经重新起草的案文，即规定指定的当局可以执行请求, 

也可以“将之转犮给有关主管当局执行，，。一些代表认为，指定的当局本身并拥 

有执行的能力。若干位其他代表强调亂有执行能力的当局可能会因请求的内容 

不同而迥异，因而可以不同于指定的当局。因此，应在本款中提及请求的转交问 

题。 

156.关于经重新起草的涉及指定的当局之间相互联系渠道的第6款，若干位代 

表赞成通过贼 «来转交有关协麵事诉讼的请肊使用外交驗将可以确保 

请求得以到达有关部门的手中，而且可以保证切实的翻译湘邮送服务方便。 

157.其他代表认为，通过外交錢转交的规定将会对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他 

们认为，指定当局之间进行直接联系要远为迅捷和有效；有人指出，小国的外交代 

表网络常常十分有隄，而且外交渠道并不能在所有区域中正常犮挥其作用。 

158.若干位代表认为，有必要在此问题上采取灵活的做法。締约国应有权选 

«系渠道》 还有人指出，赞成通过的国家应指定其外交部为主管当局。 

1 5 9 . 針 位 代 应 从 《 1 9 6 1年麟药品单一公约》第3 5(e)条中参 

考灵活处理的办法。该项规定如果按照正在审议的事项加以调整的话，将可以使 

请求迅捷地转送到指定机构处，而不会损害締约国要求通过M渠道转送的杈利。 

160.关于经修订的第7款草案，若^^储反对以口头方式提出请求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以口头方式”一辞本身便不够明确。若干位代表表示，以书面形式 

提出的请求是标准的做法。但一位观察员指出，《为预防、调查湘打击关稅犯罪 

行为进行相互行政协助国际公约》（ 1 9 7 7年内罗毕公约）规定可以以口头方式 

提出请求，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加速各締约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还有人指出，在某 

些情况下，特别是当两国之间的其他联系方式十分缓慢时，以口头方式进行联系可 

以是转€相互法律协助请求的最迅捷方式，因而本《公约》不应排除此科方式的可 

能性。 

161.若干位代奈表示，若干项公约规定请求必须以被请求国一方的语言提出。 

有人指出，如遇使用若干.种正式语言的国家，似宜由这些国家表明应以何科语言提 

出请礼 为此目的，一位代表强调说，本款应规定締约国应将其要求使用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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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种以上的语言通知秘书长。另一位代表提议只能以书面方式提出请私 如 

再增加要求以被请求国可接受的语言这一条件，可能产生可以设想的问题，比如被 

请求国选定的语言可能是请求国不懂的或不熟知的语言。 

162.审查组审议了有关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应包括的资斜和情齓并以此作为 

讨论建议新起草的第§款。 

163.关于第8(a)款，建议新起草的案文规定，应在要求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中 

指明»行与请求有关的调查或诉讼的主管当局的名私一些代表建议，除该有 

关当局的名称M，还应具体介绍其职能，以便表明其以何种身份行事。另一位 

代g为，转交请求的当局可能不同于有关的主管当局，因需要加以指明。 

164. 一位代衰建议说，还应舰提起公诉的当局。另Hi代轰对提及进行调 

查的主管当局的傲法持保留态度。有人建议，应仅规定指明提出请求的当局的名 

称，而将其他顼内容转至第8款(b)项。 

165.审查组开始审查建议重新起草的第8款(b)项，该项规定请求书中必须包括 

与请求有关的调查或起诉的主题如性质，其中包括对有关事实的简要介绍。审查 

组同意应提供起诉的性质，以作为附加的资料。一些代表认为，将此类简要介绍 

列入请求书之中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实际中会成为一科负抵但一位代表根 

据其国家的经验认为列入此顼内容:W十分重要的意义 

166.审麵同意将第8款的规定驗非正式工作«—步审议。 

167.审查组审议了修订草案第5条第1 2款并同意将其列入该条内。 

168.关于修订草案的第1 3款，有人认为，该款的第一部分，即締约各国应棂 

据它们之间可能订立的任何法律互助条约履行本条规定之义务，应予删除，因此项 

规定已经包括在本条第4湘第5款内。审查组同意保留该款的第二部分，即提请 

各締约国考虑締结达到此目的并实施本条规定的双边或区域协定的可能& 一位 

代表说，重要的问题是，非正式的执法援助不应由于第5条规定的办法而受到无意 

的限制，因此他建议在本条内包含有这方面的措辞。 

169. 一位代表建议增加下述规定，即摘引自修订草案第5条第4㈦款和《欧洲 

互助公约》第1 2条的规定，加进第5条内，作为第I 0款之三： 

“被传讯回答问题的证人或专家，或被控告而须对其行为作出交代的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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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讯来到请求国当局面前者，不应由于在他离开被请求国领土之前的行为 

或判定的罪行而被起诉或拘押或在该締约国境内受到任何对其个人自由的 

其他限制。此种豁免权在下述情况下应即停止，即该证人或专家或个人 

自司法当局不再需要他出庭之日起连续十五天期间，有机会离开伹仍留在 

该囤领土内，或在离开后又返回者。” 

170.几位代表对列A^ —建议条款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这将鼓励证人湘专家 

接受当事国关于为司法程序提供协助的请私 

171.几位代表对该建议条款的措词表示保留。关于第一句，几位代表 

反对使用“被传讯”一词，他们认为，这会使该款与该条的各项规定不连贯，因其 

他各款均不规定关于转移诬人或专家的义务。他们强调指出，证明或专家的转移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自愿的，都应得到有关人的同意。审查组同意把‘‘被传讯” 

一词去掉，改为“凡同意在请求国作证者”字格 

172.对第一句的规定也作了修正，以指明被转移之人在该締约国领土内不得由 

于某些行为、“不作为”和“定罪”而受起诉、拘押、“惩罚”，其个人自由也不 

受任何其他限制，也不应利用该人达到民事诉讼的目的。 

173.几位代表反对在第二句内使用“豁免权” 一词，因他们认为该词只适用于 

领事人员湘外交人员。审查组同意将该词改作“安全保障，，。 

174.对于i人或专家在司法当局不再需要其出庭后可离开请求厘领土的问题， 

审查组同意将该规定修改为：只有在该人“自愿地”继续留在请求厘或“出于自己 

意愿又返回”时，此科安全保障即应停止。有人建议将连续十五天的期限改为一 

个月。 

1 7 5 . ~^代轰认为，此项规定不能太详细，执行的办法应由各締约国决定。 

176.尽管就该条的总目的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由于时间的隈制，MMMl^ 
各修正桌的实质性内鈔錢方式进行狄的讨谂 因此审查组同意将该綠于 

方括号中，并提交给全权代表会议进一步审议。 

177.关于该款在第5条中的位置，若干位代轰衰示希望将该款项放在紧接第3 

款之三之后，因为它与该款有着实质性瑕系。其他代表认为应在第5款下新添一 

款，并建议将其置于第8和I 3款之间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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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未能就该款的位置达成协孔 审査组决定将其作为新的一款列入笫5条 

中，然后由全权代表会议就其•作出最终决定。 

179. —位代表建议列入新的一款，大意是被请求国应承担执行请求过程中产生 

的一殷性费用，而如果在执行请求过程中遇到特殊性质的费用问题，则各締约国便 

应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应以何.种方式和根据何种条件来执行有关的请恭 他还建 

议说，应新添一项规定，大意是应就任何拒绝提供相互法律协助的决定提供理由。 

审查组同意将此两项建议同时列入第5条，由全权代表会议进一步审议其内容、表 

达方式及其雄 

180. •一位代表要求将第5款的第二句;^方括号内，因该句建议限制«法律 

互助条约的适用。另一位代表要求说，应将第5款末句，“除非各締约国同意作 

为替代实施本条中所列第8至1 3款”，置于方括号中，因为他的政府对此不能接 

受。另一位代表建议说，在我到更能令人接受的表述方式之前应将案文第1 1(0 

款置于方括号中。一位代轰提议,第1款中“调查”之前的“任何”一词应置入 

方括号中并删去本条中进-#提及的‘‘调查”字格另一位代表提议，第9款中 

的‘‘和由主管当局”一词应置入方括号中，因为其含义舍糊不清。他认为，该款 

中有关主管当局的规定应结合第1 1款(e)项中确定的拒绝司法援助的理由一起考虑o 

审查组苘意了这些提案。 

181.另一位代表认为，如果不对笫6条第1至第4款作相应的修正，第5条的 

现有案文是不可接受的。申了他对第5^3款 f e )项的保留意见，他认为 

应按照他将对第3条第3憲提出的修正案对(g)项加以修改。 

182.关于第5条的整个案文命内容，人们一致认为，在第4条上，审查组尽力 

就一个折衷案文达成协议，与此相反，第5条则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时间不允 

许审查寧调和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私也不能就一项确定的案文达成协议。 

183.审查组审议了有关列入一项新的第5条的建议，大意是各缔约国应经审议 

后同意可能相互移交针对本公约第2条第1款中列举的犯罪行为提起的刑事诉讼， 

只要据认为此种移交有利于案件的正当司法。（见上文第I 4 5段） 

184.若干位代表特别认为该项建议的措辞过于含混，因而对其持保留态度。有 

人就此建议将“同意”一词删去。一位代表认为，该顼建议与其11宪法不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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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会损害主払 

185. 一位代表对该项规定的表述方式持保留态度，但认为将其列入第5条还是 

适宜的，并建议改变其表达方式，以表明各缔约国可酌情相互通报有助于更好地进 

行司法的诉讼。另外三位代表对上述意见表示支持。 

186.审查组同意将置于方括号中的第5条之二提交给全权代表会议进一步审议。 

第6条之二 

187. •审查组审议了麻辞药品委员会提交给它的拟议的新增第6条之 

188.许多代表表示支持将这一新的条文列入《公约》，以顾及过境国的特珠忧 

虑问题，这些过境国中绝大多数是资金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强调说，对本条 

的审议肯定属于审查组的工作任务。 

189. —些代表指出，他们认为，拟议的新增条款是多余的，因为其关心问题已 

在第6条第5款中得到了充分反晚。其他一些代表支持把拟议的第6条之二作为 

单独的4列入《公约》，他们指出，第6条第5款的规定涉及了技术援助的一种 

具体形式而第6条之二的规定包括了为有效打击非法贩运而必须开展的国际合作 

中的财政命经济援助的其他方面。 

190. 一些代表认为，对拟议的条款的实质性内容湘案文的讨论引起了复杂而敏 

感的问题，鉴于审查组的时间有隈，它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圆满的处理。一些代 

表指出，把拟议的新增条款列入《公约》是一独治决皂应由全杈代表会议作出。 

191.审查组决定把拟议的条款列入方括号，并提交全杈代表会议最后决钱否 

应把它列入《公约》。面位代表对这一决定表示保留;姻n认为/不应对新增条 

雑予与已经受到自由参加的政府间专家组、麻辞药品委员会和审查组深入讨论的 

《公约i草案其他条款的同样地俗他们认为，应把这一拟议的条款与审查组未 

审议的其他提案附在一起提交全杈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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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条文和有关的菜文草案的审查 

192.结合议程项目5，如同上文第1 7段指出的，有些代表对笫6条和第1 2 

条犮表了意见 

193.对于第6条，一位代表建见为了考虑到有时麻醉品犯罪与经济犯罪结合 

在一起，应修正第1款(a)项，以指明国家主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应包括商业和 

经济交易的信息。 

194.对于第1 2条，许多代衰重申，对于第3款内，专家组将原来“按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七部分规定的公海上的”改为“超出领海的外部界线的”字样，其本 

国政府表示保留《 他们认为，采用这样的措辞可能意味着，某些第三国可能« 

予对专M济区的某些权利，而此种专属经济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 9 8 2年） 

中并无规定，因而打乱了沿海国家与第三方国家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之间的微妙平 

衡。他们iU/，应保留原来由秘书处提出的第1 2条草案的措辞。 

195.几位代表要求将他们对第1 2条的解释纪录在案，侧fl认为该条与较合国 

麟秘约的规定并不冲突。侧门认为，对于该公约的规定作出麟，超出了审 

查组工作任务的范围。有人表示，对第6条和第1 2条的条款的深入讨论不属于 

审查组的工作范围，因根据议程项目5,对审查组审查其余条文的要求只是为了作 

出必要的修改，使其与公约草案的文字统一起来。一位代表说，对第1 2条的审 

« 在 审 查 组 工 作 ^ t 内 的 。 

⑶条款草案 

196:审查组注意到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有关修正最后条款草案第1条的建议，大 

意是有能力就本公约所涉及的事宜进行谈判、締结和执行国际协定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可以成为本公约的締约国，而且本公约中提及的各締约国，国家或国家部门 

应酹情适用于这些组织vo 审•同意按此项建议修正最后条款草案第1条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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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章 

全权代表会议的安排 

议事规则 

197,审查组逐条审议了文件D 25 D / D C I T / 1 0和C o r r . 1 - 3以及 

D E D / D C I T / 1 6所载的全权代表会议暂行议事规则萆案o 

198、关于规则4，审查组同意用根据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议事 

规则提出的一个提案来取代规则4的头两句句子，该提案的大意是全杈证书委员会 

的九名成员应在会议开始时^应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全权证书委 

员会的组成为依据。审查组核准了经修正的规则4,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有国家 

m,会议应让同一地区组中_他国家取M 

199.审查组同意将规则4和5中的“代表” 一词改为“代表团”。 

200,审查组同意修正关于主席的一般杈利的规则7第1段第一句，在“把问题 

付诸表决并宣布决定”之前，增添“促成一致同意，向总务委员会介绍为达成一致 

同意所作的努力”。 

201 •审查组同意修正规则29,以便指明供会议审议的基本提案将是“麻醉药 

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和审查小组作为其报告一部分提交的”公约条款萆案。 

2 0 2 , 一位代表要求澄清_ 4 9所规定的起萆委员会的作用。据解释t如同 

联合国以往各秭会议，起萆委员会的作用将是编辑性质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公 

约条款草案案文相互间文字上的一致。经一般性讨论，审查组同意保留规则4 9， 

但有一麥谅解，即起萆委员'会将不会管实质性事项。审查组还核准了一位代表的 

下述提议£即会议主席应在适当时候向会议解释起萆委员会的职能。 

203, 一位代影人为规则5 0应予修正以明确说明每一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 

作组均应各自选举其主席团成员c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后，审查组同意保留原起萆 

的该条规则，以不限制会议的特权，但有一项谅解，即应使每个委员会、小组委员 

会和工作组都有可能各自选举其主席団成员。 

204 •若干代表对分别有关会议语文和口译的规则5 5和规则5 6表示关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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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应向会议的所有机构提供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口译和笔译方便。秘书处解 

释说，按照会议的射务安排，并由经社理事会核准，将向两个同时举行的会议提供 

六种正式语文的口译服务。审查组注意到所涉财务问题，并表示希望为所有各次 

正式会议提供会议语文的口译o 

205.审查组同意修正规则5 9第一句，以表明全体委员会的会议也应公开举行， 

修正规则6 0,以表明总务委员会和起萆委员会的会议通常也应以非公开方式举行。 

规则5 9和 6 0的题目则相应修改为“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和“其他会议，。 

Ht代表在不反对协商一致意见的同时表示,他认为规则5 9和规则6 0还是按原起箪 

的为好。…. 

2 0 6 , 一位代表认为，鉴于会议主题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关于非公开会议公报的 

规则6 1应予改动，以使只有会议主席，而不是有关机构的主席可有权在非公开结 

束时向新闻界发表公报。审查组同意这一建议，规则6 1经相应修正a 

207‘审查组同意提请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经修正的暂行议事规则萆案。 

扎其他组织事项 

208.审查组根据文件D K D / D C I T / 1 4所载秘书处的说明和文件DKD/ 

D C工 T / 1 3所载会议临时议程萆案，审议了有关会议的组织事项。 

209 •审查组还审议了 ；^干代表非正式协商期间拟订的关于会议工作安排建议 

萆案。 

2 1 0 .审查组通过了所提议拟义的建议。代 ^ •所提议的建议中将 

关于《公约》的实质性工作分配给各小组委员会、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会的方式表示 

保留。（审查组通过的各项建议，见上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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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A3)。 

2 同上，第100段。 

3 同上，第76段。 

4 同上，第79段。 

5 同上，第87段。 

6 同上，第90段。 

7 同上，笫96段。 

8 同上，第98段。 
9 同上，第9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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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萆案修订文本t 

序言草案# 

各缔约国， 

深切关注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需求及販运的巨大规模和增长趋势， 

构成了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一游严重威傲，并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基础带来 

了不利鄉， 

注意到麻薛品贩运同其他与之有关的、有组织的犯II活动结合在一起，损害着 

正当合法的经济，危及各国的稳定、安全和主权， 

•认识到麻薛品贩运是一秭国际性犯罪活动，需要紧急加以注意并给予高度重视. 

意识到麻薛品叛运可获#巨额利润和财富,从而使跨国犯罪集团能够渗透、污 

染和腐蚀各级政府组织、合法的商业和金融企1，以及社会各阶层， 

希望剝夺寐薛品钣运者从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从而消除其从事麻薛品贩 

运的主要剌激因素， 

认为有必要对一些物质,包括一些前体、•化学品和溶剂，采取监督措兹，因为 

这些物质的方便荻取已导致越@多地秘密生产属于《1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 

经由《修正1 9 6 1年麻链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以及 

< 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规双围丙的麻键药品和精神药物， 

注意到经由正常的邮政渠道走私麻薛品的情况有增无已,因而需要增强关于禁 

jbm过邮件非法运送麻辞品的现行国际公约， 

* 作为基本提案提交全权代表会议。 

^由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i义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1S88/13)，第137-141段)。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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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改进国际合作，共同刽止从海上非法钣运寐薛药品和精神药.物• 

认识到从极本上消除麻薛品贩运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 

意识到有必要在国际合作的范围内通过有效的协调行动来对付麻薛品贩运问题， 

镜认较合国在麻薛品管刽领域的主管职能》并希望与麻薛品管刳有关的国际机 

关均设于联合国组织的范围之内. 

重申现行麻薛品管刽条约的指导原则及其包含的麻薛品管制刽度， 

确认有必要加强和补充《1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经由《修正19 6 1 

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以及《1 9 7 1年精神药 

物公约》中规定的措施，以便对付非法贩运麻辞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规模、程度和复 

杂性及其严重后杲， 

愿意締结二项行之有效的禁止非法贩运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以顾 

及整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现行麻薛品管制条约中未曾设想到的那些方面， 

兹协议如下： 

实质性条文萆案 

第1条“ 

除另有明文指定或文中另有规定者外，本公约的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麻管局”系指国际麻醉品营制局； 

“商业承运人”系指为了报酬、雇请〔或其他形式的酬报〕而从事客运或货运 

“审查组审议了以“用语”为题的原萆案笫1条和麻委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非正式 

工作组提出的题为义”的箪案。在讨论过程中，审查组就某些M达成 

了 一致意见，并对其他定义作了深入研究。现将会议讨论（见上文笫1 4和 

1 6 — 4 5段）的结果都作为第1条在本页列出，标题未定，因对此未达成一 

致看法。秘书处原萆案和非正式工作组所提萆案的其余各项定义，则作为备 

选案文A(秘书处）和备选案文B(非正式工作组）随后列出。 

对引导句，审查组未进行讨论丨备选案文A和备选案文S采周相同的引导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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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邮件运送〕的任何个人或〔公营或私营〕实体； 

备”系指经社理事会的麻醉药品委员会： 

“控制下交付”系指〔允许〕〔在一締约国的国内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允许〕 

非法交运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或清单A或清单E所列物质〕在有关国家主管当 

局知情和监督之下，〔或非法交运的货物在被主管当局截荻后，经用无害物质取代 

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允许其继续发运。〕运出、经过或运入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领土，以便查明非法贩运所涉人员并对之采取法律行动的侦查技礼 

“理事会”系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非法贩运”指〔除其他外〕〔包括〕〔播种〕、种植、〔收荻〕、生产、洳 

工〕、制造、提炼、配制、〔调制〕、鄉、提供发售、销售、〔持有〕、〔供应1 

〔储存〕、购买、〔获得〕、出售、〔妙龄〕、以储条件交付、经销、发送、 

通过邮件发送、过狱送、运翰、输入和输出〔及以任何其敝式贩运〕违反《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修正1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 

修正的该公约及《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之规定的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非法贩运还包括为上述任何活动的目的持有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以及消 

费或不正当使用这类药物〕〔它还包括违反本公约笫8条规定贩运清单A或清单B 

所列药物。〕就本公约而言，组织、管理、资助或促成上述交易或活动，亦视为非 

法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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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备选案文A 

用 语 

錄案文 B  

定 义 

隐匿 备錢文 A 

“以洗M^h理”系指隐匿或掩饰收益的真正性质、来I处置、流动或所 

有权，并包括用电子传数式来转移或变换收益； 

备絲文 B 

“隐匿”系指通过电子传送或以其他各种手段隐瞒或掩盖财产的性质、来源、 

处置、转移或所有权并包括赌产的转移或变换。 

受管制药物“ 

« 案 文 A 

“没收”系指由法院判决剥夺收益； 

*此词相当于备选案文B所指的“以洗钱方式处理”，因而这两个词语都列于这 

个小题下。 

»在审查笫8条之后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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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 备选案文A 

“冻结”系指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禁止收益的转让、变换、处置或流动: 

M 案 文 B 

“冻结”系指暂时禁止财产的转让、变换、处置或流动； 

合法的第三者 备选案文A 

“合法的第三者”系指出于善意并对犯罪情况不知情而合法地取得拥有、使用、 

控制或持有收益的权利的任何个人、公司或其他法人： 

清单A和清单B 备选案文A和B 

“清隼A”和清单系指按本公约第8条不时加以修正的本公约所附的相应 

指定的药物清单： 

締约国 备 駭 文 A 

“缔约国”系指同意受本公约约束和本公约对之生效的国家： 

财产年 备选案文A 

“收益”系指各种财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非动产、有形或 

无形，以及证明对这种财产享有所有杈或杈益的契约和文书； 

^此词相当于备选案文A所指的“收益”，因此这两个词语都放在这一小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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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錢文 B 

“射产”系指各种财产和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非动产、 

有形的或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种财产或资产享有所有权或杈益的契约和文书： 

秘书长 案文A和B 

“秘书长”系指联合国秘书长； 

收缴 錄案文 A 

«收缴”系指根据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之命令对收益加以扣押或控制： 

M案文 : B 

“收缴”系指由主管当局对財产加以扣押或控制； 

特定化学品" 

追查 备錄文八 

“追查”系指确定收益的真正性质、来源、处置、流动或所有权： 

备选案文B 

“追查”系指确定财产的性质、来源、处置、流动或所有杈； 

*在审査第8条后巳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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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国 备选案文A 
^―丨丨 • • ••_ • 

“过境国”系指虽非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之主要生产、制造或消费国，但因通 

过其领土的非法贩运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 

〔笫 1条之二牛 

本公约的范围 

为充分遵守国际法有关各国法律平等和主权平等的原则以及不干涉基本上属于 

各国专有职权的内部事务的原则，各締约国共同商定： 

1.本公约作为一份国际合作的协议，旨在确保各締约国在查禁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和精秭药物的斗争中，在整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在最严格范围内的各个案件中, 

并在充分遵守每一締约国各自内部法律制度的条款所规定的限度以及关于此问题的 

现行的适用条约的范围内，取得最大的成效。 

2.本公约之任何规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看作是准许某一締约国的当局在任一 

其他缔约国的领土管辖范围内，行使和履行，或企图行使和履行，或施加压力以期 

被允许行使和履行由其各自国家法律和条例规定其管辖权和取权只能属于任一那些 

其他缔约国的当局的职责。 

3.本公约在任何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释为，为了执行本公约，某一 

缔约国必须承担义务，依照公约的规定,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自己采取，或授权采 

取以任何方式超越其法律管辖权或职权的措施，或其现行法律条款并不以任何其他 

方式明确允许其采取的措施，或按照该締约国的判断，可能会损害其安全、其公共 

政策或其他基本禾〗益的措施。 

4.按照以上各款，本公约之任何规定均不得被援引或利用作为企图.违反本条 

的规定，超越其范围的精确限度的借口。〕 

女墨西哥代表团在审查组会议上提出的新条文（见本文笫14、4 6和 1 2 0段)。 



- 3 56 -

第2条“ 

犯罪和制裁 

1.各締约国应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以下蓄意行为确定为其刑法中的犯罪: 

(a)㈠非法贩运； 

㈡制造或推销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材 

料或设备，而明知其将用于此种目的； 

㈢明知财产来自非法贩运而隐匿、掩饰或转换这种财产的性质、来 

源、处置、转移或所有权； 

(b)在不违背缔约国宪法、法律制度和国内法的情况下， 

㈠明知财产来自非法贩运而获取、拥有或使用这秭财产： 

㈡拥有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材料或设 

备，且明知其正用于或将用于此种目的； 

㈢参与共谋进行或试图进行(a)项第代口、㈢目及本项第H、 

㈡目所列的任钶犯罪行为，以及对这种犯罪的帮助、教唆和出谋 

划策。 

2 . (a)各締约国应对核第1款所列的犯罪行为按其严重挺合予制裁，赫 

监禁或以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罚款和没收。-

(b)締约国除进行判罪或惩处外，还可規定，应对罪犯采取治疗、教育、 

善后护丞康复或重新参与社会生活等措施。 

㈦尽管有以下各项规定，在性质轻微的案件中，締约国可酌情规定作为 

对判刑或惩处的替代方法，采取诸^：育、康复或重新参与社会生活 

等措施，如罪犯为吸毒者，还可采取治疗和善后护理等措施。 

*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审查组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69-76段），审查 

组审议了倒数第二款（见本文第14-和47-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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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締约国应确保其法院能够考虑可对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加重处理的 

事实情况， 

(a)駒已所属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参与该项犯罪： 

巾）罪犯参与囯际上其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c)罪犯参与因此项犯罪而促成的其他非法活动： 

(d)使用枪支或暴力： 

(e)罪任公职，而所犯罪行与该公职有关： 

(f)危害或利用未成年人： 

fe)国外或国内先前判定的罪行，如締约国国沟法允许的话： 

4.締约国在考虑对经判定犯有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人是否可提前释放 

或假释时，应考虑到这类罪行的严重性质。 

5 ••锦约囯应酌情设法制定适用于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适当时效规定。 

6-各締约国应依照其法律制度采取适当措施，病保在其领土内的发现的被指 

控或被判定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人，在必要的刑事诉讼中出庭。 

7.〔为了各締约国之间根据本公约进行合作，〔包括特别是按照第3、4、 

5、6条规定进行合很〕凡按照本条规定确定的犯罪行为均不得看作是政治〔或财 

经〕犯罪或视为出于政治动^o〕〔本规定的适用不应损害各该締约国的宪法限制 

和基本的国内法。〕〔在任何情况下，执行本规定不应损害按照囯际法寻求庇护的 

权利。〕 

8 •本条所列各款项均不得影响其所涉的犯罪行为应依締约国的国内法加以表 

述，并按其国内法予以起诉和惩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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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之二* 

營辖杈 

1、各締约国 

⑶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应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行使〕 

本国对其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㈠犯罪行为发生在其领土之内： 

㈡犯罪行为发生在案发时系按本国法律注册的船只或飞机之上： 

0>)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可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行使〕 

本国对其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㈠犯罪者系为本国国民或在本国领土上有惯常居所者： 

㈡犯罪行为发生在该缔约国按第1 2条事先获准可予扣押的船只上 

M件是只能根据该条第5款和第7款所提及的协定或安排行使 

这一管辖权； 

〔㈢犯罪行为属第2条第1款(b)项笫曰目中所确定的犯罪行为之一、 

并发生于本国领土之外，〔作为一准备行动〕其目的是想在其领 

土内进行第2条第1款所列的某项犯罪行为。〕 

〔 2 •各締约国： 

〔(a)当被指控的罪犯被发现在其领土之内，并M于下述理由不把他引渡 

给另一締约国时，亦应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行使〕本 

国对其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㈠犯罪行为发生在其领土之内或案发时系按本国法律注册的船只或 

飞机； 

根据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要求（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 

补编第3号》（E/l 9 88/13)，第77-79段)由审查组作进一步研究后提交全权代表 

会议（见本文第14和54-6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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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犯罪者系为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者〔如在这两种情 

况下，被指控的罪犯被发现在其领土内〕； 

〔白被指控的罪请求国面临死刑 ；〕 

〔㈢请求国施加的刑罚可能比被请求国的刑罚更严厉；〕〕 

〔(b)当被^^的罪犯被发现在其领土之内，并且基于项所明定的理 

由之外的任何其他理由不把他引渡给另一締约国时，亦可视需要采取 

必要的措施，’〔确立〕〔行使〕本国对其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 

犯難行为的管辖权。〕〕 

3.本公约并不排除按国内@使的任何刑事營辖杈。 

第3条* 

1-从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莸得的、或用于这类犯罪行为的收益、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材料和设备，以及其他工具，均应予以没收。为此目的， 

各締约国应视需要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以便没收： 

(a)从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荻得的收益或与这类收益等值的 

财产； 

(b)用于或企图用于进行按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 

(c)用于或企图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这类药品或药物的材料和设备; 

(d)用于或企图用于进行按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其他工具。 

2.各締约国还应视需要采取各科必要的措施，便得以确定、追查、冻结或 

收缴第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从而达到最终予以没收的目 

的。 

* 根据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要求（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 

补编第3号》（E/1988/13)，第80-87段)由审查组作进一步审议后提交全权代表 

会议（见本文笫14和63-83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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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实施本条所述各项措施，各締约国应授权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 

提供或扣押银行、财务或商业记录。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按照本 

款的规@取行动。 

4. (a)根据对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某一罪行为拥有管辖杈的另一缔约国依 

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在其领土上有本条第1款所述收益、酎产、工 

具或任何其他物品_约国即应： 

㈠向其主管当局索取没收令，并在取得此项命令后即予以执行；或 

㈡向其主管当局提交由请求国按第1款规定发出的有关位于被请求 

国领土内的第1致所述收益、财产、«或任何其他场辟的没收令, 

以便在M出请求的范围内予以执行。 

㈨根据对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某一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 

依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被请求国应采取措施确定、追查、冻结或收 

缴第1款所述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最终由请求国 

发出没收令，或按根据本款㈨项规定提出的请求由被清求囯发出没收 

令。 

C(e)被请求国按本款(a)项和⑴)项所作或采取的任何行动，均应 

符合并遵守其国内法的条件和它在与请求国关系方面受其制约的任何 

贼或多边协定或安排所规定的条件。〕 

(d)第5条有关各款〔“有关规定”〕的规定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可以 

适用。除第5条第〔8〕款所列情况下，按本条提出的请求书应包 

括以下各项： 

㈠如系按(aXH项提出的请求，须附有对应予没收的财产的阐述和请 

求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述，足以使被请求国能够根据其国内法获 

得没收令； 

P如系按⑷口项提出的请求，须附有该请求所依据的由请求法院发 

出的没收令的法律上可接受的副本和在请求执行没收令范围内的 

事实和情况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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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如系按㈦项提出的请求，须附有请求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述和对 

所请求采取的行动的阐述； 

(e)各締约国应通•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指明其在按本条规束应其他 

締约国的请絲取行动时，将适用㈨项所航的何科程序。 

(f)〔締约国得选择在采取本款(a)项和项所述措施时要以存在有关条约 

为条俗〕〔在此情况下，締约国可视本公约为必要的条约依据。〕 

各締约国应谋求缔结双边和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以贯彻或提高根 

据本条进行的国际合作的有效性。 

5.㈨締约国按照本条第1款或第4款的规定所没收的收益或财产，应由该 

締约国按照其法律和行政程序加以处基 

(b)締约国按本条的规定，应另一締约国的请求采取行动时，可特别考虑 

就下述事项締结协定： 

㈠将这类收益和财产的等值，或变卖这类收益或財产所得的款项， 

或其中相当一部分，捐给专门从亊打击非法叛运及滥用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的政府间机构： 

㈡按照本国法律、行政程序或为此目的而締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 

经常或逐案地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类收益或尉产，或由变卖这类 

收《財产所得的款项。 

6* (a)如果收益已与合法来源所得的财产相混合，则在不损害任何收缴或冻 

结的情况下，应对这种赌产在相当于所混合的收益估定值的价值 

以内予以没收。 

•Cb)-如果收益已转化或变换成其他辩产，则应对这种其他财产作为收益的 

替絲取本条所述的措尨 

(c)对〔明显看出是〕从下述来源取得的收入或其他利益也可〔应〕采取 

此类措施： 

- 收 益 ； 

一由收益转化或变换成的尉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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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益相混合的财产。 

7.各締约国得考虑确保关于应予没收的收益或其他财产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可以颠倒，但其条件是这种行动应符合本国法律的原则和司法程序的性质。 

8.对本条各项规定的解释不应损害商意第三者的权利。 

本条各项规定均不得损害下述原则：本条所迷各项措施均应按照締约国的 

茵内法并在该法确立的条件下加以规定和执行。 

第 4条 * 

1 •本条适用于〔有关的〕各締约国按照本公约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 

2.本条适用的每一项犯罪行为应看作是应作为一项可引渡的犯罪行为而包括 

在名缔约国现有的任何引渡条约之内。各締约国承担义务将此种犯罪行为作为可予 

引渡的罪行包括在将締结的每一引渡条约之内。 

3.如某一締约国规定引渡必须以订有一项条约为条件，在接到与之未订有引 

渡条约的另一締约国的引渡请求躬、它〔可以）〔应〕将本公约视为对本条适用的 

任何罪行给予引渡的、M依据。 

4.并不以存在一顼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囿应承认本条适用的罪行为可予相 

互引渡的罪行。 

5* (除本条另作规定外，〕引渡应服从于被请求国法律或适用的引渡条约规 

定的条件，.包括被请求国可据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在不违反其宪法限制、法律制度和国内法的情况下〕各締约II应提供方 

便，促使引渡被指控或判定犯有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罪行的儿〔为此目的, 

对于另一缔约国就本条适用的任何罪行而提出的引渡请求，不应以该人为被请求国 

* 根据麻委会笫十届特别会议的要求（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朋年， 

补编第3号》（E/1988/13)，第88-90段)由审查组作进一步审议后提交全权代表 

会议（见本文第14和84-1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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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惯常居住为理由而加以拒绝〔，除非被请求国的宪法或〔国内法 

律制度〕〔基本的囯内法律〕〔国内法律〕要求加以拒钆〕任一締约国可选择或 

拒绝将本公约作为满足其宪法或〔本国法律制度〕〔国内基本法律〕〔国内法律〕 

规定的引渡其国民或惯常居住于其领土内的人，须存在有一项条约的条件。〔如对 

本款所述之人，被请求国的国家法规允许其主管当局对其引渡有自行决定杈，则该 

締约国应尽可能促使行使此项杈力时，考虑到本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7.对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罪行，各締约国应尽量减少引渡所需的程序 

«据要为此，各締约国可视请求国一项有效的逮捕令或终审判决，连同一 

份陈述构•称犯罪行为的事M要，作为可请求引渡的足够«。 

8.㈨〔在不影响行使任何其他營辖权的情况下，〕〔在不影响各締约.国按 

照第2条之二或其国内^#行使管辖杈的杈力的情况下,〕被_的罪犯_处其 

领土内_的締约国如不将他引渡而如果该締约国按照第2条之二第2款㈨项规定，对 

该罪行〔拥有管辖权〕〔可以行使管辖杈〕，应〔根据请求引渡的締约国的请求，〕 

将此案亳不迟延地交由其主管当局提起公诉： 

㈨该主管当局应对此案如同对于〔类似〕〔相同〕性质的任何罪行一样, 

按被请求国的法律作出其决定。 

9.〔如果为执行一项判决而寻求的引渡，由于该有关人为被请求国的囿民或 

在其领土内惯常居住而被拒绝，则被请求国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请求国 

的申请，考虑执行该判决或使其服满按请求囿法律所宣判的刑期。执行此种刑罚 

的转移应服从于被请求国雜规定的其他条件。〕 

10 .各締约国应谋求締结双边的或多边的协定以执行或加强引渡的有效性。 

11,各締约国〔应〕〔可〕考虑订立双边的或多边的协定，不论是特别的或一 

般的协定，以促使将由于犯有本条适用的罪行而被判处徒刑的人转送其来源国，以 

便使他们在那里服满剩下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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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 * 

相互法律协助 

1.各締约囯应根据本条之规定，相互提供最广泛之法律协助，以进行对于按 

笫2条第1款所确定的某一犯罪行为的任何调查、起诉及其他司法程序。 

2.〔相互法律协助，按照本条之规定，将在适当考虑到被请求国的宪法〔基 

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的情况下予以提供〕。 

3.〔本条规定之司法互助是指〕〔关于司法互助之请求，按照本条之规定， 

可以针对下列任一目的提出〕〔对关于下列任一形式的司法互助之请求，均应按照 

本条之规定予以考虑〕： 

〔(a)莸取证据或证词；〕 

(b)传送司法文件； 

(c)执行有关搜查及收缴之请求： 

〔⑷检查有关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物品和现场；〕 

〔如）对于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提供与之有关的情况和物件：〕 

C ( f ) 提 供 有 关 文 件 及 记 录 的 原 件 或 经 认 证 的 副 本 ， 其 中 包 括 银 行 、 财 务 、 

公司及营业记录；〕 1 

(g)査实或追踪来自或用于按第2条第I款所确定的罪行的收益、尉产、 

工具或其他物品，〔以便于调查或进行起诉〕〔以作为佐证之目的i 

3之二.各締约il可相互提供被请求国之国内法律所允许之任何其他形式 

之司法互助。 

3之三•各締约国应根据请求，在其国家法律和惯例允许之范围内，协助或鼓 

励那些〔同意）〔愿意〕协助调查或参与诉讼之人员，包括在押人员，出庭或出面 

作iiL 

* 根据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要求（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I
9 8 8
年， 

补编第3号》（E/1988/13)，第91-96段)由审查组审议后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 

本文第14和120-182段)。 



- 1 6 5 -

4 •本条各项规定不得影响任何其他全部或部分管辖刑事司法互助领域的双边 

或多边条约所产生的义务。〔各締约国及其主管当局，可以根据其他条约、协定、 

安排或惯例i规定互助，包括第2款所述的各类互助。〕 

5 .本条第 8至 1 3款应适用于有关締约国不受一项司法互助条约约束时根据 

本条规定提出的请象〔如果这些締约国受这样一项条约的约束，该条约的〔程 

序〕规定应予适用，条件是它们能补充本条第8至1 3款所载的各项原则或有助于 

它们的实施〔而且除菲締约国同意采用本条第8至1 3款取而代:to 〕〕 

6.締约国应指定一个当局〔或若干当局〕，使之负责和有杈执行关于司法互 

助的请求或将其转交主管当局加以执行。应将为此目的指定的当局通知秘书长。 

司法互助请求的传送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联络均应在缔约国指定的当局之间进行； 

这一要求不得损害締约国的这一杈利：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其传送这种请求和进行 

7-请求应〔用被请求国能接受的语文〕书面提出。每一締约国所能接受的 

语文也应通知秘书么〕〔如遇紧急情况,且能为被请求国所接受，这种请求可以口 

头方式提出，但应尽快加以书面确iL 〕 

‘8.关于司法互助的请求书应载有： 

(a)提出本请求的当局的名称和职能； 

" (b)本请求所涉的〔调查、〕起诉或程序的事由和性质，〔包括有关事实 

的概要〕以及进行这种〔调查、〕起诉或程序的当局的名称和职能； 

(O请求协助的说明和请求国希望遵循的任何具体程序的细节： 

(d)在必要和可能时，有关人员的身份、所在和国籍。 

8之二被请求国可以要求获得其他资料，如杲这种资料显得为按照其国内法 

执行该请求之必需或能有助于执行该请求的话。 

9.请求应由被请求国〔的主管当局〕根据囤内法加以执行，并应在不违反被 

请求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遵循请求中列明的程序。 

10.〔如被请求国提出要求，〕请求国不应事先未经被请求国的同意，即为了 

请求中所述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泄露或使用被请求国所提供的资料或证据。 

10之二，请求国可要求被请求国，除非为执行请求所必需，应对请求一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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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容保密。如果被请求国不能遵守这•H?：密要求，它应立即通知请求国。 

11.在下列情况下可拒绝提供司法互助： 

(a)-请求未按本条M提出； 

(b)被请求国认为执行请求可能损及其主杈、安全、公共餅或其餘本 

利益； 

〔(c)被请求国的国内法禁止本国当局执行一项对在本国领土上发生的同一 

起犯罪行为提出的请求：〕 

(d)应允请求将违背被请求国之〔宪法、基本法律原则或〕关于司法互助 

之法律规定； 

〔(e)执行请求将要求请求国当局在被请求国根据其国家立法专为本国主管 

当局保留的区域管辖内执行任务或行动。〕 

12.司法互助可因与正在进行的调查或起诉发生冲突而暂缓进行。在此情况 

下，被请求国应与请求国嗟商以决#否可按照请求国认为必要之条件提供协助。 

13.各締约国应视需要考虑締结为本条目的服务并实施其各项规定的双边或区 

域协定的可能性。 

增补的新款 

〔_意到请求国就一项诉讼作证或对一项调查、诉讼或司法程序撻供帮助的一 

位证人、专家或其他人，不应由于其离开被请求国的领土之前的行为、不作为或信 

念而在请求国的领土内受到起诉、拘禁、惩罚或对其人身自由施加任何其他限制， 

也不应利用他们协助民事诉讼。此项安全保障在下述情况下应即停止/即该证人、 

专家或个人自司法当局不再需要其出庭之日起连续十五夭时间内已有机会离开，但 

仍自愿留在该领土内•或在离境后又出于自己的意志返回者。〕 

执行一项请求的一般费用应由被请求国承担。如执行该请求需支付非同寻常 

的费用，双方应相互协商，以定出执行该请求的条件。 

对相互协助加以拒绝时，应陈述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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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之二 * 

締约国应积极考虑在相互移交关于本今约第2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刑事起 

诉诉讼被认为有助于作出恰当的司法裁决时，是否可能作这种移交。〕 

笫 6 条 ^ 

其他形式的合作和i彭川 

1.締约国应在符合各自的国家法律及行政制度的情况下，相互密切合作，以 

期增强取缔非法贩运的执法行动的效力• 它们特别应： 

(a)建立并结持国家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问的瑕络渠道，以便安全而迅速地 

交换关于非法贩运各个方面的情况，締约国可菌情考虑其中是否应包 

括与其他犯罪活动的较系情况. 

(lb) •相互合作，调查国际上的非法贩运，查明贩运者的身份、行踪和活动, 

以及可能来自或用于难法贩运的財产的流动情况. 

(O在不违背画内法情况下，并考虑到保障人身和执法活动安全的需要， 

菌情建立联合小组执行本款规定。参加联合小组的各缔约圆官员均 

应按拟在其领•执法活动的该締约国有关当局的授杈行事。在 

所有这些情况下，所涉締约国应璃保充分尊重拟在其领iJi^t执法 

活动的该缔约国的主杈. 

㈤茼情转送受管制物质的样品供分析或调查之用 

2.各缔约国H在必聲时为其负责取绿非法叛运的执法的人员、海关人员及其 

*审查组根据第5条部分内容拟定的新条文（见本文第 1 5 5和 1 8 3_ 1 8 6段）。 

讨在结合第5条的审议提交审查组（见本文第17和193段）之后，由麻委会 

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 

补编第3号》（E/L " 8 /L 3 )，第97-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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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员 @、制订或改进特定樹 )彳方案。此聍方案应特别涉及下 _ E： 

(a)侦查和敢缔非法贩连JSW的方法； 

(b)厥运者使用的、特别是在过境国使用的路线和技术，以及适当的对付 

搢拖 

(c)监测受营制物质的进出迗情见 

01)侦查和监測来自或用于非法贩运的財产的流动情沁 

(e)隐_这类财产的方法-/ 

( f ) 聽 的 收 梟 

is)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营制技恭 

㈨现代执法技术。 

3.缔约国应相互协助计划和执行旨在交流第2款所述各领域专门知识的培训 

方案，为此目的，还应箭情剥用区域和S际会议及讨论会，促进合作以及讨论共同 

关心的问题，包括过境国的特殊问题和需要。 

4.缔约国应促进其11家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在这方面，还 

应韵情考虑根据双边或其他协定或安排，允许在其边境内设S其他締约国的联络官, 

M进查禁非法叛运的人员和其他专家的交迄 

5.締约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制定有利于締约圆的技术合俟方 

筅并适等注意到过境国的特殊冋题和需要，以改进联络渠㈱在接到请汞和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提供技术援助。 

C第 6条之二 * 

开展握际合串与援助过境国 

(1)締约国应设法直接地或通过主营屆际组织或区域组织，以技术仓作方案的 

形式协_支持过境国，并M求适当分掉过境国为拦截庥薛品而支出的 

费用。 

* 根据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要求（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 

补编第3号》（E/1988/13),第99段）由审查组审议后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本文 

第14和187-1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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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締约圆还应设法直接地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提供姆政援助， 

以加强有效防止过境叛运所需的执法资源和基础设I〕 

第7条“ 

控制下交付 

1.錄钓屆应在符合本国法律制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果取必要搢旄，允许在 

国际上根据相互达成的协定或安排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以期查明涉及非法贩运之 

人，并对之驗诉讼。 一 

2.应视各案件具体情况逐一作出是否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决定，并视需要考虑 

有关締约国行使营辖杈勝的财务安排谅仏 

第S条 

监测经常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 

或精神药物的物质的揞施 

1.締约国应韵情采取适当搢施，防止清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被转用于非法 

加工或制造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2.如一締约国或麻管局根据掌握的资斜认为需要将某一物质列入清单A或清 

单3,则该缔约国或麻管局应将此项要求通知秘书长，同时附上有关资料作为说明. 

3.秘书长应将此项通知连同其认为有关的任何资斜转送各締约国、麻委会， 

如此项通知系由一締约国发出，则应同时转送麻管局.缔约国应将其对该通知的 

意见以及可能有助于麻管局作出评价和有勘于麻委会做出决定的所有补充资料转交 

* 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补编笫 3 号》（E/1988/i3)，第35-38段）。 

讨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朴编第 3 号》（E/1988/13)，第39-5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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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4.如杲麻管局在考虑了该物质合法便用的范围、重要性和各秭用途，以及利 

用其他眷代物质供合法用途和非法加工或制造寐醉药品或精神药物之用的可能性与 

难易程度之后，认为： 

(a)该物质经常用加工或_造某一麻薛药品或精祥药物，和 

(b)非法加工或锏造某一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数量和规模造成了严重的 

公共卫生或社会问题，因而需要采取国际行动， 

则麻管•局应告知麻委会它对该物质的评价，包括把该物质列入清单A或清单B对合 

法使用友非法加工或铜造活动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根据这一评价所建议的任何 

适当监测措施. 

•5.麻管局的评价在科学问題上应是决定性的.麻委会在考虑了各缔约国提 

交的意见以及麻管局提出的意@建议M当考虑到任何其M关因素之后，可表 

决以其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将某一物质列入清单A或清单B. 

6.麻委会按照本条作出的任何决定，应由秘书长通知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已 

成为本公约締约囯的非会员国以及麻管局.这一决定自通知之曰起1 80天后即 

对各締约国完全生效. 

7. (a)对麻委会根据本条作出的决定，在发出关于该#的通知之日起180 

天内，如有任一缔约囯提出请求，理事会便应对该决定进行审查.应 

将审查请求连同提出请求所棂据的全部有关资料送交秘书长. 

(b)秘书长应将审查请求及有关资料的副本转送麻委会、麻管局及全体締 

约国，请其于9 0天之内提出评论意见.所收到的全部评论意见应 

—提交理事会审议. 

(O理事会可确认或撤領麻委会的决定.有关理事会决定的通知应转送 

瑕合国全体会员国、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非会员国、麻委会和麻管局. 

8.如一締约国或麻管局捆有材科i明应将某一物质从清单A或清单B中删除, 

或从一弦清单转到另一张清单，则本条第2至第7款中所述程序亦应适用• 

9.各缔约国应就清阜A和清单B所列物质采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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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建立并保持监测清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国际贸易的制度，以便于查 

明可疑交易在同制造商、进口商、出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密切合作实施 

这类监测刳度，他们应向国家主管当局报告可疑定货和交易； 

(b)规定清单A或清单B所列任何物质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被周^#法加 

工或制it^ 一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时应予收缴-

(ci在有理由怀疑进出口或过境的清单A或清单B所列某一物质拟用于非 

法加:L或制造麻薛药品或精特药物时，应尽快将此情况通知有关缔约 

国的国家主管.当局和部门，其中应特别包括关于支付手段和引起怀疑 

的任何其他主要因素的情况•• 

⑴要链出口飾应姑过当标签，并附有必要的单证.、应在发票、货 

物清单、提单、海关单据及其他货运单据等商业单i中列入所进口或 

出口的清阜A或清阜B中所列物质的名称、进口或出口的数量，以及 

进口商、出口商和〔若有的话〕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e) 5角保⑷项中提到的单证至少嘴存两年，并得提供国家主管当局检查。 

10. (a；除第9款的规定之外，各缔约国在有清单A所列物质输出其领土时， 

均应确保在输出前由其主管当局向进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情况： 

H出口茼和进口商的蛀名和地址： 

口清单A所列物质的名称： 

㈢该物质的出口数量： 

㈣预定的入境口岸和估计的发运日期. 

⑶缔约国可视需要采取比本款规定更为严格或严厉的管制措施. 

11.各締约玛应按麻管局所规定的形式和方法，并用其所提供的表格，每年向 

麻管局提供如下情况： 

(a)清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的辑获量，以及所知悉的来源； 

⑶任何未列入清单A或清单E、但查明已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 

或精神药物、月舞约国认为事态严重足以提请麻管局注意的物质； 

( O转移用途和非法加工或制造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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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麻管局应每年向麻委会摄告本条执行情况，麻委.会应定期审查清单A和清 

阜B是否充分和适当. 

13.本条规定不适用于药用制剤，也不适用于以某科方式合成的含有清单A或 

清单B所列物质的其他制剂，如杲这聍合成方式使之不易以方便的手段大量使用或 

•回收这秭物质来有效地非法加工或制造I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 

绪约国应相互合作，取缔用于非法制造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材料和设备之贸 

易« 

暂定清单 

(有关盐类等物质的更精确定义尚有待拟定） 

请单A  

麻 餘 

麦角新摸 

麦角胺 

麦角酸 

清单 B  

醋酸野 

丙萌 

邻氨基苯甲酸 

乙基醚 

苯乙酸 

p龙啶 

苯基—2一两萌 

憾 黄 殡 

第9条‘‘ 

材嵙和设备 

讨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朴编第 3 号》（E/1988/13)，第39-5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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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条+ 

根除非法种植的麻醉品植物和消除麻醉品非法需求fe措施 

1.合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非法秭植并根除在其領土上非法秭植的含有 

精神或麻醉物质的植物，诸如罌粟、古柯树和大麻植物.这秭措施的严厉程度应 

不低于《196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和经《修正1961年麻薛药品单一公约的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所规定的适用于辩M醉药品植物的要求• 所采取的措 

施应尊重基本人杈，并应适当考虑到这科植物在本国的传统用途以及对环境的保护《 

2 .缔约国可相互合作，增进微絲的效杲 .这秭摊除其郷式外，可 

包括菌情支持农杖综合发展，以M用经济上可行的.代秭植方案• 在实施这秭 

农村发展方案前，应考虑到诸如进入市场、可得资金和普遍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 

缔约国可商定任何其他适当的合作措施.它们还应便进交流科技情报和进行有关 

根除活动的研究.有共同边界的締约国应设法相互合作在沿边界地区实行根除方 

案. 

3.締约各国应采取旨在消除对麻醉品非法需求的适当措施，以期消除非法贩 

运的经济刺激. 

苐 1 1 条 糾 

商业承运人 

1.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商业承运人经营之运输工具不被用于非法 

贩运：这类措施中可包括与商业承运人订立的特殊安排. 

* 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34段）。 

讨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朴编第 3 号》（E/1988/13)，第39-5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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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締约国应旻求商业承运人采取合理预防措施，防止其运输工具被用于非 

法叛运.这类预防措施可包括： 

(a)如杲商业承运人在缔约国领土内设有主要营业地： 

㈠•训练人员识别可疑之货物或可疑之人； 

㈡提高雇员品质； 

(b)如杲商业承运人在缔约国领土内经营业务： 

H如有可能，事先提供货物清单-

㈡在集装箱上加贴可逐一查验并可防作弊的封条； 

曰尽早将可能与非法贩运有关的一切可疑情况报告有关当局• 

3 •各缔约国应力求确保商业承运人与出入境口岸及其他海关管铜区的有关当 

局合作，防止擅自取用运输工具命货物，并执行适当的安全措施. 

第1 1条之二 ‘ 

标筌和商业单证 

各缔约国应要求出口的麻薛药品命精神药物单证齐全.应在发票、货物 

清单、提单、海关单据及其他货运单证等商业单证上按有关附表指定的名称列入出 

口的麻辞药品湘精神药物的名称、出口数量以及进口商、出口商和在可能锖况下收 

货人的姓名与地址. 

2.畚締约国应要求出口的麻薛药品初精神药物货物所贴标签准禱无误• 

讨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朴编第 3 号》（E/1988/13)，第39-5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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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2条” 

海上非法贩运 

1.缔约国应尽可能充分合作以取绪诲上非法厥运. 

2.缔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挂其国旗或未挂旗或未示注埘标志的船只被用于 

进行非法贩运而请求其他締约国协助其禁止使用此船进行这种运输时，被请求的缔 

约国应尽其可能提供此科援助. 

3.在不损窖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定的任何权刹的情况下，一结约国如有正当理 

由认为悬挂.另..一缔约国国旗的某一船只在任何国家领海范围以外从事非法叛运，则 

该绪约国可在预先征得般旗国的许可后，登船、搜查并在查获非法叛运证据时扣枰 

该般. 

4.为本条第3款之目的，缔约国应以迅捷之方式答复另一缔约国的请求，确 

定某4只是否依其法律注册，或答复根据该款规定提出的征求许可的请求.各 

缔约国在加入本公约时应指定一个机构接受勒答复这类请求.应通过秘书长将各绪 

约囯为此目的而指定之机抅在指定后一个月内通知其他所有绪约国• 

5.查获非法贩运证据后，扣押船只之缔约国应按照适用的条约或按照事先与 

般旗国达成的M其他协定或安排，对船只命船上人员采取适当行动， 

6.凡已釆取本条所述之任何行动的缔约国，应迅速向有关船旗国通报由于这 

一行动而产生的结杲• 

7.缔约国应考虑达成双边和区埃协定或安排，以发挥或增强本条规定的效九 

讨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朴编第 3 号》（E/1988/13)，第39-5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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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3条 * 

自由贸易区湘自由港 

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取締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非法贩运受管制物质的活 

动，这些措施的严厉程度应不低于在其领土其他部分执行的措施. 

2.缔约囯应设法： 

(a)监测货物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内的流动和转运情况，并应为此目的， 

授杈有关当局搜查货物和出入船只，包括游船和渔船，以及飞机命车 

辐； 

(b)建立侦查系统以犮现命查明进出这些地区的可疑物质，包括视需要搜 

查船员和旅客及其行李； 

(c)在这些地区的港口湘码头区以及机场和边境检查站设驻巡逻队. 

第1 4条 

取缔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 

1.締约国应根据其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各项公约所承担之义务，并在符合其本 

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取缔利用邮件进行的非法贩运活动，并应 

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2-本条譯1款所述措施应特别包括： 

(a)采取协调一致的预防和取缔行动，以禁止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活动： 

(b)由经授权的执法人员釆用旨在侦查邮件中受管制物质的调查技术： 

(c)制订雄搢施，据以采用适当手段来获得司法所需之证据。 

- 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杈代表会议（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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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5条“ 

麻委会的职能 

麻f会可审议与本公约宗旨有关的所有事项，椒〗是： 

㈣提出关于实施本公约宗旨与规定的建议-

(b)提请非締约国注意麻委会根据本公约所通过的决定及建议，以使其得 

以考虑据此采取行动： 

(o)按照第8条规定病定及修改清单A和清单B; 

(d)请麻管局注意可能与其职能有关的任何事恥 

第1 6 条 # 

由缔约国提交的报告 

1.無约国应向秘书长提交麻委会所要求的为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资轧 

2.缔约国应按麻委会所要求的方式及日期报送第1款所述资料。 

*原为执行措施草案第二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笫3号》（E/1988/13)，笫109-

110段)o 

-原为执行措施草案第三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111-

1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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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7条“ 

协调机秸 

在适当頋及本国宪法，法律及行政制度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在国家一级惟出安 

雒，银词旨在剝止菲法厥运的预防、调查及取缔行动，特别是病保第6条所述的有 

效合仡 

第 1 8 条 砂 

〔麻管局〕〔麻委会〕确保执行本公约各项规定的措施 

1.⑶（麻管局〕（麻委会〕于审查各国政府报送秘书长或麻管局的资料后， 

或于审查由联合国机关转送的资料后，如有理由认为由于某一国家未 

执行本公约的规定而使本公约的宗旨受到严重危害时，〔麻管局〕嘛 

委会〕应有权要求该国政府作出餑裕 

(b)〔麻管局〕〔麻委会〕在按照本款⑶项采取行动后，如认为确有必要， 

可促请有关国家政府菌情釆取为执行本公约规定所必要的补教措I 

(c)〔麻管局）〔麻委会〕若发现有关聽虽经依照本款⑷项请其倌出解 

释但未能提出满意的解释，或虽经依照本款⑶项请其釆取补救方法但 

未曽照办者，则可提请各缔约国、〔和〕理事会（湘麻委会〕注意此 

,原为执行措施草案第四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116-

119 段）。 

» 原为执行措施草案第五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120-

1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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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麻管局〕〔麻委会〕应发表关于依照本条规定所处理的任何事项的报告， 

投送理事会，并由理事会转送所有締约国。如杲有关政府提出要求，它还应在报 

告书内公布该政府的意I 

3.(麻管局〕〔麻委会〕依照本条规定发表的某一决定倘系未经一致同意者， 

则少数方面的_见应予叙明C 

4.〔麻管局〕〔麻委会〕树会议繩絲规定审议问题时，应邀请与之直 

接有关的任何国家派代表参机 

5.(麻管局〕（麻委会〕依照本条作出的决定应以（麻管局〕〔麻委会〕全 

体成员三分之二多舉同意通逸 

第1 9条 * 

执行较本公约更为严格的措施 

缔与国如认为可取或有必要，可采取较本公约所规定的更为严格或更为严厉的 

措施以防止或制止非法贩运。 

# 原为执行措施草案第六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笫3号》（E/WSS/L3)，第122-

1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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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2 0条年 

签署、批准和加入 

(备选案文 A ) 

1.联合国会员国、非联合国会员国但系联合国某一专门机构或屆际原子能机 

抅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以及由理事会邀请之任何其他国家，均可通过 

下列方式成为本公约缔约国： 

(a)签署公约：或 

(b)于筌署后须经批准时批准公约；或 

(c)加入公约. 

2 •本公约在 以前（包括该日在内）开放供签署• 在此之后,开放供 

加入， 

3 .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由秘书•存 . 

( M S x j b ) 

1.本公约开放供所有国家荃署• 

2.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由秘书长保存. 

3-本公约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 加入应在加入书交由秘书长保存后生效. 

*原为最后条款第一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
3
号》（E/L 9 8 8 /L 3)，第I 2 4段）。麻 

委会对最后条款草案进行了大致的讨论（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I
988 

年，补编笫3号》（E/1988/13)，第124-136段）。由于其技术和程序性质， 

麻委会决定交由审查组或全杈代表会议本身审议这些条款。审查组根据欧洲 

共同委员会的一项提案，同意修正第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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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1条 * 

生 效 

(备选案文A ) 

1.本公约应自第一条第1款所述国家中的二十/三十/四十个国家签署本公 

约而无关于批准的保留,或已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六十/九十日起开 

始生效. 

2.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如签署本公约而无关于批准的保留，或在前款所述之 

最后一顼筌署或交存之后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者，本公约应自其签署本公约或交 

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六十/九十日起开始生效. 

(备选案文E ) 

本公约应自莬二十/三十/四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瑕合国秘书长之 

曰后苐三十/六十/九十曰起开始生效. 

2.对于在苐二十/三十/四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 

的每一国家，本公约应自该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苐三十/六十/九十日起 

开始生效. 

年 原 为 最 后 条 款 草 案 第 二 条 ， 由 麻 委 会 第 十 届 特 别 会 谡 提 交 全 杈 代 表 会 谈 (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8年，补编第 3号》（ E / 1 9 8 8 / 1 3 )，第 1 2 4和 

,rtpy 机 、 

卞乂 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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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2备 * 

适用领土 

(备选案文 A ) 

本公约应适用于由任一缔约国为之负责国际关系的一切非本郁领土，但依照该 

缔约国或有关领土之宪法或习惯须事先征得该领土之同意者除外.在此情况下， 

该締约国.应昼可能在最短期间，设法征得该领土之同意，并于征得同意后通知秘书 

长.对于此项通知内指明的领土，本公约应于秘书长接获通知之日起适用.如 

属不需事先征得同意之非本部领土，则有关缔约国应在签署、批准或加入之时，即 

声明本公约适用的此等非本部领土. 

(备选案文E ) 

1.任何国家均可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范围应扩及其全部 

或任何由其为之负责国际关系的领土. 此项声明应于本公约对该有关绪约国生效 

之日起生效. 

2.在此之后的任何时间，即应以通知秘书长之方式作出此科声明，并应自秘 

书长接获此顼通知之日，或自本公约对该有关国家生效之日（二者以日期在后者为 

准）之后的莬三十/六十/九十日起生效. 

3.对于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本公约之适用范围并未扩及之领土，每一有关 

国家应亨虑是否可能采取必要步骤使本公约适用范围扩及此等领土，但如若由于宪 

法规定的原因，则仍应视需要征得此等领土的政府之同意• 

* 原为最后条款草案第三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议（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L
9
88/L

3
)，第I

24 

和 128-129 段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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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3条女 

退 .约 

(备选案文 A ) 

1.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满两年后，任何締约国均可代表本国或代表由其为之 

负国际责任且业已擞回依照苐三条作出同意表示之领土，通过向秘书长交存一份文 

书，宣告退约. 

2-退约书在秘书长于任何一年的七月一日或七月一日前收到者，应于次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而退约书于七月一日后收到者，其生效日期与次年七月一日前收到 

者一样. 

3*若由于按苐1命第2款规定宣告退约，莬二条苐1款规定的本公约生效之 

条件已不复存在，则本公约应告终止， 

案文£ ) 

1-任一绪约国可随时向秘书长发出书面通知，宣告退出本公约. 

2 •此科退约应在秘书长接获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对该有关缔约国生效. 

3.任一国家依照苐三条规定发出通知后，可在此后的任何时间通知秘书长， 

声明本公约的适用范围在秘书长接到该通知之日起一年后不再扩及于此等领土. 

本原为最后条款草案笫因条，由麻委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杈代表会议（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8年，补编第3号》（E/l^S/lS)，笫I24和 

xou-rx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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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4 条 女 

修 正 

1*.任何缔约国均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此项修正案及修正之理由应送交 

秘书长转致各缔约国及理事会.理事会可决定： 

(a)遵照联合国宪章第六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召集一次会议，审议所提 

议之修正案；或 

Cb)询问各缔约国是否接受所提议之修正案，并请其向理事会提出对此项 

提议之意见. 

2.依照本条苐1款㈦项分发之修正案，如在分发后十八个月内未有任何缔约 

国提出反对，即应自此生效.但所提议之修正案如遭任何缔约国反对，理事会可 

参照各締约国所提出的意见，决定应否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此项修正案. 

第 2 5 条 # 

保 留 

1-任一国家可于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对本公约的下列条款提出保留： 

(a)第……条 

W %……条 

2.不得提出任何不符合本公约宗旨和目标的保留.若本公约三分之二以上 

原为最后条款草案第五条，由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谈提交全权代表会谈（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388年，孙编第3号》（E/1988/13)，笫124和 

131 段)o 

-原为最后条款草案笫六条，甴麻委会第十届特别会谈提交全杈代表会谈（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SS8年，补编第3号》（E/1388/13),笫124和 

132-133 段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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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缔约国对某项保留提出异议，则该顼保留即应视为不符合本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3 .凡愿意成为締约国但欲获准提出第1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其他保留之国家， 

可将此种意向通知秘书长.除非在秘书长就此项保留发出通知之曰起溝十二个月 

时，在该期限终止前业已莶署公约而不附批准保留的国家和业巳批准或加入本公约 

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一对此项保留提出异议，否则该项保留应视为已获准许，但有一 

顼谅解，即曾对该项保留提出异议之国家无须对提出该项保留之国家承担任何因该 

项保留而涉及的本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 

4 r任一提出保留之国家可随时以书面方式通知秘书长撤回其全部或部分保留. 

(第1款和第4款备选案文、 

1 .任何国家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可对本公约除第…条和第…条以外的任何 

一条提出保留. 

4.依照本条苐1款提出保留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向秘书长发出一项通知，撤回 

其全部或郁^^留. 

第 2 6 条 女 

争 端 

(备选案文A ) 

1.两个或两个以上结约国若对本公约之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则应彼处协商, 

以期通过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诉诸区域机构、司法程序或它们自行选 

择的其他和平方式，锌决争端. 

$ 原 为 最 后 条 款 草 案 第 七 条 ， 由 麻 委 会 笫 十 届 特 别 会 谡 提 交 全 权 代 表 会 议 （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3 8 8年，补编第 3号》（E / 1 9 S 8 / 1 3 ) ,笫 1 2 4和 

134 段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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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此神争端倘不能依照上述方式解决者，则应在发生争端的任何一个铕 

约国的要求下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备选案文 B ) 

1.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对本公约之解释或适届犮生的任何争端，若不能通 

过谈判靜决，则应在其中任何一国提出要求时提交仲裁.如杲自提出仲裁要求之 

日起六个月内，有关各方不能就举行仲裁达成协议，则其中任何一方便•可按照国际 

法院的规约提出要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2.任一国家在筌署或批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可声明不受本条第1款的 

约束.其他缔约国对于作出此秭保留的任何缔约国而言，也不受本条第1款的约 

束. 

3-业已依照本条第2款提出保留的任何締约国可陆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撤 

回此项保留. 

第 2 7 条 年 

逼 知 

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第一条第1款所述之所有国家: 

(a)依照笫一条作出的莶署、批准和加入； 

(b)依照第二条本公约生效之日期； 

(c)依照第四条宣告之退约；和 

(d)依照第三、四和笫七条作出的声明和通知. 

*原为最后条款草案笫八条，甴麻委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提交全权代表会谈（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沾88年，补编第3号》（E/1988/13)，第124和 

135 段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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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8条" 

正式文本 

附件四 

在审查组会议上提出的有关公约 

草案案文的进一步建议 

(供全权代表会议考虑）”^ 

序言草案 

墨西哥的提案 

〔第三段〕 

认识到麻醉品贩运是一科具有国际影响的犯罪活动，需要紧急加以注意并给予 

最大限度的重视， 

〔笫四段〕 

了解到麻醉品贩运可获得巨额利润和财富,犯罪组织可试图籍此滲透、污染和 

腐蚀各级政府组织、合法商务和金融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 

冷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谈上，有代表团提出建议，“应增加一条关于 

公约正式文本和经核钲的副本送交各締约囯的内容”（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正式记录，1S88年，补编第3号》（E/1S88/13)，第13S段)。 

科由审查组提交全杈代表会议（见本文第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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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五段〕 

决定剥夺麻辞品贩运者对麻醉品需求的刺激和从其犯罪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从 

而消除其从事麻辞品贩运的主要刺激因素， 

(第八段〕 

希望增进国际合作在国际诲洋法范围内制止从诲上非法贩运庥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 

〔第九段〕 

认识到从根本上消除麻醉品贩运是所有国家的责任， 

〔第十段〕 

意识到有必要在国际合作的范围内通过有效的协调行动对付非法麻醉品贩运问 

题， 

〔第十二段〕 

重申非法麻醉品贩运管制条约的指导原则以及这些条约所包含的麻醇品管制制 

度, 一 

〔删除最后一段〕。 

第1条 

用语 

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尼日利亚、菲律宾、塞内加尔、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的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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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商业承运人”系指为了报酬、租雇或任何其他利益而从事客运或货运的 

任何个人或公营或私营实体。 
[……] 

^：在法文中，“报酬、租雇或任何其他利益”译为“a titre o n ^ r a u x " (有 

偿地）。 

定义 

墨西哥的提案 

«冻结”或预防性封锁系指由有关主管当局釆取的旨在暂时禁止财产的转移. 

变换、处置或流动的防范措施； 

“没收”系指经由法院判决确定地剥夺某些收益； 

“收缴”或缴获系指由主管当局对财产加以扣押或控制； 

“非法贩运”特别是指： 

㈠违反各国 _的国内法、《 1 9 6 1年麻酵品单一公约》、经《修 

_正1 9 6 1年麻辞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和 

《 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规定，播种、种植、收割、生产、制 

•作、制造、提炼、酡制、调制、提供、提供出售、经销‘、供应、炉存、 

购买、获得、出售、处方、按无论什么条件提交、发送、通过 

邮件发送、过狱送、运输、进出口、持有、消费、不正当_和以 

任何其他形式叛运任何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或者违反本公约第8条 

的规定，对清单A和B所列物质采取上述各项行动： 

㈡明知其用途而制造或经销供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薛药品、精神药 

物或清单A或B所列物质用的材料或设备： 

㈢明知其用途而持有供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辞药品、精神药物或清 

单A或B所列物质用的材料或设备； 



‘ 190 -

m明知财产系来自于上述某一项犯罪行为而隐瞒、掩盖或变换这种财产 

的性质、来源、处置、移动或所有权； 

㈤明知财产系来自于丄述某一顼犯罪行为而获得、持有或使用这种财产; 

㈥通过任何交流手段，向其他人进行宣扬、宣传、一般的煽动、劝诱、 

• 鼓动或非法帮助行动，引诱他们以任何方式参与上述任何行为； 

㈦参与、协同、共谋进行、试图进行、协助、教t和谋划进行上述任何 

犯罪行动： 

(/\)组织、管理、资助或便利上述任何犯罪行为。 

加拿大湘美国的提案 

“没收”系指由法院或其他合法当局下令剥夺财产； 

“冻结”系指暂时禁止财产的转让、变换、处置或流动； 

“以洗钱方式处理”系指转移、隐瞎或掩盖财产的性质、来源、地良处置、流 

动、在财产中的利益或所有权； 

«收缴”系指由一个合法当局对财产加以扣押或控制： 

“追查”系指确定收益的性质、来源、地点、处置、流动、在财产中的权利所 

有杈5 

“非法贩运”系指： 

(1)—种植，生产、制邋提炼、配制、提供、提供出售、经销、购买、出售、 

以贿紐交付、链、发选通过邮件发送、过境发送、运输、进口和 

出口任何违反《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任何庥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经修正《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 

《公约》和《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中的任何庥醉药品或精神 

药物； 

⑵为进行⑴中所列举的活动而拥有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3)组织、经管、资助或协助⑴中所列举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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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2条⑴款(a)项(=)的重大更改 

㈡制造或经销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设备或包括 

清单A湘清单E所列药物在内的物质*而明知其将用于此种目的. 

“財产”系指各种资产和任何其他东西而不问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 

非动产、有形的或无形的4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或其他东西享有所有权或权益的证 

书湘文据： 

“收益”系指直接或间接通过根据本《公约》所确立的犯罪行为而获得或取得 

的任何财产： 

«工具”系指用于或准备用于根据本《公约》所确立的犯罪行为的任何财产； 

第2条 

犯罪湘制裁 

墨西哥的提案 

1-各締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立法机构采取必要措施（如杲它们尚未这 

样傲的话），在其刑法中将下述行为确定为犯罪行为： 

(a)㈣通过任何传播手段进行宣传、鼓励、广泛策动、改变宗教、唆使 

或非法帮助他人以任何方式诱使他们参与非法贩运的任何方面. 

2厂(a)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立法机构采取必要措施，规定对本条 

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按其情节轻重给予制裁，例如监禁或以其他形式 

剥夺自由、罚款湘没收财产. 

(to)締约国除进行制载外，还可规定，应对罪犯采取治疗、教育、疗后处 

理、康复或重新参与社会生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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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締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立法机构采取必要措施，在其国家立法和条 

例中列入规定，使其法院能够考虑可以特别加重第一款所列犯罪行为以及相应的制 

裁的事实情况，诸如： 

⑵之二在学校或社会服务部门或教养中心或在其附近犯罪的事实. 

3之二各締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立法机构采取必要措施，不管任何时候, 

当其国家法律湘条例允许其主管行政当局和参与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人达成 

程序性或程序外的安排时，即应对其国家法律和条例进行修改，以期在这些法律和 

条例中消除达成这类安排的可能性，只要这类安排有使这些人逃脱最严厉的司法审 

判的作用，无论是通过解除对这些人的刑事行动、缩小指控、改变指控、有关减轻 

或改变制裁的交易、特许任何种类的豁免权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程序性或程序外的讨 

M价或其他理由 . 

4,〔删除文件3)丑])/1)0工：1：/9中的案文〕 

5.各締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立法机构采取必要措施，对适用于本条第1 

款所列的犯罪和任何情况下的犯罪的时效法规作出最严格的规定，从而若罪犯企图 

通过离开罪行发生国来阻碍或逃避司法审判时，使这些规定变得更为严格. 

7.本条所包含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下述原则：本条提及的犯罪行为只应由 

締约国的国内法作出典塑说明，并按其国内法予以调查、起诉、审判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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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 

安全措施和没收 

墨西哥的提案 

(a)由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而得来的收益，或其价值相当 

于此种收益的有关财产； 

2.每一締约国承担义务向其主管的立法机构建议釆取必要的措施，使其有关 

的国家当局能够（如尚未这样傲)镝定、追查、冻结或预防性封存或收缴或缴获第 

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贿其他物品，以便最终加以没收。 

3.为执行本条所述的各种措施，每一締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的立法机构 

采取必要的措施，授权（如杲尚未这样做）其法院或其他主管郁门，在其国家立法 

明确允许的限度内并严格遵守此限度,命令提供或收缴有关的银行记录、财务记录 

或商业记录。缔约国只有当严格遵守本国法规，确有必要保守银行机密时,才应 

援引本款规定，拒绝采取此种行动。 

(a)H谋求由其主管部门发布收缴或缴获令并在得到此种命令时，予以执 

行；或 

O将请求国按照第1款规定发布的收缴或缴获令提交其主管当局,以 

便加以执行，只要该项命令诰及收缴第1款所述存放在被请衆国领 

土内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 

.(b)在针对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某一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杈吟另一締约囿 

按照第5条的有关规定提出请求后，被请求囯应即釆取措施，以期使 

其主管当局能够箱定、追查、冻结或预防性封存或收缴或缴获第1款 

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在不违反本款fc)项规 

定的情况下,或者在请求国发布命令，或者遵照(a)项所述请求，在被 

请求国发布命令，最终加以没收充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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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条 

其他形式的合作与培制 

古巴的提案 

(a)之二 若它们为邻国，它们应通过相互协调.促进交流它们为预防相 

查禁麻醉品非法贩运而在其各自领土的边界附近所采取的措施 

的情况，以确保贩运者不能g任一缔约国的国家领土或将其 

非法商品卸放在那里，以作为逃避其中一个締约国的警觉或逃 

避追踪fe手段，并应防止在这方面的任何行动对另一缔约国产 

生有害的后果； 

(c)〔…〕在所有这类情况下，有关締约国应保证将在其领土上采取行动 

的締约国的主杈受到充分尊重； 

4,各締约国在其国家主管机构湘部门间建立有效的协调.并在这方面达成 

查禁麻薛药品湘精神药物非法贩运的双边或其他协议或安雒， 

墨西哥的提案 

姻除文件D!TD/DCi:r/9中第1和第4款的案文，并据此重新编排其余各款的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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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监测经常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醉品 

或精神药物的物质的措施 

墨西哥的提案 

9.各締约国保证承担义务向其主管立法机构建议必要的措施，以使它们通过 

能使它们对清单A和清单B中的物质采取下述措施的规定： 

(b)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清单A或清单B中的任何物质祓用于非法加工麻醉药 

品或精神药物，就应规定收缴或扣压这些物质 

10. (a)除第9款的规定之外，各缔约国在有清单A所列物质合法输出其领土 

时，均应镝保在输出前由其主管当局向进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情况： 

第 1 0条 

根除非法秭植麻辞品植物湘消除麻醉品 

非法需求的措施 

墨西哥的提案 

2 .严•照•第 1条之 ; 1的规定： 

一 ( a ) 各 締 约 国 可 合 作 增 进 根 除 活 动 的 縣 . 这 科 ^ # 除 其 他 以 外 ， 可 包 

括在适当时支持农村综合发展，导致经济上可行的替代f植方案.在 

实施这种农村发展方案前，应考虑到诸如进入市场、可得资源和当时 

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 各締约国可商定任何其他适当的合作措施； 

(b)各締约国还应促进交流科技情报和进行有关根除活动的研究; 

(c)各缔约国凡有共同边界者应设法合作在各自沿边界地区实行根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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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締约国承诺向其主管立法机构提议必要措施.以使其采取旨在消除对庥酔 

品非法需求的最严格措施,以期消除这一刺激因素以及这种需求所产生的对非诀贩 

运的经济刺激. 

第1 2条 

海上的非法贩运. 

墨西哥的提案 

1-各締约国应按照海洋国际法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合作.以杜绝海上的非法贩 

运. 

2.如任一締约国有相当的理由怀疑悬挂其国旗或没有悬挂国旗或登记标志的 

某一船只在公海上正_作非法贩运，因而请求另外的締约国协助制止该船只用作 

该用途，则被请求的締约国应即尽量利用其一切可能手段.提供此科协助. 

〔删除第3至7款〕 

秘鲁的提案 

3.在不违背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情况下，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认为某一船只 

在公海上从事非法贩运并事先征得船旗国的许可，则可登船和搜查该船，如查获非 

法贩运证据，则可扣押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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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4条 

查禁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 

墨西哥的提案 

1.按照其根据万国邮政联盟公约所应承担的义务，并在严格遵守其各自国家 

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各締约国应采取措施查禁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的 

行为，并应为此目的而相互合作. 

2..、本条第1款所述之措施尤其应包括： 

(c)需尙其主管的立法机构提议的任何措施,以期能够使用合宜的手段* 

获取司法程序所需的证据. 

执 行 条 款 草 案 

墨西哥的提案 

删除第4条和第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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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C0NF.82/1广 

第一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6 日] 

文件E/CONF.82/C.1/L • 18 

[原件：英文] 

[1988车 12 月 16 日 ] 

!•第一全体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于1 9 8 8年 1 1 月 2 8 日 至 1 2 月 I 5 

日共举行3 3次会议。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 1 1月 2 9日的第3次会议上成立 

了一个工作组对第2条第1款“非法贩运”的定义进行审议。工作组在1 1月 2 9 

日至1 2月8日期间共举行过1 2次会议，并于1 9 8 8年 1 2月 1 0日向委员会 

作了报告。 

2 .会议在 1 9 8 8年 1 1月 2 5曰的第 -次雄会议上选举 G . P o l i m e n i 

先生（意大刹）任第一委员会主席。第一委员会在1988年11月28日第二 

次会译上选举A.Hena先生（孟加拉国）任副主席，0• Hugler先生（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任报告员。后来由副主席代行第1段中所述工作组主席的职责。 

3.第一委员会最初受会议委托审议第1条，第1条之二第2条，第2条之 

二第 3、 4、 5条，第 5条之 j第 6条。后来决定将第 6条交由第二全体委 

员会（第二委员会）审议。原交由第二委员会审议的序言部分改由第一委员会审 

议。 

4 .报告员已将 E / C 0 1 7 F . 8 2 / C . ！ /！ ^； ^ / ^！ 工至八仏 ^中的报告草案 

送交起草委员会。总务委员会指示起草委员会直接向会议报告。 

• 合并了文件 E/CONF. 82/C • 1/L. 18 和 AD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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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CONF•82/C•1/L•18/ADD.8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6 曰] 

序 言 

一 、 基 本 提 案 

.会议收到的文件ycojfF.8a/ 3所载序言案文如下 

“序言草案 

“深切关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需求及贩运的巨大规模和增长趋势, 

构成了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一种严重威胁，并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基础带来 

了不利影响， 

“注意到麻醉品贩运同其他与之有关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结合在一起，损窖着 

正当合法的经济，危及各国的稳定、安全和主权， 

“认识到麻醉品贩运是一科国际性犯罪活动,需要紧急加以注意并给予度鬲重视， 

“意识到麻醉品贩运可获得巨额利润和财富,从而便跨国犯罪集团能够渗透、污 

染和腐蚀各级政府组织、合法的商业和金融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 

“希望剥夺麻醉品贩运者从其犯罪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从而消除其从事麻薛品败 

运的主要刺激因素， 

“认为有必要对一些物质，包括一些先质、化学品和溶剂，采取监督揞尨，因为 

这些物质的方便获取已导致越来越多地秘密生产属于《1961年麻薛品皁一公约》、 

经由《修正1 9 6 1年麻薛品皁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以及 

《 1 9 7 1年精祥药物公约》规定范围内的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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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经由经常的邮政渠道走私麻薛品的情况有增无巳，因而需要加强关于 

禁止通过邮件非法运送麻薛品的现行国际公约， 

“希望改进国际^共同制止从海上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葯物， 

“认识到铲除麻薛品贩运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 

‘‘意识到有必要在国际合作的范围内通过有效的协调行动来对付麻醉品贩运问题， 

“辏认哀合国在麻誶品管刽领域约主管职能,并希望与麻薛品管刳有关的囯芽杌 

关均设于联合囯组织约范围之内， 

“重宇现行麻莲品管刽条约约指导原则及其包含的麻誶品管割钥度， 

“病谈有必要加莛和补充《1 9 6 1年麻薛品皁一公约》，经甴《修正1 9 6 1 

年麻辞&单一公约的1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以及《i 9 71年積神药 

物公约》中规定的措施，以便对付菲法贩运麻辞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规模、程度积复 

杂性及其严重后杲， 

“愿意締结一顼行之有效的禁止非法贩运麻薜药品和精神药物的11际公约，以辰 

及整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现行麻薛品管刽条约中未曾设想到的那些方靣， 

“兹协议如下:” 

二、修正案 

2 .对序言提出修正案的有墨西哥（ E / C C U F . 8 2 / 3 ,附件四， 0 6页 

至1 0 6页），古巴（EZC〇;K:F.8a/C.a/L-20),日本（ 

1.34)，印度（E/CCNF -8Z/C • Z/L- 35 ),中国（E/CCHF-82/C-2/L.36), 

阿根廷、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辭达黎加、古巴、厄瓜多 

尔、危地马拉、印度、牙买加、簦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詧、菲律宾和委内辁 

# ( E/C0BF • 8Z/C • 2/-L • 37) 
3.这些修正衮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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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段 

印度(E/CCHF • 82/C • Z/-L-35) 
实1段:莬一行——‘‘增长”一词可改为“上升”. 

古 巴 ( • 82/C -2/X' 20) 

“深切关注……的非法#、餐求、溫用及K运的巨大规模和增_势……” 

第 二 段  

印度（E/coi7r-82/c -a/L-35) 

第一行一 ‘‘注意到’，一词可改为“认识到”，‘‘ associated’,（中 

文本译为“有关的.”）一词习改为“ relates，，（中文亦可译为‘.有 

关的”）• 

莬一行——“活动”一词后习增加“包括经济打商业欺诈行为”一语• 

第 三 段 

印度(E/CCNF . 82/C • Z/L-85) 
" ^ 度 ” 一词可改为“最为高度的”. 

墨西哥 ( E / C O H F - 8 Z / 3 ,附件四，第1 0 6页） 

认识到麻锌品贩运是一转具有国际影响的犯罪活动，需要紧急加以注意并 

给予最大限度的重视. 

拟议的新的第三段之二 

中国（E/C0Nr '82^0'Z/L .36) 

增加新的第三段之二如下： 
“并认识到为了制止国际非法赅运的罪恶活动，加强国际合作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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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律手段，例如引渡、相互法律协勘和控制下交付等，具有重妥意 

义.，， 

第 四 段 

印度(S^coitp‘sa/c. a^L• 35) 

此段可改为： 

“意识到非法M运习获得巨额资金和财富，从而使薛国犯罪集s衮得挂力. 

常常渗透并腐蚀夸级政府组级合法约依亚和金鞋活动，以及社会各阶 

层，” 

墨西哥（EZCOKF. 8 ^ / 3 ,附件四，莬 1 0 5页） 

了解到麻薛品贩运可获得巨额利润和财富，犯罪组织可试图籍此滲透、污 

染和腐蚀各级政府组织、合法商务和金融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 

第 五 段 

印度（E/COl^F • 82/C . a/L • 35 ) 

； 望 ” 一词可改为‘‘决心”，‘‘收益” 一词冋改为“非正当收入’"• 

古巴（E/CO KF . 82/c. a / i . 20) 

笫五段修正为： 

“希望剥夺从事麻醉品非法厥运及其他有关活动的人的物品、手段和 

从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从而消除其主要剠岽因素，” 

墨西哥 ( E / C C K F . 8 V 3 ,附件四，笫1 0 S页） 

决定剥夺麻醉品殿运者对麻醉品需求的刺激和从其犯聶活动中得到的收兹， 

从而消除其从事麻辟品贩运的主i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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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六 段 

印度< lycoUF • 82/C • 2/L -35) 
笫一个从句可改为： 

“认为有义夸对一些材料、设备和物质，包括前体、化学品和溶裀， 

采 ^制措施” 

英文第四行“ falling ” 一词可改为“ covered” (中文无交 

动一译注 )。 

日本 < E / c o u r • 8 a / c . z / L - 34) 

第六段中，在“一些前体、化学品和溶剤”之前加上“为制造麻鋅药品和 

精神药钫所必需的”字样。 

拟议的新的第六段之二 

曰本(E/C0UF . 82/C . 2/L . 34 ) 

增加一个新的第六段之二： 

“认识到有必要逊免对化学和制药工业的合法活动产生任何不利的影 

响. 

第 七 段 

E/CCNF • 8^/C • 2/L • 35 ) 

‘‘经常的邮政渠道”改为“邮件”，“邮件……麻群品”改为“軺件…… 

麻辟药品和粒神药物”. 

第 八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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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 望 改 为 “ 决 心 ” • 

古巴（E/cc.sF.sa/c.a/i-20) 

“从洚上”一语• 

墨西哥（EZCO卵.8Z/3，附件四，笫1 0 6页） 

ff增进国际合作在国际诲洋法范围内铜止从海上非法M运麻醉药品和精 

种药柺。 

笫 九 段 

印度（I^COHF . 8Z/C • a/L • 35 ) 

i除”一词改为“消除”. 

( E/ C O H F - 8 2 / C . a ^ L . 20) 

“认识到根除麻薛品的滥用和非法厥运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 

墨西哥< E/C0KF.82/3,附件四，莬1 0 6页） 

“认识到从根本上消除麻醉品厥运是所有国家的责任，” 

第 十 段 

墨西哥(iXcorF-8^/3,附件四.；莬1 0 6页） 

意识到有必旻在国际合作的范围内通过有效的杻调行动对付非法产辟品妈 

运问题。 

第十二段 

墨西哥(I^/ccitf . 82/3,附件四，第1 0 6页） 

重申非法麻锌品原运管铜条约的指导原别以及这些条约所包舍的麻鋅品管 

制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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釤十三段 

印 度 （ • . 2/L . 3 5) 

笫一行“补充”一词改为“楛祌”• 

莬十四段 

印 度 （ . ^ / X . 3 5 ) 

i:行“行之有效”一词改为“全面”，‘‘禁止”前加“专门”一词。 

最后序言段 

墨西哥(E/coHr-8a/3,附件四，第1 G 7页） 

蒯除最后一段. 

新增加的序言段 

•阿根廷、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 

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印度、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和委内瑞拉(E/coi?F-8a/c-2/L-37) 

增加一个新的序言段如下： 

“深切关注麻薛品非法歡运正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各个社会集团,特务.是 

把儿童当作麻醉品消费市场和麻醉品生产和非法交易有关的工具，对 

他们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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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笫一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4第一委员会于 1 9 S 8年 1 2月 1 5日举行的第3 3次会议上讨论了序言 

荀分及其各项修正案. 

B.审议情况和决定 

5.委员会得知，为了便利并加速完成委员会钓工作，古巴代表E已极回了古 

巴在文件E/coitp. 82/c. 2/工.20中提出的修正案. 

"6.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镜保序言案文与公约实质性条款，包括其标题，之同 

保持适当的一致他前者使用的是“麻鋅品贩运”这荮说法；而后者则一般多用 

“非法钣运麻薛药品和精祷药物”这秭说法. “ 

笫一段 

7.委员会同意基本提轰中所载的笫一段，但棍据印度廹议（^/Cerr 82./ 

c, a^L. 35)将‘‘增长” 一词改为‘‘上升”。 

if -15-
—卞入 

8.委员会同意基本提褢中所载的第二段，但根挂印度延议（S/CCI1F 8 2 / 

C . H 35)将“注意到”一词改为‘‘认识到”，将‘、ss0ci?、tec:”（中文本译 

为“有关的”）一词改为‘‘related”（中文本亦可译为“有关的’’）,但有一项 

谅即“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一语包括一切形式的犯尋活动，其中包括13际犯吞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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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9 ：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篙三段，但盘裎印度建议（^COll? 8 2 / 

c. 2/X. 35)将“高度” 一词改为“最为高度的”。 

拟议新垵加的第三段之二 

10 .中国代表介绍了饱的提褢，即均加新的笫三段之二（ycoilF 82/C 2 / 

h 36)并对其加以修正，在“例如” 一词后加进“没牧“一词。 

11.经一般村论，并考虑到荷兰提出的修正袁，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 

“并确认为了制止国际非法廒运的辱恶活动,加强圆际刑寧合作上约有敫 

法律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12.委员会同意将本段猎为序言部分倒级第二氣 

笫四段 

13.委员会同意基本提轰所载的棼四It印度提出的备选褢文（E/CGI1F 8 2 / 

c. 35)没有被接受• 

笫五段 

14.委员会同意基本提袁所载的第五段，但《印度廹议（WOl^ 8 2 / 

c. 35)用“决心” 一词代替“希望” 一词• 

拟义5彳增加的绍五段之二 

15 .墨西哥代表口头提议列入其与加拿大共同提出的下述芬五段之二 r 

“希望消除造成逍用麻薛品问题的获源,包括对麻鋅品的I!求以及甴冇这 

品贩运中获得的巨额利润”。 

16.经过一般讨论及口头修正，委员会同意各提案国提出的案文，并用“对麻 

* 本段及随后各段重新作了编号，以订正原文件中的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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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需求”等字代替“对麻醉品的需求”。 

17.委员会得知*鉴于在序言部分列入了这一新的段落，墨西哥代表团将不再 

坚持其原来提出的载于文件E/C0HF. 82/3.附件四，第1 0 6页的修正案。 

第六段 

18.委员会收到了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六段案文及日本提出的修正案（E/ 

C0HF-82/^-2/^-34 ) o 

19.经一般讨论和口头修正，并考虑到日本提出的提案，委员会提出了下述新 

案文： 

“认为有必要对一些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包括前体、化 

学品和溶剂，采取监瞀措施，因为这些物质的方便莸取已导致越来越多地 

秘密生产麻鋅药品和精神药物，” 

20.委员会同意主席提出的新案文。其中删去了基本提案中出现的提及现有 

公约的词句，因为据理解，这一事项将包括在有待列入有关定义的第1条中的麻鋅 

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定义中。 

21.委员会没有接受印度提出的有关苐一个从句的新案文（E/C0HL82/ 

C.2/L.35 )o 

第七段 

22.委员会决定删去基本提案中所截的第七段^ 

第八段 

23.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八段案文，但根据印度建议（E/C0HF. 

S2/C . 2/<L. 35 )用“决心” 一词代替“希望，，。 

第九第十段 

24.按照玻利维亚的提案，委员会决定将第九段和第十段合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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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铲除麻薛品煆运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为此，必需在国际合作 

范围内采取协调行动,” 

第十一》莬十二段 

25.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笫十一段及第十二段案文。 

第十三段 

26.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笫十三段案文，但根据印度建议（E/COUL 

)用“增补” 一词代替“补充"。 

苐十四段 

27 •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十四段案文，但在“行之有效的”一词之 

前加进‘‘全面而，’字样，并根据印度建议，在“禁止”一词之前加进‘‘专用于”一 

词。 

增加段落 

28.委员会听取了秘鲁代表的发言，谈及十八国代衰团共同提出的增加新序言 

段落的实质内容（E/cou:F.8a/c.a/L.37)。 

29.经一般讨论后，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新的序言段落，但根据荷兰代表的口头 

提议，在“特别是” 一词与“把儿童当作” 一词之间加进“在世界许多地区”等字 

样。 

30.委员会同意把增加的这一段排为序言部分第二段。 

31.请起草委员会改进这一新段落的措词，特别是英文本的措词。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32.委员会同意下述序言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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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草案 

“各缔约i, 

“深切关注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需求及贩运的巨大规模和上升趋势, 

构成了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一秭严重威胁，并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基础带来 

了不利影响， 

“深切关注麻薛品非法效运正日益严重地浸钴着各个社会集园，特别是把儿竟当 

作器薛品消费市场和与蔴誶品生产勤菲法交易有关的工具，对达们造成了不可佳量 

的危著， 

“认识到麻薛品殷运同其他与之有关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结合在一起，损害着 

正当合法的经济，危及各国的稳定、安全和主权， 

“认识到麻薛品厥运是一聍国际性犯罪话动，需要紧急加以注意并给予最为高度 

的重視. 

“意识到麻薛品厥运可获得巨额利润和跗富，从而便垮国犯罪集囷能够渗透、污 

染和腐蚀各级政府组织、合法的商业和金融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 

“决心剥夺麻薛品贩运者从•罪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从而消除其从事麻薛品炫 

运的主要弟j激因素， 

“希望清除滥用麻辞品问題约根源,包括对麻辞品的需求以及由麻醉品贩运获得 

的巨额利润， 

“认为有必要对一些用于制造麻辞药品湘精神药物的物质,包括前体，化学品命 

溶剂，采取措施，因为这些物质的方便获取巳导致越来越多地秘密生产麻醉药品约 

精神药物， 

“决心改逬国际共同制止从海上非法煨运庥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认识到铲除庥醉品贩运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贡任，认此，必需在国际合作范圆内 

采取协调行动， 

“确认联合国在麻薛品管制领域的主管职能，并希望与麻醉品管制有关的国际机 

关均设于瑕合国组织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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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麻薛品营制条约的指导原则及其包含的麻醉品管刽制度， 

“确认有必要加强和增补《1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经由《修正1961 

年麻薛品皁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以及《19 7 1年精神药物 

公约》中规定的措趋，以便对付非法奴运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规模、程度和复杂 

性及其严重后杲， 

“弁认确为了制止国际菲法贩运的罪思活动，加弪国际荆事合作上的有效法律手 

段，具有重旻意义。 

“愿意締结一頃全面而行之有效的、专用于禁止非法饭运麻薛药品如精神药钧的 

圓际公约，以顾及皇个问題的各个方百，尤其是现行麻薛品营制条约中未曽设想到 

的郅些方面, 

“兹访议如下：” 

文件E/CONF.82/C.1/L.18/ADD.6*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4 日] 

第1条之二 

一 . 基 本 提 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E/CGKF. 82/3所载第1条之二的案文如下： 

* 合并 了 文件 E/CONF. 82/C .1/1.18/ADD. 6/COR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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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条之二 

“本公约的范围 

“为充分遵守国际法有关各囤法律平等命主权平等的原则以及不干涉基本上属于 

各国专有取权的内部事务的原则，各缔约面共同商定： 

“1.本公约作为一份国际合作的协议，旨在确保各締约国在查禁非法趿运栋醉 

药品和精抻药物的斗争中.在整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在最严格范围内的各个累件中. 

并在充分遵守每一缔约圆各自内部法律制度的条款所规定的隈度以及关于此问釕的 

现行的适用条约的范圆内，取得最大的成效。 

“ 2.本公约之任何规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看作是准许某一结约国的当局在任一 

其他缔约国的领土管辖范围内，行使命履行，或企图行使命履行，或諠加压力以期 

被允许行使和屐行由其各自II家法律命条例规定其营辖权命职权只能属于任"^口些 

其饱締约E的当局的取责。 

“3.本公约在任何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也不能餘释为，为了执行本公约，某一 

拷约圆必須承担义夯，依辟公约的规定，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自己采取、或玆权采 

取以任何方越其法律管辖权或联杈的措尨，或其现行法律条款并不以任何其这 

方式明琮允许其采取的搢汔或按照该締约国的判乾，可能会损窨其安全.其公共 

政策或其包基本利益的搢錄。 

“4.按蕻以上各款，本公约之任何规定均不得被援引或剝用作为企图违反本条 

的规定，超越其范围的锖确艮度的借口。〕” 

二.修正案 

2 .对第 1条之二提出修 U的有：加拿大和墨面哥（ E / c 8 2 / 

c. 1 / L . 1 )，加拿大和墨西哥（e/C o B y . 8 2 / c . 1 / L . 1 / 

RRl)，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洽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博茨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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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喀麦隆、加拿大、哥伦哥新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厄瓜多尔.埃 

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沩圆.伊拉 

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尼泊 

尔、S拿马、巴拉圭、秘鲁，菲餘、大韩民厘、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坦就亚 

联合共湘！!•乌拉圭•委内瑞拉湘南澌拉夫（E/COHF.82/C. 1/丄.l/Rev.2 ) 

A d d . 1)，联合王国（：^/COlIF. 8 2 / C . 1XL. 31),美利坚合众国（E/ 

C O H F . 8 2 / / C . 1/L. 38). 

3.这些修正案涉及益条，其内容如下： 

加拿大舡墨西哥 ( W 0 I 5 F . 8 Z / C . 1/L. 1) 

将墨西哥提议的，载于基本提案（E/CC1:F. 8 2 / 3 )中的莬1条之二改为： 

“本公约的范围 

“1.本公约作为一份囯际合作的文书，旨在镜保各绔约国在莹禁非法殽运托鋅 

药品和精神药构的斗争中取得最大的成效：其条敫针对Ei：是此问趋的.所有方E -

但严袼尊重各结约囯内部钥度的规定。 

“ 2.本公约绝不减损各囯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之原则或不干渉各H；内政之 

“ 3.本公约绝不授杈某一締约国当局在任一其他绔约囯的续土管辖范S:内行便 

和履行甴这些其他囯家的法律和条例規定完全晨于其本国当局的管辖杈或职权范S 

的职能。” 

加拿大湘墨西哥(E/CO 2JF. SZ/C. l / L . l/kev. 1 )： 

第1条之二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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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的范围 

“1.本公约作为一份厘际合作的文书，旨在确保各締约圆在查禁卷法钣运寐薛 

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斗争中取得最大的成效• 其条款针对此问题的所有方面，殡立 

在严格尊重洛缔约国内部葡度规定的情况下必须实施和执行的各项义务。 

“ 2.本公约绝不减损各国主权平等劲领土完整之原则或不干涉各国内玟之原则。 

“ 3.本公约绝不授权某一缔约II当局在任一其他締约国的领土营辖范围内行使 

湘履行由这些其他国家的法律妇条例规定完全属于其本11当局的管辖权或取权范围 

的职能。”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棂廷、巴哈马、孟加拉囝.玻利维亚.博茨瓦纳, 

巴西，喀麦隆、加拿大、哥论比哥羝达黎加•科特适瓦.古巴、厄瓜多尔] 

及、埃塞戗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印^尼百亚、伊朗伊斯兰共勒囝•伊拉 

克，牙买加、肯尼亚•科j^i，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尼治 

豕、巴拿马、巴拉圭、贿、菲律宾、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勐里兰卡、坦桑尼f 

联合共勒圆，乌拉圭.委内瑞拉勒南澌拉夫（E/C0i;?.82/'C. 

和Add.l)0 

用下列菜文代替经修订的第1条之二（ E/'COSF. 82/C. l/'L. lyr.ev.l ) 

“第1条之二 

“本公约的范围 

“1.本公约作为一份国际合作钓文书，旨在确保各缔约圆在査禁非法趿运后辞 

药品念精神药物的斗争中取得最大的成效。其条款针对此问題的所有方面，转立 

在严格尊重各缔约国内部法律制度的基本规定的情况下应予实尨命执行的各项义夯。 

“ 2 本公约绝不凌損各圆主权平等劲领土完#之原则或不干涉各圆内政之原别。 

“3.本公约绝不授权某一缚约国当局在任一其他締约11的领土管辖范围内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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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行由这些其铯国家的法律初条例规定完全属于其本国当局的管辖杈或取杈范围 

的取能。，’ 

联合王国 < E / C O N F . 82/0. 1/L. 31) 

将文件S/CCHF. 82^c. 1/L. lyRev 2所载莬一条之二莬1歙务二句更 

改如卞： 

“本公约的范围 

“各结约国在棂锃本公约实旌和屐行其义务时，应按舀其图内法律制度的基本& 

定杀取任何必要约措私包括立法和行玟措So ” 

美利坚合众国 < E/COEF-82/C- 1/L.38) 

笫1条之二重斩萆拉如下： 

.‘‘本公约的范围 

“1.本公约的目的是便进各缔约国之间进行合作，以便它们可以更有效过对付 

帯有囯际性质的麻薛品滥用问題的各个方面。各缔约国在实旌和找行其铵本公约 

所负的义务时s应根据其国内立法制度的基本规定，采取任佴必旻的措旌.包括立 

法和行政揞旌。 

“ 2.名约囯在拭行其按本公约所负义务时釆周的方式应符合各匡主权平等和 

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 8.本公约的某一缔约国不得在另一缔约囯的领土内行使由其本囯法律和章程 

规定完全属于该另一締约国当局的管辖权和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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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会议 

4 .委员会于 1 9 8 8 年 1 2 月 1 0日至 1 3日的第2 4 、 2 7 、 2 8 扣 2 9 

次会议上初步讨论了第1条之二及其修正案。 

B.审议愔况和决定 

5.委员会牧到基本提案(s^corp 82X3)中所载的荔1条之二的案文-

5.加拿大和簦百哥对该条款提出了一份侈正衷文（ZZC011F. 82/C l/C. 1). 

7.经过协商，加拿大代表和墨西哥代表又提S了一份第1条之二的忮正窆文 

(s/ccrr. 82yom 1/L \yRe-, 1).经代表囵之间进一步协商，4 2个代表E 

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第1条之二约修订案文（EZCC::?. 8 2 / C 1 / i l^.ev. 2相 

A c a. 1 ) „ 

8.在努二十S次会议上，g员会审査了拟议约苐1条之二的侈订褢文，弁抒 

取了妇拿大代表以修订褢文原联合提袠国名义对拟边的该条约基本原淀约 

9.在讨论过程中，联合王囯代表同时以其倥1 3个代表il的名义口头介绍了 

文件:EXC0I1P 82/C 1/L lyHev 2所载第1款芬二句的一项侈正褢，其巨约 

是阐明将由各绮约囯自己决定为屐行公约义务窍要何耔法律并费立诃舜制度。该修 

正案随后缝入文件HC_
〕
？ 82/C 1/L 31散发。 

1 0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代 表 反 对 文 8 2 / C . 1/L L^.ev. 1所载约重 

拟的案文，口头提岜了一份重拟的草浮，隨后经硌作疹改饩入文件二义82/ 

C 38 景发. 

11.委员会同意这一拟议的新草袠，但将笫1敫中“恋薛品滋同问題” 一语改 

为“麻结药品和精神药勃的非法歿运”》 

12 •委员会还决定将议定的第1条之二的案文线在内容为定义的第1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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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衷文 

13.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本公约的范II 

“1.本公约的目的是傻进各污约E1之间进行合作，以促它们可以更有欸C对付 

带有国际性质的忠薛药品和玆神药物的非法苡运的各个方靣。各缔约囯在实釭行找 

行其按本公约所负约义夯时，应棂程其囯内立法饲度的若本泛定，采取色何必要约 

揞尨，包括立法和行政搢旋。 

“ 2.各缔约国在执行其按本公约所负义务时采周的方式应符合各囯主权平等和 

领土完簦的原则以及不干涉别囯内政的原则。 

“ 3.本公约的某一缔约国不得在另一缔约m的領土内行使甴其本囯法韋和章程 

鼓定完全属于该另一缔约国当局的管辖权和职I ” 

文件E/CONF.82/C•1/L•18/Add.1 

[原件：英文] 

C1988车 12 月 12 日] 

第2条 

一、基本提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 2/coi〗r,8^/3所载莬2条案文如下： 

“貧2条 

“罪行和制裁 

“1 •各绪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以下蓄意行为确定为其刑法中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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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 非 法 贩 运 ； 

“㈡制造或分销'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材 

料或设备，而明知其将用于此秭目的； 

“㈢明知财产来自非法叛运而隐瞒、掩饰或变换这种财产的性质、来 

源、处置、移动或所有权； 

“㈦在不违背缔约国宪法限制、法俸制度和国内法的情况下， 

“(一）明知财产来自非法贩运而获取、持有或使用这科财产； 

“㈡持有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材料或设 

备，明知其正用于或将用于此种目的； 

“㈢参与、合伙或共谋进行，或试图进行，（a)项第f~)、㈡、&目及本 

项第H、£=)目所列的任何犯罪行为，以及对这秭犯罪的帮助、教 

唉和出谋划策. 

2 . (a)各缔约国应对本条第1款所列的犯罪竹为按其严重性绘予制裁，诸如 

监禁或以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罚款和没收。 

缔约国除进行定華或惩处外，还可规定应对萆犯采取治疗、教育、善 

后护理、改造或重新参与社会生活等措施。 

^(c)尽管有以上各项栽定，在性质较轻的案件中，錡约国可韵情规定作为 

对定罪或惩处的替代方法，采取诸如教盲、改造或重新参与社会生活 

等措施，如罪犯为吸毒者，还可采取治疗和善后护理等措施。 

3 .缔约国应确保其法院能够考虑可对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加重处理的事实情 

“(a)罪犯所属的有组织的犯罪集i；参与该项犯罪； 

“㈦罪犯参与国际上其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c)罪犯参与因此项彳而伲进的其他非法活动； 

“⑴使用枪支或暴力； 

"(e)罪犯担任公职，而所犯罪行与该公职有关； 

"(f)危害或利甩未成年人； 

"(g)国外或国内的前科罪行，如为缔约国国内法所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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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締约国在考虑对经判定犯有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人是否可提前释放 

或假释时.应考虑到这类罪行的严重性质。 

“ 5.结约国应酌銜史法制定适用于本条第1款所列罪行的适当法定时效规定 

“6.各缔约国应依照其法律制度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在其领土内发现的祓指控 

或祓判定犯有本条第1款所列罪行的人，在必要的刑事诉讼中出庭• 

“7.〔为締约国间根据本公约进行合作的目的，〔包括特别是按照第3、4、 

5、6条规定进行合作，）本条规定所确定的犯罪行为均不得视为政治-〔或财经] 

罪行或视为出于政治动礼]〔本规定的适兩不应捐害铨约国的宪法限制和基本国 

内法.〕〔在任何情况下，本规定的捎行不应损害按照匼际法的庇护权撢例•] 

“8.本条任何规定不得影响其所述犯罪行为应依缔约国的国内法加以阐述并按 

该法予以起诉和惩处的原则.” 

二、修正案 

2 .对第 2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墨 B哥（ E / C O E F . 82/3,附件四.% 

109-110页），德 l 志民主共和国（E/COBF. 8 2 / C . 1/JL. 3),荷兰（E / 

C O K F . 8 2 / C . 1 / L . 4)，德貢志联邦共和国（E/COBF. 8Z/C . 1/L . 5)， 

印度（E/COEr. 8 2 / C . 6)，加拿大和墨西哥（E/COBF. 8 2 / C . 1 / 

L . 7 / R e v . 1)，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哥伶比亚、古巴、埃及、加纳、篸百哥、 

秘鲁和委内瑞拉（E/COEF- 8 2 / C . i Z L . 8),牙买加（E/COBF. 8 2 / C . 1/ 

L . 9)，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墨西哥（EZCOHF. 8 2 / C . 1 / L . 1 0 ) ,阿根廷• 

溴大利亚》傅茨瓦纳、加拿大、哥伦比亚、法厘，德意志晓邦共命厘.印度、墨百 

哥 *菲联合王国韌美利坚合众国（ E / C 0 F F . 8 2 / C M /丄 . 1 4 ) ,第 2条工 

作组(E/C03SP • 8 2 / C . 1 / L .25 K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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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 

墨西哥（EZCOBF. 82/13 .附件四，第1 0 9页） 

对第1款的引导句加以修正并增列新的(a)项第®目如下： 

a
 1 .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立法机构采取必要措施，在其刑 

法中将下述行为确定为犯罪行为（如果它们尚未这样做的诖）： 

(a)㈣通过任何传播手段进行宣传、鼓励、广泛策动、劝 

诱、唆使或非法帮助他人以任何方式诱使他们参与非法 

钣运的 M方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囤(E/COBF.82/C. 1/1.3 ) 

将第1款修改如下： 

“ 1.每4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搢施将以下蓄意行为确定为其刑法中的记罪行为： 

“(a) H非法殿运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 

“㈡制造、分销或占有用以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薛药品或精神药 

物的材料或设备，而明知其正用于或准备用于此种目的； 

“㈢在明知财产来自非法贩运鹿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情况下•取得、 

占有、使用、隐匿这辩财产，掩饰或变换这.种财产的性质、来漯、 

处置、转移或所有权； 

“㈨参与、合伙或共谋进行，或试图进行，⑷项所列的任何犯罪行为以及 

对这狩犯罪行为给予协劭、教唆和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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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E / C 0 3 ? F . C . l / L . A ) 

将第1款修改如下： 

“1.每一締约画应采取必旻的搢尨将以下蓄意犯下的卷行确定为其劑法中的犯 

罪行为： 

“(a )㈠违反《 1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经由修正该公约的1972 

年议定书修正）或《1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生产、加工、 

制造、提供、提供出售或分销、分销、出售、按任何条件交付、 

经纪、发送、itt；发送、运送、进口或出口任何麻薛药品或任何 

- 药物； 

“㈡为进行上面第㈠目所列的任何活动而占有或购买任何麻薛药品或 

精神药物； “ 

“曰违反第H目规定，制造、运输或分锡用以生产，加工或制造麻薛 

药品或精神药物的设备或材料，包括清单A和清单E所列的物质； 

“㈣组织、管理或资助上面第㈠至曰目列举的任何活动； 

“ (b)明知财产是得自本条所述的某一犯萆行为的收益面隐瞒或掩饰此锅时 

产的性质、来源、处置、移动.地点或所有权或对其拥有的权利； 

“ (c)在不违背締约国宪法限制、法律制度湘圆内法的情况下、 

“㈠在收取时明知财产是来自本条所述的任何罪行的收益而获取.占 

有或使用此种财产，以及明知射产是此我收益而转换或转移此.种 

财产以获取利益； 

“㈡违反上面㈣项㈠定，占有用以生产、加工或制造麻薛药品或 

精神药物的设备或材科丨包括清单A湘清单B所列的物质； 

“©参与、合伙或共谋进行、试图进行本条所列举的任何罪行以及对 

这稃罪行的协助、教唆、提供方便命出谋划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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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初li ( ̂ C 0 K F . 8 2 / C . I / i . 5 ) 

对上文C所载入的荷兰修正案的修正： 

1.第1款(b)顼内以及目内的‘‘本条列举的”字样应改为“上面(a頻H或越 

目所列举的”或“来自按下面(c)頃曰目璃定的某一罪行的，，“与上面(a•烦H或购目所列 

举的某一罪行有关的，，字样《 

2.第1款(tO項内应增加“除例细c烦H目贺歹衍为以外”字祥。 

印度（E/C0155'.82/C. 1/i. 6 ) 

将第 1款修》下 ： . 

“1-.各缔约国应釆取必要的搢施将以下蓄意行为确定为其刑法中的犯罪行为： 

“㈠非法叛运； 

“㈡制造.占有或分销用以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的 

材斜或设备； 

“㈢获取、占有、使周来自或用于非法贩运的尉产或收益，隐瞒、掩饰或 

变换其性质、来源、处置、移动或所有权； 

“㈣参与共谋进行或试图进行任何此种罪行，进行与本条所述萆行有关的 

准备行动和金融活动，以及协勤、唆使、策划及组织进行本款(一)、㈡ 

和㈢目所述的贿罪行。” 

提议新的第1款之二 

荷兰（E/COWF, 82/C.1/L.4 ) 

加入下文，作为新的第1款之二 ： 

“作为第1款所列某一罪行的因素之一，关于是否知情，可根据客观的具体情节 

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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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拟定的第ij：和第2款(d)项 

第 一 委 员 会 工 作 组 （ I / L . 2 5 ) 

以下列案文取代第2条第1 Ifc,增添新的第1款之二和之三以及新的第2款㈣ 

项如下： 

«1.各缔约国应采取必旻的搢旋将以下蓄意行为萌定为其国内法中的犯罪行为i 

“ (a )㈠违反经《修正 I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 

的《1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或违反《精神药物公约》，•生产、 

.制造、提象配制、提供、提供出售、分销、出售、按任何絲交付、 

经钇发送、过境发送、运输、进口或出口任何麻辟药品或玆神药物J 

“ H之‘二违反经《修正I 9 6 I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 

修正的《I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为生产麻薛药品的目的而种 

植幕粟、古柯树或大麻植物； 

“㈡为了进行上文㈠目所列的任何活动，占有或购买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 

药物j 

“曰明知将用于非法科植、生产、加工或制aw锌药品或精神药物而制造、运 

输或分销设备或例如清单A和清单B所列渤质等材热 

“㈣组织v管理或筹集资金进行上文H、㈠之二、⑶或曰目所列的任何罪行； 

“（b) H明知射产得自上文fe)项所列任何華行或得自对此狩草行钓参与. 

为了隐瞒或祛伟该尉产的非法来漯，或为了协助任何涉及E了上 

tfe)項所列華行的人逃避其行动约法律后果面转换或转移该锊产； 

“㈡明知财产得自上文⑷項所列尋行或得自对此科春行的参与，隐辑 

或掩饰该封产的真实‘践.来源、地点，处置、移动.对其约权 

利或所有权。 

“⑴在其芫法原诩及其法律刽度基本茫念允许约情况下， 

“㈠在抆玖讨明知尉产是得自上文(a)項所列尋行或得自对此种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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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获取、占有或使用该尉产； 

“㈡明知是周于或将旻用于非法种揎、生产、（妇工）或制造一荇苽 

辞药品或猜神药幼*占有设备或倒如瀆单A扫瀆单E所列钧质等 

材钆 

“ a之二以任何手段公开鼓动或劝诱位人去犯本条所蒺定的任何華行 

或非法使周某一琼誶药品或精神药钕； 

“㈢参与.合伙或共谋进行，试图逬行，以及帮动、教唆、方便念谋 

划进行本条所定约任何罪行。 

“1之二作为第1款所列某一萆行 f t因素之一，关于是否知情、蒈意或图谋，可拫 

据客观的具体情节加以判断-

“1之三各缔约囯应遵照其完法原则囟法律劁度的基本铰念，杀取必要搢施•在其 

II内法中规定，违反《修正1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 

的《1 9 61年浩薛品单一公约》，占有，购买或荇植一舜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误 

个人消t的蓄意行为，均为剤事犯备 
U 

S • 

2 . (d)缔约II可以规定，对于棂据第1款之三确定的尋行，可对華犯采取治 

疗，教育•箬后护理、康复念重药参与社会生活方E的措釭，作为判罪或愆处的替 

代办法，或作为夠尋或鸯处釣衧t 

提议新的第3款(f)项之二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加纳、墨西哥、秘鲁和委内  

瑞拉（E/COl^F. 82/C.1/1.8 ) 

加入下文，作为新的第3款…项之二： 

“在学校或社会股务部门或教养中心或在其附近犯罪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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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新的第3款(f)项之三 

阿 根 廷 、 和 墨 西 哥 （ E Z C O I T T . 82XC.1/L.10 ) 

加入下文，作为新的第3款(f)项之三： 

“在学校儿童群体进行校外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或地区进行犯罪的事实。，， 

提议新的第3款之二 

墨西哥（审查组报告E/COEF. 8 2 / 3 ,第 1 1 0页） 

加入下文，作为新的笫3款之二 ： 

“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建议其主管立法机构采取必要措施，不管任何时候，当其国 

家法律和条例允许其主管行政当局和参与本条笫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人达成程 

序性或程序外的安排时，.即应对其国家法律和条例进行修改，以期在这些法律 

和条例中消除达成这类安排的可能性，只要这类安排有使这些人逃脱最严厉的 

司法审判的作用，无论是通过解除对这些人的刑事行动、缩小指控:改变指控、 

有关减轻或改变制裁的交易、特许任何种类的栽免权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程序性 

或程序外的讨价还价或其他理由• ” 

•阿根瓦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大、哥伦比亚、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墨西哥、菲律宾、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EZCCKF. 82/C.1/L.14) 

重新萆拟墨西哥提出的新的第3款之二（见上文I ) 

“締约国应努力•保与起诉犯有本条所列罪行的人有关的任何法律斟酌决定杈的 

行便是为了尽可能提高对这些罪行所采取的执法措施的效力，并JI适当考虑到 

制止与之有荦连者的必要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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莬 5 款 

加拿大和墨西哥（S/COi^F. 1 ) 

以下述案文取代第5款： 

“名締约国应对适用#条第1款所列的犯罪的时效法规作出严格的规定。若華犯 

逃离某一締约国以致起诉受到阻碍时，则应使这些规定变得更为严格.，’ 

对第7款提出的增补 

牙 买 加 ( E / C C H F . 8 2 / C . V A . 9 ) 

以下述案文取代第7款最后两句，或将其增列为单独一款： 

"被请求国在考虑根据笫3、4或5条收到的请求时，如果有充足的理由使其司 

法或行政主管当局认为依从该请求将便利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而起 

诉或惩罚任何人或没收其魁产或使受该请求影响的任何人由于上述任一原因而 

遭受歧视，则可拒绝依从该请求.” 

第 8 款 

墨西哥（E/CC;0F. 82/3.附件四、第1 1 0页） 

“本条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咭下述原別：本条提及的犯罪行为只应由缔约囯的国内 

法加以阐述，并裉据其国内法予以调查、起诉、审判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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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委员会工作组（E//CC17P.82/C.1/I..25 ) 

将笫8款修正为： 

"本条的内容绝不应影响到其所述罪行只应由某一结约国的国内法加以阐述 

而且此种罪行应根据该国内法予以调查、.起诉、审剖和惩罚的原则。” 

“非法厥运”的定义 

第 一 委 员 会 工 作 组 （ 1 / L . 25 ) 

‘‘’罪法摄运，系指第2条第1款和第1款之三所列的犯卷行为。，， 

三笫一g员会的议事过程 

A. 

4.第一委员会在1 9 8 8 年 1 1 月 2 8 日 至 1 2 月 1 2日第1次至第2 5次 

会议上讨论了第2条及其修正案。 

B.审议情况命决定 

莬 1款 

5.经就第2条莬1款交换葸见之后.委员会在莬四次会议上玦定设立一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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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以便乾莬2条奂1和奂2款的赴定达成协议，同时考虑到关于秘改或知正基 

本提案所载釦1歙的各项提荛• 

6.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经修改的务2条奂1款和莬2款㈦眾 

的案文以及非法饩运的定义（E/CGKF. 82/C. 1/L. 25),这是由工作组提交委 

员会审议的-委员会听取了莬一委员会副主席以工作纟II主持人身份作的发言，fe薛 

释了提出新案文的有关考虑以及对新箓文的理餒. 

% 1款㈨项. 

7.委员会同意工作组提出的桑文中所载的莬lfe⑷项的茱文. 

8.玻利维亚代表对该项的经定表示保留. 

9.委员会决定将“、清单a和淆单E” 一语改为“录一和表二”，使之与第二 

委员会商定的莬8条中的周语一致起来• 

10 •委员会请起享委员会镜保在a项&目中增加“加工” 一词时使务2条与第 

|t 

% 1 款 _ 

11.委员会同意工作组提议的案文中所载的魟1款(b)项杲文.关于⑵项㈠目 

中“逃避其行动的法律后果”一语，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注葸这一短语是否妥当以 

及应将其置于何处. 

第1款⑷项 

12.委员会同意工作组提议的累文中所载的第1款(c)项，但有一项谅ଔ：“其 

法律制度基本梭念”一语应广义地加以理解，系指涉及各缔约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13.委员会请起萆委员会在各语文中为引导句‘‘ principles，’和"con-

eepts”面词寻找适当和稆应的词，以转达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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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⑵款Q项中的"加工”一词.妄员会请起萆$员会轾保在增加该词时 

便莬2条与第8条一致. 

15.委员会决定将“清单A和清单三” 一语玟为“表一扫表二”，使之与笫二 

委员会商定的笫8聍的用语一致起来。 

新的笫1敦之二 

16.委员会同意工作组提议的案文中所载的棼1款之二案文，但孴将“第I款” 

一词改为“本条”。 

新的第1款之三 

17.委员会同意工作组提议的新增的笫1款之三的尝文. 

18.委员会同意关于将笫1款之三褢文放在镐一款之二案文之前的邀说 

19.较利结亚代表对笫1款之三的釭定表示保留。 

篙 2款 

笫2款⑷项 

20.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笫2款(a)项案文，但用"ec:ifiSc^ti:n” 

一 词 取 代 f o r f e i t u r e ” ， 以 便 与 第 3 条 所 用 的 术 语 一 致 起 来 。 

% 2款⑶项 

21.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2 勻项案文，但在“进行”一词前增加 

“对本条第1款所列的犯罪行为”一语，使之与第2款(a)项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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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委员会同意保留基本提褢中所载的第2款(:•)氣 

% 2 細 项 

23.委员会接受工作组提交的新增加的第2款⑷项案文（EZCC11F 8 2 / c 

^ 25).棂捱关于更改原序的决定，“ 1之三”改为“ 1之二”（见上文笫1 8 

段）• 

第3款 

24.根据一些口头.建议，委员会同意将第3款修正如下： 

第3款的引导句 

2 5.委员会同意修改第3款约引导句，在第一行的“法院”与“能够” 二词之 

间插入“湘拥有管辖权的其铯主营当局”字祥并倒除第一行中的“可，，字。 

26.据理餑，新的措辞意在加强本款的愿望和维持司法独立的必旻性这两者之 

间保持平衡。 

第3款(a)至(g)顼及提出的新 

的第3款(f)须之二和(f)项之三 

'11.在作出下述修正勒谅餑后，已就第3款(a)至(g)顼的基本提案案文达成了一 

致意见。 

28.关于第3款(d)顼，委员会同意该规定应改为：“罪犯使用暴力或武器’’。 

关于第3款(f)頃，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的词句，但有一顼谅解，即“ use，，(使周) 

一 词 包 含 “ e x p i c . i t a t i c . i i ， ’ （ 利 用 ） 酉 班 牙 文 文 本 贝 i j 指 “ m e n c r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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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edad ’’。 对于第3款te)項二大家同意在‘‘罪行”与“如绿约圆 ”之间 

插入“特别是类似的萆行”字祥。 

29.委员会接受提议的新约第3款(f頗之二（ E/CC'1;F.82/'C. 1/L. 8 ), 

并在讨论过程中将其修改为“犯舂行为发生在某一监朵教养机构，或某一教育机构 

或社会服夯设施，或靠近这些机构的邻近地方，，,搏意志联邦兵射E3的代奈对本项奈 

示保留。 

30.香员会决定不列入提议的新的第3款(f)项之三（E/CC4F.82/C. 1/1. 

10),但裉据讨论意见，同意在新的第3款(f)项之二（见上文第1 0段）的末尾加 

插下适词句：“或在学童韌学生用以进行教育.体育劲社会活动的其铯地方，，。 

提i义新的 为 3 -

31.墨西哥代表介绍了墨百哥代表团提出的M之二的案文。 

3 2 . +对提议的新款进行讨论勃菲正式的协商之后，委员会审议了由几个代表 

团 共 同 提 出 的 重 新 拟 定 约 累 文 （ 1 4 ) 。 委员会同意经过 

修正的新的第3款之二的棻文如下： 

"締约II应尽力病保，对于犯有本条所列聶行的人进行的起诉，在行使本 

歷的法律荀处杈时应使对这些罪行的执法搢兹取得最大的成效，并适当考 

Jt到必须像戒人们不犯此狩聶行《 

第 4款 

3 3 . _员会同意基本提案第4款案文•但需在案文中的“在考虑”之前插入 

“应确保其法院或其它主管当局，，字样.并且在“严重性质”之后加插“以及本条 

第 举 的 情 节 " 字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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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款 

34.经过一般‘挂讨论，委员会同意加拿大和墨百哥提议约第5款業文(E/COKF-

8Z/C.l/X«7/Kev.l),并将其修改如下： 

“各缔约国应对适吊于第1款所述罪行的时效法砚，酌情制定严厉的莸定。 

若罪犯逃避某一结约厘约司法制裁，则应使此种规定更为严厉。，， 

委员会同意第5款的累文，但并不完全满意其中使用的“严厉”一词，因 

此请起草委员会设法找到一个更适当的词或更合适的提法*以袞达下述意思：在时 

效法规中，对第1款所列尋行应订出较长的时限。 

笫 6款 

3 6.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第6款。 

第 7款 

37*经过讨论命听取了各辤口头建议后，委员会同意修改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 

7款案文，将其修改为： 

“为了各缔约il之间棂据本公约进行合作，包括特别是棂据第3. 4 . 5 . 

6条规定进行合作，凡按照本条所确定的罪行，均不得看作是尉经尋或政 

治罪或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伹不应妨碍缔约国的宪法限制命基本的圆内 

法。” 

挪威代亵，代亵本•代表团以及丹麦.芬兰命瑞典代表团，对本规定奈示保 

第 8款 

39.委员会审议了基本提案苐8款的规定和墨西哥提出的修正案（E/C01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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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X3,附件四.第1 1 0页）以及工作组提出的进一步的修正（E/COl^.sy 

C.1/L 

涉及第2 

40 

25 )。 委员会同意经过如此修正的第8款案文<： 

条的定义 

非法贩运 

委员会同意工作组提出的案文(2/(301^.8^/0 1/1<*25)中所载非法厥 

运的定义如下： 

“ ‘非法钣运，系指第2条第1款命第1款之三所列的犯罪行为。“ 

41.委员会根据其有关杞莬1款之三置于苐1款之二前的决定（见上文第1 8 

段）同意对上文作相应的修改。 

42, 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代轰对上述定义表示保留. 

列入第1条的其他定义 

43.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载入的“麻管局”、‘‘麻委会，、“理事会”和 
f秘书的定义。委员会还决定无需对“隐匿” 一词和“以洗钱方式处理” 一 

语下具体的定义，因为“隐匿” 一词在实质性规定中已足够明琦，而“以洗钱方式 

处理”一语在公约的正文中已不再使用。 

第1条的引导句 

44.委员会同意在关于定义的第1条中以下述引导句限定其中使用的龙语： 

“除另有明文指定和文中另有规定者外，下列各顼定义应适用于整个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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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45«S员会同意下述累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 1.各缔约圆应果取必要的措趂将以下蓄意行为确定为其S内法中的刑誃犯罪： 

“•(a) H违反经《修正 1 9 6 1年麻鋅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 

的《I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或违反《精待药物公约》，生产、 

制造、提综、配制、提供、提洪出售、分销、出售、按任何条件交付、 

经纪、犮送，过境犮送、运锫.进口或出口任何彦辞药品或精神药物； 

“‘㈠之二违反经《修正I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 

修正的《1961年后薛品单一公约》，为生产踪苕药品的目的苘荮揎 

罂粟.古柯树或大麻植物； 

为了进行上文㈠顼所列的任何活动，占有或购买任何麻薛药品或猜神 

药物； 

明知将用于非法科植、生产、加工或制造苽鋅药品或精神药钧而制迄运 

输或分锡设备或例如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等材料； 

组织、管理或筹集资金进行上文h、H之二、a或㈢目所列的任何罪 

行J 

明知财产得自上文(a)项所列任何罪行或得自对此种罪行的参与，为了 

隐瞒或掩饰该跗产的非法来源，或为了协助任何涉及犯了上文㈨项所 

列罪行的人逃避其行动的法律后杲而转换或转移该財产； 

明知財产得自上文㈨项所列罪行或得自对此种罪行的参与，隐瞒或掩 

饰该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处置、移动、对其的权利或所有 

权。 

(c)只要不违反其宪法原则及其法律制度基本概念， 

“㈠在收取时明知财产是得自上文㈨项所列罪行或得自对此种罪行的参与、 

获取1占有或使用该财产j 

‘‘㈡明知是用于或将要用于非法种植、生产、（加工）或制造一种疔窍药 

品或精神药物，占有设备或例如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等材料； 

" a 

“㈢ 

u ” 

" ( b )㈠ 

“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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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教肓 

" 3 

述的犯罪 

“ 口之二以任何手段公开鼓动或劝诱他人去犯本条所确定的任何罪行或非 

法使用某一麻锌药品或精神药物； 

“曰参与、合伙或共谋进行，试图进行，以及帮助、教受、方便和谋划进 

行本条所定的任何罪行。 

“1之二各締约圆应遵照其完法原则念法律制度的基本苡念《采取必要搢施，在其 

II内法中规定》违反《修正1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 

的《1 9 6 I年坑辞品单一公约》，占有、购买或荇植一狩鹿薛药品或精特药笤供 

个人消費的蓄意行为，均为刑事犯泰 

1之三作为第1款所列某一罪行约因素之一，关于是否知情*蒈意或图谋，可根 

据客現的具体情节加以判孤 

' 2 . a)各缔约国应对本条第1款所列的犯罪行为按其严重性给予制裁，诸如 

监禁或以其他形式剝夺自由，罚款和没收. 

t)结约国除进行定罪或惩处外，还可想定对本条第1款所列某一犯卷 

行为，应对尋犯采取治疗、教育*善后护理*改造或重新参与社会生 

活等措总 

(c)尽管有以上各项规定，在性质较轻的案件中，缔约国可酌情规定作为 

对定罪或惩处的替代方法，采取诸如教育、改造或重新参与社会生活 

等措施，如罪犯为嗜毒者，还可采取治疗和善后护理等措施• 

m绿约园可以规定•对于按照第1款之二确定的尋行，可对罪犯杀取治 

善后护理、改造勤重荮参与社会生活方面的搢泛，作为判華或愆处的替 

代办法，，作为判擧或筠处的补乞 

#约国应确保其法院和拥有管辖权的其他主管当局能够考虑到使第丄款所 

•.行为成为特别严重的罪行的事实情节，例如： 

(a)罪犯所属的某一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涉及该项犯罪； 

(b)罪犯涉及其他的国际性有组织犯罪活动； 

(c)罪犯涉及由此项犯罪促成的其他非法活动； 

(a)罪犯使用暴力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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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罪犯担任某一公职而且所犯罪行与该公职有关； 

“⑴危害或利用未成年人； 

“(f)之二犯罪行为发生在某一教养所，或某一教育机构或社会服务设施, 

或在紧靠这些机构的邻近地方，或在学童和学生用以进行教育、体育 

和社会活动的其他地方； 
u (S)在国外或国内有前科罪行，特别是类似的草行，但以締约国国内 

法所允许的程度为限。 

“3之二缔约国应尽力确保，对于犯有本条所述罪行的人进行的起诉，在行使 

本国的法律酌处权时，应使对这些罪行的执法措施取得最大的成效，并适当考虑到 

必须儆戒人们不犯此种罪行。 

“4.締约国应确保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对于已判定犯有本条第1款所列罪行 

的人，在考虑最终的早释或假释问题时，应注意到这类罪行的严重桂质以及本条第 

3款所列举的情节. 

“5.各締约国应对适用于第1款所述舉行的时效法规，菌情劁定严厉的规定。 

如罪犯逃避某一締约国的司法处置，则应使此种规定更为严厉。 

“6.各締约国应依照其法律制度，采取适当措施，碚保在其領土内发现的被指 

控或被判定犯有本条第1款所列萆行的人，能在必要的刑事诉讼中出庭• 

“7.为了各締约国之间根据本公约进行合串，包括特别是tt第3、4、5、 

6条规定进行合作，凡依照本条所确定的罪行均不得看作是财经罪或政治罪或认为 

是出于政絲机，但不应M締约国的宪法限制和鉢的国内法， 

“ 8 ,本条的内容绝不应影响到其所述罪行只应由某一締约国的国内法加以阐述 

而且此种罪行应根据该国内法予以起诉命惩罚的原孤” 

K “非法钣运”的定义 

“非法贩运”系指第2条第1款和第1款之二所列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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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列入第 1条的其性定义 

“麻管局”系指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麻委会”系指经社理事会的麻薛药品委员会。 

‘‘理事会”系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秘书长”系指钹合圆秘书长。 

C.第1条的引导句 

‘‘除另有明文指定命文中另有规定者外》下列各项定义应适用于整个公约：’’ 

文件 E/CONF • 82/C. 1/L. 18/Add. 4 

[原件：英文] 

[1988 年 12 月 15 日] 

第 2 条 t 

一 . 基 本 提 案 

1 • 会 议 收 到 的 文 所 载 第 2 条 之 二 案 文 如 下 : 

“第2条之二 

“管辖权 

.各締约国 

“(a)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应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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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对其按照笫2蚤笫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㈠犯罪行为发生在其领土内； 

“ a犯罪行为发生在犯案时系按本国法律注册的船只或飞机上； 

“㈨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可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揞施，以〔确立〕〔行使〕 

本国对其按照笫2条笫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 H 〔如嫌犯在其领土内〕，为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者； 

“㈡犯罪行为发生在该缔约国按笫1 2条事先获准可予扣押的船只上， 

但这科管辖权只应根据该条笫5款和笫7款所述协定或安排行使； 

“（©犯罪行为属于第2条第1款(b)项笫曰目中所确定的罪行之一，并 

C作为一科预备行动〕发生在本国领土外，目的是想在其领土内 

进行笫2条第1款所列的某项犯罪行为.〕 

“〔2 •各结约国： 

“O)当婊犯在其领土内，并且基于下述理由不把他引渡给另一鍤约国时, 

也应视窖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行使〕本国对其按照第 

2条笫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H犯罪行为发生在其领土内或犯案时系按本国法律注册的船只或 

飞机上； 

“㈡〔如搛犯在其领土内〕，为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 

者； 

‘‘（Q嫌犯在请求囯面临死刑；〕 

“〔©请求囯施加的刑罚将比被请求国的刑罚更严厉；〕〕 

“〔(b)当搛犯在其领土内，并且基于上述fe烦所明定的理由之外的任何其 

他理由不把他引渡给另一结约国时，也可视霜要采取“的措施， 

以〔确立〕〔行使〕本国对其按照笫2条笫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 

的管辖权.〕〕 

“3«本公约不排除行使按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亊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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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2 . 对 第 2 条 之 二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1 / 

L- 2 2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E/C0EF.82/C.1/JL.23)以及以色列 

( E / C O U F • 8 2 / C • 1 / L - 2 4 )o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款(a)项(=)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EyCQWF.Sa/C -l/L'22 ) 
莬1款(a)顼㈡目改为： 

“犯罪行为发生在犯案时悬桂其国旗的船只或按其法律注册的飞机上；” 

重新拟订的笫2条之二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COl^-SZ/C-l/L-23 ) 
将第2条之二的案文改为： 

“1.各缔约国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本国对其按照第 

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a)㈠犯罪行为发生在其领土内； 

“㈡行为发生在犯案时系按本国法律注册的船只或飞机上； 

“ 0>)在不连反本国宪法的跟制和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H犯罪行为系为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者所作； 

‘C=)犯罪行为发生在该结约国按笫1 2条已事先获准可予扣押的船只 

上，但这湃管辖权只应根据该条第5款和第7款所述协定或安排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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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犯罪行为属于第2条第1款(b)项第曰目中所确定的罪行之一.并 

发生在本国领土之外，其目的是想在其领土内进行第2条第1款 

所列的某项犯罪行为. 

“㈣嫌犯在其领土内，并且没有根据另一缔约国的请求予以引渡. 

“2.本公约不排除行使按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 E / C 0 K F - 8 2 / 0 - 1 ^ - 2 4 ) 

将第2条之二案文改为如下： 

“1.各结约国 

“(a)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应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和行使本国对 

其按照第2条第1縫磽定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 

“㈠犯罪行为发生在其领土内J 

“㈡犯罪行为发生在犯案时系按本国法律注册的船只或飞机_b 

“㈢犯罪行为系为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者所作j 

“㈣搛犯在其领土内，并且不把他引渡给根据第㈠、㈡或㈢目确立了 

管辖权的任一结约国j 

“(b)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可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措私以确立和行使本国对 

其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卷行为的管辖权： 

“㈠犯罪行为发生在该締约国按第1 2条事先已获准可予扣押的船只 

±3但这种管辖权只应拫据该条第5款和笫7款所述协定或安排 

行铯 

“㈡犯罪行为属于第2条第1款(b)项苐㈢目中所确定的罪行之一，并 

(作为一种预备行动〕发生在本国领土之外，其目的是想在其领 

土内进行苐2条苐1款所列的某项犯舉行为。 

"2.本公约不排除行使按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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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丝 

4.第一委员会于1 9 8 8年 1 2月 7日至 1 2月1 5日举行的棼 1 8、 1 9、 

2 1. 2 2和 3 3次会议上讨论了第2条之二及其有关的修正案。委员会于19 8 8 

年.…月•…曰举行的棼....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B.审议情况和决定 

第 1款 

第1款(a)项的引导句 

5.委员会同意保留基本提案中所载的引导句，但倒去“行使” 一词。 

6.菲律宾代表对诩去“行使” 一词表示保留。 

第1款(a)项㈠目 

7.委员会同意保留基本提案中所载6德1款(a)项㈠目。 

莬1款该颅㈡目 

8.关于莬1款(a)项a目，委员会接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轵修正案（E/ 

C0K!F.82/C.1/:L.22 )•即，在“船只” 一词前增加“悬桂其国旗的” 一语. 

并同意经此修改的基本提案。 

9.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考虑是否宜用“船舶” 一词取代“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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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款(b)项的引导句 

10.委员会决定保留该项经定的任选性质，因此，同意保留基本提案中所载的 

行文。委员会并同意倒去“行使” 一词。 

第1款(b)项㈠目 

11.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第1款⑶项㈠目案文，但烧去方括号中各词， 

并有一项谅餑：这样截不减损莬1款㈣项㈠目关于结约国对在其领土上所犯的春行 

琮立管辖杈的义务的规定 o 

12.葙律宾代表对该项规定表示保留。 

% 1款㈦项O目 

13.鉴于其与涉及诲上非法嚴运的第1 2条规定有重大联系，委员会听取了第 

二委员会报告员就该委员会同意的第1 2条的最后案文所作的发言。 

14.参照第12条的新行文，澳大利亚代表口头提出了第1款(b)项之二约重拟 

的草案，委员会同意经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修正后的这一案文。 

15.委员会达成一项谅解：该目中所用的“事先获准” 一语的含义指須先给子 

批准方可根据篙1 2条采取适当行动。 

第1款(b)项曰目 

16.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第1款㈦项曰目的案文•但倒去“作为一科蒗备 

行动” 一语，并将“所列的” 一语改为“按照…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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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喜人 

17.委员会对第2款的审议重点是基本提案中所载的案文以及丹麦、芬兰、掷 

威和瑞典就该款提出的修改意见（E/COEi、8Z/C.l/:L.23 )。 

18.经过对提案的一般性讨论，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折衷案文.其目的是照頋代 

表们的不同意见，一些代表主张钼去该款，一些代表主张采用文件E/C0i:i、82/ 

C-1/L.23中所载的修正案文•另一些代表则支持保留基本提案中所载该款的结 

构和内容，只是修正为只列举两聍拒绝引渡之理由。 

19.据此，委员会同意对基本提案所载第2款案文作如下修正： 

(a)捌去苐2款(a)项引导句中“行使”一词j 

(b)在第2款(a)项㈠目的‘‘船只” 一词前增加“悬挂其国旗的，，一语； 

⑷将第2款⑷项㈡目跟定为“犯罪行为系为本国国民新作"； 

⑷删去第2款(a)项曰目的两种案文；并 

(e)翅去第2款(b)項中的“行使” 一词以及“基于上述(s.)项芴列举的理白 

之外的任何其他理由” 一语。 

20.委员会同意经如此修正的莬2款案文。苹律宾代表对苐2款㈥项二目表 

示保留，马来酉亚代表则对第2款⑶项表示保留。 

第 3款 

21.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第3款案文。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22.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 1.各締约国 

“ (a)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应视需要果取必要的措旋：以确立本国对其 

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罪行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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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罪行发生在其领土内； 

“㈡罪行发生在犯案时悬挂其国旗的钻只犮按其法律注罱约飞钍 

(b)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可视籍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本国对其 

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罪行的管辖权i 

“㈠进行该犯罪的人为本囯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新者； 

“㈡犯罪行为发生在该締约国按第1 2条事先获准对之采取适当 

行动的船舶但这聍管辖权只应根据该条第4款湘第9款 

所述协定或安排行铯 

“㈢该罪行属于第2条第I款⑶项第S目中所f角定的罪行之一， 

并发生在本国领土外，目的是在其领土内进行按照笫2条第 

1款所确定的某项猊尋。 

各结约囯： 

㈣当熳祀在其领土内，并且基于下述理由不把他引渡到另一结约国 

时，也应采取必旻的措旋，以_立本国对其按照第2条貧1款所 

确定的罪行的营辖权： 

㈠罪行发生在其领土内或犯案时悬挂其国旗的般只或按其法律 

注册的飞彳?Lb或 

㈡进行犯舉约人系为本国国民。 

(b)当嫌犯在其领土内，并且不把他引渡到另一缔约国时，也可呆玖 

必要的措拖以确立本国对其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狍罪n 

为的管辖权。 

本公约不排除行使按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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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CONF. 82/C .1/L. 18/Add. 2 

[原件：英文] 

[1988年12月6曰] 

第3条 

基本提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E/COEL82/3所载第3条欽如下： 

“第 3条 

“1.从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荻得的、或用#类犯罪行为的收益、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材料和设备以及其他工具•均应予以没收。、.为此目的，各 

締约国应视需要采取各秭必要的措施，以便没收： 

“(a)从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获得的收益或与这类收益等值的 

财产： 

“ Cb)用于或企图用于进行按第2条苐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的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 

"(c)用于或企图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这类药品或药物的材料和设备： 

“ (d)用于或企图用于进行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的其他工具。 

"2.各締约国还应视需要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以便得以确定、追查、冻结或 

扣押第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从而达到最终予以没收的目 

的。 
44 3.为实施本条所述各项措施，各締约国应授权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提 

供或扣押银行，酎务或商业记录。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按照本款 

的M^：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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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根据对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某一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 

依本条•提出的请求，在•土上有本条第1款所述收益、财产、 

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的締约国即应： 

“㈠向其主管当局索取没收令，并在取得此项命令后即予以执行：或 

“㈡向其主管当局@由请求国按第1款规定发出的对放置于被请求 

国领土内的第I款所述收益、財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的没收 

令，以便在其请求的范围内予以执行。 

“ 0>)根据对按第2条第1款璃定的某一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 

依本条贼提出的请求，被请求国应棘措施璃定、追查、冻结或扣 

押第1款所述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由请求国或按 

根据本款⑷项规定提出的请求由被请求国发出没收令最终予以没收。 

“〔(c)被请求国按本款㈨项和(b)项所作出的任何决@采取的任何行动，均 

应符合并遵守其国内法的条件和它在与请求国关系方面受制约的任何 

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所规定的条件。〕 

‘‘⑷第5条各款的规定（《有关规定”〕作必要更改后可以适用。除第 

5条第〔8〕款所列情报外，按本条提出的请求还应包括以下各项： 

“㈠如系按(a)H项提出的请求，应有对拟予没收的財产的说明和请求 

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I以便被请求国能够根据其国内法获得没 

收令： 

“O结系按(a)O项提出的请求,须附有该请求所依据的由请求国法院 

发出的没收令的法律上可接受的副本，事实的陈述，和关于请求 

执行没收令范围的情报： 

“㈢如系按CD)项提出的请求，须有请求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述和对所 

请求采取的行动的说明。 

‘‘(e)各締约国应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通知，指明其在按本条规定依其他締 

约国的请求采取行动时，将适周㈨项所规定的何种程序。 

“ (f)〔对采取本款(a)项和⑶项所述措施，締约国可要求必须有某一有关条 

约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締约国可视本公约为必要的条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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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a) 

“（b) 

“ 6 . (a) 

各締约国应谋求缔结双边和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以贯彻或提高根 

据本条进行的国际合作的有效性。 

締约国按照本条第1款或第4款的规定所没收的收益或財产，应由该 

締约国按照其法律和行政程序加以处I 

締约国按本条的规定应另一締约国的请求采取行动时，可特别考虑就 

下述事项缔结协定： 

㈠将这类收益和跗产的价值，或变卖这类收益或财产所得的款项， 

或其中相当一部分，捐给专门从事打击非法贩运及滥用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的政府间机构； 

㈡按照本国法像行政程序或为此目的而締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 

经常或逐案地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类收益或财产•或由变卖这类 

收益或財产所得«项。 

如杲收益已与合法来源所得的财产相混合，则在不损害任何扣押或冻 

结杈力的情况下，应没收这类财产中估计与已混合的收益的价值相当 

的价也 

如果收益已转化或变换成其他财产，则应对这类其他财产，作为收益 

的替代，采取本条所述的措孤 

对〔明显看出是〕从下述来源取得的收入或其他利益也〔应〕可采取 

此类措施： 

— 收 益 ： 

-由收益转化或变换成的財产：或 

一与收益相混合的财产。 

“
 7
'各締约国得考虑确保关于应予没收的收益或其他财产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可予转换，但这种行动应符合其国内法律的原则和司法程序的性质。 
<<8-对本条各项规定的解释不应损害善意的第三者的权利。 

“ 9.本条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其所述措施应依締约国的国内法并在该法确立的 

条件下加以规定和执行的原则。”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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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2.对第3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墨西哥（E/cOHF.sys,附件四，第1 1 1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E/COHF.SyC. 1/1^2 )、荷兰（ 

工 . 1 1 ) 、 ^ ^ ( E/COITI".G V C . 3/1,. 1 2 ) , 法 国 ( E / C O H F . S A / C . J ^ A . 

1 5 )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 )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墨 西 

哥、荷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 E Z C O U L 8 ^ / C . I Y L . 1 7 )和也门（E/COIFP. 

8 y c w o )•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 1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E/COHI' #8a/C #I /<L #2) 

修正第I款并加入标恩使之成为： 

“没收 

“1.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能够没收： 

“ (a)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得到的收益或价值相当于此种 

收益的财产i 

“㈨得自或用于或意图用于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麻薛药 

品和精神药物、材料和设备或其他工具。” 

印度（E/coite.8^C # l/L. 12 ) 

将第I款的引导句和第1款(b)项修改为： 

“从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中获得的、或用于这类犯罪行为的财产、 

收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清单A和清单B所列的物质、材料和设备，以及其他 

工具，均应予以没收或充公。为此目的，各缔约国应视需要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 

以便没收或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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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用于或企图用于进行按第2条第I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麻醉药品湘精神 

药物以及清单A湘清单S所列的物质;，， 

E / C O H P . 8 2 / 3 , PA•件四，第 ill页） 

将第1款(a)项修正为： 

“由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行为而得来的收益，或其价值相当于此种 

收益的有关财产I ” 

第2款、第3款和第4款(a)项至(b)项 

墨西哥（EZCOH、8^/3,附件四，第111页） 

将第2款、第3款和第4款(a)项至0>)项修改为： 

"2.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向其主管的立法机构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有关的 

国家当局能够(如尚未这样做）确定、追查、冻结或者预防性封存、扣押或缴获第 

I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最终加以没收。 

3.为执行本条所述的各科措施，各締约国承担义夯建议其主管的立法机构釆 

取必要的措施,授权（如果尚未这样做）其法院或其他主管部门，在其国家立法明 

确允许的限度内并严格遵弓琨家立法,命令提供、扣押或缴获有关的银行记录、财务 

记录或商业记泰缔约11只有在为严格遵守本国立法所必需时,才能以保守银行 

机密为由，拒绝按本款规定采取行动。 

4. (a)㈠谋求由其主管当局犮布扣押或缴获令,并在得到此科命令后，予以 

执行；或 

㈡将请求国按照第1款规定犮布的扣押或缴获令提交其主管当局,以 

便加以执行，只要该项命令涉及存放在被请求国领土内的第1款所 

述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 

(b)在对于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某一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缔约厘 

提出请求后，被请求国应按照第5条的有关规定采取措施，以期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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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当局能够确定、追查、冻结或者预防性封存、扣押或缴获第1款 

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在不违反本款(C)顼规 

定的情况下,或者在请求厘发布命令，或者遵照㈨项所述请求，在被 

请求厘发布命令，最终加以没收。” 

第4款(c)项 

法国 ( E / C O HP. 8 Z/0.1/L . 15 ) 

周下列案文代替第4款(0顼: 

«应由被请求茵作出本款(a颇命办颃规定之决定或釆取其中规定之行动，作出 

此类决定或釆取此类行动应依据其国内法湘诉讼规则或它在与请求国关系方面受其 

制约的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掭” 

第4款(e颅 

德意志联邦共湘国.墨西哥，荷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E/conf. 8 2 / c . l / 

L.17 ) 

用下列案文代替第4款(e)项： 

“各締约圆应向秘书长提供其为实行本款而颁布的法律湘条例的文本以及其后 

对这些法律和条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的文各” 

第6款(c)项 

也门（E/CO HP .82/C. 1/i. 20 ) 

用下列案文代替第6款fc)顼： 

“应对从下述来源取得的收入采取此类搢施： 

"(a)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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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收益导致的财产或已变换成财产的收益； 

“（c)与收益相混合而价值不超过收益价值的财产。” 

第 8款 

荷兰 ( E / C O 卵• ZZ/C . l/L. 11 ) 

G 8款中加入下句： 

“然而，各締约国可考虑规定，如果具体情况需要并且符合其屆内法原则，关于 

当事方在转移构成收益的射产的所有权，或在授予对于这秭财产的物杈或个人权利 

时但否是出于善意的问题的举证责任应予调转• ” 

也门 ( E / C 0 K F . 8 & C . 1XL.20 ) 

用下列案文代替第8款： 

“对本条各顼规定的解释不应损害善意的第三方收回它已支付的价值的权孤” 

三.第一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丝 

4.第一委员会于1 9 8 8年1 1月3 0日至12月5日举行的第5至第13次 

会议上讨论了第3条及其有关的修正案。 

B.审议情况和决定 

第 1款 

5 .委员会审议了印度 E / C 0 E E . 8 2 / C . 1 / L . 12)和墨西哥代教E/ 

第1 1 1页）对提出的修正案，以及德意志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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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关于以更加简明的案文取代原第1款的提议（E/COEE.82/C.I/:L.2 )。 

6,经@意见之后，墨西哥代表撤回了其对第1款(a)项的修正I 

7.对印度在其修正案中麟议的于第1款和第1款(b)项和髓药物” 一词 

U插入“清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的措辞，委员会决定，在就第2条第1款进 

行的讨论取得任何结果之前似不宜添入该句。关于“没收，，和“秘”的用法， 

委员会决定，应在关于定义的第1条中明确地表明，该条中所使用的“没收” 一词 

在意思上含有充公的概念。委员会还同意在第1条中列入有关《财产”和“收益” 

的定Xo 

8".在审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议的新的第1款（E/COKF. 82/C • 1/L. 

2 ) •.并考虑了有关的口头建议后，委员会对新的案文表示同意，但词时认为应删 

去第1款⑴项中开头的《得自或”这几个字，而增添“以任何方式”字样。 

第2款 

9.墨西哥代表介绍了载于文件E/CONF. 82/3 ,附件四，第1 1 1页的对 

第2条的修正兔 @论之后，墨西哥代表撤因了其修正兔 

10.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的案文，但需将“以便”改为“以使其主管当局”。 

11.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在不同的语文文本，特别是西班牙文文本中寻«宜 

的术语来表达《 free zing ”（確结”一词的概么 

第3款 

12.墨西哥介绍了载打件E/C0U:E".82/3 ,附件四，第1 1 1页的对 

第 3款的修正 I 考虑到本条第9款将会解•使提出该修正案的初衷，因此该 

修正案 «回。 

13.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第3款的案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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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詉冯项至第4款(a)项㈡目 

14.委员会同意基本綠中第4款⑶项的案乞 

15.墨西哥代表撤回了其对第4款(a)项的修正案（H/C0EF.82/3 ) ,附件 

四，第1 1 1页）。 

16.委员会同意美利坚合众国对第4款⑶项H目提出的新E/COBP. 82/ 

C-1/L. 16 ) 。 其内容如下： 

“㈠向其主管当局提出请+以取得没收令,并在取得此项命令后即予以 

执行！或” 

17.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确保此项规定的措辞在各语文文本中丧持一致，并特 

别考虑是否可以用“得到” 一词取代上述案文中“取得” 一词。 

18.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关于第4款(a)项(二目的案文。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 

确保有关案文在各个不同语文文本中保持一致，特别是关于“在其请求的范围内予 

以执行” 一句的案文。 

第4款⑴项 

19.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第4款(b)项的案文。 

第4款(c)项 

20.委员会审议了法国代表提议的新的第4款(C)项（E/C0ITF.82/C.1/I^ 

15)。 经过讨论，委员会同意将建议的案文修正如下： 

“被请求国按本款(a)项积b)项中的规定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均应符合 

并遵守其国内法的条件，并符合其话讼规则或它在与请求国关系方面受其 

制约的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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锘4款01)顼至fi颅㈢目 -

21 •委员会同意仍在第4款⑴项中提及关于相互法律协助的第5条中的有关规 

良它贼在其对该条的审议结fe后使此项中的规定与第5条相一致。 

22.委员会同意载于基本提案中的第4款(d)H、（d)U和(d)曰各项的案文，但同 

时应删去第4款(d)项㈡目中的％院” 一词。 

第 4 款 _ 

23.普遍同意删除基本提案中第4款⑷项的案文。 

24.魏会救了一些代表团提议的第4款(e)项的备綠文（E/C0OT.82/ 

c*l/H7)。经过一般性讨论和非正式协商.委员会同意将本项的案文修正如 

下： 

“各締约国应向秘书长提供本国据以实施本款规定的任何法律和条例的文 

本以及这些法律和条例日后的任何修改文本。，， 

第4款(f)项和增加的第4款(g)项 

25.委员会决定将基本提案中第4款(f)项的规定分列为第4款(f)项和(g)项。基 

本提案第4款(f)项的前两句合并修改如下： 

“如某一締约国对于采取本款(a)项和(D)项所述措施要求必须有一顼有关的 

条约为依据.则该締约国应将本公约视为必要和充分的条约依据。” 

26.法国和日本的代表对此规定表示保留。 

27.基本提案第4款(f)项的第三句经修改后构成新增的笫4款te)项如下： 

‘‘各締约国应谋求締结双边和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以提高根据本条进 

行的国际合作的有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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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第5款(a)项的案文。它请起草委员会确保各语文之 

间，特别是阿控伯文文本用词的一致。 

29.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第5款(b)项的案文，但是由于语法原軋需将首句的 

“締约国” 一词改为“某一締约国”。 

第 6款 

笫6款(a)项 

30*.委员会同意第6款ia)项的案文，但有一项谅解，即其规定不影响本条第8 

款的实觚 

31.埃及和菲躲的代表对第6款(a)项的实质性规絲示保留。 

第6款(b)项 

32.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6款(b)项的案文，但有一项谅解，即本规 

定还包括转移给个人或法人团体的收益。 

33.菲律宾代表对本款规定表示保留。 

第6款(c)项 

34.也门代表介绍了莬6款(c)项的修正提案(E/COKF.82/C. 1/^*20)。 

35.经过讨论.委员会同意保留基本提案中第6款(c)项的案文.但在第一行中 

-删除“明显看出是”字样.列入“应”字。委员会还同意在本款末尾增加如下字 

样：“只要这些收益是从犯罪行为中薪得的收屯”加拿大和美国的代表对增加 

上述字样表示保留，因为如果他们提议的“收益”^_(丑/001?；^82/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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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页）得以通过，则增加这句话实属多余的重复。 

36*委员会认为，第6款中使用的‘‘应可”等字样并不意味着在每一秭情况下 

都有义务予以没收，而是说没收是可以采取的一项措施。 

37•輿地利、法国.日本、菲律宾和瑞士等国的代表对委员会同意的第6款案 

文表示保留。 

第 7款 

38.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第7款的案文，但需在“司法程序”后加上“和其 

他程序”字样。 

第 8款 

39.荷兰和也门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关于第8款的修正案（分别为E/COHF • 

82^ ‘ 1/1« • 11 ̂ E/c OUT • 8 2 / C . l/i'20 )o 

40.委员会没有接受也门提议增加的字样（E/CONF*82/C.1/L*20),也 

没 有 接 受 荷 兰 提 议 增 加 的 句 子 （ ) , 而 是 同 意 保 嚇 

提案中的第8款案文。 

41.对于荷兰的修正案，又提出了一项提案，建议把其实质性内容列入第7款。 

委员会没有同意这项提议。 

42.委员会决定将其如下谅解记录在案•即商定的第8款规定不因本条第1款 

和第6款而受到损害。 

第 9款 

43.委员会决定接受基本提案中的第9款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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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的提案（E/COUF. 82yc 1/L. 9) 

44 .牙买加代表在义议及第3条时再次提出了其代表团针对第2条龛7 • 

出的修正案• 

45.第4款(c)项行文修改后，提出这项修正案的动因巳得到考虑，并达成一项 

谅解：在第4、第5条之下审议这一修正案更为适宜，因此，这一修正案已撤回• 

笫3条的标题 

46.委员会同意第3条的标题为“没收”. 

与第3条有关的定义 

没收和充公 

#提案‘‘没收，系指由法院判决剥夺收益;” 

加 : ^和美利坚合众国 ( V c o h i： 8^/3,附件四，笫1 0 8页）•• 

“ ‘ •，系指由法院或其他合法当局下令剥夺财产；” 

墨西哥 ( ^ C O B H 82X3,附件四，笫1 0 7页）： 

"’系指经由法院判决确定剥夺某些收益；” 

47.委员会以美国和加拿大提交的案文为基础审议了没收的定义• 

48.委员会就“ confiscation ”或“ forfeiture ”二词应分别定义抑或一 

并定义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商定，尤其是因为一些国家仅用‘‘
 c
。

n f i s e a t i < m
 ” 

一词，故只对“wmfiscation ” 一词下定义，同时表明其中包含“ forfeiture ” 

的含义. 

49.经讨论并提出建议，委员会同意以下定义： 

“ ‘没收’’ 一语在适用时亦包含充公之义，系指经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 

令永久剥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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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委员会将以下谅解记录在案：“没收”定义中所用的‘‘财产”一词也包含 

‘‘收益”，并且，“永久” 一词表示没收为审案之最终结果，与临时性措施不同. 

冻结和扣押 

鉢 提 案 ( 文 A ) ： “‘ 系指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 

令禁止收益的转iL变换、处㈣流动； 

(备选案文E ) ： M 1系指暂时禁止财产的转让、变换、处置 

或流动； 

(备选案文A )： “ ‘ ff，系指根据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之命令对 

收益加以扣留或控制i 

(备选案文B )： “‘扣押，系指由主管当局对财产加以扣留或控制• 

加拿大和美国(E/coirn 82/3,附件四，第1 0 7页）： 

“ *•冻结’系指暂时禁止射产的转让、变换、处置或流动；” 

“‘扣押’系指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对财产加以扣留或控制;” 

墨西哥 ( ^ C O U F . S2/B，附件四，第1 0 7页）： 

7 t m1或预防性封锁系指由有关主管当局采取的旨在暂时禁止财 

产的转移、变换、处置或流动的防范措施；” 

“ ‘ M，或缴获系指由主管当局对财产加以扣留或控制；” 

51.鉴于并非所有国内法均便用这两个用语，并且该条中的规定将冻结或扣押 

作为任选措施，委员会经一般性讨论后决定将这两个用语合并为一个定义. 

52.委员会同意的由加拿大提议并经美国修改的这两个用语的合并的定义如下： 

“ ‘‘座差’或‘ infi’系指根据法院或主管当局的命令暂时禁止财产 

之转让、变换、处置或流动，或对财产加以扣留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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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基本提案:‘‘ ’«'系指各种财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 

动产或非动产、有形或无形，以及证明对这种财产享有所有权或杈益的凭 

据和文书.” 

加拿大和美国(E/coim 82^3,附件四，笫1 0 8页）： 

“ ‘收益，•系指直接或间接通过根据本《公约》所确定的犯罪行为而 

莸得或取得的任何财产；” 

53.委员会以加拿大和美国提出的案文为基袖审议了“收益，，一语的定义 

54.委员会㈣拿大和美国提出的‘‘收益” 一词的定义（E/COUF. 82/3附 

件四，第1 0 8页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修正如下： 

a ‘收益，系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进行根据第二条所确定的犯罪而得到 

的或取得的任何财产；” 

55.奥地利、法国和日太代表对在奴中维持“直接或间接地”i赫保留， 

56.关于“直接或间接地”一语的使用，委员会在其记录中载有如下谅解，即 

收益与犯罪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和间接联系将由国内法具体阐明和作出定义. 

57.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确保收益的定义适合于本条中使诩该用语的各辩场合. 

财产 

基本提案:“财产”系指财产和各秭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

的、动产或非动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科财产或资产享有所 

有权或权益的凭据和文书。” 

加拿大和美国（E/COHr. 82L/3,附件四，第1 0 8页） 

‘‘财产，，系指各斜资产和任何其他东西而不问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 

动产I动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或其他东西享有所 

有权或权益的诬据和丈书；” 

58 •委员会审议了以加拿大和美国关于“射产，1 一词的提议案文为基础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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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委员会同意保加利亚储提出的口头修正，将“description，，改为 

“Mud”并将“凭据”改为“法律文件”，从而避免各语文翻译的困难和法律餑 

释的困难。委员会还同意删除‘‘和饪何其他东西”字样。 

60.委员会同意“财产”的定义如下： 

“财产，系指各秭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非动 

产、有形或无形.以及iE明对这秭资产享有所有杈或权益的法律文件或文 

书；” 

61.委员会将其下述谅解记录在案，即财产的定义中使用的“资产”一词包括 

各科形式的财产，并要求起草委员会在各个语文中寻找一个相应的词或提法来表达 

这一广泛的含义。 

合法的第三方 

基本提案:“合法的第三方”系指出于善意并对犯罪情况不知情而合 

法地取得了拥有、使用、控制或占有收益的杈利的任何个人，公司或其他 

法人； 

也门 ( E / C O K F . 8 2 / C . 1/1.19 )：”合法的第三方”系指出于善 

意并对犯罪情况事先不知情而合法地取得了收回它已支付的价值的权利的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 

62.委员会认为，既然“合法”一词在第3条第8款中已由“善意”一词代替， 

就无需对“善意的第三方”一语给予特定的定义a因为这是人们都十分理解的.且 

在国内法中获得广泛的接受。鉴于这一理解•也门代表撤回了他的修正案。 

63.委员会决定删除“合法的第三方”的定义，并让各締约厘自己解释“善意” 

一词的含义。 

64.荷兰湘菲律宾的代表对这一决定表示保留。 

65.鉴于人们对拉丁语“ bc.na finde ”（善意）一词在各科语文中的含义 

的普遍理解，委员会请起草委员会在各种语文中尽可能使用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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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加拿大湘美国（EZC0I?;F«82/3 ,附件四，第 1 0 8页）：“‘工 

具，系指周于或准备周于根据本《公约》所确定的犯罪的任何财产；” 

66.委员会认为‘‘工具”一词不需具体定义，因为从其上下文可明显得出其含 

意。 

67.委员会同意•除该词*由各国的国内司法系统对该词下定义-

“追查，， 

#提案（备选案文 A ) : “ ‘追查，系指确定收益的真正性质•来 

源，处理.流动或所有权；” 

(备选案文B )： “追查，系指确定财产的性质.来源•处置•流 

动或所有权；” 

加拿大和美国（E/C0NF.82/3，附件四，第108页）:‘追查’系指确定收益的性质、 

来源、地点、处置、流动、在财产中的权益或所有权；” 

68.委员会同意不对“追查”一词下任何定义，因为该词在第3条案文中的含 

义不言自明• 

第1条的标题 

69.委员会同意第1条的标题应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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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70.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H 

“没收 

“第3条 

“1.各締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能够没收： 

“⑷从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罪行中得到的收益或价值相当于此种 

收益的財产； 

“⑴用于或意图用于按照第2条莬1款确定的罪行的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材料和设备或其他工具. 

“2.各締约囯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主管当局得以确定、追查、冻结或扣 

押第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最终予以没也 

“3.为执行本条所述的措施.各締约国应授杈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供 

或扣押银行记录、财务记录或商业记录.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 

绝按照本款的规定釆取行动. 

“4. (a)根据对按苐2条笫1款确定的某一罪行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 

依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在其领土上存有本条第1款所述收良财产、 

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的締约国应： 

“㈠将该项请求提交其主管当局.以期取得没收令，并在取得此项命 

令后即予执行；或 

“㈡将请求国按第1款规定发出的对于放置在被请求国领土内的笫1 

•述收良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的没收令提交其主管当 

局，以便在其请求的范围内予以执行. 

“ (b)根据对按第2条第1款确定的某一罪行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 

依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被请求国应采取措施确定、追查、冻结或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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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第1款所述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由请求国，或 

按照依本款(a)项规定提出的请求.由祓请求国发出没收令.最终予 

以没收-

“⑷被请求国按本款⑴项和(b颇规定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均应符合 

并道-守其国内法的条件.并符合其诉讼规则或它在与请求国关系方面 

受到约束的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 

“⑷第5条各款的规定〔“有关规定”〕可以比照适用。除第5条 

第〔8〕款所列情报外.按本条提出的请求还应包括以下各项： 

“㈠如系按㈨项H目提出的请求，须有对拟予没收的财产的说明和请求 

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述，以便被请求国能够根据其国内法获得没 

收令； 

“㈡如系按(a颇Q目提出的请求，须有该请求所依据的由请求国发出的 

没收令的法律上可接受的副本，事实的陈述，和关于请求执行没 

收令范围的情报； 

“㈢如系按㈦项提出的请求，须有请求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述和对所 

请求采取的行动的说明. 

“ (e)各缔约国应向秘书长提供本国据以实施本款的任何法律和条例的文本 

以及这些@和条例日后的任何修改文本 

“(f)如某一结约国对于采取本款(a)项和(b)项所述措施要求必须有一项有关 

条约为依据，则该缔约国可视本公约为必要和充分的条约依据. 

“(g)各绪约国应谋求结结双边和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以增强根据本条 

进行的国际合作的有效性. 

“5. (a)鍤约国按照本条第1款或第4款的规定所没收的收益或财产，应由该 

缔约国按照其法律和行政程序加以处理。 

“ (b)缔约国按本条的规定应另一缔约国的请求采取行动时，可特别考虑就 

下述事项缔结协定： 

“㈠将这类收益和财产的价值，或变卖这类收益或财产所得的款项， 

或其中相当一部分，捐给专门从事打击非法贩运及滥用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的政府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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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按照本国法律、行政程序或为此目的而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 

经常或逐案地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类收益或财产，或由变卖这类 

收益或财产所得的款项„ 

“ 6 . (a)如果收益已与由合法来源得到的财产相混合，则在不损害任何扣押或冻 

结权力的情况下，应没收这类财产中估计与巳混合的收益的价值相当 

的价值• 

“㈦如果收益已转化或变换成其他财产，则应对这类其他财产，当作收益, 

采取本条所述的措施• 

‘‘(c)对于从下述来源取得的收入或其他利益，也应采取此类措施，只要它 

是从某项犯罪得来的收益： 

“ H收益； 

“C)由收益转化或变换成的财产；或 

“(三）已与收益相混合的财产-

“ 7.各结约国可考虑确保关于应予没收的收益或其他财产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可予倒换，佢这秭行动当符合其国内法的原则和司法程序及其他程序的性质。 

“ 8.对本条各项规定的解释不应损及善意的第三方的权利• 

“ 9.本条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其所述措施应依缔约国的国内法并在该法确定的 

条件下加以规定和执行的原则，” 

第1条“定义” 

“ ‘没收’系指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对财产的永远剝夺,在适闬的 

地方亦包括充公；” 

“ 或‘扣押’系指暂时禁止财产的转让、变换、处置或移动，或 

根据某一法院或某一主管当局的命令暂时扣留或控制财产；” 

“ ‘收益’系指通过进行按照第2条所确定的犯罪而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或 

取得的任何财产；” 

“ ’系指各秭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非动产， 

有形或无形，以及S明对这种资产享有所有权或权益的法律文件或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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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0NF.82/C.l/L.18/Add.3 “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3 日] 

第4条  

•—.基本 ^ ^ 

1.会议收到的文件！：/COI^ • 82/3所载第4条案文如下： 

“笫4条 

“ K本条运用于（有关的〕洛締约国按照本公约第2条笫1款确冬的犯罪行为。 

"2.本条适用的每一项犯罪行为应看作是应作为一项可引渡的犯罪行为而包括 

在名缔约国现有的任何引渡条约之内。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将此秭犯罪行为作为可予 

引渡的罪行包括在将締结的每一引渡条约之内。 

"3.如某一締约国规定引渡必须以订有一项条约为条件，在接到与之未订有引 

渡条约的另一締约国的引渡请求时，它〔可以〕〔应〕将本公约视头对本条适用的 

任何罪行给予引渡的法律依据。 

“ 4.并不以存在一项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締约囤应承认本条适用的罪行为可予相 

互引渡的罪行。 

“5.〔除本条另作规定外，〕引渡应服从于被请求国法律或适用的引渡条约规 

定的条件，包括被请求国可据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6.〔在不违反其宪法限制、法律制度和1：内法的情况下〕各締约国应提供方 

便，促使引浚被指控或判定犯有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的罪行的Ac (为此目的, 

* 合并了 文件E/CONF • 82/C• 1/L. 18/Add. 3/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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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缔约国就本条适周的任何罪行而提出铯引渡请求，不应以该人为被请求国 

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惯常居住为理由而加以拒绝〔，除非被请求国的宪法或〔国内法 

律制度〕〔基本的a内法律〕〔茵内法律〕要求加以拒钆〕任一締约国可选择或 

拒绝将本公约作为满足其宪法或〔本国法律制度〕〔国内基本法律〕〔国内法律〕 

孝定的引渡其国民或惯常居住于其领土内的人，竭存在有一项条约的条件。（如对 

本款所述之人，被请求国的国家法规允许其主管当局对其引渡有自行决定权•则该 

締约国应尽可能促使行使此项杈力时，考虑到本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7 •对于按照第二条第1款确定的罪行，締约国应尽力加速引渡程序并简化有 

关佐证要求。 

“7之二 .只要不违反其国内法及其引渡条约的规定，被请求国在确信情况紧急， 

确有需要时，并应请求国的请求，可扣押按请求須引渡并现身处其领土内的人或 

果取其他措施，以琮保其在提起引渡程序时留在其国内。” 

“8 .只要不影响其行使按其囯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在其领土内发现 

被指称的罪犯之缔约国应， 

"(a)如果基于第2条之二第2(a)款所列之理由不引渡犯有按第2条第1款 

所确定之犯罪行为之该人，即将此案交由其主管当局起诉，除非该国 

与请求国另有协议； 

“ (b)若不引渡犯有此种罪行之人并依第2条之二第2款对此种犯罪行为已 

确立其管辖权，即将此案提交起诉，除非请求国因需维护其合法管辖 

权而另有请求。” 

“9 •如果为执行一项判决而寻求的引渡，由于该有关人为被请求国的国民而被 

拒绝，则被请求国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遵照此类法律之要求，根据请求国的 

申请，考虑执行该判决或使其服满按请求国法律所宣判的刑斯 

“ 10.各締约国应谋求締结双边的或多边的协定以执行或加强引渡的有效性。 

"11.各締约国（应〕〔可〕考虑订立双边的或多边的协定,不论是特别的或一 

般的协定，以促使将由于犯有本条适用的罪行-而被判处徒刑的人转送其来源国*以 

便使他们在那里M剩下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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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2.对第4条提出修正案的有：也门（E/CON:F.82/C. 1/^.21 )、塞胁 

^ ( E/COHI".82/0-1/^.27 ) % 中国（E/^ONF.sa/t! .1/丄.28 )、第一 

委员会主席（ E / C O N F . S S / C . I / X C G )和美利坚合众国（ I E / C O N : F . 8 2 / C . 1 / 

丄 - 3 0 )。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3款 

塞内加尔(E/C0HF • 82/C • . 27 ) 

第3款修正为： 

“如某一绪约国规定引渡译须以存在一项条约为条件，而其本国并未订有 

关于这，问題的立法，剡在接到与i未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请求时， 

它可将本公约视为对于本条适用的任何罪行加以引渡的法律依据。否则，该结约 

国应将本公约视为引渡请求的法律依据。” 

第6款 

也 门 （ ) 

用下列案文代替第6款的案文： 

“在不违反其宪法和法律跟制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提误方便，促使引渡技 

指控或判定犯有按照本条第1款确定的罪行的人• 

“如果被指控或判定有罪的人为被请求国的国民或在被请求国领土上犯下这一罪 

行或其中的一部分，钹请求国应采取必要的行动，在其国内法的范围内将这些人在 

被请求国国内绳之以法，同时考虑到本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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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委员会主席（E/c0Hr.8Vc 

用下列案文代替第6款的案文： 

“各缔约囯应便利对铵指铨或夠定狍有按照笫2条第it资桂定的瑀行的人 

的引浚. 

“为此目的，同时頃及本公约的目标和宗旨，若一个绿约国约法律试予主苷当局 

有同意引渡其国民或憤常居民的裂处权，该缔约国阋应尽可挂努力镜保这一犮力付 

请实兹《 ” 

新的第7款之二 

中国(E/COBP • 8Z/C • \/L • 28 ) 

增加下列新的第7款之二 ： 

“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出现在其领土内的任何締约国，在确信情况紧急，确有需 

要时，应根据请求国请求和请求国的有效逮捕令，将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拘留或采 

取其他措施，确保其在提起引渡程序所必要的时间内留在其国内，执行该项拘留或 

采取的其他措施应依照被请求国囯内法规定的条件。” 

美利坚合众国（E/CONI".8a/C .1/1^30 ) 

用下列案文代替第8款的案文： 

“只要不影响各締约国按照第2条之二或其国内法行使管辖的权力国如因 

第2条之二第2 (a)款所列之理由不将犯有据第2条所定之罪行的人引渡给另一締约 

国，而请求国又有请求时，则该締约国应将此案亳不迟延地交由其主管当局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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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丝 

第一委员会于1988年1 2月 5日至 1 2日举行的第1 3至1 7次、又 9 

至 2 3次、2 5至 2 7次会议上讨论了第4条及其各项修正案。 、 

B.审议情况和决定 

第1款 

5.委员会同意保留基本提案中第4条第1款，但认为同时应将其中‘‘有关晰 

一词删去，以便表明该条最大限度的适用范围。按委员会的理解，第1款在涉及 

第5款的规定时在含义上是中性的。 

第 2款 

6.委员会同意保留载于基本提案中的第2款。 

第3款 

7.塞内加尔代轰介绍了针对基本提案第3款提出的一项修正案•其意图是兼 

顾代麦们所关注的问题：有些代表傾向于保留基本提案中的“可”字.另外一些代 

表主雜用“应”字（E/C0KF.82/C. 1/L.27)- 委员会并没有就这一提案 

达成一致意见《 

8.委员会同意保留基本提案中所载案文.但须删去其中的“应”字*并增加 

根据加拿大口头提议翱在讨论过程中修正的一句话。议定案文如下： 

“凡要求详细立法以便利用本公约作为引渡之法律依据的締约国均应考虑 

制定必要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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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款 

9.委员会同意保留鉢提案所载的第4款。 

第 5款 

10.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第5款的案文，但须炤掉本款开头方括号中的字• 

第 6款 

11.委员会审议了絲提案的第6款及也门提出的该款修正案（E/C0SF. 82 

/ c . l ^ i . 2 1 ) -

12，埃及代轰口头提出了下述有关第6项的案文，他认为，如杲缚过这一案文, 

还会使委员会省掉第8款： 

“只要不违反其®内法《締约国应提供方便，促使引渡无论被指控或判定 

犯有按照第2条第1款确定之罪行的人。 

“如果被要求引渡的人为被请求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拥有惯常住所*如果该 

被请求国的国内法不允许将其引渡，而且如果构成罪行的行为是全部或部 

分系在请求国领土内所犯，被请求®应酌情将这些人交由司法当局或其他 

主管当局审判。” 

13.虽然许多代表均赞成将第6款删去，但湊大利亚的代表提出一项备选方案, 

建议采用下列强制性案文•其内容同时涉及第6款处理的引渡本国国民的问 

题和第7款中有关佐证要求的规定： 

“各締约国应提供便利，以引渡被指控或判定犯有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之 

罪行者《 为此目的，并顾及到本公约之目标和宗旨，各缔约国应设法最大限 

度地减少 

“ (a)针对引渡其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的其他人所规定之限制; 

“㈦其关于引渡的程序方面和佐证方面的旻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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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经对各游提案进一步讨论,主席综合基本提案及溴大利亚和也门提出的新 

案文，提出了一项妥协案文（E/con? 82/c. i/i. 29). 

15.委员会同意主席提&的案文第一句话，但在其中加进也门提出的保障条款, 

从而改为： 

“只要不违反其宪法和法律限制，各缔约国应便剞对被指控或剡定犯有按 

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罪行的人的引渡”《 

16.关于也门提案钓第2句话•委员会一致认为，其实质属于第8款范囤。 

17.美国代表口头提出对益条逬行重大改组，其中涉及铜掉第6、7、9款， 

重拟第8氡以及在第3款中使周“可”字.后来，他提交了一份针对第8款的书 

面修正案（E/COM". 82/c L/X. 30),此修正案见下文有关部分. 

1 8 . M主席提出的条㈣二句进一步讨论，委员会决定不列入该句话.结果 

又推痴了原来关于接受该款第一句话C见Ji面笫1 6段）的决定.因此，删掉了益 

— 氣 

第 7款 

19.对基本提案第7款进行了修正，以便使那些倾向瘌掉该款的代表能够接受. 

议定的新措词如下： 

“对于按照第2条笫1款确定的罪行，缔约EI应尽力加速引渡程序并筒化 

有关佐证要象” 

20.鉴于在概括整条的笫1款开头已经出现过对有关罪行的同样提法，因此， 

请起草委员会审査，是否宜保留“对于按照第2条第1款磅定的罪行”等字样. 

拟议新增加的第7款之二 

21.中国代表介绍了所提出的增加笫7款之二的褢文（E/COBF. 82/C. 1 / 

i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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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经一般性讨论和非正式磋商，委员会议定一份新案文如下： 

“只要不违反其0内法及其引渡条约的规定，被请求国在确信情况紧急， 

确有需要时，并应请求国的请求，可扣押按请求须引渡并现身处其领土内 

的人或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其在提起引渡程序时留在其国内.” 

第8款 

23.委员会审议了美利坚合众国建议的第8款的新案文（E/C0lfF。82/c.l/ 

L.30 ),同时考虑到其与第2条之二第2款的规定之间的实质性较系。 

24.主席根据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各顿建议，建议重新起草该款如下： 

“只要不影响其行使按其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在其领土内犮现 

被 罪 约 国 , 如 条 之 二 第 2 款 ! > ) 〕 所 m ： 理 由 不 拟 引 戯 

“4•第201款所定之靠行者，而请求画又有此请求时.则该締约圆便 

应将此案（毫不迟延地〕交由其主管当局起诉》” 

25.委员会决定将“毫不迟延地” 一辞删去。由于一些代表团反对“而请求 

国又有此请求时”一句，因此委员会根据主席的建议同意将其删去，并代之以荷兰 

代表起初所建议的搢辞，即“除非与请求国另有协定。” 

26.委员会的理解是：采纳“除非与请求国另有协定” 一语，绝不表示有关缔 

约国必须事先具备关于在被请求国对被指称的罪犯起诉的任何协^。 

27.在就第2条之二第2款的措辞焚成一致意见之后，委员会认为“基于第2 

条第2款〔(a)〕所列之理由”一句*系指该款中具体列明的拒绝予以引渡的理由。 

28. —些代表支持瑞典代表的提案，即，在短句起首处增加“仅”字.另一些 

代表提议删去这一短句，他们认为，若采纳这一短句，就会过份限制“或引渡或审 

判”这一原则•为了兼頋这两科不同的立场.主席建议将此短句改为：“并对依笫 

2条之二第2款所定之罪行已确立其管辖权” • 

29.鉴于难以就主席提议的措词达成协商一致，荷兰代表提议换一科办法来调 

积两种不同的立场，建议将该款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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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影响二^约国行使按第2条之二第2款OP)项或按其国内法确立的 

任何刑事管辖权，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称犯有依笫2条第1款所定之罪行 

的罪犯之练-约国，如果基于第2条之二第2款(a)项所列之理由不将其引渡 

无论如何均应将此案交由其主管当局起诉，除非为维护请求国自己对此案 

行使管辖权之权利而与后者另有协议* ’’ 

30.阿尔及利亚代表口头提议重拟笫8款如下： 

“只要不影响其行使按其国内法规定的任何刑事管辖权，被控犯有第2条 

% 1款所定犯罪行为的人现身处其领土内的締约国若不予以引渡，应^^ 

必要步骤将此案交由其主管当局，以对其提起刑事诉讼.” 

31.经就各项提案作一般性讨论并由有关代表团作非正式协商后，荷兰代表提 

出如下折衷案文： 

“只要不影响其行ft按其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在其领土内发现 

被指称的罪犯之缔约国应.⑷如果基于笫2条之二莬2(a)款所列之理由 

不引渡犯有按莬2条第1歙所确定之犯罪行为之该人，即将此案女由其主 

管当局起诉.除非该国与请求国另有协议；(b)若不引渡犯有此种罪行之 

人并依第2条之二第2款对此种犯罪行为已确立其管辖权，即将此案提交 

起诉，除非请求国因需维护其合法管辖权而提出反对。” 

32.委员会同意马来西亚代表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一些代表的支持，即，建 

i义将第8款b)项中的“除非……反对” 一语改为“除非……另有请求”。 

33.委员会同意经修改的第8款案文. 

隽 9款 

34.委员会同意保留#提案所载的龛9款案文，伹删去“或在其领土内惯常 

居住’’一语.删去笫二句.并在“允许的范围内” 一语后增加‘‘并遵照此类法律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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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款 

35.委员会同意载于基本提案中的笫1 0款的案文. 

Ml 1款 

36.委员会同意对载于基本提案中的第1 1款案文作如下修正： 

“各缔约国可考虑就将由于犯有本条适用的罪行而被判处剥夺自由者转送 

回其来源国的问题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其性质可以是特别的.或一般的， 

以使他们在那里服溝剩下的琍期•，’ 

37.按委员会的理解’其中44回其来源国”一辞的含意包括原籍国或囯籍所属 

国家，_“剥夺自由”一辞的含意包綺如监禁和劳役等其他形式的拘禁• 

牙买加提议增列一款 

38.牙买加代表介翔了该国代表团对第2条第7款的一项提案（E/CONF.82/ 

c. 1/L.9). 

39.委员会作了一般性讨论之后，同意将该案文修改如下： 

4
•被请求国在考虑根据本条收到的请求时.如果有充足的理由使其司法或 

行政主管当局认为依从该请求将便利因科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而起 

诉或惩罚任何人或使受该请求影响的任何人由于上述任一原因而遭受歧視， 

则可拒绝依从该请求• ” 

40.委员会决定用上款取代它已决定删去的基本提案第6款（见上文第1 8段）• 

41.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表示反对将上述案文列入第4条。 

第4条的标题 

42.委员会同意莬4条应芾“引渡”作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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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43.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引渡 

“ 1.本条应适用于締约国按照本公约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罪行。 

“ 2.本条适用的每一项罪行均应看作是可引渡的罪行而列入締约国之间现有的 

任何引渡条约之内。各缔约国承诺将此秭罪行作为可予引渡的罪行列入它们之间 

将缔结的每一引渡条约之内。 

“ 3.如某一缔约国规定引渡须以存在有一项条约为条件，在接到与之未订有引 

渡条约的另一结约国的引渡请求时，它可将本公约视为与本条适用的任何罪行相关 

的引渡的法律依据• 締约国若需具体立法才能用本公约为引渡的法律依据，则应 

考虑制定必要的立法。 

“ 4.不以存在一项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结约国应承认本条所适用的罪行为它们之 

间可予引渡的罪行. 

“5.引渡应遵守被求国法律或适周63引渡条约所规守的条件，包括被请求0可 

据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6.被请求国在考虑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时，如果有充分理由使其司法或行政 

主管当局认为接收该请求就会便利因秭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而起诉或惩罚任 

何人，或使受该请求影响的任何人由于上适任一原因而遭受歧视，则可拒绝接受该 

请求• 

“7.对于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罪行，締约国应努力加快引渡程序并简化 

对有关佐证的要求。 

“7之二 被请求国在受其国内法及其各项引渡条约规定管束的前提下，可在 

认定情况必要而紧迫时，应请求国的请求，将寻求对之进行引渡且在其领土上之人 

实行扣押，或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以使其在进行引渡程序时能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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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只要不影响其国内法所确立的任何刑事管箱权的行使，在其领土内发现被 

指称的罪犯的締约国， 

“ (a)如杲基于第2条之二笫2款(a)项所列理由不引渡犯有第2条第1款所 

确定之罪行者，则应将此案交其主管当局起诉，除非与请求国另有协 

议； 

“㈦若不引渡犯有此种罪行者并依第2条之二第2款对此秭犯罪行为已确 

立其管辖权，则应将此案提交起诉，除非请求国因需维护其合法管辖 

权而另有请象 

“ 9.如果为执行一项判决而寻求的引渡由于所要引渡的人为被请求国的国民而 

受到拒色则被请求茵应在其法律允许而且符合本国法律的要求的情况下，根据请 

求国的申请，考虑执行该项按请求国法律所宣判的夠决或其剩余的剤期。 

“ 1 0 . 4#约国应谋求締结双边或多边协定以执行引渡_强引渡的有效他 

“11.缔约国可考虑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不论是特别的或一般的协定，将由于 

犯有本条适用的罪行而被判处剝夺自由的人送回他们的国家，使他们可在那里服满 

其刑期.” 

文件 E/CONF. 82/C. 1/L. 18/Add. 5 

[原件：英文] 

[1988 年 12 月 16 日] 

‘第5条 

一、基本提案 

1 . 会 议 收 到 的 文 件 皿 所 载 荛 5 条 案 文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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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 

“相互法律协助 

“ 1.各締约国应根据本条之规定•相互提供最广泛之法律协助广以进行对于按 

笫2条笫1款所续定的某一犯罪行为的M调查、起诉及其他司法程序。 

“ 2.(相互法律协助，按照本条之规定*将在适当考虑到被请求国的宪法〔基 

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的情况下予以提供〕• 

“3.〔本条规定之司法互助是指〕〔关于司法互助之请求，按照本条之规定， 

可以针对下列任一目的提出〕〔对关于下列任一形式的司法互助之请求，均应按照 

本条之规定予以考虑〕： 

“（㈣获取证据或证词；〕 

“(b)传送司法文件：. 

“ (c)执行有关搜查及收缴之请求： 

“〔⑷检查有关按笫2条笫1款确定的犯罪的物品和现场：〕 

“（(e)对于笫2条笫1款确定的犯罪，提供与之有关的情况和物件：〕 

“〔⑴提俣有关文件及记录的原件或经认证的副本，其中包括银冇、财夯、 

公司及营业记录：〕 < 

“te)查实或追踪来自或同于按第2条苐1款所确定的罪行的收益、厨产、 

工具或其他物品，（以便于调查或进行起诉〕〔以作为佐证之目的i 

“ 3 之 二 •各締约国可相互提供被请求国之国内法律所允许之任何其他形式 

之司法互助。 

“3之三•各缔约国应根据请求，在其®家法律和惯例允许之范围内，协助或鼓 

励那些〔同意〕〔愿意〕协助调查或参与诉讼之人员，包括在押人员，出庭或出面 

作 I 

"4.本条各项规定不得影响任何其他全部或部分管辖刑事司法互助领域的双边 

或多边条约所产生的义务。〔各締约国及其主管当局，可以根据其他条约、协定、 

安播或惯例i规定互助，包括第2款所述的各类互助。〕 

“ 5 ,本条笫 8至 1 3款应适用于有关締约国不受一项司法互助条约约束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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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提出的请礼（如果这些締约国受这样一项条约的约束，该条约的〔程 

序〕规定应予适用4条件是它们能补充本条笫8至1 3款所载的各项原则或有助于 

它们的实施〔而且除雜錄约屆同意采用本条笫8至1 3款取而代么〕〕.. 

“ 6,締约茵应指定一个当局〔或若干当局〕，使之负责和有权执行关于司法互 

助的请求或将其转交主管当局加以执行• 应将为此目的指定的当局通知秘书长。 

司法互助请求的传送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联络均应在缔约国指定的当局之问进行： 

这一要求不得损害締约国的这一权利：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其传送这科请求和进行 

“？•请求应〔用被请求国能接受的语文〕书面提出。每一締约国所能接受的 

语文也应通知秘书么〕（如遇紧急情况,且能为被请求囷所接受，这科请求可以口 

头方式提出，但应尽快加以书面确礼〕 

关于司法互助的请求书应载有： 

"(a)提出本请求的当局的名称和职能； 

“㈨本请求所涉的〔调查、〕起诉或程序的亊由和性质，〔包括有关事实 

的概要〕以及进行这聍〔调查、〕起诉或程序的当局的名称和职能： 

“(c)请求协劭的说明和谙求国希望遵循的任何具体程序的细节： 

“伋）在必要和可能时，有关人员的身份、所在和国籍。 

“8之二被请求国可以要求获得其他资料，如果这科资料显得为按照其II内法 

执行该请求之必需或能有劭于执行该请求的话。 

“ 9.谙求应由被请求国〔的主管当局〕根据国内法加以执行，并应在不违反被 

诸求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遵循请求中列明的程序。 

“10.〔如被请求国提出旻隶，〕请求国不应事先未经被请求国的同意，即为了 

请求中所述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泄露或使用被请求国所提供的资料或证据。 

“10之二，请求国可要求被请求国，除非为执行请求所必需，应对请求一事及考 

内容保密。如杲被请求国不能遵守这一保密要求，它应立即通知请•求II。 

“11.在下列情况下可拒绝提供司法互助： 
cc(a)-请求未按本条规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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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被请求国认为犰行请求可能损及其主杈、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基本 

利益： 

“（(C)被请求国的国内法禁止本国当局执行一项对在本国领土上发生的同一 

” 起犯罪行为提出的请求：〕 

“ W应允谙求将违背被谙求国之（宪法、基本法律原则或〕关于司法互助 

之法律规定： 

“〔⑷执行请求将要求诸求国当局在被请求国根据其®家立法专为本1!主管 

当局保留的区域管辖内执行任务或行动。〕 

“12«司法互助可因与正在进行的调查或起诉发生冲突而暂缓进行。在此情况 

下，被谙求国应与请求国磋商以决定是否可按照请求国认为必要之条件提供协助。 

“ 13 •各締约固应视锘要考虑缔结为本条目的服务并实施其各项规定的双边或区 

域协定的可能钆 

“增补的新款 

“（同意到谙求国就一项诉讼作证或对一项调查、诉讼或司法程序提供帮助的一 

位证人、专家或其他人，不应由于其离开被请求国的领土之前的行为、不作为或信 

念面在请求国的领土内受到起诉、拘禁、惩罚或对其人身自由施加任何其他限制， 

也不应利用他们协助民事诉讼。此项安全保障在下述情况下应即停止，即该证人、 

专家或个人自司法当局不再需要其出庭之日fe^续十五天时间内巳有机会离开，但 

仍自愿留在该领土内，或在离境后又出于自己的意志返回者。〕 

“执行一项请求的一殺费用应由被请求国承担。如执行该请求需支付非同寻常 

的费用，双方应相互协商，以定出执行该请求的条件。 

“对相互协助加以拒绝时，应陈述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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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2 •对第5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印度(E/C0NF.82/C.1/L.13)，以色列(E/C0NF.82/ 

C.1/L.26)，荷兰(E/C0NF.82/C.1/L.32)，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E/C0NF.82/C.1/L. 

33),中国（E/C0NF • 82/C • 1/L • 32)，牙买加(E/C0NF • 82/C. 1/L. 35)，澳大利亚(E/C0NF • 

82/C. 1/L.36),瑞士(E/CONF.82/C• 1/L• 37)和荷兰（E/CONF.82/C• 1/L.39)。 

第 1和 2款 

印度（E/C0KF-- 82/C. 1/L- 13) 

将第1和2款改为下列案文： 

“1.在适当顾及缔约国宪法、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情况下，締约各国如接到请求， 

应拫据本条规定，相互提供最广泛之法律协助，以进行与本公约第2条第1款所列 

犯罪行为有关并属于请求国管辖范围的一切调查、起诉及其他司法程序。 

“ 2.铕约各国承诺在其国内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 

确保在接到请求时向其他缔约国提供本条所述的有效协助。” 

第 3款 

荷 兰 （ E / C 0 S 5 、 8 2 / C . 1 / 工 - 3 2 ) 

将第3款改为下列案文： 

“ 3.可以针对下列佳一目的请求本条所规定提供的相互法律协劫： 

“fe)从个人处获取记词，无论该个人已作宣誓或承诺与否； 

“ 0：-)传送司法文件； 

"(c)搜查房地和扣押证物； 

“ (<i)检查物品耜现场； 

“⑷提供情报命物件； 

‘‘ tf)提供文件及记录的原件或经认证的副本，其中包括银行、财夯、公司 

及营业记录； 

“⑷查实收益、姆产，工具或其他物品，以作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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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第3款之四 

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E/C0Kr»82/C • 1/L. 33) 

增列下列一款： 

“ i之酉为实施本条所述各项措施，各締约国应授权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 

提供银行、财务或商业记录。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协助。” 

笫4款 

$大利亚 ( E / C O E P . 82/C. 1/L« 36) 

将莬4和笫5款合并为一项苐4款，案文如下： 

㈨缔约国，包括其主管当局，可提供协助，包括第3款所述報据其他双 

边或多蜂条约、协定、安猎或惯例所提供的协助。 

众㈨第（3〕款和笫〔8〕至〔1 3〕款不应适周于应由一项双边或多边 

条约全面或部分管辖或将于管辖的在刑事案件方面提供相互法律协助 

的请求，但此类条约如有损及上述各款所载任何原则或义务的情况则 

为例外。” 

龛5款 

荷兰（E/C0]?;B、82/C。1/L ‘ 39 ) 

将第5款改为： 

“5*本条第6至（I 2〕款应运用于有关缔约国不受一项相互法律协助条约约 

束时根据本条親定提出的请氣如杲这些缔约囯接受这样一项条约的约束，则该 

条约相应条款应予适用，除非缔约国同意运用本条第6至〔1 2〕款以取代之。” 

龛6款 

中国(H/COEP. 82/C • 1/1.. 34) 

第 6款最后—应 ^ / : 

“相互法律协勤请求的传送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联络均应在締约国指定的当局之间进 

行；此项要求不得损窨締约国的下述杈利，即要求通过外交途径《以及在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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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有可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途径向其提出请求莽进行联络•” 

荷兰（iycoir:F-82/c. 1/JL.32) 

i ^ ： 末 尾 增 添 字 句 ： 

“6.〔……〕 

“ 一締约11在根据第2 4条的规定提出声明或通知的同时，可为由其为之 

负责圆际关系的每l土指定一巧、当局。”‘ 

% 8款 

以色列(E/coi?F• 82/c. 

在本款中加入下列案文： 

“⑷一份有关本请求的法庭命令或判决书的副本； 

“(f)适用于调查或起诉的刑法的有关规定； 

“te) —份有关被请求的协助和受调查或起诉的行动之间的联系的陈述；” 

牙买加(E/COKF- 82/C- 1/L-35) 

本款新增加一个(e颅如下： 

请求提供证据、资料或采取行动的目的。” 

第 9款 

以色列（E/COFS、82/C. l/L-26) 

M增列下列字句 ： 

«被请求国应认真考虑以符合请求国的法律的方式执行关于收集证据的请求。” 

Mi o款 

瑞士 (E/COE?. 82/0 • 1/L-37) 

如保留方括弧中的引导句，在“被请求国” 一词前增添下列字句： 

“……，不管是一般性书长的声明提出还是有针对性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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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0款之二 

牙买加（丑/C O E E . 82/C . 1/L • 35) 

将现第1 0条之二的编号改为1 0之二(a),并新列入一个(b)项如下： 

1 0 之二 • 

“⑶被请求国可要求请求国对所提供的资料或证据保密。请求国应遵守 

倨密条件•除非被请求国根梧请求I基于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的考虑 

必须披露该项资料或证据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理由而提出的申请• 

放弃这些条件。” 

莬1 1款 

^ ^ ( E / C O K P - 8 2 / C • 1/L- 32) 

将第1 l(c歌改为如下案文： 

“(c)若由请求国当局巻其管辖权调查或起诉任何类似犯罪行为时，其国内 

法却禁止它们执行针对这类犯罪行为而请求的行动；” 

牙 买 加 （ 五 . 1 / 工 ， 3 5 ) 

增列下述新的(f)、⑵和㈨项： 

“ (f)在刑事诉讼尚未提起的情况下被请求国根据其现有资料不能确定刑葶 

罪行已经或可能发生： 

“is)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认为，依从该项请求会促便因拧族、宗教、国藉 

或政治观点而起诉或惩罚任传人，或会便受该项请求影响的任何人因 

上述任一原因而遭受歧視。 

“饵）该项刑事案件在被请求国看来涉及下述行为：现被指控或涉嫌犯有某 

一罪行者的行为属于镜请求国内一法院已经宣布无罪或定罪的行为。” 

新白？第1 1条之二 

以色歹！）(E/C01SP« 82/c• l/i-26) 

增添新的第〗1款之二 

1之二本条的内容绝不允许请求国当局在被请求囯的领土管辖范围内担负 

或采取根据被请求国国家立法完全属于被请求国主管当局的取责或行动.除非被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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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国对此给予玥确的授权。”. 

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五/C OHP • 82/ c • 1/JL. 33 ) 

增添新的第1 1款之二 ： 

“本公约的用意仅在于缔约国之间的相互法律协助。在不钐响缔约国国内法芝 

予个人之权利的前提下，本公约各项规定均不允许任何个人有杈取得、隐镜或祥涂 

任何证据或阻碍某一请求之执行。” 

增列新款 

中国（E/C0Sy.82/C. 1/工.34) 

将文件E/C0&.82/3所载第5条末尾的增补新款的第二段改为： 

“纨行请求的费同应由技请求国承担，但拔请求国依请求囯所要汞的特殊程序提 

浜tj助所产生的额外费周应由请求屆承担。” 

以色列（E/COKg. 82/C • l/JL. 26) 

增列下述新款： 

“请求囯向证人或专家支付的包括生活津贴在内的漳贴费和掁销的差旅费5从其 

居住地箕起.所依据的费率至少应与准备进行审讯的13家中现行的标准和疢剡所钇 

定的费率相同。” 

三.篇一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会议 

4 .第一委员会在1拥8年12月14曰至15曰第28至33次会议上讨论了第5条及其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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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审议愔况和决佘 

第 1款 

5 •委员会审议了基本提案所载的第1款和印度提出的重新草拟的案文（E/ 

C O H F . 8 2 / C i y L % 1 3 ) . 

6.委员会不接受印度提出的案文并决定保持基本提案所载的第1氛 

7.委员会被请求考虑“any” 一词是否有必要. 

第2款 

8.委员会决定删去基本提案中的笫2釓委员会未接受印度提出的替代案文, 

第3款 

9.委员会以基本提案所载的第3款案文和荷兰提出的重新萆拟的案文（ 

COEF. 82/C. I/L. 32)为基掂，进行了其审议工作. 

第3款的引导句 

10.委员会同意荷兰提出的褢文（E/COEF. 82/C 1/X. 32)所载的引导句• 

第3 (a)款 

11.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篙3(&)綠文， 

12 .起草委员会被要求保证在各语文中的用语将包含捱和证词的所有形式。 

笫3㈦和篙3(o)款 

13 .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釾载的蓊3⑶和第3(c)款的案文. 

笫3㈦款 

14.委员会同意荷兰提出的贫3(b)款之案文（EZC0I3F 82^0 3 2 X 

15.提请委员会注意在法文案文中“des Lieux”之前增添“visite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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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否适宜。 

第3(e)款 

16.委员会苘意荷兰提出的第3(e)款之案文（E/COHF. 82XC l^L. 3 2 经 

修正为：“提供情报和证据物”. 

第3(f)款 

17.委员会同意荷兰提出的第3(f)款之案文（E/C011F 8^/c. I^L. 3 2 ) ,但 

在“文件” 一词之前加上“有关” 二字. 

% 3(g)款 

18.委员会同意荷兰提出的第3(g)款之轰文（E/cobf 82/C. l/L 32),但 

在“收益” 一词之前加上“或追査”几字. 

第3悬、之~• 

19.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第3款:t^l的案文. 

% 3款之三 

20.委员会同意基本案文所载的第3款之三的轰文，但将“国家”一词改为 

‘‘国内” 二字并诩去“愿意” 二字. 

第3款之㈣ 

21.委员会审议了美剽坚合众国提&的新的第3款之四的袁文（E/COliP. 8 2 / 

c iyLm 33). 

22.在非正式协商和一般性讨论之后，委员会同意将係留的提案案文第二句案 

文修改为：“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协助”。 

23.牙买加代表对本规定的某些方面持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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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4款 

24 .委员会以基本提袠中所载的案文和溴大利亚提出的将第4和第5款合并的 

提案案文（E/C03?:F. 82/C. 1/L. 36}为基础，审议了第4条的规定 

25.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第4款之案文，并翅去轰文的第二句。 

26.委员会决定在第13款中列入一些新的措辞以包含被删去的句子中所含有 

的一些考虑. 

第 5款 

27.委员会同意荷兰提出的篇5款案文（E/COEF. 82/C 39 ),并规定 

了对第6至12之三项的提法. 

第6款 

28.委员会以基本提案、•中国提出的修正案（E/COEF. 82XC 1ZL. 34)和 

荷兰提出的修正案（E/COIW. 82/C 32)为基础，审议了第6款的轰文. 

29.在第二委员会作出翔去关于适用领土的笫2 4条最后条款决定E/COI1F 

82/C 2/工.16)之后，荷兰代表撤回其修正裏 

30.委员会同意基本提袁所载的案文，但在第一句的“当局或”一词与“若干 

当局”一词之间加上“如有必要”，并考虑到中国提出的修正案（E/couf. 8 2 / 

C L^L. 34),在该款未尾加上“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如有可能，通过II际刑0组 

织的途径向其提出请求并进行瑕络”。 

笫 7款 

31.委员会同意将第7款修正如下： 

“请求应以被请求圆能接受的语文书面提出.如遇紧急情况，且得到被请 

求国的同意，可以口头方式提出请求，但应尽快加以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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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款 

32.委员会以基本提案所载之案文和以色列和牙买加提出的拟议的新款项（E/ 

C03JF. 82/C. l^L. 26)和(E/COEI1. 82/C L/T. 35)为基踮.审议了第 

33.关于基本提案所载的案文，委员会同意如下： 

引导句 

34.接受基本案文中所载的引导句. 

第8 (a)款 

35 .委员会同意将第8(a)款案文中的“各称和职能” 一词改为“身份” 二字. 

第8 ( b )款 

36.委员会同意第8(>)款的案文，但删除“包括有关事实的概要”一语并添 

加一新的第8(b)之二，案文如下：“有关事实的概要，为送达司法文件目的之请求 

亦属例外”。 

第8(c)款 

37.委员会同意基本案文所载的第8款案文。 

第8(d)款 

38.委员会向意基本提案所载的第8(d)款案文，但删除“必要和”几个字样并 

将“person(人员）”前的"the"改为«any(任何）”。 

提议中新增列的(e)至(g)项 

39.委员会不接受以色列提出新增的㈦至(g)项案文（E/J0UF.82/C. L-/L. 

2 6 ) 但 同 意 牙 买 加 提 出 的 新 的 ( e ) 项 案 文 （ l / L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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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款之二 

40.委员会同意基本捍案所载的第8款之二。 

第9款 

41.委员会以基本提案案文耜以色列提出的增列案（E/COUF.82/C. i / i . 

2 6 )为基础，审议了第9款。 

42.妥员会不接受以色列提出的增列提案，但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案文，并删 

去“和主管当局”。 

第 1 0款 

43.委员会以基本提案所载的案文和瑞士的修正案c 3E/COBF.82/C. \/L, 

3 7 )为基础，审议了第1 0款。 

44.集中讨论了删去，还是保留引导句中的“如被请求国提出要求” 一句和 

“泄露” 一词的使用。 

45.瑞士代表表示若删去引导句，他将不坚持其修正案。 

46.为协调赞成惻除引导句的观点和力主保留的观点，主席提出了直新草拟的 

基本提案，案文如下： 

«请求国事先未经被请求国的同意，不得将被请求国所提供的资料或证据 

传递或用于请求中所述之外的目的。” 

47.委员会同意主席重新拟出的案文3 

第10款之二 

48.委员会以基本提案和牙买加提出的增列提案（E/C0NP.82/C. 1/L.35) 

为基础，审议了第1 0款之二。 

49.委员会不接受牙买加的提案，因为委员会认为第1 0款已经充分闻明了保 

密的问题。 

50.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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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款 

51.委员会以基本提案所载的案文、荷兰提出的修正案（E/CONF. 82/C. 

i. 32 )和牙买加捍出的增列各项的提案(S/COKF. 82/C. 1/L. 35〉为基础，审议 

了第11款。 

引导句和第1 1(a)和第1 1(b)款 

52.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引导句和第1 1(a)和1 1(b)款案文。 

第1 1(c)款 

53.委员会同意荷兰提出的第1 1(c)款案文（E/COBF.SZ/C.l/i.Sa )， 

但在“起诉” 一词之后加上“或程序”的字样并在“调查” 一词之后删去“或” 一 

字。 

第1 1 (b)项 

54.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笫1 1(b)款粟文，伹将“宪法、基本法律原 

则或 法律规定”改为“法律体制”。 

% 1 1⑷款 

55.变员会决定刪去第1 1(e)款，因为公约的其他规定，特别是第1条之二已 

包含了其实质内容。 

增列斩的1 1(f)至1 1㈨款  

56.委员会未接受牙买加提出的增列新的1 1(f)至1 1(h)款的提案 

82/C.1/L.35 )，认为第5条的其他规定已充分地包含了其实质内容， 

新的第11款之二 

57.委员会未接受以色列提出的新的苐1 1款之二（ E/C0BF.8Z/C. 1/L. 

2 6 )因为其与被删掉的第1 1(e)款涉及同一问题。 

58.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撤回其提案t E/coef. 82/C. i/L.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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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2款 

59.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的第1 2条案文，但在“起诉” 一词之后增添 

“或程序” 一词并剷除‘‘调查”之后的“或”字。 

第 1 3款 

60.就委员会涮除第4款第二句.，委员会同意修正基本提案的第1 3款 

案文，将“区域” 一词改为“多边”，并在“协定”之后加上“或安排”几个字， 

并在“各项规定” 一词之前增添“或增进，，一词。 

增补新款 

增补款第一段 

61.委员会审议了基本提案中所载的增补款第一段案文。法国代表口头提 

出了一项备选案文。 

62.在进行了一般性讨论之后，委员会同意第一句话，但制去“也不利用他进 

行民事诉讼”的短句。 

63.关于第二句，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的案文，但在"days"和"from the 

d a t e "之间增添 " o r for any period agreed on by the Parties" 和将 •Vhen" 

为 by the words "on vhich he has been officially told that" 一语。 

64.委员会被要求寻找替代《 safe c oi^uct ”的适当措辞或提法，以在各 

语文中转达豁免的含义。 

65.委员会决定增列一新款作为第1 2款之二， 

增补款第二段 

66.委员会收到基本提案所载的增补款第二段的案文和中国提出的草案 

codf.82/、L/L. 34)。摩洛哥和美利坚合众国以口头方式提出了备选案文。 

67. ‘般性讨论和对基本提案作出各项口头修正之后，中国代表撤回其修正 

案。妥员会同意新增款之二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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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与各締约国另有协议之外，执行一项请求的通常费用应由被请求国承 

担。如执行请求需支付巨额或非同寻常的费用，双方应相互协茼以瑀定 

执行该请求的条件，以及应承担支付费用的方式。” 

68.考虑到委员会同意的案文，以色列代表撤回其增补新款的提案（E/COKF. 

82/C.1/X.26)。 

69.委员会决定增列新增款的笫二段为莬12款之三。 

新增扑款笫三段 

70.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所载的新增补的第三段案文. 

71.委员会决定增列新增补款第三段为第1 1款之二。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72.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相互法律协助 

“1.締约国应根据本条规定，彼此相互提供最广泛的法律协助，以进行对于按 

第2条茺1款所确定的某一刑事犯罪行为的任何调查、起诉和司法程序《 

“2.(删去） 

“3.按照本条规定，可针对下列任一目的提出关于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 

"(a)获取证据或证词； 

• “(b).传送司法文件； 

“(c)执行有关搜查及扣押； 

"(d)检查物品和现场； 

“(e)提供情报和证物； 

“⑵提供有关文件及记录的原件或经证明的副本，其中包括银行、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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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营业记录； 

“⑷查实或追查收益、财产、工具或其他物品，以作为佐i 

“3之二.締约国可相互提供被请求国国内法律所允许的任何其他形式的相互法 

律协助。 

“3之三.締约国应根据请求，在其国内法和惯例允许的范围内，协助或鼓励那 

些同意协助调查或参与诉讼的人员、包括在押人员出庭或出面作证. 

“ 3之四.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提供本条规定的相互法律协助。 

“4.本条各项规定不得影响任何其他全部或部分管辖或将管辖刑事事项中相互 

司法挢助问题的双贼多边条约所产生的义务. 

“5.本条萦6至1 2款之三应运用于有关缔约国不受一项相互法律协勘条约约 

束时根据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如果这些締约国受这样一项条约的约束，则该条 

约相应条款应予适用,除非締约国同意用本条莬6至1 2之三款以取代之 

“6.締约国应指定一个当局或在必要时指定若干当局，使之负责和有权执行关 

于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或将其转交主管当局加以执行。应将为此目的指定的当局通 

知秘书长.相互法律协助请求的传送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联系均应在締约国指定的 

当局之间进行；这一要求不得损害締约国要求通过外交渠道以及在可能情况下并经 

各缔约国同意通过国际刑窨组织渠道向其传送这种请求和进行这种联系的权利• 

“7.请求应以被请求国能接受的语文书面提出。各缔约国所能接受的语文也应 

通知秘书长如遇紧急情况，且得到被締约国同意，这种请求冋以口头方式提出， 

伹应尽快加以书面确认。 

“B.关于相互法律桥助的请求应载有： 

“⑷提出请求的当局的称谓； 

"(b)请求所涉的调查、起诉或程序的事由和性质，以及进行这科调查、起 

诉或程序的当局的名称和职能； 

“⑶之二有关事实概要，但为传送司法文件提出的请求除外； 

“ (O对请求的协助和请求国希望得到遵循的任何具体程序细节的阐述； 

“（d)可能时，任何有关人员的身份、所在和国籍，和 

“(e)索取证据、资料或要求采取行动的目的。 



‘ 294 -

“8之二.被请求国可要求寂得其饱资料，如果这种资料看柰为按照其囯内法执 

行该请求所必需或能有助于执行该请求的话。 

“ 9.请求应根据被请求国之国内法加以执行，并应在不违反被请求国法律的情 

况下，尽可循请求中列明的程序. 

“10.请求国亭先未经被请求国的同意，不得为了请求中所述目的以外的目的转 

交或使用被请求国所提供的资料或证据。 

“10之二，请求国可要求被请求国，除非为执行请求所必需，应对请求一事及其 

内容保密.如果被请求国不能遵守这一保密要求，它应立即通知请求国. 

ull.在下列情况下可拒绝提供相互法律协助： 

“袒）请求未按本条规定揆出； 

“(b)被请求国认为执行请求可能损窨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夢其他基本 

利益； 

“⑴若由请求国当局据其管辖权对任何类似犯罪行为进行调查.起诉或程 

序时，其国内法却禁止它们执行针对这类犯罪行为而请求的行动； 

“⑷应允请求将违被请求屆关于相互法律协助的法律制度； 

“11之二.对相互协助加以拒绝时,应陈述其理由。 

“12.相互法律协助可因与正在进行的调查、起诉或程序犮生冲突而暂缓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被请求31应与请求国磋商以决定是否可按照被请求国认为必耍的条 

件提供协助。 

“12之二.同意到请求国就一项诉讼作证或对一项调查、起诉或司法程序提供帮 

助的证人.专家或其他人，不应由于其离开被请求国的领土之前的行为.不行为或 

定罪而在请求圆的领土内受到起诉、拘禁、惩罚或对其人身自由旋加任何其他限制。 

此顼安全保障在下述情况下应即停止，在证人或专家或个人自被正式告知司法当局 

不再需要其出庭之日起连续十五天或締约国所议定的任何时间内已有机会离开，但 

仍自愿留在该领土内，或在离境后又出于自己的意志返回者。 

“12之三执行一项请求的通常養用应由被请求国承担，除非締约国另有协议。 

如执行该请求需支付巨额或非同寻常的费用，締约圆应相互协商以确定执行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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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以及应承担支付费用的方式。 

“ 13.締约国应视需要考虑締结为本条目的服务并实施或增进其各顼规定的双边 

或多边协定或安措的可能也” 

文件 E/CONF. 82/C. 1/L. 18/Add. 7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5 日 1 

^^ 5 ̂r —-

基本提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E/C0HP ‘8^/3所载第5条之二案文如下： 

“〔第五条之二 

“締约国应考虑在相互移交关于本公约第2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刑事起诉 

诉讼被认为有助于作出恰当的司法裁决时，是否可能作这种移交。]” 

二第一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 

2.第一委员会在1988年1 2月 1 5日举行的第3 2次会议上讨论了第5条 

之二 c 

B.审议情况和决定 

3 . 委 员 会 本 4 ^ I “ s e t forth，’代替“ enu m e r a t e d ”并对经 

这样修改的案文表示同意。 



‘ 296 -

4.有人请委员会考虑是否可以省略“本公约” 一语，因为在提及其他条文的 

^1、条文中不可能上下连贯地使用该词语。 

5.委员会还同意，本条的标题应为：“移交诉讼"。 

三.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6.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移交诉讼 

“締约国应考虑在相互移交关于本公约第2条第1款所列犯罪行为的刑事起诉 

诉讼被认为有助于作出恰当的司法裁决时，是否可能作这种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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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CONF. 82/12 * 

富二委员会的报告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8 曰] 

文件 E/CONF. 82/C. 2/L. 13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 年 12 月 16 曰] 

1.苐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于I 9 8 8年 I I月 2 8日至1 2月 I 6 

3举行了 3 4 次 会 I 委员会在第2 1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审议公约 

萆案的最后条款（第2 0至 2 8条）。工作组主席于I 9 3 8年 i 2月 I 5日向 

委员会徉了报告。 

2 .公约会议于1988年11月25曰笫一次全会上选举I.Rayer先生（匈牙利）为 

第二委员会主席。第二委员会于19朋年11月28日第2次会议上选举L.H.J.B.va" Gorkain 

(荷兰）为副主席，Y.Ferdndez Ochoa(哥斯达黎加）为报告员。副主席后来又 

担任了笫1段所述工作组的主持人。 

3-公约会议涼先委托第二委员会审议序言、16之二、7、8、9、10、11、11 

之二. 12. 13、I4、15 16、17、18、13、20、2I、22、.23、24、25、26、27、28-

条-后来又决定将苐6条交给笫二委员会审议。厍先交给第二委员会约序言后 

来由荔一关员会加以审议了《> 

报 告 员 将 载 于 文 件 S / C 0 ： 1 ? # ^ A k . 1至二 1. 13中的 

报告草蓣转交起草委员会。拫浮总务委员会约指示，起草委员会将直接向公约会 

议提出揋告e 

文件E/CONF.82/C.2/L.13/Add.8 年年 

—•基本提案 •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1 

[1988年 12 月 14 日] 

1 •会议收到 t t件 E / C 0EF. 82/3所载笫6条案文如下：  

* 合并了文件£/0)抓.82/(：.2/[.13和人<1{1.1-13。 

** 合莾了 1988年 12 月 15 曰的文件 E/C0NF • 82/C. 2/L. 13/Add .8/Co r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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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 

其他形式的合作和培训 

‘‘1 •缔约国应在符合它们本国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情况下，相互密切合作，以期 

增强取每非法叛运的执法行动的效力.它们特别应： 

“叫建立并维持国家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间的联系渠道，以便安全而迅逮地交换 

关于非法叛运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缔约国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与其他犯罪 

活动的联系. 

“㈨相互合作，调查国际上的非法贩运，查明贩运者的身份、行踪和活动，以 

及可能来自或用于非法贩运的财产的移动情况. 

“(c)在适当情况中，且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情况下，考虑到保护人身安全和执法 

活动安全的需要，建立联合小组执行本款规定•参加联合小组的任何缔约 

国官员均应按拟在其领土上逬行执法活动的该締约国有关当局的授权行事•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涉缔约国应确保充分尊重拟在其领土上进行执法活 

动的该绛约国的主权. 

“⑴酌情转送受管制物质的样品供分析或调查之用. 

“2 .各缔约国应在必要时为其负责取締非法叛运的执法人员、海关人员及其他 

人员发起、制订或改逬具体培训方案•此科方案应特别涉及下述方面： 

“㈨侦查和取缔非法販运活动的方法； 

u (b)厥运者便用的、特别是在过境国使用的路线和技术，以及适当的对•施; 
w (O监测受管刽物质的逬出口情况； 

“ (<3)侦查和监测来自或用于非法贩运的财产的流动情况； 

"(e)隐瞒这类财产的方法； 

“cn证据的收集； 

“fe)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管制技术； 

“如现代执法技术• 

U3•缔约国应相互协助计划和执行旨在交流第2款所述各领域专门知识的培训 

方案，为此目的，还应酌情利用区域和国际会议及计论会，促进合作以及讨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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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问题，包括过境国的特殊问题和需要. 

“4 •缔约国应促逬其国家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在这方面，还应酌 

情考虑艰据;R边或其他协定或安排，允许在其边境内设驻其他缔约国的联络官，并 

促逬交换查禁非法販运的人员和其他专家. 

“5 .缔约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丨设法制定有利于缔约国的技术合作方 

案，并适当注意到过境国的特殊问题和镅要，以改逬联系渠道并在接到请求和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提供技术猨助 

二修正案 丨 

2 •委员会收到墨西哥提出的一项修正案（E/C . 82/3,附件四）。 

3.提出修正案的还有：古巴（E/COKF.82/C.2/:L. 18 )、以色列（E/ 

C 0 K R - 8 2 / C . 2 / I . - 2 3 ) ^ 荷兰（ E / C 0 K I、 8 2 / C . 2 / : L . 2 5 )、曰本（ E / C O K F . 

8 2 / C - 2 / I . « 2 6 )以及溴大利亚、肯尼亚、荷兰、巴拉圭、泰国、瑕合王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E/C02JF.82/C-2/I..27^Corr- 1)。 

4."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E/C 0T5F ‘ 82/C • 2/L-26 )； 

凡在案文中出现的“非法原运” 一词均应改为“按照苐2条第1款所确定 

的犯華行为。” 

漠大利亚、肯尼亚、荷兰、巴拉乌、泰国、瑕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E / C O K F • 8 2 / C -2/I.- 2 7 和 Corr • 1 ) 

新定义 

'‘过境殿运” 

“过境疫运”系指通过一締约国領土移动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或清单A和 

B所列物质，而该综约国既非这些物质的最终目的地，又非其原产地。 

苐 1款 

墨西哥（E/C O G G . 8 2/ 3.附件四) 

«删除第1款糾至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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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 ⑷项之二 

古巴（E/C0Ki，.82/C-2/I<. 18) 

增加一个新的第1款(a)项之二： 

“钽比二.它们若为邻国，则应通过相互协调，促进交流它们为防止湘査禁 

麻醉品非法贩运而在其各自领土的边界附近采取搢尨的情况，以 

确保贩运者不能进入任一缔约国的国家领土或将其非法商品卸放 

在那里，借以逃避其中一个締约II的警戒或追捕，而且也应防止 

任一締约国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行动对另一締约国产生有害的后 

果；” 

% \款项 

荷兰（E/C0KF . 82/C . 2/L-25) 

第1款(b)项改为： 

“(別相互合作*调查按照第2条第1款所确定的涉及国际范围的罪行， 

查明可疑人员的身份、行踪和活动以及从事这秭罪行的收益或所便 

用的麻醉药品、物质或工具的流动情况。” 

絮1數⑷顼 

U'tf] CE/C0E5-.82/C .2/L-23) 

该项笫一句改为： 

"(c)在不违背国内法的情况下，经被请求国同意.……酌情建立联合小 

组……该缔约国的主杈。” 

古巴（E/C0EF.82/C-2/I«« 18) 

该项轰后一句改为： 

“紀）〔…〕在所有这类情况下，有关締约国应保证将在其领土上采取行动 

的締约国的主权受到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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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 

% 2款(a)项 

荷兰（E/COKF.82/C.2/:L* 25) 

该项改为： 

«(a)用于侦查和取締按照第2条第1款所萌定的罪行的方法：，， 

苐2款(b颅 

溴大利亚、肯尼亚、荷兰、巴拉圭、泰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E/C0KF. 82/2/1,27 和 Corr • 1) 

“用‘受过無运影响的国家，取代‘过法国，。” 

第 2 款 卿 

荷兰(E/CC2JF. 82/C - 2/L- 2 5) 

该项改为： 

^(d)侦查和监测来自莬2条第1款所磅定的罪行的收益和用于从事这狩 

罪行的麻薛药品、物质和工具的流动情扎” 

第2款⑷项 

荷兰（E/C0K:E^82/C« 25) 

该项改为： 

"(e)用于隐瞒或掩饰这类收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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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款 

溴大利亚、肯尼亚、荷兰、巴拉圭、泰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E/COKF-82/C-2/L-27 ̂ DCorr- 1) 

将“过境国” 一词改为“受过境贩运影响的国家的？并删去“和需要”三 

第4款 

墨西哥（E/COKF. 82/3,附件四) 

“删除笫4款”。 

^e,(E/C0lfF.82/C.2/l.-18) 

该款改为： 

"4.各缔约国I在其国家主管机构和部门间逢孟有效的协调，并在这方 

面达成查禁麻薛药品和精秸药物非法贩运的双边或其他协议或安排。 

第 5款 

溴大利亚、肯尼亚、荷兰、巴拉圭、泰国、联合王国、美国（E/ 

C0ITE.32/C .2/1- 27和 Co.rr. 1) 

用下述案文取代第5款： 

“締约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努力制定技术合作和援助方案，并 

改进联系渠道，同时适当颐及受过境贩运影响的国家的特殊问题和需要.” 

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M L 

5.苐二委员会在1 9 8 8年 1 2月9日至I 3日举行的第1 9次至笫2 4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6条及其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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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审议情况和决定 

% H I 

6.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所载第1款的引导句，并在末尾增加“根据双边或多 

边协定或安排” 一语。 

7.德意志联邦共和囯代表、法囯代表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引导句末尾增 

加的短语中的《安排” 一词应理解为包括非正式安排。 

第1款(a)项 

8 .第二委员会 M采纳鉢 _中拟定的第 1款 ( a )巩 

第1款(a)项之二 

9.委员会审议了古巴提出的关于增加一个新的第1款(a)项之二的提案（E/ 

COilF. 82/C.2/^.18 ), 经过交换意见，古巴代表团将拟议的新的第1款(a) 

项之二改为： 

a i . (a)之二若一締约国为防止和查禁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本 

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而在其邻近另一締约国领土边界的 

地区采取措施，但它与该缔约国又无查禁非法贩运此种物质 

^tjm,多边或区域合作公约或协定，则采取此类措施的締 

鈞国应向该另一缔约国提供采取措施的情报，以防止非法贩 

运:图逃避追捕双诉而可能对其领土⑶任何有害的后 

1 0 .经进一步交换意见，古巴撤回上述提裏 

第1孰b)项 

11.委员会同意荷兰代表提出的修正案中所载的第1款(b)项案文（E/C0NF. 

),但作如下修正： 

(a)将“涉及国际范围”一语改为“国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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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可疑人员”一语改为“贩运者或涉嫌参与贩运的人员”； 

(C)在“收益” 一词后增加“或所得的财产”； 

(d)将“麻醉药品、物质”改为“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本公约附表所列 

的物质”； 

(e)在“用于”一词后增加“或意图用于”. 

f 1款 ( c )项 

12.委员会同意基本M中所载第1款(c)项案文 

13.哥伦比亚代表说，在他的国家，刑事调查过程中的行政合作取决于负责调 

查的法官的决定 他^步指出，既然刑事调查由法官进行，建立联合小组合作 

办案^：不适当的，因此，比亚M团对通过的该项有保留。 

第1款(d)项 

1 4 . 委 员 会 决 絲 纳 鉢 提 麵 载 第 项 ， 但 作 如 下 修 正 ： 

将“转送”一词改为‘‘提供”。 

15.墨西哥代表说，尽管她的代表团对第1款(a)、㈦、㈦和(d)项有保留，曾为 

此提出删除•项规定的但她的 M团不反对在委员会内的协商一氡 

篇2•款 

1 6 .委员 M纳 #㈣所载第 2款的引导句，但作如下修正： 

将“执法人员、贼人员及其他人员” 一语改为“执法人员和包括海 

关在内的其他人员”.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强调，他的代表团认为，应提及警察当局，以补充关 

于执法人员和海关人员的提法. 

笫2款(a)项 。 

18.委员会同意荷兰提出的修正案（E/COUF. 8 2 / C . 2 / L . 2 5 )中重新草 

拟的第2敖(a)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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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2款(b)项  

19.委员会采纳基本提案所载第2款(均观 

第2款(c)项 

"^Tii会采纳基本提案所载第2款(c)项，但将“受管制物质”一词改为“麻 

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本公约附表所列物质. 

第2款搏)项 

2 1 . 委 员 会 采 纳 荷 兰 提 出 的 修 8 2 / C .2/1.25 )所载第2款 

(d)项，但作如下修正： 

(a)在“收益” 一词后增加“和财产”； 

(b)将“麻薛药品、物质”一语改为“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本公约附表 

所列物质”； 

(c)在“用于” 一词后增加“或意图用于”。 

第2孰e)项 

22.委员会采纳荷兰提出的修正案（E/CONP. 8 2 / C . 2 / < L . 2 5 )中拟定的 

第2數e)项，但扑充如下： 

(a)在‘‘隐瞒”一词前增加“转让”； 

(b)在第2孰e)项“收益” 一词前增加“财产和工具”. 

第2數幻、（g)、（h)项 

23.委员会采纳基本賤所载第2款(f)、（g)、（均吼 

客3款 

24.委员会采纳基本提案所载第3款，但作如下修正： 

在“培训” 一词前增加“研究与，，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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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2 5.墨西哥代表提出了一项口头提案，随后，古巴代表说，可以撤回文件E/ 

COUF. 8VC.2/丄.18所载对第4款的修正策 

26.经交换意见，委员会决定将第4款作为新的第1孰e)项列入第1款，案文 

如下： 

(e)便利其国家主管积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促进人员和其他专家 

的交流，趟时包括派驻雜官员. 

27.联合王国代表说，“交流”一词并不意味着在派驻联络官员方面必定要对 

等.可由各締约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双边协定中考虑并商定派驻较络官员事宜. 

28.墨西哥代表说，根据墨西哥代轰团的理解，在这方面必须保持对等原则。 

29.哥伦舰代絲，由于该款提及了派驻鶴官员，因此，他的代表团须对 

该款表示保留。 

30.委员会商定请起草委员会为‘‘官员”一词找一个英文词，以转达法文 

-fonctionnaires，，一词的含义，并相应调整其他语文的这一用语。 

第 5款 

31.经多次交换意见，委员会决定删去基本提案中所载第5款，因为就同一主 

题而言,第6条之二要详尽得多. 

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32-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 第 6 条 

“其他形式的合作和培训 

1-締约国应在符合它们本国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情况下，相互密切合作，以期 

增强取締非法贩运的执法行动的效力。它们特别应根据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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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立并维持各国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间的联系渠选以利于安全而迅速地交 

换关于非法贩运名斗方面4情报，如缔约国认为适当，包括与其他犯罪活 

动的联系。 

“㈨相互合作，调查依照第第I款所确定的国际性质的罪行，查明趿运者 

或涉嫌参与贩运的人的身份、行踪和活动，以及来自此种犯罪之收益或财 

产的转移情礼或用于或_图用于此种犯罪之麻薛药品、精神药物和本公 

约附表所列物质或工具的转移情况。 

“㈦在适当的案件中，且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前提下，建立瑕合小组执行本款规 

克为此应考虑到必须保护人员安全和执法活动的安么 参加娱合小组 

的任何绿约国官员均应按拟在其领土上进行执法活动的该绔约国有关当局 

的授权行事。在所有这#情况下，所涉缔约国应确保充分尊重拟在其领 

土上进行执法活动的该缔#囯的主权。 

“⑷葑情提洪受管制物质的样品M析或调查之用。 

“ (e)便利其国家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促进人员和其他专家的交 

态包括派驻联络官员。 

各缔约国应在必要时提出、 制订或改进对其负责取结非法厫运的执法人员 

湘包括诲关在内的其他人员的具体―训方案。此种方案应特别涉及下述方面： 

“ (a)俏查和取缔依照第2条第：[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的方法 

"(o)殷运者特别是在过境国使月的路线和技术，以及适当的对付措绝 

"(c)监测麻薛药品，精神药物和本公约附表所列物质的进出口情沁 

“㈣侦查和竖测来自依照第2杂第I款所确定的犯罪行为之收益和财产的转移 

情礼以及用于或意图用于此种犯罪之麻薛药品、精神药物和本公约附表 

所列物质和工具的转移情+ 

“ (e)转止隐瞒或掩饰这类收•、财产和工具的方法 

‘‘(f)证据的收臭 

“(g)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f制技术I 

“㈤现代化执法技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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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缔约国应相互协助计划和执行旨在交流第2.款所述各领域专门知识的研究 

与培训方案，为此目的，还应酌情利用区域和国际会议及讨论会，促进合作以及讨 

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过境国的特殊问题和需要。” 

文件E/C0NF•82/C.2/L.13/Add.9 

第六条之二 

[原件：英文/西班牙  

[1988车 12 月 14 曰 1 

一 . 基 本 提 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E/C0ITF. 82/3所载笫6条之二的案文如下： 

“第 6条之二 

“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过境国 

“ 1 •締约国应设法直接地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以技术合作方案的 

•形式协助和支持@国，并按请@当^过境国为拦截麻醉品而支出的 

费用. 

“ 2 締约国还应设法直接地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提供财政措助， 

以加强有效防止过境贩运所需的执法资源和基础设氟” 

二.修正案 

2.提出修正案的有：巴哈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南期控夫（E/ 

C O H F 8 2 / C , 2/L 28 )和荷兰（ E X C O N F 8 2 / C 2/L 30 )•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巴哈马、孟加拉国、 玻利维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紫 

兰共和国、马来亩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南筘拉夫 

COHF 82/C, 2/L 

将第6条之二改为： 

28 ) 

国转合作与援助过境国 

“1.各締约国应设法直接地或 

的形式协助和支持过境国，并按请 

“2.各缔约国还应设法直接地 

充实和加狸过境国为更好控制和有 

“8.各缔约国应谋求缔结双边: 

国际合作的效力.” 

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以技术合作方案 

求适当分掉过境国为担截麻醉品而支出的费周. 

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提供财政捋助， 

效防止进境贩运所需的资源和基础设氣 

和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增莛按照本条开展的 

荷 兰 ( E / C O H P 8 2 / C . 2 / I 3 D ) 

笫6条之二改为如下: 

过境贩运 

各締约国应尽可能直接地或_过有关的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进行合作，以技术 

合作方案或其他形式，协助和支持特别受到过境贩运影响的国家，以期加强有效防 

止过境贩运所需的执法能力基础i彳涨.” 

三.k二委员会的议箏过程 

A * 会 议 

4 .第二委员会在1988年12^12日至W日举行的第
2 2
次至第

2 4
次会议上审议了 

笫6条之二及其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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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审议情况和决定 

过境国的定义 

5 .关于第&条之二，委员会决定先.审i义“过境国”的定义，.然后M始审查 

实质性条t 

6 .委员会审i义了载于第1条项下基本提案中的“过境国”一词的定义和文件 

E / C O O T 82/C. 2 / i 27和Corr. 1*中载入的溴大利亚、肯尼亚、荷兰、巴控 

圭、泰国、薪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修正案.关于这一修正案，委员会考虑了闬遭 

受过境贩运影响的国家” 一语代替“过境国” 一词及因此面从“过境贩运”的定义 

取代“过境国”的定义的可能良 

7.经交换意见后，委员会决定保留第6条之二中“过境国” 一词，并将其定 

义如下： 

“'过境国，系指非法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之运 

送经过其領土，且既非原产坨也非最终目的地的囯家.” 

8 .文件 E / C O U F . 82/C. 2/i. 27和corr. 7所载修正案的提案国的代表 

认为其修正案已纳入该项定义，因而撤回了该修正案. 

审议第6条之二的实质性条文 

9.委员会审议了基本提案中载入的第6条之二以及巴哈马，孟加拉国、玻利 

维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墨 

西哥、菲律宾和南斯拉夫（E/COHF. 82/C 2/L 28 )和荷兰（E/CONF. 8 2/ 

C. 2/L 30 )提出的该条重新拟定的案文. 

10.经交换意见和提出各种口头提案后，委员会决定将文件E/C0UF 28/C.2/ 

i 28中所载的重新拟定的案文作为基础，委员会同意对该案文修改如下： 

对第6条提出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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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 

(a)用“合作”一词代替"负责”一词； 

⑴）在“形式”和“协助”之间知入“尽可能”，在“支持过境国”之后 

加入“特别是胬要这科协助和支持的发展中国家”一语； 

(c)用“各顼技术合作方案”代替“技术合作方案”； 

(d)姻除“并按请求适当分掉过境国支出的赛用”一诲. 

第 2款 

⑶用“可”字代替“还应”二字； 

⑶用“向这些过境国提供财政援助以充实” 一语代替“提供财政揋助充 

实”一语. 

(c)删除“资源”一词； 

⑷辋除“过境国”一風 

(e)用“为有效控制和防止” 一语代替“为更好控制和有效防止” 一语; 

(f)用“非法販运”一词代替”过境贩运”. 

第 3款 

.(a)用“可缔结”一词代替“应谋求缔结” 一语. 

(均用“或”字代畚“ ；^和多边”一语中的“和”字； 

(c)删除“条约” 一词； 

(旬在本款末尾加上“并可考虑这方面的財务安排”一语.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11.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萆委员会审议： 



‘ 312 -

“第6条之二 

“国际合作与援助过境国 

“ 1.各締约国应直接地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逬行合作,经由拦截麻薛 

品和其他有关法动的技术合作方案，尽可办助和支持过境国，特别是需要这种协 

助和支持的发展中国家. 

“ 2.各缔约国可负责直接地或通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向这些过境国提供 

射政援助••以充实'和彔强为有效控制：和防止非法疲运所需無基础设先. 

“'3.各締约国可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增强按照本条开展的国际合作的 

效力，并可考虑在@面締结财务安雜.” 

文件 E/CONF • 82/C. 2/L. 13/Add. 6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年12月5曰] 

一 . 基 本 提 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E/COia.82/3所载第7条案文如下： 

“第7条 

“控制下交付 

“1.缔约国应在符合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在 

屆际上根据相互达成的协定或安排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以期查明涉及非法贩运之 

人，并对之提起诉讼。 

“2.应视各案件具体情况逐一作出是否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决定.并可视需要考 

虑有关締约国行使管辖权所涉的财务安排湘谅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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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2.对第7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古巴、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肯尼iL毛里 

塔尼亚和墨西哥（E/COBF. S2yc, 2 / L . 6),荷兰和联合王国（E/COUF . 82/ 

C . 2 / X . 7 ) ,以及法囯（ E / C O E F . 8 Z / C . 2 / L . 9).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古巴、埃及、M马拉、印度、肯尼巫、毛里塔尼垔和夢百哥  

(E/CCIF • 82ZC • 2 / L • 6 ) 

第1款修正如下： 

“ 1.锫约国可依照第1条之二的规定并在符合本国法律告：度基本 

原则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在il际上根捱相互达成的访定或 

安播适当使周控铜下交付，以期查明和拘擄涉及菲法鹅运之人，并对 

之提起诉讼。” 

荷兰和联合王国(EycOHF. 8 2 / C . Z / L . 7) 

在第2款之后增加新的第3款如下： 

“ 3.可以拦截已同意对之使用控制下交付的交运货物并允许以无 

窨物质完全或部分取代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后继续交运。” 

法国（E/COBF- 8 2 / C . z/^. 9) 

在第2款之后增加新的第3款如下： 

“3.为了有效协调在国冢和国际學^：上的控制下交付业务，各缔 

约国可考虑将此任务交给一个国家析拘，使其成为全国的中心阜位a  

这个_应得到关于饪何控制下交付的情报，无论情掁来源是察或 

海关，也无论有关的交付是进入、来自或过境该国。” 

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会议 

4-第二委员会在其1 9 8 8 年 1 1月 3 0日至 1 2月 2日的第 6至第 1 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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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审议了第7条. 

B.审议情况和决定 

隽 1款 

5.委员会在就基本提案、墨E哥介绍的载于文件:E/COHF. 8 2 / C . 2 / 

6的修正案以及各项口头提案交换意见后，同意对基本提案修正如下： 

⑷用“如果•…•…允许”来取代“在符合…••…的情况下”； 

㈦在“采取必要搢施”之前加进“在可能情况下”一语 

6.苏联代表表示，根据苏联代表g的理餑，在所這过的案文中，”法律行沩” 

一词包括逮捕或拘留已被查钥的人等行动. 

7.墨百哥代表申玥，墨百哥代表I!不坚持在本条第1款中提及第1条之二. 

她还说，这样爱是为了加铗会议进程，因苘不应理鋅为这表示墨百哥代表 

居不坚持对第1条之二提出的提案，这些提案已得到许多代表g：的支持。 

8.还有人表示，根据委员会的理解，在“其本国法律基本原厕，，一语的首后 

冠以“如果••••••••允许”等字的决定弁不预先新定在其他条款中提到同一铵念时也应 

作 此 魄 

9.另外，还有人表示，根捱委员会的理炼不可将本款开头语饽释为，控tl 

下交付活动需由本国法律明文鋥定允许进行此种活动。 

第 2款 

10.经交换意见后，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的絜2款案文。 

新的第3款 

11.在就新的第3款提案交换意见后，法国代表撤回了 

9所载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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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委员会同意 E / C O : k f . 8 之所载的新的第 3款袠文，但修正如 

下： 

(s)在“交运货物” 一词前加进“非法“一词； 

(b)在“可以” 一词前加进“在有关结约囯同意下” 一语； 

(c)用“完整无损地继续交运或在完全或部分取出或取代疮諄药品或：:舍呻 

药物后继续交运”来取代“以无窨為质完全或部分取代方3药品或铪 

神药铹后继续交运"。 

13.在通过该条时，壘西哥代表说,商定的案文是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汚相互妥 

协的结杲，但并未使所有代表S都完全满意。她还也壘百哥代表g倒是更希望 

不提到“控剝下交付”，因为墨百哥法律和许多其馇国家的法律对此是明文禁止的。 

墨西哥代表®之所以同意该条，是岀于会议工作中的合作精神以及墨百哥玟莳同 

非法贩运麻鋅药品进行斗争的坚定决心。 

“控制下交付”的定义 

14.在审议苐7条纣，委员会一并审议了将载于第1条的“控制下交付”的定 

义。E/C01TF.8V3贺载的关于这一赵的基本提衮如下： 

“控制下交付”系指〔在一绪约国家法律和条例许可的情况下，〕允许非 

法交运的麻势药品或精祥药物〔或漬单A或清单B所列物质〕〔或在被主 

管当局裁获后，经用无害掬质取代麻餑药品或精神药物，允许继续发运的 

交运货物〕•在有关HI冢主管当局知情和竖督之下运出、经过或运入一个 

或多个国家领土，.以便査明非法贩运所涉人员并对之采取法律行动的侦査 

技术. 

15，经交换意见后，委员会通过了下述定义： 

“控制下交付”系指允许非法交运的麻酔药品、精神药物、清单A或清单 

B所列物质或其替代物质在有关国家主管当局知情和监督下运出、经过或 

运入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以査明渉及非法贻运之人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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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16.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第 7条 

“控制下交付 

“1.如杲其本II法律制度基本原则允许.締约II应在可能情况下采取必旻措旌, 

允许在圆际上根据相互达成约协定或安猎适当使周控制下交付，以期查明涉及菲法 

贩运之人.并对之提起诉讼。 

“2.应視各案件具体情况逐一作出是否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决定，并可視需旻考 

虑有关绔约国行使营辖权所涉的财务安措命谅‘ 

“ 3.可以在有关缔约国同意下拦截已同意对之使用控制下交付的交运货沩，并 

允许完簦无损地趕续交运或在完全或部分取出或取代麻薛药品或精抻药物后莛续交 

运。” 

文件E/CONF.82/C.2/L•13/Add.7 *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年12月8曰] 

第8条 

一 . 基 本 M 

1 .会议 f e j的文件 E / C O H E . 82/3所载第8条案文如下： 

* 合并了 文件 E/CONF. 82/C. 2/L. 13/Add. 7/Co r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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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条 
• i 

“监測经常戽于菲法加工或刳造麻餑药品 

或精神药物约物质的措旌 

“1.締约囯应韵情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请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被转用于非法 

加工或刽透麻薛药品或葙神药忿，并应为此巨的相互合作• 

“ 2.如一缔约国或麻管局根据掌握的资科认为裔要将某一物质列入清阜A或洧 

皁B,则该締约国或麻管局应将此项要求通知袂书长，同时附上有关资料作为说明. 

“3.秘书长应将此项通知连同其认为有关的任何资斜转送各绿约国、麻委会. 

如此项通知系由一结约囯发出，则应同时转^i管局.结约国应将其对该通知的 

意见以及可能有助于麻管局作出评价和有劲于麻委会散出夹定的所有补充资稃转交 

秘书长. 

“4.如杲麻管局在考虑了该铉质合法便月的范®、重旻性和各转用途，以及躬 

周其他替代物质供合法用迨和菲法加工或刽道庥薛药品或精神药物之用的可锭性与 

难易程度之后，认为： 

“⑷该翁质经常用于非法女工或龟造某一麻薛药品或秸神药钕，和 

“ fcj非法知工或t)造某一麻薛药垚或精神药m数量和歿模造成了尸重的 

公共卫生或社会问題，因而需要采取囯际行动， 

则麻管局应告知麻委会它对该物质的评价，包括把该物质列入渚单A或清阜B对合 

法使用及非法加工或制造活动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根据这一评价所建议约任饵 

适当监測揞尨• 

“5.麻管局的评价在科学问HL应是次定性约.麻委会在考虑了各结约HI提 

交的意见以及麻管局提HI约意@建议弁适当考虑到任何其佐有关E素之后，可表 

决以其成员约三分之二多数作岀失定将某一物质列入清单A或清单B. 

“6.麻委会按照本条作出的任何玦定，应甴秘书长通知联合国全侔会员囯、已. 

成为本公约締约国的非会员国以及麻营局.这一决定自通知之曰起1 8 0夭后即 

对各締约国完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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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对麻委会,根挂本条作出的决定，在发出关于该夫定的通知之曰起180  

天内，如有任一绪约囯提出请求，理事会便应对该决定进行审査.B 

将审查请求妄同提出请求所根据的全部有关资料送交秘书长. 

“(b)秘书长应将审查请求及有关資斜的副本转送麻委会、麻管局及全体结 

约国，请其于90天之内提出评论意见• 所收到的全部评论意见应 

提交理事会穹议. 

“ (O理事会可磅认或撤锅麻委会的决定.有关理事会决定的通知应转送 

系合囯全体会员国/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非会员国，麻委会和麻管局. 

“ 8.如一结约国或麻营局拥有材料证明应将某一物质从清单A或清单B中铴除， 

或从一张淸单转到另一张清单，则本条笫2至第7款中所述程序亦应适用. 

tt9.各缔约国应就清单A和请单B所列物质采取下列措施： 

“⑴建立并保持监测淸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国际贸易的刽度，以便于查 

明可疑交易卫同刽造商、适口商、出口商、贼商和零售商密切M实筠 

这类监测制度，他们应向II家主管当局报告可疑定货和交易； 

"(b)规定清单A或漬单E所列任何物质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被届于器法柘 

工或刽道某一麻宵药品或精持药物时应予收缀； 

"(C；在有理甴怀疑进出口或过境的谙单A或清单B所列某一物质拟岳亍菲 

法加:L或制逢麻餑药品或葙神药物时，应尽快将此情况通知有关绪约 

国的囯家主管当局和部门，其中应特别包括关于支付手段和引起怀疑 

的任何其他主要因素的情况； 

“⑴要求送出口货物应驻上适当标莶，并附有义-要的单证.应在发票、货 

物清单、提阜、洚关单据及其铯货运单据等商业草证中列入所送口或 

出口的清卓A或淸皁B中所列物质约名称、进口或岀口约数量，以及 

送口苠、出口商和〔若有约话〕收货人的炷名和地址； 

“(e)磅保⑷项中提到约单证至少保存R年，并得提佞IU家主管当局栓查. 

1 0 .除第 9款约规定之外，各铐约囯在有清单 A所列物质辁出其领土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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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磅保在输出前甴其主管当局囱进口囯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情况： 

“H出口司和进口面的钰名和怂垃； 

“ O清单 A所列物质约名称： 

“曰该物质的出口数量： 

”©预定的入境口岸和估计的发运日期. 

“ (b)综约国可视裔要采取比本款毁定更为严格或严厉的管刽措施. 

“11.各缔约囯应按麻管局所规定的形式和方法，并用其所提佞的表袼，每年囱 

麻管局提供如下情况： 

“⑷清卓A和清单B所列物质的辑获量，以及所知悉的来源： 

“ (b)任何未列入淸单A或清单B、但查明已用于非法加工或刽造麻薛药品 

或精神药铹、且绪约国认为事态严重足以提请麻管局注意的物质： 

“ (O转移周途和非法加工或刽造的方法. 

“12.麻管局应每年向麻委会掁告本条执行情况，麻委会应定芻审查清单A和清 

阜:B是否充分和适当. 

“13.本条规定不适用于药同劍剂，也不适用于以某转方式合成的含有漬单A或 

请单S所列物质的其他割剂，如果这聍合成方式便之不易以方便的手段大量使周或 

回收这荇物质来有效地弈法加工或刳造某一麻薛药品或精神药铹. 

暂定清阜 

(有关盐类等物质的更精磅定义尚有待拟定） 

笨基一 2 一两商 

狠麻黄硖 

清单A  

麻黄较 

麦角新镜 

麦角辰 

麦角葭 

渚单B  

丙萌 

邻氨基苯甲葭 

乙基鞋 

苯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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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2. ^(^C01?i! ,«82/C.2/I.-5^Corr-1 ),曰本（E/COKi、. 82/C • 

2/i-ll ) •希腊 * ( E/C0Ki'.82/C.2/L.12 )和加拿大（E/C0KP.82/ 

C.2/i.l9 )提出了修正案。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 1款 

日本(E/C O E P • 82/c . 2/L -11) 

“締约国应酌情采取搢兹，防止清单A (关键前体）和清单S (用作中词体、试 

剂或溶剂的基本化学品)所列物质被转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造麻誶药品或精神药物， 

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龛 4款 

(E/C0K?.82/C -2/L- 1 1) 

«(a)该物质经常作为必旻成份被用于非法加工或劁造某一麻薛药品或粽神药 

物 

. 第 6款 
日本 ( E / C O N F . 8 2 / C • 2 / L . 1 1 )  

在最后一句之后，增加下列一句. 

•但如任何淳约国在1 8 0天内就清单A或清单B增列某一物质的决定以书面通 

知秘书长说，由于特殊情况.该国无法对该物质实行公约中适用于清单A或清单B  

所列物质的所有规定，则该締约国除外.” 

*代表参加会议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比利时、丹麦、法国、德竟志联邦共 

和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斑牙、联合王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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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款之二 

印度 ( E X C O B P 82/C. 2/C. 5 和 Corr‘ 1 ) 

在第8款后添入下文： 

8之二，(a)在不彩响本条第I款所载釭定的普遍性情况下，绪约圆应要求凭执 

照制造、贸易或分销药物，除非此种制造、贸易或分销是由国营企 

业所进行。 

“(b)締约国应： 

“㈠控制所有进行或从事药物制造、贸易或分销的人和企业； 

“㈡以执照控制可进行这种制造、贸易或分销的单位和场所》 

“曰要求本款所指的执照持有者取得从事上述业务的许可；并 

頋及市场的基本情况，防止制造者、贸易商、分销者、国营企 

业或任何衮得授权的人趋出正常ik务所需数量进行囤积。” 

印度(EyCOlTF 8S/C 9/Lt 5 ) 

在第9款开头第一句“下列”和“措旄”之间添入“进一步” 一词. 

曰本(EZCO丑?• 82^0. 9/L 11 ) 

“各缔约囯应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就清卓A和涫单E所列约质采取下列措玆,U 

防止其被转用： 

“(a)視需要廹立并保持监淘…… 

“(b) 规定……应予扣押；或 

“（b之二）……应予扣押或中止其国际留易; 

“(d)对出口商或发货人要求出口货物附有适当的单证，所貼标容准钧无误. 

应在发票、货运单证及其色货运单捱舒商业单证中列入物质的名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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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以及进口商、出口商打所知道的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e)采取适当的指施，以确保(d)项中提到的单证…… 

在(d颅之后增加下列朽的⑴项之二 ： 

(c •/项的釭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解释为強制缔约圆承担下列义务： 

“㈠采取有违该纬约国或另一绔约囯的法律和行政惯例的行政措施; 

“。提供按该缔约国或另一缔约国的法律或行政通例无法莸得的资斜; 

“闩提珙会泄露任何贸易、企业、工业、商业或专业机密或贸易程序的资 

稱，或一旦泄露将违反公共致51 (公共秩序）的资料。” 

墨西哥（E/C0201. 82X3,附件四） 

9.各締约国保证承担义务向其主管立法机构建议必要的措施，以使它们通过 

能使它们对清单A和漬单E中的物质采取下述措施的规定: 

“ (b)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淸单A或清单E中的任何物质被用于非法加工麻薛药 

品或精神药物，就应规定收镦或扣抨这些物质：” 

第1 0款 

墨西哥(E/C0HP. 82/3, Pf 件四） 

(a)
除第9歎的规定之外，各缔约国在有清单A所列物质合法输出其领土 

时，均应镝保在铪出前由其主管当局向逬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愤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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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E/COIfF. 82/C. 2 / i 11 ) 

“㈨除笫9款的କ定之外，各缔约IS在有漬单A所列物质输出其领土时，如怀 

疑该物质可能韨用于非法目的,应确保在输出前，或在它到这最终目的地之前，由 

其主管当局向进口囿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资料： “ 

^ H 已知道的出口商和进口商姓名和地址.” 

希腊* ( E/C01TF 82XC 9/L 12 ) 

第8条第1 0(a)款应为： 

“10. (&)除话9款的爱定之外，各缔约II在有清单A所列物质输岀其领土时， 

若怀疑该物质可能被用于非法目的,应确保在输出前，或在它到达最终目约地之前. 

由其主管当局向进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资料： 

㈠已知道的出口商和进口商姓名和地iho ’， 

加拿大(Ey'COlTF 82/C o/X 19 ) 

% 1 0款的新案文： 

" 1 0 . (a)除第9款的要求外，在接到另一缔约国就清单（清单A或B )中任何 

物质所提出的请求时，各締约囯应提供有关发运送入该締约a境内的 

各批货物的下列情况： 

“H出口脔、进口商和已掌握的收货人的炷名和地世： 

“㈡清单（漳单 A或 B )中铉质的名称； 

“ B该物质的出口量： 

“㈣预定的入境口岸和估计的发运日期： 

“㈤締约国相互商定的任何其他情?JL” 

* 代表参加会议的欧训经济共同体成员国（tb^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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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会 议 

4.第二委员会在1 9 8 8年 1 2月 2日至 7日举行的笫 1 0至第 1 6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8条. 

B.审议情况和决定 

标 题 

5.委员会决定删去标题中的“监測”及“和搢施”等字样，因苘将标题?A为 

“经常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造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的物质” 

第 1款至第 8款 

6.第二委员会商定采纳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1款至第8氣委员会还决定将 

第2款与第8款合并，并请起草委员会处理因这两款昏并而需傲的饬辑工作. 

7 .曰本代表说，第1款应提及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和性质，以澄清该案文的 

范围。他还说，他的代表团在同意笫1款时的理解是，该款的目的是使公约的每 

个締约国都知道允许其履行第8条之下各款规定的义务，同时又将有关締约国置于 

行政措施范围之内。 

笫8款之二 

8 .委员会审议了印度提出的提案（E/C020 1 . 82/C 2/L 5和C o r r . 1 )， 

即，在第8款之后增加一个新的第8款之二 经过交换意见，委员会系納了第8  

款:tZl的如下行文： 

‘之二 .㈣只要不影响本条第 1款所载窺定的普速牷议及经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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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和 

《 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各项规定，締约国应采取其iJ^为适当的 

措施，监测在其领土内进行的本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的制造和分销‘。 

“㈦为此，締约国可： 

“㈠控制所有进行或从事此科物质制造或分销约人和企业； 

a㈡以执照控制可进行这种制造或分销的单位和场所； 

“㈢要求执照持有者取得从事上述业务的许可；并 

“㈣防止制造者和分销者囤积数量超出正常业务及市场基本情况所需 

的此种物质.” 

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说，他对第8款之二的理解是，締约国完全可以 

不对制造工序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他强调说，在他的国家，大多数制造厂家都是大 

型的、可靠的企业，不需要任何控制措施。这一意见得到一些代表团的支持，主 

席也硗证这是对该款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 

1 0 .墨西哥代表摄回了其在文件E/COHF. 8 a/ 3附件因中针对第9款提&的 

提案• 

1 1 • 委员会审议了基本提案和印度提出的修正案（ 8 2 / C . 2 / i 5 ) 

以及日本提出的侈正案（E/COHF. 8 2/C. a/i . 11 ),随后决定采结基本提案中 

所载的第9款，并作如下修正： 

(a)将第9(d)项中的“提单，，一词改为“货运单i正”； 

(b)葡去隽9(d)项中“若有的话” 一语两側的方括号； 

1 2 •日本代表说，一些国家已有自愿的监测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则有由法 

制规定的制度，因此’他的代表团愿接受上述行文，但有一项谅餘：各国冋选择最 

适于每一种情况的方法„关于(b)项.日本代表还说，据他的代表团的理解，该项的 

范围可能仅包括締约国有管辖权的领土内所进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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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委员会审议了日本提出的提案（E/COHP 82/C. Z/L 11 )，即，在第 

9 (d)项后增加一个新的第9⑷项之二 委员会决定，这一审议过程中形成的这一 

新顼应插在第1 0款之后，并编为第X 0款之二（参看下文第1 0款之二下的报告）• 

笫1 0款 

14.墨西哥代表撤回了其在E/C0KF.82/3附件四第1 1 3页中提出的关于 

第8条第10款的提案。 

1 5 . 委 员 会 絲 本 提 案 以 及 日 本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 E / C O U R . 8 2 / C - 2 / L . U ) 

和希腊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参加会议的成员国提出的修正案（E/COUF.82/C. 

2 / H 2 )交换了意见，随后，加拿大向委员会提交了第1 0款的一项新案文(E/ 

C 0 K F . 8 2 / C . 2 / I « ， 1 9 ) O 

16.委员会进一步就日本制多正案（五/。01?：&’.82/0.2/丄.11 )交换了意见， 

并由日水撤回了这一修正案，随后，委员会决定采纳基本案文，同时作如下修正： 

(a)在第1 0(a)项的“除苐9款的规定之外”和“各缔约圍”之间楛知 

“并由有关締约国向秘书长提出请求”； 

(b)在第1 0(a)H项末“进口商的姓名和地址” 一语之后增加“和在可能 

的情况下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c)增加一个第1 0(a)©项•行文如下： 

“締约国相互商定的任何其他情报”。 

17.墨西哥代表说，她的代表团参加关于第1 0款的协商一致，这是该款的折 

衷行乞 不过，在这方面，她强调了对以下事实的关注：批准此一行文等于从 

1 9 6 1年公约第3 1条和1 9 7 2年议定书第1 2条所载关于化学前体控制的规 

定倒退了 一步。 

苐 1 0款之二 

1 8 .参照日本提议的新的絮 9 ( d )款之二曰（ : E / C O I T ; F . 8 2 / C . 2 / : L . 1 1 ) • 委 

员会采纳了第10项之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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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締约国依照第9和第10款向另一缔约国提供情报，提供此情报的 

締约国可要求接受该情报的締约国对任何贸易、业务、商业或专业机密或 

贸易过程保密。” 

% 1 1款和第1 2款  

19.委员会决定采纳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1 1款和第1 2款。 

2 0.委员会决定采纳基本提案中所载的第1 3款，同时作如下修正： 

删去该款末的“大量”以及“来有效地非法加工或制造某一麻醉药品或精 

神药物”，使该款以“方便的手段使用或回收这种物质”结尾。 

暂定清单 

2 1.委员会商定，这两份漬单应作为跗件列入公约。 

2 2.委员会进一步决定“清单a”和“清单B”分别改为“表一”和“表二”。 

2 3.斯里兰卡代表对表中的内容表示关注。但妥员会决定，鉴于将某一表中 

所列药物转至另一表中的问題技术性很强，故不予讨论。在这方面，土耳其代表 

和巴基斯坦代表说，ଔ酸酐最好列在表一中，而不宜列在表二中。 

2 4.委员会决定不修改基本提案所载表一和表二中的内容。 

2 5。委员会决定，参照《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 7 1年精祎药 

物公约》附表中的行文，表一和表二末应增加如下一句： 

“有可能存在之本表所列药物之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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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 

2 6。委员会讨论了第8条中下列用语的定义问题：‘‘加工，，、‘‘制造，，、“麻 

醉药品”、“精神药物”以及“制剂”。委员会决定，因公约其他条款之内或之下 

也使用这些用语，应在第1条之下予以审仗在这方面，委员会提议，19 88 

年的公约中应保留1 9 6 1年公约和 1 9 7 1年公约中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定又 关于“制剂”一语，委员会注意到《1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和《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中作了不同的界定委员会着重指出，就第 8条 

而言，没有必要界定‘制剂，一词.” 

‘‘表一”和“fc”二词具体与第8条有关，对此：委员会商定其定;》下： 

« ‘表一，和‘表二，指本公约所附、根据本公约第8条不时加以修正的编有相应 

堠序号的药物清单。”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2 7.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经常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物质 

“1.締约国应酌情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被掷用于非法加工 

或制練醉药品或精祥药物，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 2.如一締约国或麻管局根据掌握的资料认为需要将某一物质列入表一或表二. 

则该締约国或麻管局应将此项要求通知秘书长，同时附上有关资料作为说明。如 

一締约国或麻管局拥有材料证明应将某一物质从表一或表二中删除，或从一个表转 

到另一个表，则本条第2至第7款中所述程序亦应适用。 

“ 3 .秘书长应将 _通知连同其认为有关的 ^ [资料约国、麻委会， 

如此项通知系由一締约国发出，则应同时转•管局。締约囯应将其对该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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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以及可能有助于麻管局作出评价和有助于麻委会做出决定的所有补充资料转交 

秘书长。 

如果麻管局在考虑了该物质合法使用的范围、重要性和各种用途，以及利 

用其他替代物质供合法用途和非法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之用的可能性与 

难易程度之后，认为： 

‘‘ (a)该物质经常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造某一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和 

“ (b)非法加工或制造某一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数量和规模造成了严重的 

公共卫生或社会问题，因而需要采取国际行动， 

则麻管局应告知麻委会它对该物质的评价，包括把该物质列入表一或表二对合法使 

用及非法加工或制造活动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根据这一•所建议的任何适当 

监测措施. 

“5.麻管局的评价在科学问题上应是决定性的。麻委会在考虑了各締约国提 

交的意见以及麻管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适当考虑到任何其他有关因素之后，可以 

其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作出决定将某一物质列入表一或表二。 

"6.麻委会按照本条作甾的任何决定，应由秘书长通知联合国全体会员囯、已 

成为本公约締约国的非会员国以及麻詧局.这一决定自通知之日起18 0天后即 

对各締约国完全生效. 

“7. (a)对麻委会摆捏本M出的决定，在发出关于该决定的通知之日起180 

天内，如有任一缔约国提出请求，理事雜应对该决定进摘查.应 

将审查请 _同提岀请概根捱的 _有关资料送交秘书长 

“ (b)秘书长应将审查请求及有关资料的副本转送麻委会、麻管局及全偉缔 

约国：请其于9 0天之内提出评论意JL 所收到约全部评论意见应 

提交理事会审说 

“⑷理事会可确认或撤销麻委会的决乞 有关理事会决定的通知应转送 

瑗合国全体会员国、献本公约締约国的非会员国、麻委会和麻营局. 

“8之二. (a)只要不影响本条第1款所载规定的普遍佺以及经由《修正1 9 6 1年 

麻薛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19 6 1年麻薛品单 

一公约》和《1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各项规定，締约国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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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认为适当的措施，监测在其领土内进行的本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 

质的制造和分销. 

“㈦为此，締约国可： 

“㈠控制所有进行或从事此种物质的制造和分销的人和企业； 

“㈡以执照控制可进行这种制造或分销的单位和场所； 

“㈢要求执照持有者取得从事上述业务的许可；并 

“㈣防止制造者和分销者囤积数量超出正常业务和市场茲本愔况•所需 

的此种物质• 

"9.各缔约国应就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采取下列措施： 

“（a)建立并保持盟测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国际贸易的制度，以便于查明可 

疑交易。应同制造商、进口商、出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密切合作 

实施这类监测制度，他们应向国家主管当局报告可疑订货和交易； 

“㈦规定表一或表二所列任何物质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被用于非法加工或 

制造某一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时应予扣押； 

“ (c)在有理由怀疑进出口或过境的表一或表二所列某一物质拟用于非法加 

工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时，应尽快将此情况通知有关締约国的 

国家主管当局和部门，其中应特别包括关于支付手段和引起怀疑的任 

何其他主要因素的情况； 

“⑷要求进出口货物应贴上适当标签，并附有必要的单I 应在发票、 

货物清单、提单、海关单据及其他货运单据等商业单证中列入所进口 

或妝_一或表所列物质的名称、进口或出口的数量，以及进口商、 

出口商和在可能的情况下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⑷确保⑷项中提到的单证至少保存两年，并得提供国家主管当局检查。 

“10. (a)除第9款的规定之外，在有关締约国向秘书长请求之下，各締约国在 

有表一所列物质输出其领土时，均应确保在输出前由其主管当局向进 

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情报： 

“㈠出口商、.进口商和在可能的情况下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 ㈡ 表 一 A所列物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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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该物质的出口数量； 

“㈣预定的入境口岸和估计的发运日期； “ 

“㈤締约国相互议定的任何其他情 

“㈨締约国可采取比本款规定更为严格或严厉的管制措施，只要它认为此 

种措施是可取或必要的。 

“1 0之二若一締约国依照第9和第1 0款向另一締约国提供情报，提供此情报的 

締约国可要求接受该情报的締约国对任何贸易、业务、商业或专业机密 

或贸易过程保密。 

W
 U.各締约国应按麻管局所规定的形式和方法，并周其所提供的表格，每年向 

麻管局提供如下情报： 

“(a)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的辑获量，以及所知悉的来源： 

“(b)任何未列入表一或表二但查明已用于非法加工或制造麻薛药品或精神 

药物且締约国认为事态严重足以提请麻管局注意的杨质： 

"(c)转移用途和非法加工或制造的方法。 

“12.麻管局应每年向麻委会拫告本条的执行情况，麻娶会应定期审查表一和表 

二是否充分和适当。 

“13.本条规定不适用于药用制剂-也不适用于含有表一或表二所列物质但其合 

成方式使此种物质不能以方便的手段容易地加以使用或回收的其他制割。 

本表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 本表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 

表 一 

麻黄填 

麦角新镜 

麦角胺 

麦角酸 

附 件 

(将编印为公约的附件） 

表 二 

m m 

苯基一 2一芮飼 

丙蹈 

邻氨基苯甲敢 

乙基鞋 

苯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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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CONF.82/C.2/L. 13/Add.l * 

[原件：英文/西拚fjj 

[1988车 12 月 4 F)1 

第9条 

一.基本提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E/COITF. 所载第9条案文如下： 

“第 9条 

“材料和设备 

“締约国应相互合作，取缔用于非法制造麻薛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材料和设备之贸 

易o 77 

修正案 

2.印度(E/C017F.82/C.2/L.4 )和法国(E/C01TF,8^C.2/I',8 ) 

提出了修正案。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印度（ ^ / c o ^ . Z Z / o . Z / L . A ) 

* 合并了文件 E/C0NF • 82/C. 2/L. 13/Add • 1/Cor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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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材料和设备被转用于非法制造 

麻醉药品湘精神药物的措施 

“1.締约国应采取它们认为适当的必要措尨防止一般用于非法生产、加工或 

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材料湘设备被转用，并应为此目的而相互合作。 

“2.如果一缔约国或麻管局得知任何这类材料湘设备的情况，它应通知秘书长 

并向他提供有关的细节。秘书长应将此通知转交其他缔约国，以根据其囯内法采 

取适当的行动。” 

法 国 （ ) 

“締约国应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防止材料湘设备非法转用于生产、加工或 

制g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并应为此目的进行合作。” 

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会 议 

3.第二委员会在1 9 8 8年 1 1月 2 9日至 3 0日举行的第.4至第6次会议 

上讨论了第9条及其修正案。 

B .审议和决定 

4.委员会在对上述修正案和各项口头提案进行审议后，同意法国提出的新茱 

文（ E / C O H F . S y C . ^ / L . S )并作了下述更改： 

(a)除了“转用”以外，也提及“贸易’，j 

0=>)删去“转用”之前的“非法，，二字； 

(c)在-生产”前加入‘‘非法”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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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5.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第9条 

“材料和设备 

“締约国应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防止为非法生产、加工或制造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而买卖湘掷用材料湘设备，并应为此目的进行合作。” 

文件 E/CONF. 82/C. 2/L. 13/Add. 10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 年 12 月 15 B ] 

第10条 

—-基本提案 

1 •会议收到的文件E/CQEP .82/3所载莬6条案文如下： 

“ 笫 1 0 条 

“根除非法钤植的麻薜品植物和消除麻餑品非法需求的揞施 

“ 1.合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兹防止非法秭植并根除在其领非法科植的含有 

精特或麻醉物质的植物，诸如罌粟、古村树和大麻植物.这秭措施的严厉程度应 

不低于< 1961年麻薜品单一公约》和经（修正1961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的19 7 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所规定的适用于湃M醉药品植物的要求• 所采取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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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应尊重若本人杈，并应适当考虑到这科植物在本囯的传统用途以及对环埂的保护. 

“2.錄约国可相互合作，堉进根除活动的效杲.这科合作除其他形式外，可 

包括茴愔支持农村综合发展，以便采用经济上可行的替代转植方案.在实施这聍 

农括发展方案前，应考虑到诗如进入市场、可得资金和眘遍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因轰 

獐约国可商定任何其他适当的合作措施.它们还应促进交流科技情报和进行有关 

根除活动的研究.有共同边界的缔约ID应设法相互合作在沿边界地区实行根除方 

案 . 

“3.结约各11应采取旨在消除对麻薛品非法裔求的适当措旄，以絮消除非法钣 

运的经济剰激.” 

修正案 

2.提出修正案的有印度（E/C0EF.S2/C«2/:C.2) 7巴哈马、较剩结亚、 

哥伦比置：哥岽达黎加、古巴、危垃马拉、印度，牙买；!P、墨百哥、巴拿马、巴拉 

圭和秘鲁(E/C0EPc 82/C C2/L-29) •哥伦 HI亚(E/COKFc 82/C -2/1- 31 ), 

阿根廷、比劍时、玻利维亚、已西、加拿大、哥裔达黎加、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希腊、印度、意大利、牙买加、墨酉哥、尼曰利亚、葙律宾、塞内知尔、瑤矣、 

瑞士、土耳其、#王国和南紮拉夫提出的修正案（E/COEF.82yC.2/L.32), 

加拿大和墨面哥（E/C C • 82/C • 2 / L . 3 3 X 

3.这些修正累的内容如下： 

第1款 

巴哈马、较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危地马拉、印度、牙买如、 

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和秘鲁(E/cokf-82/C- 2 / L . 29) 

苐1款修改如下： 

“1.各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非法种植并根除在其领土上非法种植的含有 

精神调理或麻醉性物质的植物，诸如罂粟、古柯树和大麻植物。所采取的措施应 

尊重基本人权，并应适当考虑到在本国者历史证据之传统用途以及对环境k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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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敫 

加拿大和墨面哥(E/COLT- 82 /丄-33) 

将第2款改为： 

“ (a)各締约国可相互合作，增强裉除活动的效t 这种合作除其他形式 

外，可酌情包括支持农村综合发展，以便采用经济上可行的替代柠植 

方案。在实施这种农村发展方案前，应考虑到诸如进入市场.资金 

提供情况和普遍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缔约国可商定任何其他适当 

的合作措施。 

“ (b)各締约国还应促迸交流科技情报和进行有关根除活动的砑良 

“（c)各缔约国，凡有共同边界者，应设法相互合作，在各自沿边界坨区实 

行根除方案。” 

莬 3欽 

哥伦比亚（S/C03^ . 82/C 31 ) 

第3款修改如下： 

“3.缔约II承担义夯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采取帯有取缔、预防、教育及玟造诠 

质的揞尨以及总的来说采取任何必旻的搢施，以减少对薛薛药品念精神药铹的《汞 

及消费(并消除菲法殷运的经济剌激因素）》” 

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洳拿大、哥紮达备加、埃及、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希腊、印度、意大利、牙买;k墨舌哥、尼日禾•!亚、葙律宾、塞内知 

尔、瑞典、瑞士、土耳其、联合王国和南勤拉夫（E/cos? • 82/C . 2/丄.32) 

隽三款修改如下：. 

“ 3:缔约国应采取旨在消除或减少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需求的适当措 

施，以期减轻人的痛苦并消除非法叛运的经济剌激因素。这些措施除其他外应依 

据1 9 8 7年麻萍品滥吊和非法叛运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 

因为其涉及政府机构和非玟府机构及个人在预防、治疗和康复领域的努力。 

“在这一文件基础上，缔约国可参加旨在消除或减少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需 

求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棑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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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 

^PE ( E / C O K E . 82/C • 2/L' 2) 

在笫3款后添入下款： 

‘‘ 4•缔约国也可采取必要措施，及早销毁或依法处理已经缴获或没收的受管 

制药物，以及接受经过适当证明的这类药物的样品为证据。，， 

三.苐二委员会的识事过程 

A . 会 议 

4.委员会于1 9 8 8年 I 2月 I 3— 1 4曰在其笫2 5至 2 8次会议上审i义 

了莬1 0条。 

B .审议情赦决定 

笈 1款和第 2款 

5.委员会审议了载于基本提案且按巴吟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岽达尜 

加、古巴、危地马拉、印度、牙买加、墨百哥、巴拿马、巴拉圭和玟鲁提出@位正 

案 （ ) 修 改 的 萦 1 款。 

6.委员会决定按照由玻刮维亚代表团介绍的一顼提案通过第1款如下： 

“ 1.缔约国遵照本公约釆取的任何措施，其严厉程度应不低于适用于 

枴据《19 6 1车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和经《修正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 

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及《1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根除非法聍植舍有 

麻薛性和精神调理物质的楨物及消除对麻醉性和精神调理物质的非法餐求 

的 规 之 ” 

7.委员会经如下修正后通过了载于文件E/COiHF 8 2/C 2/L 29中的案 

文作为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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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麻醉佺或精神误理彷质”取代“精神调理或庥醉‘1•生物质，:； 

(b)以“传统正当用途”取代“本国传统用迨”. 

8 .由于这几款的通过，以下几款随之也重新进行了缚号. 

印度代表曾经指出，本敫中如保留“传统”一词，印度代表闭将声明保瓷。 

笫3款（原第2款） 

10.委员会决定按加拿大和!i西哥提出的修正案（E/COITF 8 2/C 2/L 8 8 ) 

中的改劲通过笫3t 

莬4款（原棼3亡） 

1 1 . 第 二 委 员 会 审 议 了 载 于 基 本 提 案 和 M 比 亚 修 正 案 （ 8 2/：. 2 Z 

L 31)及阿枴廷、比刮时、破到绖亚、巴云、加拿大、哥緊达黎加、埃及、德《 

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意大到、牙买加、墨百哥、尼E?剎亚、菲律宾、塞円 

加尔、瑞宾、瑞士、土耳其、龄王国和南勤fe夫提&的修正案（S/OO::?. 8 2 / 

C. 2 / I 32 )中的第4氡 

12.经过交换意见后，哥伦比亚代表摄回了载于文件S/COBJ 82/C. 2 Z 

L 31中的修正案.委员会通过了载于文件=_/00®? 82/C. 9 / L 31中的玟 

劲，但有如下修正： 

(a)以“这些搢施除其他外可依捱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联 

合©专门机构及其他主管国际组织的建议，包括19 8 7年艿醉品滥 

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苡代“这 

些措施除其他外应依据1 9 8 7年麻醉品溫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 

议通过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 

(b)刪去笫三句开头部分的“在这一文件基础上”. 

13 .法国代表对提及综合性多学科纲要和一般性国际组织的建议等表示了该国 

MS的保留.她莛调指出，在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条款中提及没有约 

束力的案文一事,便法国代表E感到关切. 

14.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指出，综合性多学科纲要只是一份建议 

目录，在公约中提及这样一份材料是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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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代表进一步指出，在通过第3款作为一秤折中性的宾文方面，他们的垤锃是，提及 

综合险多学科纲要并不会改变该文件的建议性质，也决不会便其对公约铐约国具有 

强制‘)生.这些代表以及土耳其和法国的代表都指出，在一份国际条约中这祥提及 

建议不应被视作一科先例. 

16.中国代表指出，中国代表E对于将本款范围扩大到包括除综合性多学科钙 

要外的其他文件一事表示关切. 

新的第5款（原新的棼4款) 

17.委员会经过如下修正，逼过印度提出的修正袠（ 

作为新的第5款： 

(£)以“麻锌药品、稳梓药饬和本公约表一和表二中所列钧质，’一语玖代 

“受营制饬质” 一语； 

㈡以“必要欸量”玟代“样品”一词。 

转交起草委员会的褢文 

18.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议，案文中包括对各款约 

重新钱号： 

“棂除非法种植麻薛性植物和消除对麻锌药品非法需求的搢施 

“ 1.缔约国遵照本公约采取的任何措沲其严厉程度应不低于运用于棂据 

《 1 吞 6 1年忘薛药品单一公约》和经《修正单一公约的I 9 7 2年议定书》修正 

的该公约及《1 9 7 I年精神药物公约》報除非法种植舍有麻玆性爷精神调理物质 

的植物及消除对麻鋅性和精神调理物质的非法需求的规定。 

“ 2.各结约国应呆取适当措施防止非法科植并根据在其领土上非法种植的含有 

麻薛性或精神调理物质的植场，诸如罌粟、古柯灌木初大麻植物。所采取的搢施 



‘ 340 -

应尊fi基本人权，并应适当考虑到历史上确有使同的丨专统正当用途以及对环境的保 

护。 

‘‘3. (a)缔约国可相互合作，以增强棂除活动的效杲。这科合作除其他沄式 

外，可酌情包括支持农村综合发展，以便采用经济上可行的智代种植方案。在实 

施这矜农村发层方案前，应考虑到渚如进入市场、资金洪应和现有的钍会经济条评 

等因素。缔约国可商定任传其&适当的合作措旋。 

“ (b)缔约国还应促进科技情报的交流并进行有关棂除活动约研究。 

“㈡各绿约虱凡有共同边界者，应设法相互制有，在各自沿边界地[I实 

行棂除方案。 

“4*铮约国应呆取旨在消除或减少对态諄药品和精神药妫的非法锫求的适当措 

旋，以為减轻个人痛苦并消降非法M运的经济刺激因素。这些揞施,除其偟外应饺 

捏11际组级蔡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囯专门机抅及其馇主营111陪组织的建议， 

包括I 9 8 7年患鋅品滥用右非法数运问題国际会谈通过的《综合&多学科纲要》， 

因为其涉及ri府宕罪致厨机构及个人在预防治疗和康复领域所作的努力。 

绮约国可参加旨在消除或减少对麻玆药品命精神药扬的脊求的双边或多边热定 

或安#。 

“5.结约囯也可采取必旻指尨及早销毁或依法处理已经缘获或没牧的苎口药 

品、精神药饬僉本公约表一积表二苈列的翰质，以及接受过适当i明的这吳屄约 

必要数量为证摆/ 

文件 E/C0NF • 82/C. 2/L • 13/Add. 2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年12月4曰] 
第11条  

基本提案 

1 . 会 议 收 到 的 文 件 E / C O 卵 . 8 2 / 3 纖 第 1 1条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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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1条 

‘‘商业承运人 

“1.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商业承运人经营之运输工具不被用于非法贩 

运；这类措施中可包括与商业殺人订立的特殊安排。 

“2.各締约国应要求商业承运人采取合理预防措施，防止其运输工具被用于非 

法贩运。这类预防措施可包括： 

“⑴如果商业承运人在締约II领土内设有主要营业地： 

“㈠训练人员识别可疑之货物或可疑之人； 

“㈡提高雇员品质； 

“(b)如果商业承运人在締约厘领土内经营业务： 

“㈠如有可能，事先提供货物清单； 

“㈡在集装箱上加贴可逐一查验并可防作弊的封条； 

‘‘㈢尽早将可能与非法贩运有关的一切可疑情况报告有关当局。 

“3.各缔约国应力求确保商业承运人与出入境口岸及其他海关管制区的有关当 

局合作，防止擅自取周运输工具命货物，并执行适当的安全措‘ ” 

二.修正案 

2 . 日 本 提 出 了 一 顼 修 正 案 （ ) 。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款：在第一行的“应，，命“釆取”之间加入“努力”一词。 

“2.第2款：㈠在本款的开头处加上“在适当顾及其宪法、法律命行政制度 

的情况下”等字； 

“㈡在“各締约国应”湘“要求”之间加入“努力”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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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会 议 

3 .第二委员会在 1 9 8 8年 1 1月 2 9日举行的第4次会议上审议了第I 1 

条及其修正案• 

B .审议和决定 

4.第二委员会在对日本提出的书面修正案湘其他口头提出的提案进行审议后, 

同意基本提案中拟订的第1 1条。 

5.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指出，本委员会的报告应载入1 9 8 7年 1 0月专家组 

的结论，即：M约厘可在适当情况下对所有M人适用第2款(a)项命(b)项所规定 

的措拖 

“商业承运人”的定义 

6.委员会联系第1 1条审议了将载于第1条中的“商业承运人”的定义。文 

件:E/C0HF.8a/3所载基本提案有关这一定义的内容如下： 

“商业承运人”系指为了报酬，雇请〔或其他形式的酬报〕而从事客运或 

货运（邮件运送〕的任何个人或〔公营或私营〕实体； 

7.除基本提案外，委员会还审议了由阿根廷、溴大利亚、加拿大、尼日利亚, 

菲律宾，塞内加尔、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端拉在审 

查组会议上提出的另一提案（E/C03Jl-.8^3/Corr.l),该另一綠的内容如 

下： 

.“㈦“商业@人”系指为了报_、雇请或任何其他利益而从事客运或 

货运的任何个人或公营或私营实体； 

8.经交换意见后，委员会通过了下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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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承运人”系指为了报酬、雇请或任何其他利益而从事客运或货运或 

邮_件运送的M个人或公共、私人或其他实体；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9.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第1 1条 

“商业承运人 

“ 1 •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商业M人经营之运输工具不被用于非法贩 

运；这类措施可包括与商业承运人的特别安徘。 

"2.各締约国应要求商业承运人釆取合理预防措施》防止其运输工具被用于非 

法贩运。这类预防措施可包括： 

"(a)如果商业承运人的主要营业地设在该締约国领土内•• 

“㈠训练人员识别可疑之货物或可疑之人； 

“a提高雇员品德； 

“（b)如果M人在该締约国领土内经营业务： 

“㈠如有可能，事先提供载货清单； 

“㈡在集装箱上加貼可逐一查验并可防作弊的封条； 

“㈢尽早将可能涉及非法贩运的一切可疑情况报告有关当局。 

“3.各締约国应力求确保商业@人与出入境口岸及其他海关管制区的有关当 

局合作，防止擅自接触运输工具命货物，并执行适当的安雜尨” 

10.委员会商定在第1条中列入商业承运人的如下定义： 

“ ‘商业承运人’系指为了报酬、雇请或任何其他利益而从事客运或货运或邮 

件运送的任何个人或公营、私营或其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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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CONF .82/C.2/L.13/Add.3* 

[原件：英文/西班牙tl 

[1988年12月4曰] 

笫11条之二 

基本提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E/COl^.82/3所载第1 1条之二案文如下： 

“ 第 1 1条之二 

业单证 

“ 1.各締约国应要求出口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单证齐全。应在发票、货物 

清单、提单、诲关单据及其他货运单证等商业单证上按有关附表指定的名称列入出 

口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名称、出口数量以及进口商、出口商和在可能情况下收 

货人的姓名与地ito 

“ 2.各締约国应要求出口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货物所贴标签准确无I ” 

二修正案 

2.日本提出了一项修正案（E/C0ITB、82/C.2/I«.3*1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1.第1款：在‘各締约国应，和‘要求，之间加入‘努力，一词。 

“2.第2款：在‘各締约国应，和要求，之间加入‘努力，一词。” 

本 合并1988年 12月 16 曰的文件E/C0NF.82/C.2/L.13/Add.3/Cor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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苐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会 议 •丨 •
 1 

3.第二委员会在1 9 8 8年1 1月 2 9日举行的第4次会议上讨论了笫1 1 

条之二及雜正案。 

8.审议和决定 

标题 

4.委员会同意将第1 1条之二的标题改为： 

“ 商 业 单 — 货 。 

第1款 

5.决定在第一句的“要求”和“出口”两词之间加入“合法” 一词。 

6.委员会同意在第二句开头处增加一个语句：“除遵循经由《1 9 7 2年议 

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31条及《197 1年精神药物公 

约》第1 2条关于提供单证的规定外”。 

7.委员会还同意为第二句中的“提单” 一词寻找更新的用语。建议英文本 

采用'‘transport documents"(运输单证）一词；委员会决定请起草委员 

会为所有正式语文寻找适当的用语。 

8 .日本代表说该国代表团可以接受此案文，但有一项了解，即各国可根据各 

个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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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2款” 

9 .该款英文本的 “are riot m i s l a b e l l e d » 改 为 n o t m i s l a -

belled” 0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1 0 .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第 1 1条之二 

“商业单证和货运标筌 

"1.各締约国应要求合法出口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单证齐全。除遵循经由 

《 1 9 72年议定书》修正的《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3 1条及《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第1 2条关于提供单证的规定外，应在发票、货物清单、运输单 

证、诲关单据及其他货运单证等商业单证上按有关附表指定的名称列入出口的麻醉 

药品痴精神药物的名称，出口数量以及进口商、出口商和在可能情况下收货人的姓 

名与地iL 

“ 2.各締约国应要求出口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货物所貼标签准确无误。” 

文件 E/CONF • 82/C. 2/L • 13/Add • 11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 年 12 月 15 曰] 

第12条 

基本提案 

1 . 会 议 收 到 的 文 件 所 载 第 1 2条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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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苐 I 2条 

“海上非法贩运 

“ 1 .铦约茵应尽可能充分合作_海上非法叛运. 

“ 2 .鍤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悬挂其国旗或未挂旗或未示注册标志的船只被用 

于进行非法販运而请求其他铦约国协助其禁止使用此船进行该科运输时，被请求的 

结约国应尽其可能提供此种协助• 

“ 3 .在不损窖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定的任何权利的情况下，一铦约S如有正当理 

由认为悬挂另一缔约US旗的某一船只在任何12宏领海范围以外从落非法贩运，则 

该铦约国可在预先征得船旗国的许可下，登船搜查并在查获非法贩运证据时扣押该 

船. 

“ 4 •为本条笫3款的目的，一铦约国应以迅捷的方式答复另一铦约国确定某一 

另択是否依其法律注姆的请求，并答复根据该款规定提出的征求许可的请求.各 

铦约国在加入本公约时应指定一个机构接受勒答复这类请求.应通过秘书长将各 

铦约国为此g的指定的_在指定后一个月内通知其他所有结约囿. 

“ 5 •査获非法厥运证据后，扣押船只的铦约囝应按照适用的条约或按照辜先与 

船旗国达成的任何协定或安排，对船只勒船上人员采取适当行劲. 

“ 6 •凡已采取本条所述任何行动的结约国，应通知有关船旗国由于这一行 

劲而产生的结果. 

“ 7 •缔约国应考虑达成双边知区域协定或安排，以执行本条规定或增强其效力•” 

二修正案 

2 . 委 员 会 收 f i 墨 M 哥 ( 附 件 四 ) 和 较 、 鲁 ( E / C O I 了 

3，附件四）提交的修正案。 

3.提交修正案的还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E/COEF.S^/C.^/X.IO )、法 

国 （ ) 、 阿 根 廷 （ E / c o r F . s ^ / c . ^ a . 1 5 )、巴 

西 、 危 地 马 良 菲 律 宾 和 蔔 萄 牙 （ ) 以 及 智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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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 1款 

E/coiri' #8^3,附件四) 

“ 1,洛缔约国应按照j国际海洋法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合作，以杜绝海上的非法 

WMo ” 

阿 根 廷 ( ) 

“ 西 班 牙 文 案 文 第 一 行 中 的 ( “应……••合作，，）一字改为^一 

o p e r a r a n，一字 n (英文袠文不受影响。〕，， 

第 2款 

墨 西 哥 （ P 计 件 四 ） 

“2.如任一缔约国有相当的理由怀疑悬挂其国旗或没有悬挂国旗或登记标志的 

某一船只在公诲上正被用作非法贩运，因而请求另外的締约国协助制止该船只用作 

该用途』则被请求的缔约国应即尽量利用其一切可能手段，提供此种协助.，， 

法 国 （ 1 4 ) 

“缔约国有正当理由怀疑挂其囯旗或未挂旗或未示注娥标志的船只被用于进行 

非法厫运时可请求其他缔约国协助其禁止便用此船进行这科运输。被请求的缔约 

国应尽其可能提供此种援助。,， 

第3款：) 

墨西哥（ y c o n i F . 8 ^ / 3 ,附件 B ) V  

嫋除苐3款。 

E/coitp.8^/3,附件四） 

第3款的案文应为： 

“ 3..在不违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情况下-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认为某一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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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海J：从事非法贩运并事先征得船旗国的许可，则可登船和搜查该船，如查获非 

法叛运证据，则可扣押该般《 ”‘ 

E / c o e f . 14 ) 

第3款开头部分的修正如下： 

“在不损害国际法的规定和原则的情况下,一缔约国一…” 

阿根廷(E/C OFF • 82/C • 2 / L - 1 5 ) 

本款开头部分改为： 

“在不损害一般国际法公认的毗连区内一沿海国权利的情况下• 一缔约国..”。 

巴西、危地马拉、菲律宾和萄萄牙(E/C03?r.82/C.2/L.2l) 

第3款改为： 

“在不损窨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定的任何权力的情况下，^帝约国如有正当理由 

认为悬挂另一缔约国国旗的某一船只在公海上从事菲法贩运，则该締约国可在领先 

征得船综国的许可后，搜查并在查获非法贩运证据时扣押该船。” 

智利 C 01??. 82/C • 2 / L • 2 2 ) 

第3款修改如下： 

“3.只要不损害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定的任何权利，一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认 

为公海上悬挂另一締约国国旗的某一船只在从事非法贩运,该締约国如已事先征得 

船旗国的许可，则可登上该船并检查其所持证件和可进入的各航皇.而不改变该船 

的航向或航线. 

“如认为有必要检查货物.则应在货物各自的目的地港口对该船进行检查，同时 

应设法确保该货物能及时交付收货人。如在船上没有发现任何精神药物或麻醉药品, 

则进行检查所涉的贵用应由要求检查的国家负也如果搜查结果是肯定的，则检 

查赛用应由该船船主负担。” 

貧 3款之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E/ C GHF. 8 2/C。2/工。10) 

在莬12条苐3款后增添下列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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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媛非法贩运的某一翦只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逬行登船、搜査或扣钾 

时，进行了登船、搜査或扣押的国家应对这些举措所造成的任何捐失或损坏向该鉛 

国籍所属的国家负责. 

“针对非法叛运的登船、揑査或扣押，只能由战舰或军用飞^楚标记可 

识别为执行公务及得到有关授权的船只或飞机来进行。” 

法国(E/C03gr«82/C«2/X» 14^ 

增加一个新的第3款之二 •案文为： 

«前一款的规定不应削弱一个沿诲国根据国际法在邻接其领诲的地区可行使白？ 

权利。” 

巴西、危躺拉、菲律宾和葡荀牙（E/cokp.82/C.2/:L。21) 

增加一个新的第3款之二 ： 

“如果这科怀疑证明毫无根据，在被登船只没有任何行为可作为引起此科怀疑 

之理由的情况下，采取第3款所规定措施的国家应为这类措尨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失 

或损坏赔偿该船嫔IU，’ 

第 4款 

墨西哥（E/C0KH’ . 8 2 / 3 , 附 件 四 ） 

锢除第 4款。 

巴西、危地马拉、菲律宾和葡萄牙（E/COKII’. 8 2 / C . 2 / L - 2 0 

增加一个新的第4款： 

“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查禁船只在任何国家领诲范围以外从事麻薛药品命精 

神药物的#法殿运。"在专属经济区内，这类合作可在适当考虑到囤际法所确定的 

沿诲国权利命义务的情况下，经由沿诲国和其他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协议，包括第3 

款所规定的搢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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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款 

墨西哥（五/。0五？。82/3,附件四） 

删除莬5款。 

法国(E/COKE- 82/C «2/1.« 14) 

本款应改写如下： 

“5秦在查荻非法贩考证据后，根据第3款对般只采取干预行动的一缔约1!应 

按照条约或按照事先与船旗国达成6力任何其他协定或安掂，对船只和船上人员采取 

适当行动a ” 

第 6款 

墨西哥CE/COSF. 82/3,附件四） 

删除第 6款。 

第 7款 

S •墨西哥(E/C 0 • 82/3. Fi't# 四 ) 

删除第7款。 

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会 议 

5 .笫二委员会在 1 9 8 8年 1 2月 8至 1 5日举行的笫 1 7至 1 9次会议上 

诚 了 笫 1 2 条 . 

B.审议情况和决定 

6.在逐款对基本提案所载的苐12条及其中提出的修正案逬行初次审议后， 

委员会商定就第12条举行非正式协蓖 

7.继这些协商之后，向委员会提出了一顼重新拟写的第12条萆案.新改 

写的案文包括11氣 在改写的草案中保留了基本提案的第1、2、4、6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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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但作了某些修改，而基本草案中的第3和5款则改换了新氱 

8.新改写的草案案文如下： 

“1.締约国应尽可能充分合作，根据国际诲洋法查禁海上非法贩运 

“
2
.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悬挂其国旗或未挂旗或未示注册标志的船只被用 

于进行非法跃运，可请求其他締约国协助查禁用该船逬行的该种运输.被请求的 

缔约国应尽其可能提供此种协助. 

“S.缔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悬挂另一締约国国旗、根据国际法行使紘行自由 

的船只从事非法贩运，可就此事通知船旗国，并请求船旗国授权对该船采取适当措 

“4.根据第3款或根据请求国和船旗国之间的现有条约，或根据其彼此达成的 

任何其他协议或安排，船旗国可授权请求国： 

“㈨登船； 

“⑶搜查该船；以及 

"(c)在查获非‘法贩运证据时，对该船、船上人员和货物采取适当措施_ 

.如依本条釆取行动，有关締约国应适当注意不要危害诲上生命安全，该船 

舶和货物的安全，也不得损窖该船旗国或任何其他有关国家的商业和法律利象 

“ 6.船旗国的授权，可依据其在第1款中的义务，以其与请求国之间相互协议 

的条件，包括有关责任问题的条件为前良 

“ 7.为本条笫3和第4款的目的，一締约国应以迅捷的方式答复另一绪约国有 

关确定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是否依其法律注册的询问，并答复根据第3款规定提出的 

授权请求 各締约国在加入本公约时，应指定一个机构接受和答复这类请求各 

缔约国为此目的指定的机构应在指定后一个月内通过秘书长逋知其他所有締约国-

“8.已釆取本条所述任何行动的缔约国，应迅遽通知有关般旗囯由于这一行劫 

而产生的结氣 

“ 9.缔约国应考虑达成双边和区域协定或安排，以执行本条规定或增强其奴力-

“ 10 .根据第4款采取的行动只能由具有执行公务的明显标记且取得釆取此类行 

宏授权的船舶或飞机来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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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本条采取的任何行动均应适当注意不致干预或影响沿海国依国际诲洋 

法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管辖权的行使的必要良“ 

9 .委员会决定通过经下述修正后的第12条新案文： 

(a)在第3款“另一締约国国旗” 一 语 后 加 上 “ 或 显 示 注 册 标 记 ” 一语； 

(切在第3款“船旗国”一词后加上“请其确认注册情况，并在注册情况 

确认后”一语.这样，该句案文便为：“…可就此事通知船旗国， 

请其确认注册情况，并在注册情况确认后请••艘权……”； 

(c)在笫4款引导句结尾“可授权请求国” 一语前加上“除其他事项外， 

还” 一语. 

(d)在第7款“悬挂其国旗的船只” 一语后加上“是否有权悬挂其国旗” 

同时刪去“是否依其法律注册” 一语.这样，该句便为：“为本条第 

3和笫4款的目的，一締约国应以迅捷的方式答复另一缔约国有关镝 

定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是否有积悬挂其国旗的询问，并答复根据第S款 

规定提出的授权请東” 

(e)在第7款“指定一个机构”一语后加上“或必要时指定若干机构”一 

语； 

(f)刪去第7款第三句话开头的“各缔约国为此目的指定的机构” 一语， 

并代之以‘‘这类栺定” 一风 

(g)委员会决定，第1 0条的措辞应按《诲洋法公约》第1 0 7条的措辞 

处理，并一致同意将“具有执行公务的明显标记并取得采取此类行劲 

的授权的船舶或飞机《—语改为“战舰或军用飞机、或其他具有执行 

公务的明显标记并取得采取此类行动的授权的般舶或飞机”一语. 

叹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1 0 .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將其转姨草委员会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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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m 

“海上非法贩运‘ 

“ i.締约囯应尽可能充分合作，根据国际海洋法查禁海上非法贩运 

“2.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悬挂其国旗或未挂旗或未示注册标志的船只被用 

于进行非法贩运，可请求其他締约国协助，查禁用该船进行的该种运输。被请求的 

締 约 国 应 M 可 能 此 种 协 助 . 

“3.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悬挂另一締约国国旗或显示注册标让根据国际 

法行使航行自由的般只从事非法叛运，可就此事通知船旗国，请其确认注册情况， 

并在注册情况确认后请船旗国授杈M船采取适当措;ii 

“4。根据第3絲根鄉求国和船旗国之间的现有条约，或根据雜此达成的 

M^fe协议或安排，船旗国除其他事项外，还可以授权请求国： 

.“<a )登船 

“㈨搜查船只；以及 

“(c)在查获非法叛运证据时，对该船、船U员和货物采取适当措風 

“6.如依本条采取行动，有关締约国应适当注意不要危害海上生命安全，该船 

舶和货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该船旗国或任何其他有关国家的商业和法律利益• 

‘‘6.船旗国的授权，可依据其在第1款中的义务，以其与请求国之间相互协议 

的条件、包括有关责任问题的条件为前良 

“7.为本条第3和第4款的目的，一缔约国应以迅捷的方式答复另一締约国有 

关确定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是否有权悬挂其国旗的询问，并答复根据第3款规定提出 

的授权请求。各締约国#入;^约时，应指定一个机构、或必要时指定若干机 

构接受和答复这类请甙这类指@在指^一个月内通过秘书长通知其他所有 

締约国. 

“8.已采取本条所述任何行动的締约国，应迅速通知有关船旗国由于这一行动 

而产生的结果。 

‘‘9.締约国应考虑达成双边和区域协定或安排，以执行本条规定或增强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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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根据第4款采取的行动只能由战舰承军用飞机、或具有执行公务的明显标 

记并取得采取此类行动雌权的船舶或飞机M行。 

“11.根据本条采取的任何行动均应适当注意不致干预或影响沿海国依国际海洋 

法:W的杈利和义务以及管辖权的行使的必要性。” 

文件 E/CONF.82/C.2/L.13/Add. 4 

[原件：英文/西进牙f 1 

[1988年12月4曰] 

第13条 

基本提案 

I.会议收到的文件E/C0HF.82/3所载第I 3条案文如下： 

“第 I 3条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 

“1.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取缔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非法叛运受管制物质的活 

动，这些措施的严厉程度应不低于在其领土其他部分执行的措施。 

“2,缔约国应设法： 

“㈨监测货物在自由贸f区和自由港的流动和转运情况，并应为此目的， 

授杈有关当局搜查货物和出入船只，包括游艇和渔船以及飞机和车辆i 

>)建立侦查系统以发现和查明进出这些地区的可疑物质，包括视需要搜 

查船员和旅客及其行李； 

'‘(c)在这些地区的港口和码头区以及机场和边境检查站淚驻巡逻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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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案 

2 .未提 & « [修正案。 

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丝 

3 .第二委员会在 1 9 8 8年 I I月 2 8曰和 2 9曰第 I至第 3次会议上讨论 

了笈1 3条。 

B . 审 议 和 # 

4.经初步交换意见后，委员会拟订了一项案文，载于文件E/C0115^8^/C. 

Z^L.l,其内容如下： 

“_】•締约国应采取措施，取结在自由贸易区初自由港非法贩运恋誶药品、 

玆神药物及清单A和清单3所列钫质的活动，这些措施的严厉程度应不低于在 

其领土其他部分执行的搢兹。 

“2.締约国应设法： 

“（a)监测货物在自由贸易区湘自由港的流动和转运情况，并应为此目 

的，授权有关当局搜查货物和出入殷只，包括游艇和渔船以及飞 

机和车辆j 

“⑶研制可发现可疑货物的系统，以查明进出这些地区的亡口药品、 

精神药约及清单A湘瀆单B所列物质，包括祝寄要搜查轻员和旅 

客及其行李； 

“⑷在这些地区的港口命码头区以及机场和边境检查站设立监视系统。” 

5.经在此案文基础上进一步交换意见后，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新的案文（E/ 

C01TP.82/C. l/Rev.I ),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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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结约国应采取措風取缔在自由贸易区湘自由港非法贩运苡諄药品、 

锫神药物及清单A和清单B所列韧质的活动，这些搢施的严厉程度应不低于在 

其领土其他部分执行约措I 

“ 2.缔约国应设法： 

“ (a)監溯货物及人员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流动情况，并应为此目 

的，授杈有关当局搜查货物和出口船只，包括游艇和渔船以及飞 

机和车辆；需要时还应搜查乘务人员和旅客及其行李； 

“(b)建立侦查系统以发现进出这些跑区的、内含麻鋅药品、精神药物 

及清单A和清单B所列物质的可疑货物； 

“ (c)在这些地区的港口和码头区以及机场和边境检查站设立益視系统。” 

6.委员会就这项新的案文达成了协议，但第2款(a)项中的“有关当局” 一词 

之前应加上《国家” 二字。 

E.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7 . 5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第1 3条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 

“1.铐约国应执行措施，制止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非法贩运麻薛药品、精神 

药物及清单A和B所列物质的活动，这些措施的严厉程度应不低于在其领土其他部分 

执行的措施。 

“2.締约国应努力： 

“⑷监测货物及人员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流动情况，并应为此目的， 

授权国家有关当局搜查货物和出入船只，包括游艇和渔船以及飞机和 

适当肘@搜查乘务人员和旅客及其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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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立系统以监测进出口这些地区的含有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清单A和B所列 

物质的可疑货运； 

“(c)在这些地区的港口和码头区以及机场和边境检查站设立盟柷系疣• ” 

文件E/CONF.82/C.2/L.13/Add.5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年12月4曰] 

第14条 

一.基本提案 

1 . 叙 义 收 到 的 文 所 载 第 1 4条案文如下： 

“第 1 4条 

“取締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 

W 締约国应根据其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各项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并在符合其本 

国法律制度基本匣则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取締利用邮件进行的非法贩运活动，并应 

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2.本条第1款所述措施应特别包括： 

“㈨采取协调一致的预防和取締行动，以制止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豭运活动; 

“ (b)由经授权的执法人员采用并维持旨在检澜邮件中受管制物质的调查技 

术； 

"(c)制订立法措施，据以使用适当手段来获取司法程序所需的证据。” 

二.修正案 

2.委员会收到了墨西哥提&的一项修正案（E/coi〗:^82/3,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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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迻正案内容如下： 

“1.按照其根捱万囯邨政联盟公约所应承担的义务，并严格遵守其各自 

IS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应采取措施查禁利用邮件进行的非法徵运活 

动，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惟。 

“ 2.本条第1款所述之搢施尤其应包括： 
« • • 

“（c)需向其主营的立法机构提议的任何搢施,据以使用适当的手段 

来莸取司法程序所需的证据。” 

苐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 

3.笫二委员会在1988年1 1月 2 8日第2次会议上讨论了第1 4条。 

B.审议和决定 

标题 

4.委员会决定标题应改为：“利用邮件"。 

第 1敦 

5.委员会同意将套句“在符合…..的情况下，’改为”依照，，。 

第2款(b)项 

6.委员会同意“调查技术” 一词应改为"调查和控制技术”，并同意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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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邮件中”之后添入“非法付运的”等字.此外为了和第13条保持一致，“受管 

制物质”等字应改为“麻薛药品、精神药物及清单A和E所列物质"。这整句话 

的末尾部分因此改为“检澍邮件中非法付运的麻薛药品、精神药物及漬单A和I；所 

列物质的调查和控制技t “ 

% 2款⑶项 

7.墨西哥代表撤回了对第2(c)项的修正案。 

8.委员会同意基本提案中笫2(c)项的案文。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9.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 

“第 1 4条 

“邮件的利用 

“1 .締约国应按照其依万国邮政联盟各项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并按照其本国法 

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制止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 2 .本条第1款所述措施应特别包括： 

“(a)协调其预防和取締行动、以禁止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 

“(b)由经授权的执法人员采用并实施旨在监测邮件中非法付运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物及清单A和B所列物质的调查和控制技术； 

‘‘(c)采取立法措施，以便使用适当手段获得司法程序所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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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CONF.82/C.2/L.13/Add•13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年 12 月 16 曰] 

一、基本提案 

1.会议收到的文件11/^01^.82/13_第1 5至19条案文如下： 

“笫1 5条 

“麻委会的职能 

“麻委会可审议与本公约宗旨有关的所有事项，特别是： 

“㈦提出关于实施本公约宗旨和规定的建议； 

"(b)提请非締约国注意麻委会根据本公约所通过的决定及建议，以便其得以考 

虑据此采取行动； 

“(C)按照笫8条规定确定和修改清皁A和清单B; 

"(d)请麻管局注意可能与其取能有关的任何事项， 

“ 笫 1 6条 

“由缔约国提送的报告 

“1.缔约国应佝秘书长提送麻委会所要求的为屐行其取能所需的资料. 

“2.缔约国应按麻委会所要求的方式及日期提送第1款所述资料. 

“笫 1 7条 

“协调机构 

“在适当段及本国宪法、法律及行政制度的情况下，締约国应在国家一级作出安 

协调旨在制止非法叛运的预防、调查及取缔行动，特别是确保第6条所述的有 

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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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8条 

“〔麻管局〕〔麻委会〕确保执行本公约各项规定的措施 

“ l . (a)〔麻管局〕〔麻委会〕于审查各国政府提送秘书长或麻管局的资料或 

于联合国机关转送的资料后，如有理由认为某一国家未执行本公约的 

规定而便本公约的宗旨受到严重危害时，〔麻管局〕〔麻委会〕应有 

权要求该国政府作出解释. 

“W 〔麻管局〕〔麻委会〕在按照本款糾项采取行动后，如认为确有必要， 

可便请有关国家政府酌情采取为执行本公约规定所必要的这类补教措 

施《 

“㈦〔麻菪局〕〔麻委会〕如发现有关国家虽经依照本款糾項请其作出解 

释但未能提出满意的解释，或虽经依照本歎(切项请其采取任何补教措 

施但未曾照办者，则可提请备缔约国〔和〕理亊会〔和幕委会〕注意 

此一事项* 

“2.〔麻管局〕〔麻委会〕应发表关于依照本条规定所处理的任何事项的报告, 

报送理亊会，并由理亊会转送所有締约国.如果有关政府提出要求，它 

还应在报告内公布该政府的意见. 

“3.〔麻管局〕〔麻委会〕依照本条规定发表的某一决定俏系未经一致同葸者, 

则少数方面的意见应予叙明. 

“ 4 .〔麻管局〕〔麻委会〕举行会议依照本条规定审议某一问题时，应迴请与 

该问题直接有关的任何国家派代表出席. 

“5.〔麻管局〕〔麻委会〕依照本条作出的决定应以〔麻管局〕〔麻安会〕全 

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同蒽通过. 

“弟 1 9条 

“执行较本公约规定更为严格的措施 

“締约国可釆取较本公约规定更为严袼或严厉的措施，如果它认为这种措施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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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韌止非法叛运，可取或有必要的话, 

二、修正案 

第 1 5条 

2.提出修正案的有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较邦共命画、挪威*瑞典 

( E / C O K P • 82/C • 2/L• 38 命 Re V • 1 )和荷兰 CE/CO • 82/C• 2/丄.42 ) a 

3.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命国*挪威和瑞典(E/COKP. 82/C• ^ 

JL.38命:Rev.l ) 

将案文改写为： 

“麻委会的职能 

“麻委会可审议与本公约宗旨有关的所有事项.特别是： 

“鉍）提出夫于实施本公约宗旨和规定的建议； 

"(b)提请非締约国注意麻委会极据本公约所通过的决定及建议，以使其得 

以考虑据此采取行动； 

“⑶按照第8条修改表一和表二； 

“(d)请麻管局注意可能与其职能有关的任何事项。” 

荷兰（E/CO S F . 82/C, 2/L * 4 2 ) 

将该条改写为， 

“由鎊约囯提送的报告 

“I.鎊约国应通过秘书长向麻委会提送关于公约在其各自领土上实尨的情况约 

资钆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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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为使本公约生效而颁布的各项法律和规则的案文； 

“(b)缔约国鉴于所流露的新动向、所涉及的数量、用以取得有关物质的束 

蕤或非法叛运者所采用的方法等等情况而认为属于重大案件的郑些在 

其管辖范围内非法厥运案的细节。 

“2.缔约国应按底委会可能要求的方式及日期提送这类资斜。 

“3*締约国每年应向忠管局报送： 

U(a)扣押表一和表二中物质的数量，如杲知道，还应包括来 

^ 0>)任何未列入表一或亵二但经鉴定确系用于加工或制造底薛药品或玆吞 

药物的物质，且系缔约国认为事关重大足以提请炫管局.注意者。 

转移用途及菲法加工或制造的方非。» 

第1 6条 

4 .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日 本 加 拿 大 ， 丹 麦 . 法 

国.德意志联邦共命1L挪威•瑞典（II/C0lf:F.82/C.2/L。39湘Eev.l)和 

荷兰 ( E / C 0 1 5 F . 42 )o 

5.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日本（E./CXJSF . 8 2 / L . 3 4 ) 

将第1款和第2款的开头修改如下： 

“締约国应在不违反其国内法的情况下向秘书长提交……”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E/COKP • 82/c . 2 

工争39和Rev.1) 

将案文改写为： 

“由締约国提送的报告 

“ 1.绔约国应向狡书长提送麻癸会所旻求的为总行其坛有浙窘的资料，特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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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关于公约在其各自领土内实旌情况的年度报告； 

“㈦为实施本公约而不时颁布的所有法律积条例的文本； 

“㈧麻委会病定为必需的关于菲法叛运中的重大务件和新趋势的特%资 

料. 

“2.缔约国应按麻委会所要求的方式及曰期提送第1款所述资料.” 

荷兰(E/COEP- 82/C * 2/1.-42) 

将案文改写为： 

“麻委会的职能 

“1.麻委会应根据缔约国依第1 5条提交的报告审议公约的卖尨情I 

“ 2.麻委会可根据对締约国的报告的审查情况提出意见和""^性建H 

“ 3.麻委会得就可能与庥管局职能有关的任何问题提请庥管局注意。 

“4.麻委会应就麻管局依第】7条第I款⑵项提交给它的任何事项采取其认为 

适宜的行动 o 

“ 5.麻委会可遵照苐8条所规定的程序修改该条所载的清单。庥委会应定期 

审查这些清单是否充分和适当。 

"6.麻委会可提请非绿约国注意其枝摆本公约辽过的决定和建议，以位它们得 

以考虑据此杀取行动。” 

第1 7条 

6.提出修正案的有墨西哥（E/COK:F.82/3,附件四）•日本（E/COKy. 

82/C • 2/L. 34)和荷兰(E/COKF • 82/C • 2/L* 42)。 

7.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CE/cOJSF. 82/3,附件四) 

删去第I 7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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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H^_(E/C0]5F.82/C«2/I«- 34) 

将第17条标题改为“国内协调”。 

荷兰(E/cou?• 82/c • 2/丄-42) 

将案文改写为： 

“麻管局的取能 

“l*除第8条所縱的职能外，庥管局还应具有如下权力： 

“㈣麻管局如報番其对绿约国提交的资嵙的审查情况有理由认为某一绪约 

“ 国未遵守本公约第8、9、10、II、11之二、12、13和14条 

的親定而使本公约的宗旨受到严重危窨，麻管局应有权旻求该综约国 

作出 

“ (b)麻管局在按照本款样)项采取行动后，如认为确有必要，可要求有关缔 

约囯酌情采取为执行本公约莬8、9、1 0、1 1、 1 1之二 1 2、 

13和14条规定所必要的各科补教措施； 

"(e)在按照下述(d歡采取行动之前，溶委会应铵照上述各项，对其与有关 

缔约国的函件严加保密： 

“ (d)麻管局如发现有关综约国虽经依照本款(a)项请其作出ଔ释但未能提出 

满意的餑释，或虽经依照本款Cb)项请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但未曽照办 

时，可提请各练-约国、理事会和庖娶会注意此矜情况。如有关缔约 

国提出要求，麻管局也应在其依照本项公布的任何报告中包括该综约 

国的意见。 _ 

"2.麻管局举行依照本条规定审议某一问題的会议时，应逛请与该问题直接有 

关的任何®裒派代表出席。 

“3.麻管局依照本条କ定发表的某一决定如未经一致同意时，应将少数方面的 

意见加以说明。 

"4.麻管局依照本条作岀的决定应以麻管局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通过。” 



‘ 367 -

第 1 8条 

8.提出修正案的有墨西哥（E/C0KL82/3,附件四）•加拿大、丹麦、法 
I 

国、德意志较邦共和国、挪威、^(E/cO2?F.82/C.2/X-40^DRev. i) ^ 

荷兰(E/C0ir;E、82/C.2/Ii.42)o 

9.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墨 西 哥 ( 五 附 件 四 ） 

删去第 1 8条。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_典（E/coiir:F '82/C.2/ 

i M O 和 Rev. 1) 

将案文改写为： 

“对本公约各项规定执行情况的 

一般性监督 

“1. (a)麻管局于审查各国政府提送秘书长或麻管局的资料或于联合国机关转 

送的资料后，如有理由认为某一国家未执行本公约的规定而使本公约 

的宗旨受到严重危害时，麻管局应有权要求该国政府作出解释。只 

要不违反麻管局提请各締约国、理事会和麻委会注意㈧项所指事项的 

权利，它应将根据本项规定请某一政府提供资料的请求或其作出的解 

释作为机窀对待。 

“㈨麻管局在按照本款(a)项采取行动后，如认为确有必要.可促请有关囯 

家政府酌情采取为执行本公约规定所必要的这类#t措施。 

“ (c)麻管局如发现有关国家虽经依照本款(a)项请其作出解释但未能提出满 

意的解释，或虽经依照本款⑶项请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但未曾照办者, 

则可提请各締约国、理事会和麻委会注意此一事项。 

”2.麻管局应有权发表关于依照本条规定所处理的任何事项的报告,报送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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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由理事会转送所有締约国。如果有关政府提出要求，它还应在捂告内公布 

该政府的意见。 

"3.麻管局依照本条规定发表的某一决定倘系未经一致同意者，则少数方E的 

•意见应予叙明。 

"4.麻管局举行会议依照本条规定审议某一问题时，应邀请与该问题直接有关 

的任何国家派代表出席。 

"5.麻管局依照本条作出的决定应以麻管局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通过： 

“6.为了履行其依照本公约承担的额外的责任，麻管局应利用适当专家的胲务。” 

荷兰（E/C0IT:F.82/C « 2/L- 4 2 ) 

原载于文件(E/COHP. 82/3)的笫1 7条现改为第1 8条。 

第18条之二 

10*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厘、挪威和瑞典提出了一项新的第 

1 8条之二（E/C0IT:F.82/C.2/:L,41 和Hev.l)。 

11.该提案内容如下：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E/C0Kr. 82/0-2/ 

I»*41 和 Rev.l) 

“麻管局的报告 

“1.麻管局应编写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中应有对其所韋握资料的分析，必要时 

应有对各国政府所作的或要求各国政府作出的解释的介绍，包括麻管局希望提出的 

说明和建议.麻管局还可提出其认为必要的其他报告.报告应通过麻委会提交 

理事会，但麻委会可作出其认为合适的 

“ 2.麻箐局的报告应转送各缔约国，并应醇后由秘书长予以发表 各缔约国 

应允许报告的不受限制的分发.” 



A . 会 议 

12.委员会在1 9 8 8年 1 2月 1 5日至1 6日第3 1次至第3 4次会议上讨 

论了基本提案所载的执行条款。 

B. 审议情况命决定 

第15条（在基本提案中为第16条） 

13.通过了由荷兰提出的修正案（E/C0S!F.82/C.2/L.42)中所载的标题 

为“由締约国提送的报告”的第1 5条，但有以下修改： 

(a)删除第3款。 

ALS条（在茱水提案中为第各、 

14.通过了由荷兰提出的修正案（E/C0NF.82/c.2/i。42)中所载的标题 

为“麻委会的职能”的第16条，但有以下修正： 

(a)根据《1 9 6 r年麻薛品单一公约》第8条引钟的措辞•在本条开 

头第1款之前增添以下字句：“授权麻委会审议与本公约的宗旨相关 

的一切事宜.特别是：”； 

(b)将第4款中的‘‘第1 7条笫1款(d颅"改为“第1 7条第1款t•项"； 

(c)将第5款中的“该条”改为“本公约附件”； 

⑷删除第5款最后一句。 

15.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说，应将提及第1 7条第1款t.顼理解为包括簦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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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a对通过本条的理餑是，授权麻委会在处理与执行 

本公约有关的事宜时宣布它的有些会议为非公开会孔 

第I
7
条（在基水提案中为第18条） 

1 7.委员会决定以荷兰在文件E/COSF. 82/C. 2/L. 42中提出的标题背‘麻 

管局的职能”的新案文为基础来审议基本提案中标题为“（麻管局）（麻委会）确 

保执行本公约各顼规定的措施”的原第1 8条。 

18.经初步交换意见，委员会决定应举行非正式协商。经非正式协商，向委 

员会提出了如下的新案文： 

“笫1 7条 

“麻管局的职能 

“1.只要不影响麻委会依第1 6条所具有的职能，并且不彩响麻管局和麻委会 

依《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 9 7 1年精神药钧公约》所具有的职能： 

“ (a)麻管局于审查其所得之资料、秘书长所得之资料或麻委会所得之资料 

或由联合国机关递送的资料后，如有理由认为在涉及其职权的事项中 

本公约之目标未得遵循，可请一缔约国或若干締约国提供任何有关资 

料； 

“(b)对于第8条、第9条和第1 1条之二 ： 

“㈠在按照本款(a)项釆取行动后，麻管局如认为确有必要，可促请有 

关缔约国酌情采取为执行本公约第8条、第9条和笫1 1条之二 

的规定所必要的这类补救措施； 

“㈡麻管局在依照下文笫曰目采取行动前,应将其_上述各项与有关 

締约国之间传送的函件作为密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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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麻管局若发现有关締约国未采取根据本项促请其釆取之扑救揞施, 

可请各締约国、经社理寧会及麻委会注意此事观若有关締约 

国有要求,麻管局根据本项发表的任何报告也应载录该缔约国的意 

见. 

“2.麻管局举行会议依照本条规定审议某一问题时，应邀请与该问题直接有关 

的任何締约国派代表出席. 

“3.凡麻管局依照本条规定所迨过的决定系朱经一致同意者，则少数方面的意 

见应予叙明• 

“ 4.麻管局依照本条作出的决定应以麻管局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通过。 

“5.麻管局依照第1款(a)项尼行其职能时，应确保其可能掌握的所着资斜的机 

密• 

“ 6 .麻f•局依照本条挢负的贲任不适用于缔约国之问极据本公约规定所订条约 

或协定的执行. 

“7.本条之规定不适用于缔约00之间爲笫2 6条规定范围的争端.” 

19.委员会通过了第1 7条的新案文。 

第1 8条之二 

20.通过了由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提出的修 

正案（E/C0KF.82/C.2/:L.41/Rev.l)中所载的标题为“麻管局的报告”的 

新条款（编为第1 8条之二）。 

21.该条的最后拟定工作委托给起草委员会，但有一项谅餑，即其措辞应与 

《1961年麻辞品单一公约》第1 5条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第1 8条相符, 

也应与莬二委员会通过的第1 7条相符。 

% \ 9条 

22.基本提案中所载标题为“执行较本公约规定更为严格的措施”的第1 9条 

获得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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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9条之二 

23.委员会决定通过新的篇1 9条之二，载列减损条款》内容如下： 

“本公约各项规定不得用于减损本公约締约国依《19 6 1年麻醅品单一 

公约》、《 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或《19 7 1年精神药物公 

约》#的任何杈利或承担的M义务。” 

24.委员会还决定刪除#提案中标“协调机构”的第1 7.条。 

25.美利坚合众国和印度的代表提到1 9 8 7年麻醉品滥用和非法叛运问题国 

际会议通过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已经就这一事项向各国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26.法国和摩洛哥代表说他们两个代表团对删除该条表示保留。 

四*转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 

27.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审iL 

“第 1 5条 

“由缔约国提送的报告 

缔约国应通过秘书长向麻委会提送关于本公约在其各自领土上实运的情况 

的资科，尤其是 

“（a)为使本公约生效而颁布的各项法律和规则的案文； 

“㈦締约国鉴于所流露的新动向、所涉及的数量、用以取得有关物质的来 

源或非法厥运者所采用的方法等等情况而认为属于重大案件的郅些在 

其管辖范围内非法贩运案的细节。 

“ 2*缔约国应按底委会可飽旻求的方式及日期提送这类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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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6条 

“麻委会的职能 

“授极麻委会审议与本公约宗旨有关的所有事项，椒彳是.• 

”态委会应根据绔约面依第1 5条提交的报告审议公约的实尨情况。 

“2.麻委会可根据对缔约国的报告的审査情况提出意见和一般性建议。 

“3.麻委会得就可能与麻管局职能有关的任污问题提请麻管局注意。 

“4.麻委会应就杰营局位第]7条笫1款(b)项提交给它的任河事项采取其认为 

适宜的行动。 

“5.麻委会可遵照笫8条所规定的程序修改本公约附件所载的I 

"6.麻委会可提请非综约圆注意其程据本公约幻过的决定和建议，以佼它们得 

以考虑锯此杀取行动。” 

U % \ 7 条 

麻管局的职能 

只要不影响麻委会依第1 6条所具有的职能，并且不彩响麻管局和麻委会 

依《1 9 6 1年麻薛斤单一公约》和《1 9 7 1年U彳公约》所具有的职能： 

“㈨麻管局于审查其所得之资料、秘书长所得之资料或麻委会所得之资料^ 

或由^合国机关递送的资料后，如有理由认为在涉及其职权的事项中 

本公约之目标未得遵循,可请一缔约国或若干締约国提供任何有关资 

料； 

“ (b)对于笫8条.笫9条和第1 1条之二： 

㈠在按照本款⑷项采取行动后，麻管局如认为确有必要，可促请有 

关締约国酌情采取为执行本公约笫8条、笫9条和笫1 1条之二 

的规定所必要的这类补救搢施； 

㈡麻管局在依照下文篇曰目采取行动前，应挦其根彳It述各项与有关 



‘ 374 -

结约E之间传送的函件作为密件处理； 

B麻管局若发现有关締约圆未采取根据本项促请其采取之补救揞趋, 

可请各締约囿、经社理亭会及麻委会注总此寧观若有关缔约 

国有耍求,麻管局指、稻本项发表的任何报告也应载录该缔约囿的意 

见. 

“2.麻管局举行会议依照本条覲定审议某一问题时，应邀请与该问题直接有关 

的任钶締约国诚代表出苊. 

“3.凡麻管局依照本条规定所迫过的决定系表经一玆同意者，则少数方面的窣 

见应午叙明. 

“ 4.麻管局依照本条作出的决定应以麻管局全侈成员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通迚 

“5.麻管局依照第1劾a)项汜行其职能时，应确保其可能窣猎的所#资斜的机 

密. 

“6 .庥管局依照本条所负的贲任不适用于结约圆之问极掂本公约规定所订条约 

或协定的执行. 

“7.本条之规定不适用于缔约110之问爲第2 6条规定范回的争端. 

“笫 1 8条之二 

“麻管局的报告 

“1.麻瞀局应编写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中应有对其所掌握资料的分析，必要时 

应有对各国政府所作的或要求各国政府作出的解释昀介绍，包括麻管局希望提出的 

说明和建礼 麻营局还可提出其认为必要的其他报告.报告应通过麻婺会提交 

理事会，但麻委会可作舡其认为合适的评论. 

“ 2.麻营局的报告应转送各缔约国，并应随后由秘书长予以犮表 各缔约国 

应允许报告的不受限制的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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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9条 

“执行较本公约规定更为严格的措施 

“缔约国可采取较本公约规定更为严格或严厉的措施..如果它认为这种指施对防 

止或钥止非法叛运，可取或有必要的话. 

“ 第 1 9条之二 

“水公约各顼规定不得用于减损本公约締约茵依《19 6 1年麻辞品单一公约》、 

《 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或《1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享有的任何权 

利或承担的任何义务。« 

文件E/CONF.82/C.2/L«13/Add.12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988年 12 月 16 曰] 

最后条款草案 

基本提案 

1 -会议收到的文件S/COEF 82/3所载第6条案文如下： 

“第 2 0条 

“签署、抵准和加入 

“（备选案文八) 

“1..联合国会员国、非联合国会员国但系较合国某一专门机构或囯际原子能杭 

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由理事会邀请的任何其他国家’以及在本公约 



‘ 376 -

所涉事项方面有职杈进行谈判、缔结和执行Hi际协定的区域经济一侔化组织，均可 

通过下列方式成为本公约缔约国： 

" ( a )荃署公约；或 

“(t)于荃署后须经批准时批准公约；或 

“(c) 加入公约. 

本公约所指之缔约国、国家或国家部门，应在各区域经济组织职权范围之内对之适 

用. 

“2.本公约在……以前（包括该日在内）开敖供荃署.在此之后，开放供扣 

“3.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甴秘书长保存. 

仏 (备选案文 B ) 

“1.本公约开放佞所有国家以及在本公约所涉事项方面有取权送行谈判、结结 

和执行国际协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荃署.本公约新指之结约囯、各匡或m家 

部门，应在这些组织取权范围之内对之适周. 

“ 2.本公约须经抵准.抵准书应交由秘书长保存. 

“ 3-本公约开放供括有国家以及上面第1款疠指之区域经济一隹化组织妇入. 

加入应在知入书交由秘书长保存后生效. 

“第2 1条 

“生窣 

“（备选案文A) 

“1 .本公约应自笫2 0条第1款所述国家中的二十/三十/四十个国家筌署本 

⑽面无关于批准的保留，或已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六十/九十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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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于答署本公约而无关于批准的保留的其他囯家，或在前款拐述最后 

一项筌署或交存之后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者，本公约应自其荃署本公约或交存其 

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六十/九十日起生效. 

“(备选茱文 B) 

“1 -本公约应自笫二十/三十/四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之 

日后笫三十/六十/九十曰起生效. 

“ 2 •对于在笫二十/三十/四十份批准书或如入书交存之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 

的每一囯家，本公约应自该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笫三十/六十/九十日起 

生袞. 

“笫 2 2条 

“适用领土 

“（蚤选案文A) 

“本公约应运甬于白任一缔约国为之负贡囯际关系的一切非本部領土，佢弦洼该 

締约国或有关领土的完法，或依照习惯，须事先徑得该领土同意者除外.在此情 

况下，该缔约国应尽可能在最短翔间内，设法钲得该领土同意，并于徑得同葸后it 

知秘书长.对于此项通知内指明的领土，本公约应于秘书长接获通知之曰起适用• 

如属不需事先征得同意的非本部领土，则有关缔约国应在签署、批准或加入之时， 

即声明本公约适周的此等非本部领土. 

“（备选案文^
3
 ) 

“ 1 .任何国家均可在荃署、批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范围应犷及 

或任何由其为之负贡国际关系的领土 • 此项声明于本公约对该有关缔约国生玆之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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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此之后的任何时间，即应向秘书长发出通知的方式作出此种声明，并应 

自秘书长接获此项通知之曰，或自本公约对该有关ID家生效之S (二者以日期在后 

者为准）后的第三十/六十/九十日起生效. 

“3 .对于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本公约适用范围并去扩及的领土，每一有关国 

家应考虑是否可能采取必要步骤便本公约适用范囤扩及此等领土，但如杲由于芫法 

规定的理由，则仍应视需要，征得此等领土的政府的同意. 

“笫2 3条 

“退约 

“（备选案文A) 

“ 1 .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涛商年后，任何缔约国均可代表本_，或代录由其为 

之负囯际贾任且业已裙回侫照第2 2条佟出同葸彔示的颌土，通过向秘书长交存一 

份书面文件，罝告退约. 

“ 2 -退约书在秘书长于任何一年的7月1B或3日M饮到者，应于次年1月1 

S起生效，而退约书于7月1曰后牧到者，其生效日芻比照次年7月1日或之前牧 

到者. 

“3 •若由于按第1和第2款規定篁告退约，第2 1条第1款規定的本公约生效 

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则本公约应告终止. 

“(备选案文B) 

“1 -任一缔约国可随时向秘书长发出书面通知，宣告退出本公约. 

“2 -此种退约应在秘书长接获通知之B起一年后对该有关缔约国生效 

“3.任一国家依照第2 2蚤规定发出通知后，可在此后的任何时间向秘书长发 

出一项通知，声明本公约的适用范围在秘书长接到该通知之曰起一年后不再扩及于 

此等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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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4条 

“修正 

“1.任何締约国均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荛，此项修正案及修正之垤由应送交 

秘书长转致各缔约国及理事会.狴事会可决定： 

“（a)遵照联合国宪章第六十二条笫四款的规定，召集一次会议，审议所提 

议的修正案；或 

U(b)询问各缔约国是否接受所提议的修正案，并请其向理事会提出对此项 

提议的意见. 

“ 2.依照笫I款(b)项分发的所提修正案，如在分发后十八个月内未有任何结约 

国提出反对，即应自此生效.但所提修正案如遭任何结约国反对，理事会可参垤 

各结约国所提出的意见，决定应否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此项修正案. 

“ S f 条 

保 留 

“ 1.任一国家可于签署、批准或洳入时对本公约的下列条款提出保留： 

“(a) %……条 

“(b)第……条 

“ 2.不得提出任何不符合本公约宗旨和g的的保留.若本公约三分之二以上 

的结约国对某项保留提出异议，则该项保留即应视为不符合本公约的宗旨积目的. 

a 3-.凡愿意成为缔约国但欲获准提出第1款规定范围以外的保留的国家，可将 

此我意向通知秘书长.除非在秘书长就此项保留发出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 • 

该期限终止前巳筌署公约且不附批准保留及巳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中有三分之 

一对此项保留提出异议，否则该项保留应视为巳获准许，佢有一项谅餑，即蒈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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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保留提出异议的11家无须对提出该项保留的ID宏承钽M因该项保留而涉及的本 

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 

“4.任一提出保留的国家可随时以书面方式通知秘书长桅回其全郜或寄分保留. 

“(第1款和第4款备选案文） 

“1.任何国家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可对本公约除笫……条以外的任何一条提 

出保留. 

“4.依照本条第1款提出保留约任何国家可随酎向秘书长发出一项通知，撮回 

或荀分保留. 

a 第 2 6条 

“寺端 

“(备选案文A) 

“ 1.话个或苗个以上绪约国若对本公约的薛择或适用发生争培，应猄此铥窝， 

以芻逼过谈到、调查、调停、和餑、种裁、诉诸区域机构、司法程序或它们自行选 

择的其倍和平方式，餑决争端。 

“2.任何此葙争培不能依辰上述方式餑决者，应在发生争端的任何一个结约国 

的要求下，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 “ (Sit^XB ) 

“ 1.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对本公约的解卷或适用发生的任何争端不能适过谈 

判餑决者,‘应在其中任何一国提出要求时提交仲裁。如杲自提出件裁要求之日起 

六个月内，有关各方不能就举行仲裁达成访议，则其中任何一方可按照国际法院约 

親约提出要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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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一-ID衷在筌署或批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酎，可声明不受本条第1款的 

约束-其他结约II对于作出此科保留的任何结约国而言，也不受本条笫1款的约 

束. 

“ 3.业巳依照本条笫2款提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可隨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撮回此项保留. 

“第2 7条 

" 通 知 

钱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第一条第1款所述之所有国家： 

Na)依罕笫一条作&的荃署、抵准和扣入； 

<\(b)依照笫二条本公约生效之日芻； 

MO依照第四条宣告之退约；和 

"(d)侫照笫三、西和第七条作S约芦明和通知. 

“ %2 8条 

“正式文本 

二.修正褢 

2 .总务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12月2日第三次会议上谙钛书处考虑到k/ 

cciif 8Z/3所载的聂后条款荜线，打订一项最后条欽轰文，以反映联合囯窃书长 

钽任多边公约保存人的最新钕法.工作钽已收到了作为文侔r/ccrr 82/c 2 / 

^ 16的由秘书处拟定的这一案文，其内容如下： 

“勐书处拟订约聂后条费苣汽(i^CGi-r 82/C. aXL.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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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0条 

“筌字 

“本公约应于1 9 8 8年 1 2月 2 0日至 1 9 8 9年 2月 2 8日在联合国维也纳 

办事处，透后于1 989年12月20曰以首在绖约迗合11总部匀下列各方幵放签 

“庄,国家； 

“ Coi纳米比亙，由荖合国纳米比亚箜事会代表； 

“(-c;在公约所涉事项方面有顼杈进行谈判、缔结和执行国际协定的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而公约所指约滂约国、各国或国家部门在这些组织的职杈范11 

内对其适用。 

“第2 1条 

‘‘批准或正式砗认 

“本公约须经各国初由荖合1U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批准并须经各区埂 

经济一体化组织正式确认.批准韦和正式转认书空交存于联合囯秘书长： 

“第2 2条 

“加入 

“本公约应一直开放洪任何U家、白纳米比亚理辜会代表约约米比亚以及苐2 0 

条(c)项所指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芑织知入：加入E在加入书交存于巧合匡夂书长含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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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苐2 3条 

“生效 

“ 1.本公约S自第二十/三十十汾U家或甴联合：！纳米比至.辜会沃表的 

纥米比亚的栌准书或环入书交存于联合囯秘书长后第三十夭起生效， 

“ 2 .对于在苐二十Z三十/四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公约约每 

一I：衷或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公约E自其杬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曰 

后苐三十天起生效， 

“3.对于交存止式转认书或加入书的每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公约应自交存 

后荛三十天起生效，或自公约依据苐1款生效之日起生效，这两个日期以较后的一 

个为准. 

“笫2 4条 

“适阉领土 

“ 1.任何国家均可在筌署、批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的适用范围应扩及其全 

郁或任何由其为之负责国际关系的领土。 此项声明应自本公约对该有关囯家生效 

之日起生效。 

“2.在此之后的任何时间，即应以向？i合囯秘书长发出通知的方式作出此贫声 

明.并应自秘书长接获此项通知之日后苐三十天起.或自公约对该有关!2家生效之 

日起生效.这两个日宪以较后的一个为 

"3.对于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本公约的适.司范围并未扩及的fdi,每一有关 

国家应考虑是否可能采取必要步骤便本公约的适周范围扩及此等領土.但如杲甴于 

宪法釔定的原因而有此必要.妃应钲得此等铥土的豉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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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5条 

“退约 

"l.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潢两年后.任一结约囯可隨时向秘书长发出书E逯知. 

宣告退出公约。 

“ 2.此矜退约应自秘书长接获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对该有关締约国生效。 

“ 3,任一国家依照苐2 4条规定发扭通知后，可在此后的任何时间逼知秘书长. 

声明公约的适用范围自秘书长接获此项通知之日后一年起不再扩及此等领土。 

“第2 6条 

“修正 

“1*任何结约国均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该缔约国应将此项修正案及修正 

的理甴送交联合国秘书长.而联合国秘书长应将其送交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 

及其他缔约词，并请其他缔约国将意见提交理事会。理事会在审查了从各缔约囯 

孜到的意见后.可根据这些意见，通过一项向各締约囯提出的经订正的修正案案文。 

理事会可决定： 

“(a)遵照嵌合国宪章苐六十二条笫四项的规定.召集一次会议.审议所提 

出的修正案；或 

"(b)询问各缔约国是否接受所提出的修正案。 

“2.依照第1款(b)项分发的巧提修正案，如在分发后十八个月内没有任何抟约 

盂提出反对.即应自此生效。但所提铉正案如遭任诃垮约I!反对.理事会可决定 

应否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此项沴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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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7条 

保奋 

“ 1.任一囯束在荃署、投准或妇入时，或任一区域经济一侔化茳织在荃署、交 

存正式茕i
1
、书或妇入书时，可对本公约的下列条軟提出浯§ ： 

"(a)芨……条 

"(P) %……条 

“ 2.凡?5成为绔约层但欲衮准提出第1款轻定茳E以外约保留约囯家或区域经 

每化钽织，可挦此呑意向通知表合国铋书长，除菲在议书长莰此項保留发当通 

知之曰起满十二个月时，有三分之一的公约绔约国在该結艮终止前对此项保留提iB 

异议，否则该顼保留应衩为已获准许，但有一项谅解，茚曽对该项保留提出异议的 

荇约囯无須对提&该項保留的铐约囯承担任何E该项保留而涉及约本公约衍歿定的 

法韋义务. 

“ 3.任一提出保留的绔约I：可隨时以书面方式通知秘书长摄回其全部或若紛保 

“苐2 8条 

“争培 

“（备选案文A) 

“ 1.两个或丙个以上待约国如对本公约的结釋或适用发生争结，应技此钤定， 

以窃通过谈氣调查、调停、滩、仲教、诉诸区垓饩钩、司法程序或它仍自行选 

铎的其色和平方式，U决争端. 

“2.任何此荇争達妇不抒依照苐lfe所述方式鲟决，H在发生争培约任穴一个 

n约的旻求下提交is：际法院裁决. 

“3.如果争端一方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茳织，面且争培不泛依照第1软钌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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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决，该钽织可通这转合囯一会员I；请轳合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2：芹法S按照 

《囯际法民C约；-隽6 5条提出咨意见，这荇意见应t"：为具有决定佺. 

“(备选轰文B) 

“ 1.丙个或h个以jiit约is：对本公约的m或适用发生约任传争岧妇不挂这这 

谈药餑决，应在其中任诃一方提出旻求紂提交仲载.如杲自提&仲裁旻求之曰起六个 

月内，有关各方不能茇举行估裁M协议，则其中任何一方可按照《囯际法院t约 

提出旻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如果首一句提到的当事方中有一个或一个以 

Jlf、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该组织或该等组织可逼过薪合国一会员国请联合国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旻求国际法院按照《11眵法院经约》笫6 5条提出咨询意见，这转意 

见应视为具有决定性• 

“2.任一国家在签署或投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或任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经 

叙在筌署或交存正式镜认书或加入书时，可声明不受本条第1款的约束.对于作S 

此聍保留的任何铮约国而言，其他待约国也不应受本条绍1款的约束. 

“3.任钶曽按照本条劳2款提&保留约挎约H：均可懣E对适扫联合囯绞书长，摄 

“第2 9条 

”有效文本 

“本公约的阿拄住文、中文、芙文、法文、铊文和3珐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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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0条 

“ 保 存 人 

“联合;I：铋书长应为本公约原始文本约保存人• 

“为&，下艽代表MiE式授权，在本公约上名字，以巧信+ • 

“原始文本一铃，一;^L/V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订于结也约 

3.除了文件:E/coiir 82/C 16中所载迮后条玟草尝外，委员会还收 

到了赛律宾（EZC017. 82/C. 2/L. 1 7 ) 、 土 耳 其 8 2 / C . 24) 

和日太（E/corF 82/C 2/x. 34)提交约修正泛. 

4.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2 0条 

苕律宾（功 82/C 17) 

莬2 0条约案文应为： 

“ 1.衮合囯会员囯、吞联合!II会员S但系联合囯某一专门较相或囯际原子能杌 

秸成员国或IS际法芪歿约约当事国，以及甴理辜会逛请之任何其侘Hi烹，均可通过 

下列方式成为右公约结约园： 

“(a)荃署公约：或 

“⑶投准公约：或 

"(c)彔入公约。 

“2.本公约从…起直至…开效祭签署。在此之后，无放佞龙入。 

“3.投准书或女入书应交由秘书长保存。” 

( 说萌：瘌除“区域经济一偉化组织” 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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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E/C0HF 82/C a / L 34) 

(备选案文A) 

第1款增加(d)项如下： 

."(d)接受公约。” 

第2 1条 

H ^ ( E / C 0 1 1 F 8 2 / C . Z X L . 3 4 ) 

(备选案文 A和 ^ ) 

第1 ̂ ：:本公约应选定自签署或交存钛准书或加入书后9 0日起生效。 

第2款：‘‘国家”一词应改为“结约国’\ 

兒 2 3 ̂ ^ 

H^CE/COHF 82/:. ZXL. 34) 

(备选案文 5 ) 

第3款：“国家“一词应改为‘‘缔约国”。 

第2 4条 

日右 CE/coi-r 82/c 2/-L 34) 

篙2款之后药增加一款如下： 

"2之二.对某项修正轰约接受应玖决于每一绔约国的决定。“ 

2 5 

曰右(EycciiT, B2yc m Z^L. 34) 

% 2款和笫3款甴以下案文取代： 

“2.尽管有第1款约釭定，仍可允许提&不违反本公约宗旨和目约约保留，涂非 

在秘书处通知之后1 8 0天内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缔约国提&反对意见。但是，提& 

反对意见的締约国对提出保留约缔约国不必承担由此项保留所产生约任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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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8条 

土耳其 CEXCOHP. 82/C 24) 

1.将本条标題改为“争培的解决”。 

2 .备选案文B的笫_笫3款重新改写如下： 

”2.任一 11家在.签詈或批准本公约或女入本公约过，或任一区域诠 

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签署或交存正式殡认或女入书时，可声明不受本条苐1 

款的约束。其他缔约方对于作出此狞声明的任钶绔约方面言•也不受本 

条第1款的约束c 

业已依照本袅第2款作出.声明约任何铐约方可适时通知联合m 

秘书长.撤回此項声明。” 

三、第二委员会的议事过程 

A .会议 

5 .委员会于 1 9 8 8年 1 2月 1 0日和 1 5日举行的第 2 1次和第3 0至 

31次会议上审议了最后条氛 

B.审议情况 

6 .在 1 9 8 8年 1 2月 1 0日举行的第2 1次会议上，妄员会决定设立一个 

工作组，审议最后条款’该工作组由委员会副主席•荷兰的G = r k c m大使 ® 

下任主席。 

7.在第二委员会的苐3 0次会叔上’工作钽主席向委员会报告了工作组的工 

作情况，弁介绍了文件：5/0口]?-82/0.2^.43，其中载有工作组轮议的斩的 

笫 2 0至28条草案• 

8.该文件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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苐2 0条 

U 

莶字 

“本公约应于 1 9 8 8年 1 2月 2 0 3至 1 9 8 9年 2月 2 8日在联合 1 1 ]结乜汽 

办事处•隨后于1989年12月20日以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下列各方弄致萏 

“(a)所有国家： 

“㈨纳米比亚，白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 

在公约所涉事项方面有职权进行谈判、缔结和执行囿际协定的区坺经济一 

体化组织，而公约所指的锫约国、各国或国家部门在这些组织的职权范围 

内对其适用. 

“第2 1条 

“批准、接受、核准或正式砗认 

“1.本公约须经各E朽3联合1!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结米比巫把准.接受n 

核准并須经笫2 0条(C)款所指各区垵经济一体化组织正式镜认• 批准书*接受韦 

或核准书命正式确认书应交存于联合囯秘书长。 

“2.笫 2 0条(c)项所指各区域经济一体化钽织在其正式磋认书中应宣布它们在 

本公约所管裏项方靣的职权范围，这些组织迈E向秘书长通捂在本公约所管事项 

方靣它们的取扠范围的任饵改变， 

“第 2 2条 

U 

女入 

“ 1.本公约应一直孖放浜任芮IS家、白铂未比巫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以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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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条
〖
c)璜新指约区域经济一饽化辽织女入：妇入应在女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韦 

长后生效： 

“ 2.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加入书中应宣布它们在本公约所管事顼方面的 

职权范iU 这些组织还应向秘书长通报在本公约所管事项方面它们的职权范围的 

任何改变-

“笫2 3条 

"生效 

“ I.本公约应自第二十份国家或由联合囝納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巫的拧 

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后第九十夭起生效。 

“2.对于在莬二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投准、接受.核 

准或七入公约b毎一 E家戍白结未比巫理枣会代表的约米比五.公约Ell力今. 

接受书、栈准书戎力：：入书x存之Hi $笫九十天起生jL 

“ 3.对于交存正式？1：认书穴七入书的笫2 0?：：：頌巧指每一 5域迁斧一 

织，公约E自交存后笫九十天起生效，或自公约依裎第1狞生效之3起生效.这〒 

个日”以较后个为准‘ 

“莬 2 4条 

“退约 

“1.结约囯可隨对自狡书长发岀书至运知，直告这当本公it。 

“2.迎种适约应在较韦长接获通知之3起一年后对有关铐站H：生效。 

“篇2 5条 

“ * im 

；；-正 

“1,任钶铮约囯均可允本公约提当修正案。泛项任JE案及贷正之适bHE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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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约I：送交枝书长转致其佐结约囯弁彺隶其是否接受所提住正案约意见亡经分 

发约提•^修正案在分发后二十_内未为任何绔约囯T反对，印应认为任三案已技 

接受并E于再经一年期间后生效。 

“2.知苈提该约條正案为任钶绔约国挢反对，权书长应与备寺约H：进污适度， 

如有多数绔约囯要汞，秘书长还应将此事顼连同绔约囯提出的任何意见提交经社理 

事会，由其决定是否根捃襄合面宪章第6 2条4款石开会 

“笫2 6条 

“争培的餑玦 

“1.商个或苈个以上缔约Hi对本公约之鲜释或适用发生爭培，应钹此协茼，以 

期通这谈判.调查，调停，和餑、仲载、诉诸区域机钩、司法程序或其自行选笮约 

其佐扫平方式餑决爭培. 

“2.任何此秄爭端尚不能以笫1款所规定之方式解决老，妃应在发生爭埃约任 

何一个绪约囯提出要求时提交113际法院栽先 

“3.如第2 0袅(c)^所指某区垓经济一侔化组织为不泛以第1软钌辽定方式G 

决之争端钓绔约方•该钽织可适过联合圆某一会员E请求经社理筝会征求12际法^ 

棂绔11际法院现约第6 5条提出的咨询意见，此顼咨询意见应钗为裁决意见。 

"4.各铮约圆在签署或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各区拔经济 

一洋化组织在签署或交存正式确认书或加入书时，可声明其并不认为自St本条第2、 

3两款之营充 其他缔约国在渉及作此声明的任何缔约国肘，不应受本条笫2、 

3两款之营免 

“S-枴程本条第4款作过声玥的任何缔约国，可隨纣通这通知秘书长商擻销诧 

頊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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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7条  

IE式文本 

“本公约之同担佐文、中文、芙文、法文、偾文积百班牙文文本均为正式文各 

“笫2 8条 

“保存 

“秘书长应为本公约保存Ac. 

“为此，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原始文本一份，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曰订于维也纳。” 

决定 

第2 0至 2 3条 

9 . X # 5 / c o h f • 8Z/C -2/L -43中所载的奂2 0至免2 8条获得通过。 

10.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和联合王囯代表申明他们对契2 C至 2 3条中提及纥米 

比亚这一点有保留. 

11.尼日利亚代表和菲律宾代表对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第2 0条自)敎和 

奂2 3条笫3象提出保留。 

第2 4条 

12•文件S/CC‘EF . 8 Z / C . 2/L .43中所载的笫2 4条衮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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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2 5条 

13.文件S/CCSF.82/^.^/1.43中所载的釦2 5条蔌得通过，伹娶员会 

根据一项口头提案商定对其作如下修正： 

(a) % 1款末“并应于再经一年期间后”一语改为“并应在一缔约国将一 

份表明其同意受该修正案约束的文书交存于秘书长后莬九十天起对该 

缔约国”； 

(b)在第2款末增加两个新的句子：“此种会议产生之任何修正乗均应载 

入一份修正案议定书.须具体向秘书长录明同葸受此科议定书约束.” 

笫 2 6至 2 8条 

14. ^ # E / c c U F . 8 a / C - 2 ^ L - 4 3所载的第 2 6至 2 8条获得通过。 

15.委员会根据工作组的建议决定公约中不列与保留有关的条款，保留问题应 

据《1 9 6 9年条约法公约》规定的国际法规则加以处理。 

四、转交起萆委员会的案文 

16.委员会同意下述案文，并柺其转交起萆委员会审议： 

“莬 2 0条 

“欠耷 -E--T 

“本公约应于 1 9 8 8年 1 2月 2 0 5至1989年2月28曰在萨合；！迮乜产 

办葶攰.隨后于1 9 8 9年12月20£以茗在绖约笋合匡总钌向下列各方齐钤二 

“运）桥有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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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纳米比亚，白联合HI结禾比亚理事会代表： 

“(c)在公约所涉事项方面有躬权进行谈判、绮结杧执行IS际祛定的H坺经巧一 

体化组织，面公约所指约结约11、各囯或H：家郁门在这些组织的躬权范葚 

内对其适同。 

“ 第 2 1条 

“铯准、接受、核:t或正式转认 

“1.本公约须经各g和甴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约钫米比亚铯准.接受式 

核准并須^第2 0条指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正式镜认《 批准书*接受韦 

或核准书釦正式境i；、书应交存于较合囯秘书长• 

“2.笫 2 0条fc)项所指各区域经济一体化钽织在其正式转认书中应笪有它们在 

本公约所管禀项方面的职权范围-这些组织2应向秘书长通报在本公约所管事巧 

方靣它彳门的取权范图的任何玟变t 

“第 2 2条 

U 

亡入 

“1.本公约E—直幵放筅任何囯家、E钧米比亚理葶会代表约钫米比亚以及葚 

2 0条⑴项苈指的区域经济一饽化绖织妇入：仁入应在扣入书交存于荖合今 

长后生效， 

“2.各区域经济一侔化组织在其加入书中应宣布它们在本公约所管事项方面的 

取权范围。这些组织还应向秘书长通报在本公约所管事顼方面它们的取权范囤约 

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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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2 3条 

“生效 

“ 1 .本公约应自苐二十份D家或甴联合囯结未比亚理事会代表的銥米比亙Ett： 

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亡入书交存于联合囯夂书长后莬九十天起生效t 

“2.对于在莬二十份袄准书、接受韦、核准书或女入书交存后投准、接受.抟 

准或扣入公约均每一 D家或白结未比巫理葶会代表的纳米比亚，公约应自其&汚今 

接受书、核准书或舡入书交存之E今第九十天起生效。 

“3.对于交存正式转认书穴杧入书的笫2 0条⑶项所指考一区域经 一运丨ilrj： 

织，公约应自交存后笫九十天起生效，或自公约依据第1款生效之曰起生效，这〒 

个3期以较后故一个为准。 

“莬 2 4条 

“退约 

"l.绔约国可隨时向秘书长发出书面通知，宣告退出本公约。 

“ 2.此科退约应在秘书长接获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对有关绔约H!生效。 

“莬2 5条 

”1.任何铮约囯均可对本公约提当修正案。泛项任正案及绞iE之理产 

绔约II送交從书长转致其fe铐约1!并径孝其是否接受所提径正累的意I P经― 

发的提该修正案在分发后二十_内未为任污绔纟tHI涝反对，认为公正案已亏t 

接受•并应在一绿约圆将一份表明其同意受该修正案约束的文书交存于秘书长后第 

九十天起对该締约国生效。 
“2*如挤韵义的修正案为任河镑约囯所反对，权书长E与^^巧！：迕污适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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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多数绔约U旻汞，秘书长还应将此事项连同垮约Si提S的任河意见提交经纭理 

事会，由其决定是否荐、g裝合11宪章笫6 2条4敫召芳会彳幺 此科会议产生之任 

何修正案均应载入一份修正案议定书。須具体向秘书长袞明同意接受此科议定书 

约恭 

“ 第 2 6条 

“争培的鋅决 

“1.苈个或两个以上结约匡对本公约之鲜释或适月发生爭垮，应祓此访萄：-

期通这谈到、谪查、调停、和餑、件载、诉谙区域机构、司法程序或其自行迭芽3 

其他和平方式餑决爭培. 

"2.任何此转爭锩若不能以笫1款所规定之方式餑决者，剡应在发生爭靖约任 

何一个结约国提出旻求时提交国际法院裁先 

“ 3 .如第2 0条(c)項所指某区域经济一侔化组织为不能以第1款所纪定方式这 

决之争笔的铮约方，该组织可通过蕻合面某一会员II请求经社理事会征汞囯际法S 

梪鋥圆际法院现约第6 5条提出的咨询意见，此顼咨询意见应視为裁决意il。 

“4.各締约11在签署或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各区垓经济 

"^库化组织在签署或交存正式确认书或加入书时，可声明其并不认为自踐本条第2 , 

3两款之苷充 其他缔约国在涉及作此声明的任何締约国时，不应受本条笫2, 

3两款之管良 

“ 5 .秸拒本条笫4款作这声明的任何绮约H],可结时通过适知秘书长面衔销专 

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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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笫 2 7条 

“ «. « 

正 A 又 不 

“本公约之f?担伯文、中文、芙文、法文、镔文和云忘牙文文本均为正式文表 

“第2 8条 

“保存 

“秘书长应为本公约保存A^ 

“为此，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原始文本一份，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订于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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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文件，包括决议，以及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文件 E/CONF. 82/14 

[原件：英文] 

[1988年 12 月 19 日]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烦鍫.1-曲法贩沄_ ^ 

精神药物公约的合议最后t件 

1.联合国大会1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 9 / 1 4 1号决议请联合国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和第六十六条第一项以及 

理事会1 9 4 6年2月1 6日第9 d)号决议的各项规定，要求将于1 9 8 5年 2月 

#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作为优先事项，着手拟订一项禁止非法贩运 

毒品的公约草案，该草案须通盘考虑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现行国际文书所 

未曽设想到的那些方面……”。 

2.为了遵循这项要求以及麻薛药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后续行动， 

联合囯秘书长编写了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草案的案文初稿。 

根据各国政府对该初稿提出的意见和麻醉药品委员会1 9 8 7年第三十二届会议对 

其进行审议的情况，秘书长编写了一份综合性的工作文件，于19 8 7年4月分发 

给各国亂可自由参加的舰间专家组举行了两届钱来审议这份文件.1987 

年1 2月7日，联大通过了笫4 2 / 1 1 1号决议，进一步指示继续进行公约草案 

的拟钉工作.由于专家组的时间有限，无法对所有条款都进行彻底的审议，联大 

请秘书长考虑在1 9 8 8年2月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前夕，再召开一次 

为期南个星期的专家组会议，继续修改关于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草案的工作文件，如杲可能的话，并就公约达成一致意见。麻醉药品委员会于其 

1 9 8 8年 2月 8日至 1 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审议了公约草案的 

案文，并决定其中某些条款应提请为通过公约而拟定召开的大会加以审议。委员 

会还就进一步拟訂公约草案的某些方法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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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8年 5月 2 5日第1 9 8 8/8号决议在回顾了 

联合国主管机构按照联大笫3 9 / 1 4 1号决议所进行的筹备工作之后，决定“根 

据《联合国宪章》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和大会1 9 4 9年 1 2月 3日第 3 6 6 (IV) 

号决议的规定，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以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公约。“理事会在 1 9 8 8年 5月 2 5日通过的第 1 9 8 8 / 1 2 0号决 

定中，决定这次会议应于1 9 8 8年1 1月 2 5曰至 1 2月 2 0日在维也纳举行， 

秘书长应向那些曾被邀请参加1 9 8 7年 6月 1 7日至 2 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麻薛 

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的各方，发出参加会议的遨请。 

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笫1 9 8 8/8号决议还决定在会前召开一次审查组会 

议，审查某些条款的案文草案和整个公约草案，以使拟提交会议的案文通篇前后连 

贯一致。公约草案审查组于1 9 8 8年6月27日至7月8日在瑕合国维也纳办 

_召开会议，通过了提交会议的报告（E/C0HI-.82/3 )。 

5.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于 

1 9 8 8年 1 1月 2 5日至1 2月 2 0曰在维也纳新霍夫堡官举行。 

6.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 5月 2 5日的第1 9 8 8 / 8号决议及 

其同日的第 1 9 8 8 / 1 2 0号决定，秘书长遨请了以下各方参加会议： 

袒）所有国家； 

0>)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 

(c)由荻大会根据大会1 9 7 4年 1 1 月 2 2日第 3 2 3 7 ( X X I X )号决议 

和1 9 7 6年 1 2月 2 0日第3 1 / 1 52号决议，长期邀请以观察 

员身份参加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的各届会议和工作的组 

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代表； 

- ( D ) 根 据 大 会 1 9 7 4 年 1 2 月 1 0曰第 3 2 8 0 ( X X I X ) 号决议，非洲统一 

组织承认的该地区民族解放运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代表； 

(e)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联合国各有关机构败代表参加会议； 

(f)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 

(S)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咨询地位的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能对会 

议工作作出特定贡献的有关非政府组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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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下列 1 0 6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 
• • • 

及利亚、.阿根廷、溴大利亚、輿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新、比利 

时、玻利维亚、傅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 

国、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 

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勤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湘囝、厄瓜多尔、埃及、埃塞 

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命囝、加纳、希腊、危地 

马拉、几内亚、罗马淚、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厮兰共 

湘圆、伊拉t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约旦、肯尼亚、科威特、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圆、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 

里求勤、墨西哥、摩纳哥、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百兰、尼加拉瓜、尼日刹亚、 

掷威、阿曼、已基期坦、已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餘、波兰、 

蔔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西班牙、期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瑞典、瑞士、泰国、突尼勤、土耳 1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屆、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屆联盟、阿拉伯瑕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娱合王国、坦 

絲亚联合共和厘、美利紐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期拉夫湘 

扎伊尔• 

8.秘书长邀请参加会议的下述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按照会议议事规则（ 

COUP-82/7 )的般出席命参加了会议：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湘西南非洲人 

民 >̂织《 

9.秘书长遨请参加会议的下述专门机构的代表按照会议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 

命参加了会议：茵际民周航空组织、厘际劳工组织、联合圆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瑕合II工业发展组织湘世界卫生组织《 

10.秘书长遨请参加会议的下述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按照会议议事规则的规 

定出i湘参加了会议：阿拉伯安M究命培训中心、秘坡计划局、欧洲委员会、 

海关合作理事会、欧洲经济共同依茵际刑事警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耜南美洲 

麻薛药品湘精神药物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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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秘书长邀请参加会议的下述联合国有关机构和组织的代表按照会议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和参加了会议：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联合国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和联合国管制麻醉品滥用基金。 

12.秘书长邀请参加会议的下述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按照备议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和参加了会议：国际泛神教联盟、国际慈善礼意大利团结中心、哥伦比亚医 

疗协会、犹大组织协商会、巴拿马白十字会、预防麻辞品滥用方案、欧洲妇女联盟、 

法兰克福高等专业学校综合戒毒协会、国际废娼联合会、国际广告协会、国际空运 

协会、国际民主律师协会、国际狮社协会、国际天主icX童局、国际商会、国际自 

由工会瑕合会、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威酒禁毒理事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 

会、国际社会工作人员联合会、国际药业联合会、国际学校协会、伊斯兰非洲救济 

机构、鸦片戒毒治疗、培创和研究信托基金、佩斯联合王国国际事务学会、大同协 

会、国际取业妇女协会、世界女童子军协会、世界夭主教妇女組织联合会、崇德国 

际委员会。 

13.会议逃举贝德雷加尔•吉铁雷斯先生（玻利维亚）担任主席。 

1 4 . 举下列国家的代雜会议副主席：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哈马、 

中囯、科特迪瓦、法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太肯尼马来西里、墨西哥、 

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萃律宾、塞内加尔、苏丹、瑞典、土耳其、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较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 

南澌拉先 

15.会议选举Mervat Tallawy夫人（埃及）任总报告员。 

16.会议设立了下列委员会： 

总务委员会 

-主席:纽主席 

.成员：会议主席和副主席、会议总报告员、两个全体委员会约主席湘起草 

委员会主席。 

全体委员会 

第一委员会 

主席 : G i o a e c h i n o P o l i m e n i先生（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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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M.AzHer^先生（孟加拉囯） 

报告员：Oskar Hugler先生（德意志民主共細） 

第二委员会 

主席 : I s t v a i : Bayer先生（匈牙利） 

副主席： I . - H - J - B - v a r . G o r k o m 先生(荷兰) 

报告员：Yolanda Pernandez Ochoa夫人（哥期达黎加） 

起草委员会 

主 席 : M H . R a o 先 生 （ 印 度 ） 

副主席：Hashes M.Kuraa先生（埃及） 

成员:起草委员会主席和下列国家的代表：溴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 

大、中国、哥伦比亚、捷克期洛伐克、埃及、法国、加纳、伊拉 

克、秘鲁、塞内加尔、西班牙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全体委员会报告员按照会议议事规则第4 9条根据职权参加了起 

草委员会的工作。 

全杈证书委员会 

主席： E d o u a r d Molitar先生（卢森堡） 

成员:下列国家的代表：玻利维亚、博茨瓦纳、中国、科特迪瓦、牙买 

加、卢森堡、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17.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玛格丽特•安斯蒂女士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会払 秘书长任命麻薛药品司司长Francisco R a m o s -

Gstlino先絲执行秘书。 

18.-会议收到根据经社理事会1 9 8 8年 5月 2 5曰的第1 9 8 8 / 8号决议 

召开的审查组的报告（E/COKF* 82/3)。 该报告除叙述了审查组的工作外，还 

载有审查组会议上就供本会议审议的公约草案提出的提案，以及禁止非法贩运麻薛 

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草案的案文（附件二）。 该公约草案为供会议审议的基本提 

案。 

19 •会议在工作期间将公约草案所载各条分配给两个全体委员会（第一委员会 

和苐二委员会）。第】至莬5条和序言部分交给第一委员会，其余各条交给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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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全体委员会同意某一条之案文后将其转交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会向 

会议报告工作结果，起草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一份《禁止非法坂运麻薛药品和精神药 

物公约》草案的完整案文。 

20.根据会议记录（E/C03?F-82/SE-1^8 )和全体委员会记录（E/ 

COHF- 8Z/C' 1/SE- 1 至3 3 COnF• 82/c- 2/SR• 1 至 3 4 )所载的审议 

经 过 以 及 全 体 委 员 会 根 告 （ 8 2 / 1 1 ^ E/C0BP. 82/12 )湘起草委员 

会报告（E/C02JF-82/13 ),会议制订了如下公约： 

《联合国禁止非法厥运麻薛药品湘精神药物公约》。 

2 1 .会议于 1 9 8 8年 1 2月 1 9日通过上述公约.但须经批准、接受、核准 

或正式确认并应保持开放供加入 公约按照其规定于 1 9 8 8年 1 2月 2 0日至 

1 9 8 9年 2月 2 8日在瑕合国维也纳办事处，随后直至1 9 8 9年 1 2月 2 0日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筌字，联合圆秘书长为公约的保存人 

22.会议还通过下列决议，It于本最后文件之后： 

1.交换情报 

2.临时适用《联合II禁止#法厥•薛药品湘精神药物公约》 

3.提供必要的资源给麻薛药品司和圆际鹿薛品管制局秘书处以便它们能 

执行各顼国际麻薛品管制条约交付的任务。 

兹由各代表在最后文件上筌字，以昭信守.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订于维也纳，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 

湘西班牙文的单一原件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各语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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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顼禁止非法贩运麻薛药品命 

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通过的决议 

1.交换情报 

2.临时适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靡薛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3.提供必要的资源给鹿辞药品司命国际烁辞品管制局秘书处以便它们能执行 

各顼II际麻、薛品管制条约交付的任务 

决议 1 

交 换 情 报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 

提请注意1 9 6 1年联合囯通过《麻醉品单一公约》会议通过的决议三，其中 

提请注意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关于麻醉品国际贩运者的技术记录的重要性以及该组织 

便用这种记录来散发此类贩运者的简介材輯的做法， 

考虑到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为全世界各警察当局之间及时而有效地交换罪行调查 

情报而制定的办法， 

建议各警察当局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记录和舉信系统，以实 

现《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各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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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议 2 

临时适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 

1.促请各国在可能傲到的范围内，加快批准《瑕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使其尽快生效； 

2.遣各国在公约对其各自生效前，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临时适用公约中所 

规定的措施； 

®秘书长将本决议转交经社理事会和大会e 

决 议 3 

提供必要的资源给麻醉药品司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秘书处以便它们能执行各项国际麻醉品管制条约交付的任务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 

认识到《1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经《修正1 9 6 1年麻鋅品单一公约 

的1 9 7 2年议走书》修正的该公约和《1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仍是国际管制 

麻薛药品工作的基础，并且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各国际管制机构严格履行根据这些公 

约所承担的义务对于实现其宗旨而言至关重要， 

考虑到《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将增添各国政府、麻 

醉药品委员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及其秘书处的义务和开支， 

深为不安地注意到最近人员编制和预算的削减对麻醉药品司和国际麻醉品管制 

局秘书处圆满完成其取责范围内的工作方案的能力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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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吁请所有成员国在大会及大会各财务机关中采取适当措施，给予适当的优 

先并批准必要的预算拨款以期向麻醉药品司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秘书处提供必要的 

资源，使其能充分执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经《修正1 9 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 

修正的该公约和《1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所交付的任务； 

2. ！秘书长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以落实上文第1段的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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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C0NF.82/15 本 

[原件：英文] 

[1988 年 12 月 19 日] 

较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1988年12月19日会议茌其第6次全会上通过 

本公约締约国. 

深切关注麻辞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需求及贩运的巨大规模和上升趋势， 

构成了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严重威肪，并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基础带来了不 

利影响， 

又深切关注麻辞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贩运日益严重地侵蚀着社会的各类群体, 

特别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儿童被当成毒品消费者市场，并被利用进行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的非法生产、分销和买卖，从而造成严重到无法估量的危害， 

认识到非法贩运同其他与之有关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结合在一起，损害着正 

当合法的经济，危及各囯的稳定.安全和主权， 

又认识到非法贩运是一种国际性犯罪活动.必须迫切注意并最高度重视对此科 

活动的取缔， 

意识到非法贩运可荻得巨额利润和财富.从而使跨国犯罪集团能够渗透.污染 

和腐姓各级政府机构、合法的商业和金融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 

决心剥夺从事非法贩运者从其犯罪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从而消除其从事此麵 

运活动的主要刺激因素， 

希望消除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问题的根源，包括对此类药品和药物的非法 

需求以及从非法贩运荻得的巨额利润， 

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监测某些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包括前 

体，化学品和溶剂，因为这些物质的方便获取，已导致更为大量地秘密制造此类药 

品和药物， 

* 合并了 1988年 12月20 曰的文件E/C0NF.82/15/C O r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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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改进国际合作，以制止海上非法贩运, 

认识到根除非法贩运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为此，有必要在国际合作范围内 

采取协调行动， 

确认联合国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制领域的主管职能，并希望与此类管制有 

关的国际机关均设于联合国组织的范围之内， 

重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领域现有各项条约的指导原则及其包含的管制制度， 

确认有必要加强和补充《1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经由《修正1 9 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和《19 7 1年精神药物公 

约》中规定的措施，以触付非法贩运的规模和程度及其严重后果， 

又确认加强并增进国际刑事合作的有效法律手段.对于取締国际非法贩运的犯 

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愿意締结一项专门针对非法贩运的全面_有效和可行的国际公约，此公约顾及 

整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领域现有的各项条约未曽设想到 

的那些方面， 

兹协议如下： 

第1条 

定 义 

除另有明文指出或上下文要求另作解释者外，下列各项定义应适用于整个公约： 

(a) “麻管局”系指《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及经《修正1 9 6 1年麻 

醉品单一公约的1 9 7 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设立的国际麻醉品管制 

局； 

“(b) “大麻植物”系指大麻属的任何植物；  

(c) “古柯植物“系指红木属的任何一种植物； 

⑷“商业承运人’，系指为了报酬、租雇或任何其他利益而从事客运.货运或 

邮件运送的任何个人或公营.私营或其他实体； 

(e) ‘‘麻委会”系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麻醉药品委员会； 

tf)“没收”系指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对财产的永久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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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控制下交付“系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圆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 

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本公约表一湘表二所列物 

质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按本公约第 

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人； 

(h) ‘‘1961年公约"系指《I 961年麻辞品单一公约》； 

(i) «经修正的1 9 6 1年公约”系指经《修正1 9 6 1年麻辞品单一公约的 

1 9 72年议定书》修正的《1 9 6 1年麻薛品单一公约》； 

(J) " 1 9 7 1年公约”系指《1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 

(k) “理事会”系指钱合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冻结”或“扣押”系指根据法院或主管当局下达的命令暂时禁止财产的 

转让、变换、处置或转移，或对財产实行暂时性扣留或控制； 

W “非法贩运”系指本公约第3条第1款命第2款所列的犯罪； 

fc) “麻辞药品”系指《1 9 6 1年麻辞品单一公约》及经《修正1 9 6 1年 

麻薛品单一公约的I 9 7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附表一或附表二所列 

的任何天然或合成物质； 

(C-) “罂粟“系指催眠性II粟秭的植物； 

(P) “收益”系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按第3条第1款萌定的犯罪而获得或取得 

的任何财产； 

fe) “财产”系指各秭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非动产、有 

形的或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享有权利或利益的法律文件或文书； 

(r) “精神药物”系指《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一、二三或四所列 

的任何天然或合成物质或任何天然材料； 

⑷“秘书长”系指联合国秘书长； 

(t) “表一湘表二 ’，系指依此编号附于本公约后并按照第1 2条随时修订的物 

质清单； 

(u) “过境国”系指既非原产地亦非最终目的地，而非法的麻辞药品、精神药 

物及表一湘表二所列物质经由其领土转移的II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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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 

‘ 公约的范围 

1.本公约的宗旨是促进締约国之间的合作，使它们可以更有效地对付国际范 

厘的非法厫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各个方面。締约国在履行其按本公约所承担 

的义务时，应根据其国内立法制度的基本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立法和行政 

措孤 

2 •締约国应以符合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方式 

履行其按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3•任一締约国^#在另一締约国的领土内行使由该另一缔约国国内法律親定 

完全属于该国当局的管辖杈和职能。 

第3条 

犯罪和制裁 

1.各締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确定为其国内法中的刑事 

犯罪： 

( a )㈠违反《 1 9 6 1年公约》、经修正的《1 9 6 1年公约》或 

《 1 9 7 .1年公约》的各项规定，生产、制造、提炼、配制、提 

供、究售、分销、出售、以任何条件交付、经纪、发送、过境发 

送、运输、进口或出口任何麻辞药品或精神药物： 

㈡违反《1961年公约》和经修正的《1961年公约》的各项 

规定，为生产麻薛药品而种植罂粟、古柯或大麻植物： 

曰为了进行上述㈠目所列的任何活动，占有或购买任何麻醉药品或 

精神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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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明知其用途或目的是非法种植、生产或制造麻辞药品或精神药物 

而制造、运输或分销设备、材料或表一湘表二所列物质； 

㈤组织、管理或资助上述H^ ㈢或㈣目所列的任何犯罪； ’ 

.(b)㈠明知财产得自按本款(a)顼萌定的任何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的行为, 

为了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非法来源•或为了协助任何涉及此种犯 

罪的人逃避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转换或转让该财产； 

㈡明知尉产得自按本款(a)项确定的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的行为，隐 

瞒或掩饰该尉产的真实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转移、相关 

的权制或所有权； 

(c)在不违背其宪法原则及其法律刽度#概念的前提下， 

㈠在收取财产时明知尉产得自按本款叙颅确定的犯罪或参与此秭犯 

罪的行为而获取、占有或使用该财产； 

㈡明知其被周于或将用于非法.种植、生产或制造麻辞药品或精神药 

物而占有设备、材料或表一湘表二所列物质； 

㈢以任何手段公开鼓动或引诱他人去犯按照本条_定的任何罪行或 

非法使甩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 

㈣鲜进行，合伙或共雜行，进行未遂，以及帮劫、教唆、便利 

湘参谋进行按本条确定的任何犯罪。 

2.各缔约国应在不违背其宪法原则湘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前提下，采取可能 

必要的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违反《I 9 6 1年公约》、经修正的《1 9 6 1年公 

约》或《1 9 71年公约》的各顼规定，故意占有、购买或秭植麻醉药品或精神药 

物以供个人消费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 

3.构成本条第1教所列罪行的知情、故意或目的等要素，可根据客观事实情 

况加以判斩• 

4. (a)各缔约国应使按本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受到充分顾及这些罪行的严重 

性质的制裁，诸如监禁或以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罚款和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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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締约E还可规定除进行定罪或愆罚外，对犯有按本条第1款确定的罪 

行的罪E^：取治疗、教育、善后护理、康复或回归社会等措施。 

(O尽管有以上各项规定，在性质轻微的适当案件中，締约S可规定作为 

定罪或惩罚的替代办法，采取诸如教育、康复或回归社会等措施，如 

为嗜毒者，还可采取治疗湘善后护理等措施。 

(d)締约圆对于按本条第2款确定的犯罪，可以规定对罪犯采取治疗、教 

育、善后护理、康复或回归社会的措施，以作为定罪或惩罚的替代办 

法，或作为定罪或惩罚的补充. 

5.缔约国应确保其法院命拥有管辖权的其他主管当局能够考虑使按照第i款 

所璃定的犯罪构成特别严重犯罪的事实情况，例如： 

(a)舉犯所属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涉及该顼犯罪； 

(tO 涉及其他国际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c)罪犯涉及由此项犯罪所便利的其他非法活动； 

⑴ 使 用 暴 力 或 武 器 ； 

(e)顆已担任公职，且其所犯罪行与该公职有关； 

Cf)危害或利周未成年人； 

fe)犯罪犮生在监禁管教场娇，或教育机构或社会服务场所，或在紧邻这 

些场所的地方，或在学童和学生进行教育、体肓和社会活动的其他地 

方； 

(h)以前在国外或国内曽被判罪，特别是类似的犯罪,但以締约国II内法 

所允许的程度为限。 

6.绿约厘为起诉犯有按本条确定的罪行的人而行使其圆内法规定的法律裁量 

权时，应努力确保对这些罪行的执法措施取得駄成效，并适当考虑到需要对此游 

犯罪起到威_用《 

7.締约国应确保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对于已判定犯有本条第I款所列罪行 

的人，在考虑其将来可能的早释或假释时，顾及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质湘本条第5款 

所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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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各締约国应酌情在其国内法中对于按本条第1款确定的任何犯罪，规定一 

个长的追诉时效期限，当被播的罪犯巳逃避司法处置时，期限应更払 

9.各缔约国应采取符合其法律制度的适当措施，确保在其领土内发现的被指 

控或被判定犯有按本条笫1款确定的罪行的人，能在必要的刑事诉讼中出庭。 

10.为了締约国之间根据本公约进行合作，特别包括根据笫5、6、7和9条 

进行合作，在不影响締约国的宪法限制和基本的国内法的情况下，凡依照本条确定 

的犯罪均不得视为经济犯罪或政治犯罪或认为是出于政治动I 

11.本条规定不得影响其所述犯罪和有关的法律辩护理由只应由締约国的国内 

法加以阐明以及此种犯罪应依该法予以起诉和惩罚的原则。 

第4条 

管辖权 

1.各締约国： 

(a)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对其按第3条笫1款确 

定智犯罪，确立本国的管辖杈： 

㈠犯罪发生在其领土内； 

㈡犯罪发生在犯罪时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按其法律注册的飞行器上: 

(b)在遇到下述情况时，可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对其按第3条第1款确 

定的犯罪，确立本国的管辖杈： 

㈠进行该犯罪的人为本国国民或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者： 

㈡犯罪发生在该締约国已获授杈按第17条规定对之采取适当行动 

的船舶上，但这种管辖杈只应根据该条第4和第9款所述协定或 

安编附使； 

㈢该犯罪属于按第3条第1款(c)项㈣目确定的罪行之一，并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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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领土外，而目的是在其领土内进行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某 

项犯Ho 

2.各締约国： 

(a)当被指控的罪犯在其领土内，并且基于下述理由不把他引渡到另一缔 

约国时，也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对其按笫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 

确立本国的管辖权： 

㈠犯罪发生在其领土内或发生在犯罪时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按其法 

律注册的飞行器上：或 

㈡进行犯罪的人为本国国民： 

(b)当被指控的罪犯在其领土内，并且不把他引渡到另一締约国时，也可 

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对其按第3条第1款璃定的犯罪，确立本国的 

管辖权。 

3-本公约不排除任一締约II行使按照其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 5条 

没 收 

1.各締约国应制定可能必要的措施以便能够没收： 

(a)从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中得来的收益或价值相当于此种收益的 

财产： 

0>)已经或意图以任何方式用于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材料和设备或其他工具。 

2.各締约国还应制定可能必要的措施，使其主管当局得以识别、追査和冻结 

或扣押本条第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最终予以没收。 

3.为执行本条所述的措施，各締约国应授权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下令提供 

或扣押银行记录、财务记录或商业记泰 任一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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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按照本款的规定采取行动。 

4.⑷在接到对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某项犯罪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依 

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后，本条第1款所述收益、财卢、工具或任何其 

他物品在其领土内的締约S应： 

㈠将该项请求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取得没收令，如此项命令已经 

发出，则应予以执行；或 

㈡将请求国按本条第1款规定对存在于被请求国领土内的第1款所 

述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发出的没收令提交其主管当 

局，以便在请求的范围内予以执行。 

Cb)在接到对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某项犯罪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締约国依 

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后，被请求国应采取措施识别、追查和冻结或扣 

押本条第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由请求 

国，或根据依本款(a)项规定提出的请求，由被请求国下令最终予以没 

收。 

(c)被请求国按本款(a)项和(b)项规定作出决定或采取行动，均应符合并遵 

守其国内法的规定及其程序规则或可能约束其与请求国关系的任何双 

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 

(d)第7条第6至1 9款的规定可以比照适用。除第7条第1 0款所列 

情况外，按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书还应包含以下各项： 

㈠如系按(a)项㈠目提出的请求，须附有足够的对拟予没收的财产的 

说明和请求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述，以便被请求国能够根据其国 

内法取得没收令； 

㈡如系按(a)项(=)目提出的请求，须附有该请求所依据的、由请求国 

发出的、法律上可接受的没收令割本，事实的陈述，和关于请求 

执行该没收令的范围的说明； 

㈢如系按(b)项提出的请求，须附有请求国所依据的事实的陈述和对 

所请求采取的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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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各締约a应向秘书长提供本圆有关实施本款的任何法律湘条例的文本 

以及这些法律勒条例此后的任何修改文本。 

(f)如某一締约国要求采取本款(a)项湘(t>)頃所述措施必须以存在一项有关 

的条约为条件，则该缔约圆应将本公约视为必要而充分的条约依据。 

fe)締约厘应谋求缔结双边湘多边条约、协定或安徘，以增强根据本« 

行的国际合作的有效也 

5. (a)締约II按照本条第I款或第4款的规定所没收的收益或财产，应由该 

締约国按照其国内法湘行政程序加以处昆 

(b)締约国按本条规定依另一缚约国的请求采取行动时，该締约圆可特别 

考虑就下述事顼缔结协定： 

㈠将这类收益湘财产的价值，或变卖这类收益或财产所得的款项， 

或其中相当1分，捐#门从事打击非法贩运及滥用麻薛药品 

#精神药物的政府间机构； 

㈡按照本国錄行政程序或专门締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定期地 

或逐案地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类收益或财产或由变卖这类收益或 

財产所得的款顼* 

6. (a)如果收益已转化或变换成其他财产，则应将此种对产视为收益的替代， 

对其采》条贺述的搢施。 

(b)如果收益已与得自合法来源的财产相混合，则在不损害任何扣押权或 

冻结权的情况下，应没收此混合财产，但以不超过所混合的该顼收益 

的估计价值为限.“ 

(c)对从下述来源取得的收入或其他利益： 

㈠收益； 

㈡由收益转化或变换成的财产；或 

㈢已与收益相混合的尉产， 

也应采取本条所述措施，在方式湘程度上如同对待收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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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缔约SI可考虑确保关于指称的收益或应予没收的其他财产的合法来源的 

举证责任可予颠倒，但这种行动应符合其面内法的原则湘司法及其他程序的性质。 

8.本条各顼规定不得解释为损害善意第三方的权利。 

9.本条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其所述措施应依締约圆的31内法并在该法规定的 

条件下加以确定湘实施的原则. 

第 6条 

引 渡 

1.本条应适用于缔约国按照第3条第1款所萌定的犯罪* 

2.本条适用的各项犯罪均应视为缔约厘之间现行的任何引渡条约应予包括的 

可引渡的犯罪。各締约国承诺将此秭犯罪作为可予引渡的犯罪列入它们之间将要 

缔结的每一引渡条约之中。 

3.如某一缔约国要求引渡须以存在有一顼条约为条件，在接到与之未订有引 

渡条约的另一締约国的引渡请求时，它可将本公约视为就本条适用的任何犯罪进行 

引渡的法律依据.締约II若需具体立法才能将本公约当作引渡的法律依据，则应 

考虑制定可能必要的立法。 

4.不以存在一顼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締约国应承认本条所适用的犯罪为其相互 

间可予引渡的犯罪. 

5.引渡应遵守被请求国.法律或适用的引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包括被请求国 

可据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6.被请求国在考虑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时，如果有充分理由使其司法或其他 

主管当局认为按该请求行事就会便利对^[人因其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进 

行起诉或恁罚，或使受该请求影响的任何人由于上述任一原因而遭受损害.则可拒 

绝按该请求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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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于本条所适用的任何犯罪，締约E应努力加快引渡程序并简化对有关证 

据的要求。 

8.被请求国在不违背其国内法及其引渡条约各顼规定的前提下，可在认定情 

况必要且紧迫时，应请求国的请求，将被要求引渡且在其领土上的人予以拘留，或 

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以^#该人在进行引渡程序时在场。 

在不影响行使按照其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的情况下，在其领土内 

犮现被指控的罪犯的締约国， 

(a)如果基于第4条第2款(a)项所列理由不引渡犯有按第3条第1款镜定 

的罪行的人，则应将此案提交其主营当局以便起诉，除非与请汞J1另 

有协议； 

(tO如果不引渡犯有此狩罪行的人并按第4条第2款(t)顼规定对此賴犯罪 

璃立其管辖权，则应将此案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除菲请求国为 

保留其合法管辖权而另有请求. 

10.为执行一顼则罚而旻求的引渡，如果由于所要引渡的人为被请求国的圆民 

而遭到拒绝，被请求圆应在其法允许并且符合该法律的旻求的情况下，根据请求 

国的申请，考虑执行按请求国法律到处的该项刑罚或未满的刑期^ 

11.各締约国应谋求缔结双边湘多边协定以执行引渡或加强引渡的有效性。 

12.締约国可考虑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不论是特别的或一般的协定将由于 

犯有本条适用的罪行而被判处监禁或以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人移交其本圆，使他们 

可在那里服溝其刑期。 

第7条 

相互法律协助 

1.締约国应遵照本条规定，在对于按第3条第1款所确定的刑事犯罪进行的 

调查、起诉命司法程序中相互提供最广泛的法律协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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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本条规定，可为下列任何目的提出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 

(a)荻取证据或个人证词； 

(b)送达司法文件； 

(c)执行搜查及扣押； 

⑷检查物品和现场； 

(e)提供情报和证物； 

(f)提供有关文件及记录的原件或经证明的副本，其中包括银行.财务、 

公司或营业记录； 

fe)识别或追查收益.财产、工具或其他物品，以作为证据。 

3.締约国可相互提供被请求国国内法所允许的任何其他形式的相互法律协助。 

4.締约国应根据请求，在符合其国内法律和实践的范围内，便利或鼓励那些 

同意协助调查或参与诉讼的人员，包括在押人员，出庭或在场。 

5.締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提供本条规定的相互法律协助。 

6.本条各项规定不得影响依任何其他全部或局部规范或将规范相互刑事法律 

协助问题的双边或多边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1 .本条第 8至 1 9款应适用于有关締约国不受一项相互法律协助条约约束时 

根据本条规定提出的请求。如果上述締约国受此类条约约束，则该条约相应条款 

应予适用，除非締约国同意适用本条第8至1 9款以取代之。 

8.締约国应指定一个当局或在必要时指定若干当局，使之负责和有杈执行关 

于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或将该请求转交主管当局加以执行。应将为此目的指定的 

当局！知秘书长.相互法律协助请求的传递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联系均应通过締 

约国^定的当局进行；这一要求不得损害締约国要求通过外交渠道以及在紧急和可 

能的情况下，经有关締约国同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传递这科请.求和进行这秭 

联系的权利。 

9.请求应以被请求国能接受的语文书面提出。各締约国所能接受的语文应 

通知秘书长。在紧急情况下，如有关締约国同意，这种请求可以口头方式提出， 

但应尽快加以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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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相互法律协助的请求书应载有： 

(a)提出请求的当局的身份： 

(b)请求所涉的调查、起诉或诉讼的事由和性质，以及进行此项调查、起 

诉或诉讼的当局的名称和职能： 

(e)有关事实的概述，但为送达司法文件提出的请求除外： 

(d)对请求协助的事项和请求国希望遵循的特殊程序细节的说明： 

(e)可能时，任何有关人员的身份、所在地和国籍： 

OH索取证据、情报或要求采取行动的目的。 

11.被请求国可要求提供补充情报，如果这种情报系按照其国内法执行该请求 

所必需或有助于执行该请瓜 

12.请求应根据被请求国的国内法予以执行。在不违反被请求国国内法的情 

况下，如有可能，@遵循请求书中列明的程序。 

13.请求国如事先未经被请求国同意，不得将被请求国提供的情报或证据转交 

或用于请求书所述以外的调查、起诉或诉讼。 

14.请求国可要求被请求国，除菲为执行请求所必需，应对请求一事及其内容 

保密。如果被请求国不能遵守这一保密要求，它应立即通知请求国。 

15.在下列情沈下可拒绝提供相互法律协助： 

㈨请求未按本条规定提出： 

(b)被请求国认为执行请求可能损害其主权、安全、公共辦或其減本 

利益； 

(q)若被请求国当局依其管辖杈对任何类似犯罪进行调查、起诉或诉讼时, 

其国内法禁止执行对此类犯罪采取被请求的行动： 

㈤同意此项请求将违反被请求国关于相互法律协助的法律制度。 

16.拒绝相互协助时，应说明理由。 

17.相互法律协助可因与正在进行的调查、起诉或诉讼发生冲突而暂缓进行。 

在此情况下，被请求国应与请求国磋商，以决定是否可按被请求国认为必要的条件 

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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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同意到请求国就一项诉讼作证或对一项调查.起诉或司法程序提供协助的 

证人、专家或其他AM,不应由于其离开被请求国领土之前的行为、不行为或定罪 

而在请求国领土内受到起诉、拘禁、惩罚或对其人身自由施加任何其他限制。如 

该证人或专家或个人已得到正式通知，司法当局不再需要其到场，自通知之日起连 

续十五天或在缔约国所议定的任何期限内有机会离开，但仍自愿留在该国境内，或 

在离境后又出于自己的意愿返回，则此项安全保障即予停止。 

19.执行请求的一般费用应由被请求国承担，除非有关締约E另有协议。如 

执行该请求需支付巨额或特殊性质的费用，有关締约囯应相互协商，以确定执行该 

请求的条件以及承担费用的办法. 

20.締约国应视需要考虑締结旨在实现本条目的、具体实施或加强本条规定的 

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的可能性. 

苐8条 

移交诉讼 

締约国应考虑对于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刑事起诉相互移交诉讼的可能 

性，如杲此科移交被认为有利于适当的司法处置. 

第9条 

其他形式的^和培训 

1.締约国应在符合其各自国内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情况下，相互密切合作，以 

期增强为制止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而采取的执法行动的有效性。締约国特 

别应根据双边或多边的协定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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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立并保持其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间的联系渠道,以利于安全而迅速地 

交换关于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各个方面的情报，如有关缔约 

国认为适当,包括与其他犯罪活动的联系的情报： 

(b)相互合作，对于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带有国际性质的犯罪，进行有 

关下述方面的调查： 

㈠搛疑涉及按苐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人的身份、行踪和活动； 

㈡得自此种犯罪的收益或财产的转移情况； 

㈢用于或意图用于进行此类犯罪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本公约表 

一和表二所列物质以及工具的转移情况； 

(c)在适当的案件中并在不违背其国内法的前提下，建立联合小组执行本 

款规定，同时应考虑到必须保护人员安全和执法活动的安全。参加 

联合小组的任何締约国官员均应按拟在其领土上进行执法活动的締约 

国有关当局的授权行事：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涉缔约国应确保充分 

尊重拟在其领土上进行执法活动的締约国的主杈； 

(d)韵情提供必要数量的某些物质供分析或调查之用； 

(e)便利其主管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促进人员和其他专家的交 

流，适当时包括派驻联络官员。 

2.各締约国应在必要的范围内提出、制订或改进对其负责制止按苐3条篇1 

款病定的犯罪的执法人员和其他人员，包括海关人员的具体培训方案。此种方案 

应特别包括下述方面： 

(a)对于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侦查和制止方法： 

Cb)搛疑涉及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人使用的路线和技术，特别是 

• 在过境国M的路线和技术，以及适当的对付办法： 

⑷对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进出口情况的监测： 

(d)对来自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收益湘财产的转移情况，以及用 

于或意图用于此种也罪的麻醉药品、衞申药物和表一湘表二所列物质 

和工具的转移情况的侦查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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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转让、隐瞒或掩饰这类收益、财产和工具的方法； 

(f)证据的收集； 

⑵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管制技术； 

㈨现代化执法技术. 

3.締约国应相互协助计划和实施旨在交流本条第2款所述各领域专门知识的 

研究与培浏方案，为此目的，还应酌情利用区域和国际会议及初封会，促进合作和 

促使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过境国的特殊问题和需要。 

第1 0条 

国际合作与援助过境国 

1.締约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进行合作，通过关于拦截和 

其他有关活动的技术合作方案，尽可能协助和支援过境国，特别是需要这秭协助和 

支援的发展中国家。 

2.締约国可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承诺向这些过境国提供财 

政援助，以便充实和加强为有效控制和预防非法贩运所需的基础设施。 

3.締约国可締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增强依本条规定进行的国际合作的 

有效性，并可考虑这方面的财务安排• 

第1 1条 

控制下交付 

1.在其国内法律制度基本原则允许的情况下，締约国应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 

必要措施，根据相互达成的协定或安排，在国际一级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以便查 

明涉及按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扉的人，并对之采取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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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决定应在逐案基础上作出，并可在必要时考虑财务安排 

勒关于由有关締约厘行使管辖权的谅解. 

3.在有关締约国同意下，可以拦截已同意对之实行控制下交付的非法交运货 

物，并允许将麻辞药品或精神药物原封不动地继续运送或在将其完全或部分取出或 

替代后继续运送。 

第1 2条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物质 

1.締约厘应釆取其认为适当的搢施，防止表一湘表二所列物质被挪用于非法 

劍造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2.如某一缔约国或麻管局根据其掌握的情根认为需要将某一物质列A表一或 

表二，则该締约国或鹿管局应通知秘书长，同时附上该通知所依据的情报。如某 

一缔约国或麻管局拥有情根证明应将某一物质从表一或表二中诩除，或从一个表转 

到另一个表，则本条笫2至第7款所述程序亦应适用。 

3.秘书长应将此项通知连同其认为有关的任何情报转送各締约国湘麻委会， 

如此项通知系由一缔约国发出，则应同时转•管局。各締约国应将其对该通知 

的意见以及可能有助于麻管局作出评价湘有助于麻委会作出决定的所有朴充情报送 

交秘书长* 

4.-.如果麻管局在考虑了该物质合法使用的范围、重要性和多样性，以及利周 

其他替代物质供合法用途和非法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之用的可能性与难易程度 

之后，认为： 

⑷该物质经常用于非法制造某一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b)非法制造某一麻辞药品或精神药物的数量湘范围造成了严重的公众健 

康问题或社会问题，因而需要采取国际行动， 

则麻管局应告知麻委会它对该物质的评价，包括把该物质列入表一或表二后对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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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非法制造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根据这一评价所建议的任何适当监测措施。 

5.麻管局在科学问题上的评价应是决定性的。麻委会在考虑了各締约国提 

交的意见以及麻管局提出的意见湘建议并适当考虑任何其他有关因素之后.可由其 

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将某一物质列入表一或表二* 

6.麻委会按照本条作出的任何决定，应由秘书长通知所有国家湘已成为或有 

资格成为本公约締约方的其他实体以及麻管局。这一决定自通知之日起一百八十 

天后即对各締约国完全生效， 

7. (a)对麻委会根据本条作出的决定，在犮出关于该决定的通知之日起一百 

八十天内，如有任一缔约厘提出请求，理事会便应对该决定进行审查。 

要求审查的请求应连同该項请求所根据的全部有关情报一并送交秘书 

长。 

(b)秘书长应将要求审查的请求及有关情报的副本转送麻委会、麻管局及 

所有締约圆，请其于九十天之内提出意见。所有收到的意见均应提 

交理事会审议。 

(c)理事会可确认或撤销麻委会的决定 有关理事会决定的通知应转送 

所有II家湘已成为或有资格成为本公约締约方的其他实依麻委会湘 

麻管局、 

8.⑷只要不影响本条第1款所载规定以及《1 9 6 1年公约》、经修正的 

《 1 9 61年公约》湘《19 7 1年公约》各顼规定的普遍性，締约 

国应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监测在其领土内进行的制造湘分销表一 

湘表二所列物质的活动. 

(t-r为此目的，_国可： 

.㈠控制所有从事制造湘分销此种物质的个人湘企业； 

㈡以执照控制可进行这种制造或分销的单位湘场所； 

㈢要求执照持有者取得从事上述业务的许可； 

㈣防止制造者湘分销 '者囤积的此种物质超出正常业务湘市场基本状 

需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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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締约国应就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采取下列措施： 

(a)建立并实施监测表一命表二所列物质的11际贸易的制度，以便查明可 

疑交易.这类监测制度应同制造商、进口商、出口商、批犮商命零 

售商密切合作予以实施，他们应向主管当局报告可疑订货湘交易； 

(b)规定扣押有充分iE据证明被用于非法制造某一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的 

表一或表二所列的任何物质; 

(c)如有理由怀疑进出口或过境的表一或表二所列某一物质将被用于非法 

制造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则应尽快通知有关締约园的主营当局命部 

门，其中应特别包括关于支付手段命引起怀凝的任何其他主要因素的 

情报； 

(d)要求进出口货物应贴上适当标筌，并附有必要的单据。在犮票、载 

货清单、海关、运输及其他货运单证等商业文件中应按表一或表二所 

定的名称写明进口或出口的物质的名歡进口或出口的以贼 

口商、出口商命所掌握的收货人的姓名湘地址； 

(e)确保本款(d)顼跅述的单证至少保存两年，并可提供主管当局检查， 

10.⑷除本条第9款的规定之外，根据有利害关系的缔约国向秘书长提出的 

请求，有表一所列物质将从其领土输出的各締约国，应确保在输出前 

由其主管当局向进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情报： 

㈠出口商、进口商湘所掌握的收货人的姓名湘地址； 

㈡表一所列物质的名称； 

㈢该物质将要出口的数量； 

㈣预期的入境口岸命预期的发运日期； 

㈤締约国相互议定的任何其他情报。 

(b)如締约国认为可取或必要，可制订比本款规定更为严格或严厉的控制 

措发 

11.如某一缔约画按本条第9和第1 0款规定向另一締约S提供情报，则提供 

此情拫的缔约囿可要求接受该情报的締约国对任何贸易、业务、商业或专业机密或 

贸易过程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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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各締约S应按麻管局所规定的形式和方法，并用其所提供的表格，每年向 

麻管局提供如下情报： 

(a)表一湘表二所列物质的缉获量，以及所知悉的来源； 

(tO任何未列入表一或表二但查明已用于菲法制造麻辞药品或精神药物且 

締约II认为其严重性足以提请麻管局注意的物质； 

(c)挪用命非法制造的方法. 

13.麻管局应每年向麻委会报告本条的执行情况，麻委会应定期审查表一命表 

二是否充分命适当。 

14.本条规定不适周于药用刽剤，也不适用于含有表一或表二所列物质但其复 

方混合方式使此秭物质不能以方便的手段容易地加以使用或回收的其他制剂. 

第1 3条 

材料命设备 

缔约国应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防止为非法生产或制造麻醉药品命精祥药物 

而买卖湘挪用材斜勃设备，并应为此目的进行合作， 

笫1 4条 

根除非法聍植含麻辞品成分植物湘消除 

对麻辞药品与精神药物非法需求的搢施 

1.締约国遵照本公约采取的任何措施，其严厉程度应不低于《1 9 6 1年公 

约》、经修正的《1 9 61年公约》湘《1 9 7 1年公约》中适用于根除非法秭植 

含有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成分的植物以及消除对麻辞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需求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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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非法种植并根除在其领土上非法种植的含有 

麻薛药品或精神药物成分的植物，诸如罂粟、古柯和大麻植物。所采取的措施应 

尊重基本人杈，并应适当考虑到有历史证明的传统性正当用途以及对环境的保护。 

3 . (a)締约国可相互合作，以增强根除活动的有效^ 这种合作除其他形 

式外，可酌情包括支持农村综合发展，以便采用经济上可行的办法取 

代非法秭植。在实施这种农村发展方案前，应考虑到诸如进入市场、 

资源供应和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缔约国可商定任何其他适 

当的合作措瓜 

(b)締约国还应便利科技情报的交流并进行有关根除活动的研究。 

(c)凡有共同边界的締约国，应设法相互合作，在各自沿边界地区实施根 

除方案。 

4.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或减少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菲法需求， 

以减轻个人痛苦并消除非法贩运的经济剌激因素。除其他外，这些措施可参照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及其他主管国际组织的建议，以及I 9 8 7 

年麻醉品滥用和非法殿运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该纲要涉及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及个人在预防、治疗和康复领域应作出的努力。締约国可达成 

旨在消除或减少对麻辞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需求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 

5.締约国也可采取必要措施，及早销毁或依法处理已经扣押或没收的麻薛药 

品、精神药物和表一与表二所列的物质，以及接受经适当证明的必要数量的这类物 

质作为证据。 

第1 5条 

商 业 M 人 

1.締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商业承运人经营的运输工具不被用于按笫3 

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这类措施可包括与商M运人的特别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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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締约国应要求商业承运人采取合理预防措施，防止其运输工具被用于按 

第3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这类预防措施可包括： 

(a)如果商业承运人的主要营业地设在该締约国领土内： 

㈠训练人员识别可疑的货运或可疑的人； 

㈡提高工作人员的品德： 

(b)如果商业承运人在该締约国领土内经营业务： 

㈠尽可能事先提供载货清单； 

㈡在集装箱上使用可逐一查验并可防作弊的封志； 

㈢尽早将可能涉及按第3条第1款硗定的犯罪的一切可疑情况报告 

有关当局。 

3.各締约国应力求确保商j^a^A与出入境口岸及其他海关管制区的有关当 

局合作，防止揎自接厳运翰工具和货物，并执行适当的安全措施。 

第1 6条 

商业单证和出口货物标签 

1.各締约国应要求合法出口的麻醉药品和_药物单证齐全。除了遵循 

《 1 9 6 1年公约》第3 1条和经修正的《1 9 6 1年公约》第3 1条及《1971 

年公约i第12条关于提供单证的规定外，应在发票、载货清单、诲关、运输及其 

他货运单证等商业文件上按《19 6 1年公约》、经修正的《1 9 6 1年公约》和 

《 1 9 7 约》附表所定的名明出口的麻醉药品和_药物的名称、出口 

数量，以及出口商、进口商和所掌握的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吐。 

2.各締约国应要求出口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货物所贴标签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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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7条 

诲上菲法贩运 

1.締约国应尽可能充分合作，依照国际海洋法制止海上非法贩运。 

2.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悬挂其国旗或未挂旗或未示注册标志的船只在进 

行非法贩运，可请求其他締约国协助，以制止将该船用于此科目的。被请求的締 

约国应尽其所能提供此科协助。 

3.締约国如有正当理由怀疑悬挂另一缔约国国旗或显示该国注册标志的船只 

虽按照国际法行使航行自由但却在从事非法贩运，可将此事通知般旗国，请其确认 

注册情况，并可在注册情况获得确认后，请船旗国授杈对该船采取适当措施。 

4.按照本条第3款，或按照请求国和船旗囿之同有效的条约，或按照其相互 

达成的飾其他协议或安排，除其他事项外，般旗国还可授权请求国： 

(a)登船； 

㈦搜查船只； 

(c)如查获涉及非法贩运的证据，对该船只、船上人员和货物采取适当行 

动。 

5.如依本条采取行动，有关締约国应适当注意不得危害海上生命安全，该船 

只和货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该船旗国或任何其他有关国家的商业和法律利益。 

6.只要符合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义务，船旗国可使其授«从它与请求国之 

问相互g定的条件，包括关于责任的条件• 

7.为本条第3和第4款的目的，締约国应以迅捷的方式答复另一締约国要求 

确定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是否有此权利的请求，并答复根据第3款规定提出的授权请 

求。各締约国在成为本公约締约国时，应指定一个机构，或必要时指定若干机构接 

受并答复这类请求.这类指定应在指定后一个月内通过秘书长通知其他所有締约国。 

8.已按照本条采取了任何行动的締约国，应将行动的结杲迅速通知有关船旗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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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締约国应考虑和区域协定或安排，以执行本条各项规定或增强其 

有效钆 

10.根据本条第4款采取的行动只能由军«军用飞机、或具有执行公务的明 

显可识别标记并荻得有关授杈的乱鳴或飞机进行。 

11 •根据本条采取任何行动均应适当注意有必要不干预或影响沿海国依国际海 

斧法躺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管辖杈的行忆 

第1 8条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 

1.締约国应采取措施，制止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非法贩运麻薛药品、精神 

药物及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的活动，这些措施的严厉程度不应低于在其领土其他部 

分采取的措施。 

2.締约国应努力： 

(a)监测货物及人员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时流动情况，并应为此目的， 

授杈主f当局搜查货物和进出船只，包括游艇和渔船以及飞机和车辆, 

适当时i可搜查乘务人员、旅客及其行李； 

(b)建立并实旌一套侦测系统，以侦测进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涉嫌含 

有麻薛药品、精神药物及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的货运： 

(c)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港口和码头区以及机场和边境检查站设立并 

-实施监视系 I 

%\ 9条 

邮件的利用 

1.締约国应按照其依万国邮政瑕盟各项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并按照其本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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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制止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作。 

2.本条第1款所述措施应特别包括： 

(a)采取协调行动以预防和取締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 

Cb)由经授杈的执法人员采用并实施旨在侦测邮件中非法付运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物及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的调查和控制技术： 

(c)采取立法措施，以便能够使用适当手段获得司法程序所需的证据。 

第 2 0条 

应由缔约国提供的情报 

1.締约国应通过秘书长向麻委会提供关于在其领土内执行本公约的情报，特 

别是 

(a)为实施本公约而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的文本： 

⑴）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非法贩运案件中締约国认为因其涉及所发现的 

新趋势、所涉及的数量、获得有关物质的来源或从事非法殿运的人使 

用的手段而具有重要性的案件的详情。 

2.締约国应依照麻委会可能要求的方式和日期提供此科情孤 

第 2 I条 

麻委会的职能 

麻委会有杈审议关系到本公约目标的所有事项，特别是： 

(a)麻委会应根据締约国按第2 0条规定提交的情报，审查本公约的实施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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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麻委会可在审查各缔约国提供的情报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提议和一般 

性建议； 

(0麻委会可提请麻管局注意到可能与该局的职能有关的任何事项； 

(d)麻委会应对麻管局依照第2 2条第1款㈨项规定提交其处理的任何事 

项，采取它认为适当的行动； 

(e)麻委会可依照第1 2条规定的程序修改表一和表二； 

(f)麻委会可提请非締约国注意到它根据本公约通过的决定和建议，以期 

由它们考虑按照这些决定和建议采取行动。 

第2 2条 

麻管局的职能 

1.在不影响第2 1条规定的麻委会的职能，以及不影响《1961年公约》、 

经修正的《19 6 1年公约》和《19 71年公约》规定的麻管局和麻委会的职能 

的情况下： 

(a)如根据其对提交麻管局、秘书长或麻委会的情报以及对联合国各机构 

转交的情报的分折，麻管局有理由认为，在与其职责有关的问题上， 

本公约的宗旨未获实现，则麻管局可请某一或某些締约国提供任何有 

关的情报； 

(b)对于第1 2条、.第1 3条和第1 6条： 

㈠在按照本款(a)项采取行动后，麻管局如认为确有必要，可吁请有 

关錄约国菌情采取为执行本公约第12条、第13条和笫16条 

的规定所必要的补救措施； 

㈡麻管局在依照下述曰目采取行动前，应将其根据上述各项与有关 

締约国之间的来往函件作为密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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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麻管局若发现有关締约国未采取根据本项规定吁请其采取之补救 

措施，可提请各締约国、理事会及麻委会注意此事项。若有关 

締约国提出要求，麻管局根据本项发表的任何报告也应载录该締 

约国的意见。 

2.如麻管局的某次会议将依照本条规定审议某一问题，应邀请与该问题直接 

有关的任何締约国派代表出席。 

3.凡麻管局依照本条规定所通过的决定系未经一致同意者，则少数方面的意 

见应予叙明。 

4.麻管局依照本条作出的决定应以麻管局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通过。 

5.麻管局依照本条第1款⑷项履行其职能时，应确保其可能掌握的所有情报 

的机密泰 

6.麻管局依照本条所负的责任不适用于締约国之间根据本公约规定所订条约 

或协定的执行。 

1.本条之规定不应鄉于締约国之间属第3 2条规定范围的争端 

第2 3条 

麻管局的报告 

1.麻管局应编写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对其所掌握资料的分析，并酌 

情载述締约国提出的或要求它们作出的解释，连同麻管局希望提出的任何看法和建 

麻_#局还可提出其认为必要的其他报告。报告应通过麻委会提交理事会， 

但麻委会可作出其iu/合适的评论。 

2.麻管局的报告应转送各締约国，并应随后由秘书长予以发表。各缔约国 

应允许分发此种报告的范围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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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4条 

执行较本公约规定更为严格的措施. 

締约国可采取较本公约规定更为严格或严厉的措施，如果它认为这科措施对防 

止或制止非法贩运是可取的或必要的. 

第2 5条 

不减损先前的条约权利和义务 

本公约各项规定概不减损本公约締约国依《1961年公约》、经修正的《1961 

年公约》和《19 7 1年公约》享有的任何权利或承担的任何义务。 

第2 6条 

筌 字 

本公约应于1 9 8 8年 1 2月 2 0日至1 9 8 9年2月28日在联合国维也纳 

办事处，随后直至1 989年12月2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下列各方开放供签 

字： 

(a)所有国家； 

0>)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 

(c)在本公约所涉事项中有职权进行谈判、締结和执行国际协定的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本公约中凡提到締约国、国家或国家部门之处，亦适用于这 

些组织，但以其职杈范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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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7条 

批准、接受、核准或正式确认 

1.本公约须经各国和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批准、接受或 

核准并须经第2 6条(c)项所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正式确认。批准书、接受书 

或核准书和有关正式确认行为的文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正式确_入书中应宣布它们对于本公约所涉事项的 

取权范围。这些组织还应将其对于本公约所涉事项的职权范围的任何更改通知秘 

书长。 

第2 8条 

加 入 

1.本公约应一直开放供任何国家、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 

以及笫2 6条(c)项所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入。加入应在加入书交存于联合 

国秘书长后生效。 

2.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加入书中应宣布它们对于本公约所涉事项的职 

权范围。这些组织还应将其对于本公约所涉事项的职权范围的任何更改通知秘书长。 

第 2 9条 

生 效 

1.本公约应自第二十份由国家或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提 

出的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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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在第二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接受、核 

准或加入公约的每一国家或由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水公约应自其批准 

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3.对于交存正式确认书或加入书的第2 6条(c)项所指每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本公约应自交存后第九十天起生先或自本公约依据本条第1款生效之日起生 

效，这两个日期以较后的一个为准。 

第 3 0条 

退 约 

1.任一締约国可随时向秘书长发出书面通知，宣告退出本公约。 

2.此种退约应自秘书长接获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对该有关締约国生效。 

第3 1条 

修 正 

1.任何締约国均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氪此项修正案及修正之理由应由该 

締约国@秘书长转致其他締约囯并询问是否接受所提修正案。如经分发的提议 

修正案#发后十八个月后未为任何締约国所反对,即应认为修正案巳被接受并应 

于某一締约国将其表示同意受该修正案约束的文书交存于秘书长之后九十天即对该 

締约國生效。 

2.如所提议的修正案为任何締约国所反对，秘书长应与各締约国进行矮商， 

如有多数缔约国要求，秘书长还应将此事项连同締约国提出的任何评论提交理事会, 

由其决定是否根据瑕合国宪章苐6 2条4款召开一次会I 此次会议产生的任何 

修正案应载入一项修正议定书内。如同意受该项议定书约束，应特别向秘书长作 

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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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2条 

争端的解决 

1.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对本公约之解释或适用发生争执。这些締约 

国应彼此协商，以期通过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诉诸区域机构、司法程 

序或其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2.任何此种争端如不能以第1款所规定之方式解决者，则应在发生争端的任 

何一个缔约国提出要求时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3.如某一第2 6条(O项所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不能以本条第1款所规 

定方式解决之争端的当事方，该组织可通过瑕合国某一会员国请求理事会征求国际 

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 5条提出咨询意见，此项咨询意见应视为裁决意见。 

4.各締约国在签署或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各区域经 

济一体化组织在签署或交存正式病认或加入的一份文书时，可声明其并不认为自己 

受本条第2及第3款之约束。其他締约国对于作出了此项声明的任何締约国，不 

应受本条笫2及第3款之约束。 

5.根据本条第4款规定作出了声明的任何締约国，可随时通知秘书长撤销该 

项声明。 

笫3 3条 

作准文本 

本公约之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进牙文文本均同样为作准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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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4条 

保存人 

秘书长应为本公约保存人。 

兹由下列经正式授杈之代表在本公约下签字，以昭信守。 

具原件一份，1988年12月20日订于维也纳。 

J： # 

表 一 表 二 

麻黄碱 

麦角新璃 

麦角胺 

麦角酸 

1一苯基 _ 2 —丙圉 

伪麻黄碱 

醋酸野 

丙 酮 

邻氨基苯甲酸 

乙 醚 

苯乙酸 

哌 啶 

包括本表所列物质可能 

存在的盐类。 

包括本表所列物质可能 

存在的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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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名单* 

*根据与会者暂定名单修订本(E/C0W. 8 2/INF. 2/R e v.
2)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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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 

阿富汗 

代表团团长 

Mohsenzada Omar, Charge d'Affaires a.i.,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Vienna 

阿尔巴尼亚 

He^ .]团长 

Zylyftar Ramizi，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成员 

Alfred Papu^iu,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opular Socialist 
Republic of Alban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va 

Ilir Cepani9 First Secretary, Embassy of the Popular Socialist Republic of 
Albania to Austria 

Ilir Cano, Specialist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Skender Durresi, Specialist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阿尔及利亚 

代表团团长 

Hocine Mesloub, Ambassadeur extraordinaire et plenipotentiaire, 
Representant permanent aupres de 1 'Office des Nations Unies a Vienne 

代表团副团长 

Abdelmadjid Fas la, Directeur des Relations econoraiques et culturelles 
internationales,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副代表 

A. Haiiia Semichi， Sous—directeur，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Mohamed Abdelkarim, Sous—directeur， Ministere de 1'interieur et de 
1 1 en v i r onn eroen t 

Yacine Louz, Sous-directeur, Ministere de la sante publique 

Mohamed Abbad, Conseiller,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Abdel-Ouahid Hamitou, Conseiller, Ambassade d'Algerie a Vienne 

Nourredine Ayadi，Secretai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Ambassade d'Algerie 
a Vienne 

Hocine Sahraoui, Conseiller,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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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el Yahiaoui 

Rabah Hamdane 

阿根廷 

全权部长 

Enrique Carlos Nosiglia, Ministro del Interior 

代表团团长 

Ernesto de la Guardia, Subsecretario de Polxtica Exterior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代表 

Enrique Paixao, Secretario de Estado de Justicia 

Martha N . Oliveros,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os Organismos 
Intemacionales 9 Viena 

Roberto D. Falarino, Jefe del Departamento de Narcotrafico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Jose Nestor Ureta，Consejeria Legal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顾问 

Eugenio Lestelle, Presidente de la Comision de Drogadiccion de la Honorable 
Camara de Diputados de la Nacion 

Guillermo Oscar Serpa Guinazu, Asesor de la Secretarxa de Estado de Justicia 

Ricardo Rodolfo Lopez, Asesor Bioquxmico, Gendarmeria Nacional 

澳大利亚 

代表团团长 

Michael John Wilso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 

David, de Souza, Minister (Health), 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 London 

Herman Ferdinand Woltring, First Assistant Secretary, Attorney-General fs 
Department» Canberra 

John Henry Broome, Principal Private Secretary to the Attorney-General» 
Canberra 

Darryn James Jenkins, Australian Customs Service, Canberra 

William Andrew Bayford Wells, Principal Legal Officer,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Canb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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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Carnegie Barker, Counsellor, Australian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va 

William James Stoll, Representativ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London 

Guy Mark Linscott Harrison, First Secretary， Australian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William James Qemmings, First Secretary, Australian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Louise Helen Hand, Third Secretary， Australian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奥地利 

代表团团长 

Richard Wotava,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Austr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成员 

Ingried Erlacher， Federal Chancellery, Department VI (Public Health) 

Josef Muster, Federal Chancellery, Department VI (Public Health) 

Giinther Hammer, Federal Chancellery, Department VI (Public Health) 

Mechtild Petritsch-Holaday, Federal Chancellery， Office of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Women1s Affairs 

Werner Keuth， Federal Ministry of Interior 

Roland Miklau, Director-General，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Gerhard Litzka,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Ulrike Kathrein,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Rudolf Vogl, Federal Ministry of Finance 

Andrea Binder, Federal Ministry of Finance 

Wilfried Almoslechner, Feder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alter Hoffmann, Feder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ottfried Machata,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Forensic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Vienna 

巴哈马 

代表团团长 

Clement T. Maynard, M.P., Deputy Prime Minist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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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副团长 

James E. .Moultrie，M.P.,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to the United Nations 

Basil G, O'Brien,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代表 

George P. Stewart, Under Secreta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oshua Sears,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 High Commiss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London 

Missouri Sherman Peter, Minister Counsellor and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to the United Nations 

Maria Teresa Butler, Minister Counsello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巴林 

继 

Abdul-Hakim Bu-Hisi，Second Secretary, Bahrain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Geneva 

孟加拉国 

代表团团长 

Mohammed Abdul Matin,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charge of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代表团副团长 

Abdullah Haroon Pasha, Joi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成员 

Mohammed Abu Hen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Bangladesh to the 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Brussels 

Ismail Zabiullah,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巴巴多斯 

代表 

Vernon Smith, High Co咖issioner， Barbados High Commission to the 
United Kingdom 

比利时 

代表团团长 

Comte Francis de la Barre d 'Erquelinnes 9 Aznbassadeur et Representant 
permanent de la Belgique aupres de 1 'Office des Nations Unies a V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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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C. De Brulle, Directeur d'administration, Direction affaires civiles et 
criminelles, Ministere de la justice 

J. Allard， Inspecteur en Chef, Directeur， Inspection generale de la 
pharmacie, Ministere de la sante publique 

Luc Carbonez, Premier Secretaire, Ambassade de Belgique a Vienne 

副代表 

J. Dewilde, Conseiller, Administration des douanes et accises, Service des 
contentieux, Ministere des finances 

A, Pauwels, Inspecteur, Chef de Service, Inspection generale de la 
pharmacie, Ministere de la sante publique 

M. Humbeeck-Douillez, Conseiller adjoint, Administration des douanes et 
accises， Service des contentie\nc, Ministere des finances 

J. Glorie， Charge de Mission au Cabinet de la justice 

Victor Wei， Attache, Ambassade de Belgique a Vienne 

Frans Guisson， Magistrate Ministere de la justice 

Claude Gillard, Secretaire d'administration, Direction des affaires civiles 
et criminelles, Ministere de la justice 

Patrick Duray, Secretaire d'administration, Direction des affaires 
judiciaires,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Bernard Vandenbosch 

玻利维亚 

代表团团长 

Guillermo Bedregal Gutierrez, Ministr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成员 

Jose Guillerroo Justiniano, Ministro de Asimtos Canpesinos y Agropecuarios 

Anibal Aguilar, Viceministro Desarrollo Alternativo, Ministerio de Asuntos 
Cainpesinos y Agropecuarios 

Jorge Alderete Rosales， Viceministro Defensa Socia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Rene Soria Galvarro, Subsecretario Adjunto，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Hudscar Cajias Kauffmann, Embajador,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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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ando Donos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Bolivia ante la Oficina de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Guido Camacho, Diputado Nacional, Presidente de la Comision de Prevencion y 
Lucha contra el Trafico Ilicito de Drogas 

Mary Carrasco, Directora del Gabinete Ministeria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Ruddy Viscarra，Director Asuntos Narcotrafico，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Esther M. Ashton, Consejero, Mis ion Permanente de Bolivia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 en Nueva York 

Nancy Romero, Asesora，Subsecretarxa de Desarrollo Altemativo 

Roberto Calzadilla, Primer Secretario, Mision Permanente de Bolivia ante la 
Oficina de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Elva F. de Diewald, Segundo Secretario, Mis ion Permanente de Bolivia ante 
la Oficina de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Isabel de Vidaurre, Asistente, Mis ion Fermanente de Bolivia ante la Of icina 
de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博茨瓦纳 

代表团团长 

P.H.K. Kedikilwe, Minister for Presidenti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代表团副团长 

P.T.C, Sekelemani,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巴西 

代表团团长 

Paulo Brossard de Souza Pinto, Minister of Justice 

副代表 

Carlos Augusto de Proenca Rosa，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Brazil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Laercio Pelegrino,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Council of Narcotics (CONFEC) 

Gilberto Vergne Sab6ia， Minister-Counsellor to the Mission of Brazil to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Vera Pedrosa Martins, Minister, Cabinet of the Minister of External 
Relations 

Ricardo Viana de Carvalho, Counsellor, Head of the Divi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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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Cicero Martins Garcia,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Brazil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保加利亚 

代表团团长 

Dimitar Popov, Ambassador, Direct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代表 

Enyo Savov,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ulgaria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副代表 

Christo Paskalev, First Secreta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顾问 

Todor Staikov, Second Secretary，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 1s Republic 
of Bulgaria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Alexandrina Nentcheva, Chief, Narcotic Drugs,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Teodor Tzvetkov, Department of Customs， Ministry for Economics and Planning 

麵甸 

代表团团长 

U Maung Mating Than Tun，Ambassador of Burma to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onn 

成员 

U Thein Tun,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 
Geneva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代表 

Konstantin N. Anishchenko, First Deputy Minister of Health 

Viktor M. Borovikov,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Byeloruss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Serguei N. Zvonko, Second Secretary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喀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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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团长 

Jean Melaga， Ambassadeur 

成员 

Marie Louise Dzietham, Chef de service des accords et traites, Ministere 
des relations exterieures 

Alexis Chyang, Chef de service des trafics au bureau central national 
Interpol, Direction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Ngos Maurice Jop, Service de la legislation et des stupefiants, Ministere 
de la sante publique 

加拿大 

M . 

Joe Clark, M-P”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ternal Affairs 

代表团团长 

Edward G. Lee, , Legal Adviser and Assistant Deputy Minister for Legal, 
Consular and Immigration Affairs 9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代表 

Paul Saint-Denis, Counsel， Department of Justice 

Michael Shenston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nd Ambassador, Permanent 
Mission of Canada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顾问 

Jacques LeCavalier, Director, Dangerous Drugs Bureau, 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 

Vincent Castongnay, Director, Narcotics Interdiction and Intelligence, 
Customs and Excise, Revenue Canada 

J. O'Neil Pouliot, Officer in Charge of National/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Drug Operations Branch,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Frederick Bobiasz， Policy Adviser, Enforcement Power and Legislation, 
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 

David W. Sproule, Officer, Legal Operation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Theresa Brucker, Counsel, Legal Bureau， 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 

Jillian Stirk， 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Canada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ienna 

L. J. Philippe Cousineau， Officer,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Affair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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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Waterfall,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Canada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Adrian Snidanko, Attache, Permanent Mission of Canada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佛得角 

代表 

Emanuel Duarte 

智利 

代表团团长 丨 

Pablo Wunderlich Piderit， Embajador de Chile en Austria,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副代表 

Ignacio Gonzalez, Consejero de Embajada 

顾问 

Emilio Rosseau， Director de Operaciones de la Division de Narcoticos y 
Drogas Feligrosas 

Ricardo Navarro, Jefe de Gabinete del Ministro de Justicia 

Luis Rieutord， Jefe Departamento Control de Drogas y Prevision Delictual 

Roberto Lailhacor, Presidente, Comision Nacional Antidrogas 

Patricio Guesalaga， Segundo Secretario, Embajada de Chile en Austria 

中国 

代表团団长 

顾英奇，卫生部副部长 

m . 

秦华孙，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 

孙林，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 

副代表 

王宇江，海关总署调查局局长 

董仲兴，公安部刑事调查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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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卿，卫生部麻醉品管制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张希林，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参赞 

刘大群，外交部条法司处长 

顾问 

朱丽琴，卫生部药政局 

徐宏，外交部条法司 

喻敬明，公安部刑事调查局 

齐宝新，海关总署调查司 

哥伦比亚 

代表团団长 

Guillermo Plazas Alcid, Ministro de Justicia 

副代表 

Enrique Parejo Gonzalez, Embajador 

Enrique Low Murtra, Embajador 

Mario Laserna Pinzon, Embajador 

Rodolfo Garcia Ordonez, Magistrado del Tribunal Disciplinario de Bogota 

顾问 

Fulvia Elvira Betiavides Cotes, Division de Asuntos Juridicos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Patricia Koppel Duran, Primer Secretario en la Embajada de Colombia en Viena 

Mario Rodriguez Vargas, Segundo Secretario en la Embajada de Colombia en 
Viena 

哥斯达黎加 

代表团团长 

Don Manuel Constenia Umafia， Embajador 

成员 

Alex Solis Fallas，Diputado-Miembro, Comision Narcotrafico, Asamblea 
Legislativa 

Luis Fernando Solano Carrera， Procurador General de la Repub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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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 Acuna Blanco, Ministro Consejero, Embajada de Costa Rica， Viena 

Yolanda Fernandez Ochoa, Representante Alterno ante el Organismo 
Internacional de Energia Atomica, Viena 

Virginia Ramirez Villalobos, Directora Drogas y Estupefacientes, Ministerio 
de Salud 

科特迪瓦 

代表团团长 

Adonit Manouan, Ambassadeur, Representant permanent aupres de 1 'Office des 
Nations Unies a Vienne 

副代表 

Jerome About—Tanoh, Premier Conseiller a 1 
Vienne 

成员 

Hamza Ben Sallah, Conseiller a 1'Ambassade 

Georges Aboua, Conseiller a 1'Ambassade de 

古巴 

代表团团长 

Juan Escalona Reguera， Ministro de Justicia 

代表 

Amado Gundin Guerra，Viceministro de Justicia 

Conrado Valdivia Sesma9 Gmbajador de Cuba en Austria y Representante 
Fermanente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Raul Gonzalez Lopez, Funcionario de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Jose Antonio Rabaza Vazquez， Consejero, Embajada de Cuba en Viena 

Eliseo Zamora Hernandez, Funcionario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olanda Maicas Barquin, Especialista, Ministerio de Salud Publica 

顾问 

Silvio Medina Menendezs Especialista, Ministerio de Justicia 

Olga Arbolaez Navarro，Comision Nacional de Drogas 

塞浦路斯 

代表 

Panayiotis Adamides， Director-Gen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Ambassade de Cote d'Ivoire a 

de Cote d *Ivoire a Vienne 

Cote d 1Ivoire a V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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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 

代表团团长 

Evzen Vacek,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代表团副团长 

Josef Podstata， Deputy Minister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代表 

Ludek Handl,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CSSR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Jan Capek» Feder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rantisek Maryska, Federal Ministry of Interior Affairs 

Josef Novak, Director of Department, Central Customs Administration 

Eva Maresova,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Pavel Petrovic,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Ladislav Matejka，Minister-Counsellor，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CSSR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Juraj Kiraly, Thir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CSSR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丹麦 

代表团团长 

Jens Christense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Denmark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m 

Joergen H. Koch, County Prefect 

Joergen Paulsen, Head of Division, Ministry of Justice 

副代表 

Keld Meiner Olsen, Head of Division, Customs Department 

Hugo Oestergaard-Andersen, Counsellor，Permanent Mission of Denmark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Klavs Valdemar Gravesen, Head of Sec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Sten Frimodt Nielsen, Attac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顾问 

Mogens Bruhn, Special Adviser in Narcotics Ques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Denmark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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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 

代表 

Hans Sommer, Consul Honorario de la Republica Dominieana, Viena 

厄瓜多尔 

代表团团长 

Fernando Flores Maclas, Encargado de Negocios a.i. del Ecuador, en Austria 

代表 _ 

Rodrigo Riofrxo Machuca, Consejero de la Embajada del Ecuador en Austria 

Maria del Carmen Gonzalez Cabal, Primer Secretario de la Embajada del 
Ecuador en Austria 

埃及 

代表团团长 

Mervat Tallawy, Ambassador，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gypt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副代表 . 

Has hero M. Kuraa, Counsellor,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成员 

Mahmoud S. El Hennawy, Counsellor, Avocat General 

Mahmoud Allam, Counsellor，Permanent Mission of Egypt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Wahid Galal, First Secretary，Permanent Mission of Egypt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埃塞俄比亚 

代表团团长 

Kessela Mulat，Vice Minister, Ministry of Justice 

代表 

Eshetu Wondemagegnehu5 Head，Pharmacy Department, Ministry of Health 

顾问 

Tezera Edosa， Head, Contraband Section, Customs and Excise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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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兰 

代表团团长 

Tom Gronberg,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代表团副团长 

Arto Kurittu, Minister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of Fin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 

Hannu Takala, Ministry of Justice 

Paivi Blinnikfca，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Fin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Sakari Vuorensola,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顾问 

Matti Backman, Ministry of Interior 

Kaarle J. Lehmus, Helsinki Police Department 

Matti Kahiluoto，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Fin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Juhani Paju, Attache, Permanent Mission of Fin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法国 

代表团团长 

Andre Baeyens, Ambassadeur, Representant permanent de la France 

代表团副团长 

Claudius Brosse， President de la Mission interministerielle de lutte contre 
la toxicoroanie 

副代表 

Georges Gautier, Repre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de la France 

顾问 

Christiane Aveline, Charge de Mission a la Direction des Nations Unies e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Jose Camut, Directeur adjoint, Direction generale des douanes， Ministere de 
1'economie, des finances et du budget 

Claire Clech， Inspecteur des douanes， Direction generale des douanes， 
Ministere de 1 'economie, des finances et du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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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le Delga, Direction des libertes publiques， Ministere de 1'interieur 

Bernard Frahi, Office central de repression du trafic illicite des 
stupefiants, Ministere de 11interieur 

Tony Francfort, Chef du Bureau des stupef iants, Direction de la pharmacie 
et du medicament, Ministere de la solidarity， de la sante et de la 
protection sociale 

Bernard Gravet, Chef de 1’Office central de repression du trafic illicite 
des stupefiants, Ministere de 1'interieur 

Jean Galinier, Premier Secretaire，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Bernard Leroy, Charge de mission, Mission interministerielle de 
contre la toxicomanie 

Philippe Mac que t, Charge de mission, Mission interministerielle 
contre la toxicomanie 

Elisabeth Ponroy, Magistrate Direction des affaires criminelles 
graces, Ministere de la justice 

Frangoise Rouchereau, Magistrar，Direction des affaires juridiques 9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Roland Sutter, Chef du Bureau de la lutte contre la fraude, Direction 
generale des douanes，Ministere de 1 1 economie, des finances et du budget 

Jean Thebaud, Conseiller，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Catherine Xrautman, Presidente de la Mission interministerielle de lutte 
contre la toxicomanie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代表团团长 

Ulrich Schneidewind, First Deputy Minister of Health 

代表团副团长 

Gerhard Meyer，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Head of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t Vienna 

成员 

Heinz Duft，Head of Department, Ministry of Justice 

Oskar Hugler, Counsello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ietmar Singer, Head of Section, Ministry of Health 

Eva-Maria Schneidewind， Director, Central Office for Narcotic Drugs at the 
Ministry of Health 

lutte 

de lutte 

et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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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rgen Heucke» Attache，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Vienna 

. � ‘. � •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代表团团长 
Dieter Schaad,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o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代表 

Helmut Butke, Counsellor， Federal Ministry for Youth， Family Affairs, Women 
and Health 

Hans von Hengstenberg,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o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副代表 

Oskar Schroder, Federal Ministry for Youth, Family Affairs, Women and Health 

Oskar Katholnigg,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Peter Wilkitzki,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Manfred Giesder, Federal Foreign Office 

Christa Geissler-Kuss, Federal Foreign Office 

Mathias von Bredov， Federal Foreign Office 

Karl Otto Konig, Federal Foreign Office 

Manfred Gerwinat,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Manfred Muller, Federal Ministry of Finance 

Dierk Hahn, Federal Ministry of Finance 

Ingelore Bering,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Alfred Kayser, 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Peter-Haimes Meyer» Federal Health Office 

Rainer Buchert, Federal Investigation Office 

Jiirgen Storbeck, Federal Investigation Office 

Michael Thomas, Federal Investigation Office 

Manfred Hentz，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ans-Joachim Bierbaum,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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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Franz-Josef Borgetto，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olfram Tonhauser，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Monika Brach,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gela Kupzik,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lois Mattl，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arald Cermak,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加纳 

代表团团长 

Frans Kwaku Bruce，Acting Director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Ministry of 
Health 

成员 

Morgan Brown, Assistant Director，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eorge Augustine Osei，Superintendent» Narcotics Unit，Ghana Police Service 

希腊 

代表团团长 

Georges H. Cladakis, Ambassador， Permanent Mission of Gree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副代表 

Vassilios Ikossipentarchos,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of Gree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Alexandros Metaxas, Attorney General 

Konstantinos Dracacis， First Secretary of Embassy 

Ioanna Galani-Maragoudaki, Legal Advis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tis-John Xydas,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Gree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Dimitrios Letsios, 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Gree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Theodoros Anagnostopoulos， Director, Ministry of Finance 

Nicolaos Plexidas,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顾问 

Meropi Zo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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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siliki Xarli 

Georges Tsiaklas 

危地马拉 

代表团团长： 

Julio Armando Martini Herrera, Viceministr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代表 
i 

Eduardo Castillo Arriola, Licenciado， Embajador de Guatemala en Austria y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成员 

Guillermo Saenz de Tejada, Licenciado, Director de Asuntos Juridicos y 
Tratados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Magda Ibarra-Rivera de Gillen, Licenciada，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几内亚 

代表团团长 

Mohamed Victor Traore, Chef de la division des moeurs et des stupefiants, 
Secretariat d'Etat a la Securite 

教廷 

代表团团长 

Rev. Monsignor Giovanni Ceirano, Ministe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ly See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代表 

Heribert Franz Kock, Scientific Adviser of the Permanent Observer Mission 
of the Holy See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Peter Fischer, Scientific Adviser of the Permanent Observer Mission of the 
Holy See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Rev. Tullio Andreatti, M.I. 

Rev. Monsignore Leon Sireisky 

洪都拉斯 

全权部长 

Enrique Ortez Colindres， Ministro de Gobernacion y Justicia 

成员 

Ewal Kloser, Consul Honorario de Honduras en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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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on Yanez Escobar, Jefe de la O.C-N. de Interpol 

匈牙利 

代表团团长 

Mihaly Kokeny, Deputy Minister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代表团副团长 

Istvan Bayer,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Narcotics Commission 

代表 

Janos Nagy,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Endre Zador, Ministe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Gyorgy Balogh, Major-General, First Deputy of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Directorate of Customs Police 

Laszlo Kiss，Lieutenant-Colonel, Deputy Head of Department, Ministry of 
Interior 

副代表 

Bela Majorossy, Deputy Head of Division,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Istvan Erdelyi,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Narcotics Commission 

Eva Horvath, Senior Officer, Ministry of Justice 

Eva Olasz， First Secreta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atalin Szomor Molnar, Senior Officer,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Mihaly Dihen, 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Hungary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观察员 

Vilmos Cserven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印度 

代表团团长 

Maruthi Vasudev Narayan Rao, Chairman, Central Board of Excise and Customs, 
Department of Revenue, Ministry of Finance 

副代表 

R. K. Tewari, Director, Department of Revenue, Ministry of Finance 

A. Ramesh, First Secretary， Indian Embassy,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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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代表 

Wiryono Sastrohandoyo,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副代表 

Dadang Sukandar» Minister,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顾问 

Zulkarnain A. Pane, Minister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M, Budiarto， Offici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Abdullah Nawawi, Official, Department of Health 

Jacky D. Wahyu,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9 Vienna 

Colonel Rusdihardjo, Police Headquarters 

Nurrachman Oerip，Offici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代表団团长 

Seyed Mohammad Sadr，Deputy Minister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Affairs， 
Ministry of Interior 

代表 

Hossein Noghrehkar Shirazi,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Seyed Hossein Fakhr， Director-General for Narcotic Control Administration, 
Head of Drug Abuse Co-ordinating Council Alternative，Ministry of Health 

副 餘 

Gholam Hossein Bolandiian, Director-General for Law Enforcement Affairs 

Mohammad Hossein Moayedoddin, Exper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hmad Malayeri,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Ghodratollah Assadi, Expert, Ministry of Health 

顾问 

Ali Mohammadi» Expert, Ministry of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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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rain Norozi Bahari，Expert, Ministry of Interior 

伊拉克 

缝 

Sardar M. Mahmoud, Director, Ministry of Health 

爱尔兰 

代表团团长 , 

Joseph Small,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Irel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代表 

Kathleen M. White, Alternate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Irel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David Cooney，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Irel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以色列 

代表团团长 

Gideon Yarden，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Charge d'Affaires a.i•， Embassy of 
Israel, Vienna 

代表团副团长 

Hemda Golan, Deputy Legal Advis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loria Weisman, Head of Department, Counselling and Legisla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代表 

Dan Ashbel, Counsellor， Embassy of Israel, Vienna 

顾问 

Israel Paran, Assistant Director, 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意大利 

全权部长 

Antonio Gava， Minister of Interior 

代表团团长 

Lorenzo Ferrarin,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olitic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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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Paolo Faiola, Counsellor of the Political Sec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成员 

Maria Letizia Puglisi,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Italy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Guido Raimondi, Legal Servi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nnio di Francesco， Officer, Political Affairs Sec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manuele Marotta， Central Office for Narcotic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na Palombi, Planning Offi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Elisabetta Belgiorno, Central Legislative Offic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Francesco Raiol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tonio D'Acxmto,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tonella Azzaroni,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Luigi Scotti，Deputy Director of the Legislative Office, Ministry of Justice 

Michele Guardata, Legislative Office, Ministry of Justice 

Gioacchino Polimeni, 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Affairs Office, 
Ministry of Justice 

Pier Paolo Piva, Customs Department, Divis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nistry of Finance 

Raffaele Lombardo, Custom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inance 

Dario Matassa，Customs Servic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rea di Rosa， Customs Service, Ministry of Finance 

Roberto Capuzzi, Customs Service， Ministry of Finance 

Romano Capasso， Director, Central Office for Narcotics, Ministry of Health 

Umberto Filibeck, Department of Social Medicine, Ministry of Health 

Emanuela de Jacobis9 Department of Social Medicine, Ministry of Health 

观察员 

Senator Gerardo Chiaromonte, Chairman of the Parliamentary Inquiry 
Commission on "Mafia" 

Senator Claudio Vitalone, Vice-Chairman of the Parliamentary Inquiry 
Commission on "M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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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or Maurizio Calvi, Vice-Chairman of the Parliamentary Inquiry 
Commission on "Mafia" 

牙买加 

代表 

L.M.H. Barnett,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Geoffrey Madden, Senior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ttorney General1 s 
Chambers 

Marcia Roberts, Deputy Directo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rade and 
Industry 

Ava Mignott5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Herbert Haberl, Honorary Consul of Jamaica，Vienna 

曰本 

代表 

Takanori Kazuhara, Ambassador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副代表 

Kunihiko Nomoto, Counsellor, Director-Generalfs Secretariat» National 
Police Agency 

Michihiro Yoshida，Deputy Director-General, Customs and Tariff Bureau, 
Ministry of Finance 

Kazutaka Ichikawa, Director, Narcotics Division, Pharmaceutical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Kanenori Oshikiri, Counsellor，Criminal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Hajime Tsujimoto, Director， Social Co-operation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ichi Koike, Counsellor, Minister's Secretariat， Prime Minister's Office 

Fumiko Saiga, Deputy Director， Social Co-operation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顾问 

Yutaka Takehana, First Secretary, Embassy of Japan， Vienna 

Yoshiharu Igarashi， Attorney, United Nations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shiki Hirai, Assistant Director， Narcotics Division, Pharmaceutical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kefumi Fukumizu,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Affairs Division, Basic 
Industries Bureau，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Teruo Nobori， Drug Intelligence Officer, Drug Enforcement Division, Safety 
Department, National Police Agency 

Shunichi Suzuki, Assistant Director, Inspection Division, Customs and 
Tariff Bureau, Ministry of Finance 

Hitoshi Noda, Assistant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Division, 
Treaties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shio Imabeppu, Assistant Director, Planning Division, Pharmaceutical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Kazutaka Nakazawa, Second Secretary, Embassy of Japan, Vienna 

Fukuichiro Tanaka, Official， Social Co-operation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约旦 

代表团团长 

Nazih Mustafa Atia Al-Shararda, Jordan Public Security 

肯尼亚 

代表团团长 

Soila Sheila Tessema, Acting Chief Pharmacist, Ministry of Health 

代表团副团长 

Christopher Bakuli Wetungu， Acting Chief Drugs Inspector, Ministry of Health 

成员 

Crispus Kinyua Ndoria,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uben Mwaluma, Customs Preventive Officer, Ministry of Finance 

Nancy Cheluget, 
United Nations, 

代表团团长 

Legal Adviser, Permanent Mission of Kenya to the 
Geneva 

科威特 

Abdul Hameed A. A1 -Awadi, Ambassador of the State of Kuwait to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Austria 

成员 

Jasem M. Al-Mubaraki, First Secretary, Legal Department，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ahud S. Al-Ajmi, First Secretary, Embassy of the State of Kuwait in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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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er K. Al-Quraini, Second Secretary, Legal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aisal M. Sunain, Anti Narcotic Drug, Psychotropic and Liquor Departmen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del M. Bouressli, Deputy Attorney-Gen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代表团团长 

Abdul Adim Isa Abdul Samia, Narcotic Combat and Control Office 

顾问 

Fadel Abdul Latif As hour 9 Foreign Liaison Bureau 

Saed Salem Abdul Karim, General Authority of Jurisdiction 

Najat Mohamed A1 Ghariani, Secretariat of Health 

卢森堡 

代表团团长 

Edouard Molitor, Ambassadeur，Ambassade du Luxembourg a Vienne 

代表团副团长 

Christian Braun,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成员 

Stanislas Mycfc，Attache, Ambassade du Luxembourg a Vienne 

马达加斯加 

代表 

Laurent Radaody—Rakotondravao，Ambassadeur extraordinaire et 
plenipotentiaire, Representant permanent,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Republique democratique de Madagascar aupres de 1 1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Geneve 

马来西亚 

代表团团长 

Dato Megat Junid Megat Ayob, Deputy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缝 

Tan Sri Abu Talib Othman, Attorney-General 

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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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 Halim Ali，Ambassador of Malaysia to Austria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Malay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Ranita Hussein, Parliamentary Draftsman,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顾问 

Zaharah Ibrahim, Senior Federal Counsel，Attorney-General Chambers,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Hsu King Bee, Counsellor, Embassy of Malaysia，Vienna 

Chung Tsu Tuan, Principal Assistant Director, Anti-Warcotics Task Forc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马耳他 

代表团团长 

Charles Vella, Ambassador 

代表 

David Scicluna， Magistrate 

毛里塔尼亚 

代表团团长 

Mohamed Mahmoud Ould Mohamed Vail, Ambassadeur, Directeur des affaires 
juridiques et consulaires 9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et de la 
cooperation 

成员 

Seydina Aly Ould Sidi, Fonctionnaire 

El Has sen Ould Bahi, Fonctionnaire 

毛里求斯 

代表 

Emmanuel Jean Leung Shing，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墨西哥 

代表团团长 

Hugo B* Margain，Licenciado 

代表 

Francisco Cuevas Cancino,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Mexico 
ante la Oficina de las Nacioties Unidas en Viena 

Alberto Szekely, Embajador, Consultor Jurxdico del Secretario, Secretarx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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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 Antonio Gonzalez Fernandez, Asesor del Secreta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Enrique Arena! Alonso, Licenciado, Director General de Control de 
Estupef acientes de la Procuraduria General de la Republica 

Ma. Crist ina de la Garza, Minis tro, Mision Permanente de Mexico ante la 
Of icin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Jose Ignacio Pina Rojas, Consejero, Mision Permanente de Mexico ante la 
Of icin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Miguel Angel Gonzalez Felix, Primer Secretario, Coordinador de Litigios en 
el Exterior, Consultoria Juridica, 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Miguel Angel Ruiz Cabanas, Primer Secretario, Mision Permanente de Mexico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Nueva York 

Javier Ramon Brito Moncada» Segundo Secretario, Coordinador de Derecho 
Extranjero, Consultoria Juridica, 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Adriaaa Aguilera, Segundo Secretario, Mision Permanente de Mexico ante la 
Of icin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n Viena 

摩纳哥 

代表团团长. 

Jean Grether, Chef de cabinet du Ministre d'Etat 

成员 

Georgette Icardi， Inspecteur des pharmacies 

Max Brousse，President de 1 'association "Espoir de Vie11 

摩洛哥 

代表团团长 

Taouf ik Kabbaj, Ambassadeur extraordinaire et plenipotentiaire a Vienne et 
Representant permanent aupre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du systeme 
des Nations Unies a Vienne 

副代表 

Mohained Oucharif, Ministere de la justice, Conseiller a 
Sous directeur des affaires criminelles et des grales 

El Abbas Berrada，Chef de la Division des organisations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et de la cooperation 

Ali Boufrakech, Gendarmerie royale 

Driss Sanhadji, Directeur, Charge de la Direction des Enquetes doxxanieres 
et de Reglements des Litiges 

Mehdi Paes, Ministere de la sante publique 

la court supreme, 

internation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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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ed Houroro， Conseiller a la Directio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et de la cooperation 

Abdelhadi Boucetta, Secretai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Mission permanente 
a Vienne 

Mohamed Ait Hmid, Secretai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Mission permanente 
a Vienne 

尼泊尔 

代表团团长 

Niranjan Thapa， State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代表团副团长 

Padma Raj Subedi，Additional Secretary,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成员 

Suresh Man Shrestha, Joi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Law and Justice 

Narayan D. Shrestha,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荷兰 

代表兼代表团团长 

Lodewijk H.J.B. van Gorkom,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Netherlands at Vienna 

代表团副团长 

Julian J. E. Schutte, Law Department, Ministry of Justice 

AK 

R. F. Pietersz, Attorney-General at the Joint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Netherlands Antilles and Aruba (Willemstad, Curagao) 

F. Wernet, Attorney-General of Aruba at the Joint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Netherlands Antilles and Aruba (Willemstad, Curagao) 

Hugo H. Siblesz，Assistant Legal Advis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A. van Capelle，Public Prosecutor seconded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odore P. L. Bot, Public Prosecutor seconded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Robert J,J.Ch, Lousberg, Head， Office for Dangerous Drugs， Inspectorate of 
Public Health for Drugs, Ministry of Welfare，Health and Cultural Affairs 

David A* H. van Iterson,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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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tte Oosthoek,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Se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新西兰 

代表团团长 

D. J, Walker,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New Zealand 
Embassy, Vienna 

副代表 

Philip W. Griffiths, First Secretary, New Zealand Embassy, Vienna 

尼加拉瓜 

代表团团长 

Gus tavo-Adolfo Vargas 9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Nicaragua ante 
la Oficin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Ginebra 

代表 

Mario Castellon Duarte, Consejero, Mis ion de Nicaragua ante la Of icin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9 Ginebra 

尼曰利亚 

代表团团长 

Timothy A. Mgbokwere,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团副团长 

Samuel C- Opara 

Mafamud M. Bauchi, Counsellor，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 

Emily 0. Adegbokun 

Babara I. Molokwu，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顾问 

Ibiba Jack, Thir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挪威 

全权部长 

Tore Jarl Christensen, State Secretary, Ministry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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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团长 

Knut Hedeman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Norway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代表团副团长 

Jon Kapelrud, Acting Deputy Director, Royal Norwegian Ministry of Justice 

代表 

Rolf Berg, Minister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of Norway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Kai Erik Tordal，Inspector of Police, National Bureau of Crime Investigation 

Ida Hjort Kraby,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Royal Norwegian Ministry of 
Justice 

Roy Skaarslette,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Directorate of Customs and Excise 

河曼 

代表团团长 

Yahya bin Salim bin Hamed Al-Wahaibi, Charge d*Affaires, Embassy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 Vienna 

代表 

Jaiffar bin Salim bin Ali Al-Said, First Secretary, Embassy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 Vienna 

Saud bin Hamed bin Ali Al-Hosni, Second Secretary, Embassy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 Vienna 

顾问 

Shereen Salem, Adviser to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巴基斯坦 

代表团团长 

Dilshad Najmuddin, Chairman, Pakistan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Ministry of 
Interior 

代表 

Iftikhar A. Arain, Charge d'Affaires, Permanent Mission of Pakist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Saiyed Mohib Asad, Regional Director, Pakistan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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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团长 

Carlos Augusto Villalaz, Licenciado, Procurador General de la Nacion 

代表 

Rodolfo Chiari de Leon, Ministro de Gobierno y Justicia 

Ernesto Koref, Embajador, Represent马nte permanente de Panama ante las 
Organizaciones Intemacionales con sede en Viena 

Nivaldo Madrinan, Director General del Departament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副代表 

Jose H. Bal, Licenciado，Secretario General de la Secretarxa Especializada 
en Delitos relacionados con Drogas de la Procuraduria General de la Nacion 

Ruben Troetsch, Secretario General de la Procuraduria General de la Nacion 

顾问 

Laura de Rodriguez, Licenciada，Directora del Departamento de Farmacias y 
Drogas del Ministerio de Salud 

Belinda Rubio de Urriola, Licenciada, Funcionaria de la Comision Nacional 
para el Estudio y la Prevencion de los Delitos relacionados con Drogas 

Itzel de Simons, Funcionaria de la Comision Nacional para el Estudio y la 
Prevencion de los Delitos relacionados con Drogas 

Diana de Diaz, Funcionaria de la Comision Nacional para el Estudio y la 
Prevencion de los Delitos relacionados con Drogas 

Diana Chavez C., Licenciada, Representante Alterno de Panama ante las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on sede en Viena 

Lourdes Arjona Rodriguez，Licenciada, Procuraduria general de la Nacion 

巴布亚新几内亚 

代表团团长 

Mathias I jape，Minister for Police 

代表团副团长 

Fr. William Liebert， Consultant 

代表 

Francis Mugugia» Assistant Police Commissioner 

顾问 

Francis Damem，Legal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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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 Paua 

巴拉圭 

代表团团长 

Luis Gonzalez Arias，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Mis ion Permariente 
del Paraguay ante la Oficina de Naciones Unidas，Ginebra 

秘鲁 

代表团团长 

Juan Soria Diaz, Ministro del Interior 

代表团副团长 

Armando Lecaros de Cossio, Embajador, Subsecretario de Politica Especial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代表 

Alejandro San Martin Caro，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l Peru 
ante l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con sede en Viena 

Juan Zarate 6ambini9 Asesor para Asuntos de Drogas de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Mario Munoz Malaver, Embajador，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Estupefacientes 

Julio Walter Negreiros Portella,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con sede en Viena 

Martha Chavarri Dupuy， Consejera,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a ante l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con sede en Viena 

Juan del Aguila Sabel, Director de OFECOD 

Hubert Wieland Conroy, Tercer Secretario, Asesor de la Representacion 
Permanente del Peru en Viena 

菲律宾 

代表团团长 

Nelson D. Lavina?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团副团长 

Tomas Maramba，Under-Secretary of Health，for Standard and Regulations, 
Department of Health 

代表 . 

Linglingay F* Lacatilale, First Secretary and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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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Emiliana P. Dulay, Attac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波兰 

代表团团长 

Witold Wieniawski,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Drug Control 

代表团副团长 

Aleksander Czepurko,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成员 

Lucja Korozs，Head of Sec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葡萄牙 

代表团团长 

Carlos Ary dos Santos,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ortug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Vienna 

成员 

Jose Barbosa Ferreira，Minister Counsellor, Alternate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ortugal 

Antonio Henriques Gaspar,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Teresa Alves Martins, Department of Compared Law 

卡塔尔 

代表团团长 

Jasim Y. Jamal,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成员 

Zayed R. Al-Noaimi, Second Secretary 

Mohained Ahmad Al-Haiki, 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State of 
Qatar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Fawaz Hachem, Adviser 

大韩民国 

代表 

Sie Yong Lee, Ambassador,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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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代表 

Tae Syk Lee, Counsellor,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Vienna 

成员 

Yong Jin Jung, Director, Narcotics Divis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Jong Hae Kim, Second Secretary,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Vienna 

Seong Taek Baek, Deputy Director, Treaties Divis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ng Ho Han, Narcotics Divis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Young Chan Kim, Narcotics Divis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沙特阿拉伯 

代表团团长 

Essa Al-Nowaiser，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5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Saudi Arab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成员 

Saleh M. Al-Alsheikh, Ministry of Interior 

Farid M. Hawari 

Ali Mubrarak Al-Yaini, Ministry of Health 

Msalam Al-Dahri, Ministry of Interior 

Khalid Abutalib， Ministry of Interior 

Mohamed A. Shgeri 

Nabil H. Ashri， 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Saudi Arab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Esam Al-Nasr 

塞内加尔 

代表团团长 

Joseph Louis Tavares de Souza，Ambassadeur extraordinaire et 
plenipotentiaire du Senegal a Bonn 

副代表 

Diarraf Farba Paye, Directeur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Mamadou Lamine Fofana，Magis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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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代表团团长 

Miguel Solans Soteras， Delegado del Gobierno para el Plan Nacional sobre 
Drogas, 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 

代表 

Eloy Ybanez,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Espana ante l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9 Viena 

Fernando Pastor, Secretario General Tecnico, Ministerio de Justicia 

Pedro Rodriguez Nicolas， Comisario Jefe de Policia Judicia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Joaquin Bonal， Director General de Farmacia y Productos Farmaceuticos， 
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 

副代表 

Santiago de Torres Sanahuja, Jefe de Gabinete del Delegado del Gobierno 
para el Flan Nacional sob re Drogas, 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 

Juan de Miguel Zaragoza» Subdirector General de Cooperacion Juridica 
Internaciona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Antonio Bui Ion,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 junto de Espana ante l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Viena 

Jose Aparicio， Fiscal Especial de Prevencion y Represion del Trafico Ilegal 
de Drogas 

顾问 

Javier Zaragoza, Teniente Fiscal de Fiscalxa Especial para Prevencion y 
Represion de Trafico Ilegal de Drogas, Ministerio de Justicia 

Eugenia Zabarte，Consejera Tecnica de Delegacion del Gobierno para el Plan 
Nacional sobre Drogas, 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 

Luis Domxnguez, Jefe de Restriccion de Estupefacientes, 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 

Isabel Vevia Romero, Jefe de Servicio de Convenios de Subdireccion General 
de Cooperacion Juridica Internaciona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Juan Pablo Sanchez, Inspector del Servicio Central de Estupefacientes,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Ramon Canela， Subdirector General de Control Farmaceutico， 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 

Florentine) Gomez Mesa，Jefe del Servicio Central de Estupefacientes,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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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 Pardos Canabate, Inspector-Jefe del grupo 2° del Servicio Central de 
Estupefacientes,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Juan Jose Casas, Asesor del Ministro de Justicia 

Pilar Yllera, Jefe Seccion de Servicio Restriccion Estupefacientes 

Alberto Garcia Parra, Comisario de Servicio Central de Estupefacientes,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斯里兰卡 

代表团团长 

Christopher T. Jansz, Chairman, National Dangerous Drugs Control Board 

代表 

C- D. Mendis, Director, Police Narcotic Bureau 

A.R.L. Wijesekera, Additional Government Analyst, Government Analyst's 
Department 

苏丹 

代表团团长 

Ali Yassin Gaili，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 

Salwa Dallalah,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to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Sudan Mission, Vienna 

苏里南 

代表 

Jules Ajodhia,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Police 

Ronald D o m , Official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瑞典 

代表团团长 

Sten Heckscher, Under-Secretary of State，Ministry of Justice 

代表兼代表团副团长 

Lars Hultstrand, Assistant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副代表 

Dag Victor, Assistant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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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a Berke， Assistant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Justice 

Johan Enegren, Head of Section,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Eva Walder-Brundin，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Swede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瑞士 

代表团团长 

Jean-Pierre Vettovaglia, Ambassadeur, Representant permanent de la Suisse 

副代表 

Jean-Pierre Bertschinger, Chef de la Section pharmacie et laboratoire des 
stupefiants, Office federal de la sante 

Erika Schmidt, Chef du Service juridique, Office federal de la sante 

顾问 

Rudolf Wyss，Vice—Directeur du Ministere public de la Confederation，Chef 
du Bureau central de police 

Renate Schwob» Chef du Service du droit de procedure» Office federal de la 
justice 

Mario-Michel Affentranger, Chef suppleant de la Section legislation et 
accords internationaxax, Office federal de la police 

Pierre Helg， Adjoint diplomatique, Directio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partement federal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Serge Gamma, Adjoint, Sec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irec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epartement federal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Peter Heer, Directeur suppleant， Hoffmann-La Roche, Bale 

S. Baumgartner, Fonde de pouvoir, Hoffmann-La Roche, Bale 

Raymimd Kunz， Premier Secretaire d'Ambassade, Conseiller du Representant 
permanent de la Suisse 

泰国 

代表团团长 

Sawanit Kongsiri,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 

Chavalit Yodmani, Secretary-General» Office of the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Sirisak Tiyapan, Senior Public Prosecutor, Public Prosecution Department, 
Minister of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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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代表 

Vichien Chensavasdijai, Counsellor， Royal Thai Embassy, Vienna 

Thanes Sucharikul， Second Secretary, Royal Thai Embassy, Vienna 

Ruengdej Mahasaranond, Second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Treaties and Legal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突尼斯 

代表团团长 

Dali Jazi, Ambassadeur 

副代表 

Ali Chtioui 

Zoixheir Allagui 

顾问 

Khaled El Fendri, Conseiller 

土耳其 

代表团团长 

Nlizhet Kandemir, Ambassador， Under-Secretary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代表团副团长 

Erdem Erner,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副代表 

Mehmet Gliney, Head of the Legal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yse Esen Ogut,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N. Murat Ersavci，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acan IIdem, Adviser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代表团团长 

Alexander S. Taranenko，Member of the Board, Chief of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代表 

Juzi V. Kostenko,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krainian SSR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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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F. Motsik, Second Secreta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表团团长 

V. K. Boyarov, First Deputy Chief, Customs Department, Council of Ministers 

代表 
'•• • 

R. M. Timerbaev,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SSR t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Vienna 

Yakov A. Ostrovski, Deputy Chief，International Law Department, Foreign 
Ministry 

成员 

E. A. Babayan, Chairman, Permanent Coimnittee on Narcotic Drugs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Pavel G. Dzioubenko, International Law Department, Foreign Ministry 

Youri G. Fedoskin, Deputy Chief of Division, Customs Department 

Oleg M. Nekrasov, Deputy Chief, Division of Ministry of Justice 

Michail V. Vazhenin, Deputy Chief of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顾问 

G. N. Babkine,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SSR in Vienna 

V. M. Leonov,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SSR in Vienna 

V. V. Babayev，Thir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SSR in Vienna 

Vladimir V. Posadsky, Thir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SSR in 
Vienna 

V. M. Shumakov，Third Secretary，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SSR in Vienna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代表团团长 

Abdul Aziz Al-Owai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Vienna 

代表 

Mohammad Omran Taryam, Director, Narcotic Drugs Control Department, 
Ministry of Interior 

Abdulrahroan Salem A1 Hajiry, Director of Legal Department, Ministry of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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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id Maatouq Marzouq, Head，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ection, Ministry of 
Interior 

Mohammad Jassim Al-Nowais, Counsellor, United Arab Emirates Permanent 
Mission， Vienna 

副代表 

Ahmad Rashid A1 Dosari, Attache, United Arab Snirates Permanent Mission, 
Vienna 

顾问‘ 

Ayad A. Al-Yasiri, United Arab Emirates Permanent Mission，Vienna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全权部长 

The Earl Ferrers D. L” Minister of State at the Home Department 

代表团团长 

Peter C. Edwardsy Home Office, London 

副代表 

Gerald E. Clark, Esq.,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Mission, Vienna 

Leonard D. Hay， Home Office, London 

David W. Fall,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Graham L. Minte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顾问 

Peter Spurgeon, Home Office 

Jane Jones 9 Home Office 

P. Edwardst Home Office 

Susan Thistlethwaite, Her Majesty's Customs and Excise 

Marlene Manderson-Jones9 Her Majesty's Customs and Excise 

Christopher A. Whomersley，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Gareth Mulloy, Commissioner for Narcotics， Hong Kong 

Christopher J. A. Denne,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Mission, Vienna 

Keith C. Moss,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Mission, Vienna 

S. Hill，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Mission,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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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代表团团长 

M. M. Kimario,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副代表 

M. Ramadhani, Commissioner of Police Home Affairs 

G. P. Kilonzo，Head of Psychiatry Department, Muhimbili Centre 

T. N. Nanongi, Treaties Sec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 L. Mihagama, Assistant to the Minister 

美利坚合众国 

全权部长 

Dick Thornburgh, Attorney Gen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代表 

Ann B* Wrobleski, Ambassador9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Matters, Department of State 

副代表 

Michael Newlin,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Vienna 

Harold G. Christensen，Deputy Attorney Gen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高级顾问 

Jerrold Mark Dio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Matters, Department of State 

顾问 

Scot A. Addis, Deputy Director, Counter Terrorism and Narcotic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rew Arena, Director, Office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rene H. Barrack, Chief 9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Liais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Jennifer Boek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Department of 
State 

Douglas M. Browning, Attorney, Office of the Chief Counsel, 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Bernard Engel, Economic Counselor,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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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 Frisbie,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Vienna 

Dianne H. Graham, Program Office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Matters, Department of State 

Stephen H. Greene, Deputy Assistant Administra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F. Gray Handley, Political Officer, Office of Technical Specialized 
Agenci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David R. Innis，Attorney, Maritime and International Law Division,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John C. Lawn, Administrator,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Department of Justice 

Salvator R. Martoche，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nforcement,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Ray A. Meyer, Attorney-Adviser, Office of the Legal Adviser, Department of 
State 

James Milford, Executive Assistant to the Administrator，Drug Enforcement 
Agency, Department of Justice 

William von Raab, Consnissioner， 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Charles Saphos, Director,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 Sect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James Shaver， Assistant Commissioner, 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Gregory Sprow, Narcotics Adviser,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Vienna 

David Stewart, Assistant Legal Adviser, Office of the Legal Adviser, 
Department of State 

Howard B. Thorsen, Chief, Offic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Defense Operations,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Joseph Trincellito, Assistant Chief,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entral 
Bureau - Interpol, Department of Justice 

Catherine V0I2， Attorney,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 Sect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Paul A. Yost, Commandant,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Michael Zeldin, Director, Asset Forfeiture Off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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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代表团团长 

Joaquin Constanzo, Embajador Extraordinario y Plenipotenci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Mis ion Permanente del Uruguay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 9 Viena 

代表 

Daniel Perez del Castillo, Primer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Mision Permanente del Uruguay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 Viena 

Enrique Loedel Soca, Segundo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mo， 
Mision Permanente del Uruguay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Viena 

Verena Berger, Asesor, Secretaria de la Of icina de la Embajada del Uruguay 
en Viena 

委内瑞拉 

代表团团长 

Omar Zurita Aponte，^nbajador, Consul tor Juridico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代表 

Reinaldo Pabon, Embajador Extraordinario y Plenipotenciario de Venezuela en 
Austria y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Venezuela ante las Naciones Unidas, 
Viena 

副代表 

Elba Torres Graterol, Asesor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顾问 

Oscar Fornoza Fernandez, Primer Secretario 

Jacqueline Peterson, Segundo Secretario en la Embajada de Venezuela en 
Austria 

越南 

代表团团长 

Le Ba Cap，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Viet Nam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t Vienna 

代表 

Pham Hong Nga，Third Secret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Viet Nam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t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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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 

代表团团长 

Abdul Karim Ali Al-Ozair, Deputy Director of Legal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 

Yehia Al-Jaifi, Assistant Chief, Narcotics Section, General Directorate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南斯拉夫 

代表团团长 

v / 
Milos Krstic,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代表团副团长 

V 

Milan Skrlj, Director， Division for Narcotic Drugs and Toxic Substances, 
Federal Committee for Labour,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代表 

Stanko Nick, Deputy Head of International Legal Department, Federal 
Secretariat for Foreign Affairs 

Miroljub Savic，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扎伊尔 

代表团团长 

Bulambo wa Mwenda, Ambassadeur et Representant permanent,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Republique du Zaire aupres de 1'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a Vienne 

Lolonga-Bela Lokongg, Ambassadeur-Directeur des affaires juridiques et 
chancellerie 

Ifefo Bombi, Conseiller dfAmbassade de lere Classe 

Monsemvula Kenska Mpini-Moke, Inspecteur Judiciaire en Chef, Directeur au 
conseil judiciaire 

Ndjoko Mulopo Nku, Premier Conseiller,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Republique 
du Zaire aupres de 1'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a Vienne 

Akele Gat a Monga Mondipo, Deuxieme Conseiller,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Republique du Zaire aupres de 1

1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a V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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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处 

秘书长代表 

Margaret J, Anstee, Director-General,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Co—ordinator of All United Nations Drug Control-related Activities 

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 

Eduardo Vetere, Acting Chief 

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 

Giuseppe di Genaro， Executive Director 

W. F. Beachner，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H. Emblad, Senior Director 

联合国机构和附属研究所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Sahibzada Raoof Ali Khan, President 

Betty C. Gough, Member 

Paul Reuter, Member 

Abdelaziz Bahi， Secretary 

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 

Shigemi Satoh, Senior Professor 

专门机构 

国际劳工组织 

Jack Martin, Director, Office for Inter-organisation Relations 

B. Shahandeh, Interregional Drug Adviser,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Branch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Agustin Larrauri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Edmund W. Faller, Senior Legal Officer 

世界卫生组织 

Gian Mario Weiss, Psychotropic and Narcotic Drug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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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Karl Goldschwend, Officer-in-Charge, Section for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External Relations Division 

Alba Petracco, Associate External Relations Officer, Section for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s，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External Relations Division 

政府间组织 

阿拉伯安全研究和培训中心 

Farouk A. Murad 

Mohammad I. Zeid 

Omar Sheikh, Chief, Office of Protoco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科伦坡计划局 

Hema Weerasinghe, Drug Adviser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Dieter Hammer 

Georges Estievenart， Administrateur principal, Direction generale des 
relations exterieures 

Norbert Jousten 

Peter Hobbing, Administrateur a la direction generale, Union dotianiere et 
fiscalite 

Anne Van Hout 

欧洲委员会 

Hans G. Nilsson 

海关合作理事会 

G. R. Dickerson, Secretary-General, 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Brussels 

I. R. Impey, Senior Technical Officer， 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Brussels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Ivan Barbot， President 

Raymond Kendall, Secretary-General 

Iqbal Hussain Rizvi，Interpol Drugs Liaison Officer for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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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 

Khalid Abdalla 

Wail Khayal 

南美洲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协定 

Carlos Norberto Cagliotti， Secretario Ejecutivo 

解放运动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Cecil Msomi 

S.E.M. Pheko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Kalunabi Shangula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国际商会 

Gerhard Karsch 

Helga Magrutsch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Edith Krebs 

国际妇女理事会 

Gertraud Fuhrer 

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 

U s e Spritzendorfer 

Hedwig Schindler 

Gabriele Hammel 

国际职业妇女协会 

Esther von Wartburg 

Wanda Neugebauer 



‘ 489 -

国际崇德社 

Auguste Mayer 

第二类 

国际泛神教联盟 

Neda Forghani 

国际慈善社 

Edeltrud Lawatsch 

犹太组织协调委员会 

Roberto M. Landesmann 

阿拉伯妇女总联合会 

Najat Shukri 

国际废娼联合会 

Hannelore Tik 

Kirs ten Koneke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M. Atkinson (25 November-9 December 1988) 

Rodney Wallis (12-20 December 1988) 

国际民主律师协会 

Eduard Rabofsky 

国际天主教儿童局 

Dennis 0. Callagy 

国际酒精和成瘾问题理事会 

Eva Tongue 

Jean Calvet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Monika Vyslouzil 

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 

Inge Luxon 

Adelheid Schimak 



伊斯兰非洲救济处 

Hussein Elobeid El Hussein 

意大利团结中心 

Rosetta Spalt 

Claudia Valotta 

国际狮社协会 

William H. Tanaka 

Ferdinand de Cassan 

Raoul Savarain Bustillo 

大同协会 

Elisabeth Pomberger 

世界女童子军协会 

Marlene Parenzan 

天主教妇女组织世界联合会 

Hilde Rosenmayr 

Konstanze Gneist 

M 

欧洲妇女联合会 

Emmy Schwarzl 

Maria Schenk 

囯际广告协会 

Arthur Heilig 

国际药剂业联合会 

H. Binder 

国际学校协会 

Cyril Ritchie 

Michael Maybury 

佩斯联合王国国际事务处 

Eva Pesendor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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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政府组织 

哥伦比亚医疗协会 

Eduardo Correa 

Beatriz Correa 

Maria Teresa Morales 

巴拿马白十字会 

Elvia E* R. Lefevre de Wirz 

预防麻醉品滥用方案 

Walter da Costa 

高等专业学校综合戒毒协会 

Werner Schneider 

Jiirgen Wieiner 

鸦片戒毒治疗、培训和研究信托基金 

Narayan Sing Manaklao 

会议秘书处 

Francisco Ramos-Galino，Director, Division of Narcotic Drugs,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Conference 

Paulsen K. Bailey, Secretary of the Conference, the General Committee and 
Committee I 

Kwame Opoku， Legal Adviser and Secretary of the Credentials Committee 

Henri Mazaud, Legal Consultant 

John Scott, Legal Consultant 

Bertrand Juppin de Fondaumiere» Deputy Director, Division of Narcotic Drugs，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Pilar Santander-Downing, Secretary of Committee II 

Jonathan Luc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Plenary and Committee I 

Beatriz Romero,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Masumbuku P. Salay, Information and NGO Officer 

Luis Manueco-Jenkins, Senior Officer for the Drafting Committee 

Kalman Szendrei, Senior Scientific Officer for Committe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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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e Lebaux,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ittee II 

Hilde van Lindt，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ittee II 

Susana Rico-Torre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Credentials Committee 

Mohamed Al-Mulla, Associate Officer for Committee I 

Curtis Raynold, Associate Officer for the Draft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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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修正案 4 

第一全体委员会主席：修正案4 

美利坚合众国：修正案 4 

E/C0NF.82/C.1/L.31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4 

修正案 

E/C0NF.82/C.2/L.31 哥伦比亚：修正案 4 

见 

E/C0NF.82/C.1/L.18/ 

Add.4，第 2 、 3 和 

8段 

同上，第2、3, 17 

和18段 

同上，第2和3段 

见 

E/C0NF.82/C.1/L.18/ 

Add.1’ 第2、3, 6、 

23、39 和 40 段 

见 

E/C0NF.82/C.1/L.18/ 

Add.5’ 第2、3, 32、 

39、41、57、68和 

69段 

见 

E/C0NF.82/C.1/L.18/ 

Add.3^PCorr.l, 

笫 2、 3和 7段 

同上，第2、3和21段 

同上，第2、3和14段 

同上，第2、3, 17 

和23段 

见 

E/C0NF.82/C.1/L.18/ 

Add.6和Corr.l, 

第 2、 3和 9段 

见 

E/C0NF.82/C.1/L.18/ 

Add.5，第2、3,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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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F.82/C.1/L.33 

E/CONF.82/C.1/L.34 

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修正4 

案 

中国：修正案 

E/C0NF.82/C.1/L.35 牙买加：修正案 

E/CONF. 82/C. 1/L. 36 澳大利亚：修正案 

E/CONF.82/C.1/L.37 瑞士：修正案 

E/C0NF.82/C.1/L.38 美利坚合众国：修正案 

E/CONF. 82/C. 1/L • 39 荷兰：修正案 

E/C0NF.82/C.2/L.1/ 

Rev.l 

E/C0NF.82/C.2/L.2 

第二全体委员会：修正案 

印度：修正案 

E/CONF.82/C.2/L.3 日本：修正案 

4 

4 

4 

4 

4 

4 

E/C0NF.82/C.2/L.1 第二全体委员会：修正案 4 

4 

4 

4 

14. 16-18、28、29、 

51和53段 

同上，第2、3, 21、 

22和58段 

同上，第2、28、 

30、66和 67 段 

同上，第2、孓32、 

39、48-51 和56 段 

同上，第2、3和24段 

同上，第2、3和 

43-47段 

见 

E/C0NF.82/C.1/L.18/ 

Add.6^nCorr.l, 

第2、 3和10段 

见 

E/C0NF.82/C.1/L.18/ 

Add.5，第2、3和27段 

见 

E/C0NF.82/C.2/L.13/ 

Add. 4，第 4-7 段 

同上。 

见 

E/C0NF.82/C.2/L.13/ 

Add. 10，第么3和17段 

见 

E/C0NF.82/C.2/L.13/ 

Add.2，第2-4段 

和 

E/C0NF.82/C.2/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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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F. 82/C .2/L.4 印度：修正案 

E/CONF. 82/C .2/L.5 印度：修正案 

and Corr.1 

E/CONF.82/C.2/L.6 

E/CONF.82/C.2/L.7 

E/CONF.82/C.2/L.8 

E/CONF.82/C.2/L.9 法国：修正案 

4 

4 

古巴、埃及、危地马拉、印度、 

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墨西哥： 

修正案 

荷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修正案 

法国：修正案 

4 

4 

4 

4 

E/C0NF.82/C.2/L.1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正案 4 

E/CONF. 82/C • 2/L. 11 日本：修正案 4 

Add.3和Corr.1, 

第2-8段 

见 

E/C0NF.82/C.2/L.13/ 

Add.1 和 Corr.1, 

第 2段 

见 

E/C0NF.82/C.2/L.13/ 

Add.7 和Corr.1， 

第2、3, 8和11段 

见 

E/C0NF.82/C.2/L.13/ 

Add.6，第 2、 3 和 

5段 

同上，第2、3和12段 

见 

E/C0NF.82/C.2/L.13/ 

Add. 1 和 Corr. 

第 2和 4段 

见 

E/C0NF.82/C.2/L.13/ 

Add.6，第2、3和 11 段 

见 

E/C0NF.82/C.2/L.13/ 

A d d . 1 1，第 3和 4段 

见 

E/C0NF.82/C.2/L.13/ 

Add.7#PCorr.l, 

第2、3, 11-13、15、 

16和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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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F.82/C.2/L.12 希腊••修正案 4 同上，第2、3和15段 

E/C0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报告草稿 4 见E/C0NF.82/12 

E/CO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9条 4 同上。 

Add.l and Corr.l 的讨论 

E/CONF.82/C.2/L.13/ 笫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11条 4 同上。 

Add. 2 的讨论 

E/C0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11条 4 同上。 

Add.3 and Corr.l 之二的讨论 

E/CO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13条 4 同上。 

Add. 4 的讨论 

E/CO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14条 4 同上。 

Add. 5 的讨论 

E/C0NF.82/C. 2/1.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7条 4 同上。 

Add. 6 的讨论 

E/C0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8条 4 同上。 

Add.7 and Corr.l 的讨论 

E/C0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6条 4 同上。 

Add.8 and Corr.l 的讨论 

E/C0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6条 4 同上。 

Add. 9 之二的讨论 

E/C0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10条 4 同上。 

Add.10 的讨论 

E/CONF.82/C.2/L.13/ 笫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笫12条 4 同上。 

Add.11 的讨论 

E/CONF.82/C.2/L.13/ 第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第20— 4 同上。 

Add.12 28条的讨论 

E/CONF.82/C.2/L.13/ 笫二全体委员会: 关于笫15— 4 同上。 

Add.13 19条的讨论 

E/C0NF.82/C.2/L.14 法国：修正案 4 见 

E/CONF.82/C.2/L.13/ 

Add.11，第3和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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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F.82/C.2/L. 15 阿根廷：修正案 4 

E/C0NF.82/C.2/L.16秘书处拟定的最后条款草案 4 

E/CONF.82/C.2/L.17 菲律宾：修正案 

E/C0NF.82/C.2/L.18 古巴：修正案 

4 

4 

E/CONF. 82/C • 2/L • 19 加拿大：修正案 4 

E/C0NF.82/C.2/L.20 古巴：修正案 

E/C0NF.82/C.2/L.21 巴西、危地马拉、菲律宾和葡 4 

萄牙：修正案 

E/C0NF.82/G.2/L.22 智利：修正案 

E/C0NF • 82/C. 2/L .23 以色列：修正案 

4 

4 

E/C0NF.82/C.2/L.24 土耳其：修正案 4 

同上。 

见 
I 

E/C0NF.82/C.1/L.18 

Add.5，第29段 

和 

E/C0NF.82/C.2/L.13/ 

A d d . 1 2，第 2和 3段 

见 

E/C0NF.82/C.2/L.13/ 

A d d . 1 2，笫 3和 4段 

见 

E/C0NF.82/C.2/L.13/ 

Add.8^PCorr.l, 

第 3、4, 9、10 和 

25段 

见 

E/C0NF.82/C.2/L.13/ 

Add.7^PCorr.l» 

第2、3和15段 
见 

E/C0NF.82/C.1/L.18/ 

Add .8，笫2、3和5 段 

见 

E/C0NF.82/C.2/L.13/ 

A d d . 1 1，笫 3和 4段 

同上。 

见 

E/C0NF.82/C.2/L.13/ 

Add.8^PCorr.l, 

第 3和 4段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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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NF.82/C.2/L.25 荷兰：修正案 4 

E/CONF • 82/C .2/L. 26 曰本：修正案 4 

E/CONF.82/C.2/L.27 澳大利亚、肯尼亚、荷兰、巴 4 

and Corr.l 拉圭、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修正案 

E/C0NF.82/C.2/L.28 

E/C0NF.82/C.2/L.29 

巴哈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4 

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 

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菲律宾 

和南斯拉夫：修正案 

巴哈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4 

哥斯达黎加、古巴、危地马拉、 

印度、牙买加、墨西哥、巴拿 

马、巴拉圭和秘鲁：修正案 

E/C0NF.82/C.2/L.30 荷兰：修正案 4 

E/C0NF.82/C.2/L.31 哥伦比亚：修正案 4 

E/C0NF.82/C.2/L.13/ 

A d d . 1 2，第 3和 4段 

见 

E/C0NF.82/C.2/L.13/ 

Add.8和Corr.l, 

第 3、4, 11、18、 

21和22段 

同上，第3和4段 

见 

E/C0NF.82/C.2/L.13/ 

Add.8 和 Corr.l, 

笫 3和 4段 

和 

E/C0NF.82/C.2/L.13/ 

Add.9，第6-8段 

见 

E/C0NF.82/C.2/L.13/ 

Add.9，第2、3. 9和 

10段 

见 

E/C0NF.82/C.2/L.13/ 

Add.10,第 2、 3、 

5和 7段 

见 

E/C0NF.82/C.2/L.13/ 

Add.9,第2、 3和9段 

见 

E/C0NF.82/C.2/L.13/ 

Add. 10’ 第 3 、 1 1 

和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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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F.82/C.2/L.32 

E/CONF.82/C.2/L.33 

E/CONF.82/C.2/L.34 

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 

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 

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印度、意大利、牙买加、 

墨西哥、尼曰利亚、菲律宾、 

塞内加尔、瑞典、瑞士、土耳 

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和南斯拉夫：修正案 

加拿大和墨西哥：修正案 

曰本：修正案 

4 同上c 

E/CONF. 82/C. 2/L .35 印度：修正案 

E/CONF. 82/C • 2/L. 36 中国：修正案 

E/C0NF.82/C.2/L.37 

4 

4 

4 

阿根廷、巴哈马、玻利维亚、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危 

地马拉、印度、牙买加、墨西 

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菲律宾和委内瑞拉：修正案 

4 

4 

同上，第2、3#P10段 

见 

E/C0NF.82/C.1/L.18/ 

Add .8，第2、3和 

16段， 

E/C0NF.82/C.2/L.13/ 

Add.12，第 3 和 4 段 ， 

以及 

E/C0NF.82/C.2/L.13/ 

Add. 13，第4-7段 

见 

E/C0NF.82/C.1/L.18/ 

Add.8，第2、3, 7-9, 

11、12、19、21、24 

和25段 

同上，第2、3和 

8段 

同上，第2、孓26 

和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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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F.82/C.2/L.13/ 

Add. 1 3，第 2和 3段 

同上。 

E/CONF.82/C.2/L.38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 4 见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修 

.正案 

E/C0NF.82/C.2/L.38/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 4 

Rev.l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订 

正修正案 

E/C0NF.82/C.2/L.39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 4 同上，第 4和 5段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修 

正案 

E/C0NF.82/C.2/L.39/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 4 同上。 

Rev.l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订 

正修正案 

E/C0NF.82/C.2/L.4O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4 同上，第8和9段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修 

正案 

E/C0NF.82/C.2/L.40/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 4 同上。 

Rev.：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订 

正修正案 

4 

E/C0NF.82/C.2/L.41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 4 同上，第10和11段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修 

正案 

E/C0NF.82/C.2/L.41/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 

Rev.l 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订 

正修正案 

E/C0NF.82/C.2/L.42 荷兰：修正案 

E/C0NF.82/C.2/L.43 第20-28 条草案 

4 

4 

同上，第10、11和 

20段 

同上，笫2 — 9、 

13-15和17段 

见 

E/C0NF.82/C.2/L.13/ 

Add.12,第7-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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